


译者序言
 

一、魁奈的生平
 

弗朗斯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  1694—1774）是资产阶级古典政
治经济学奠基人之一，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和重要代表。一般记述都说他
于一六九四年六月四日生于巴黎的蒙福尔·拉穆里（Mortfort-l'Amaury）的
梅里（Mèrè）村，他的父亲尼古拉·魁奈（Nicdlas Quesaay）是个律师。但
也有人说，魁奈出身于一个有才能的地主家庭。家庭经济情况虽不很困难，
但因兄弟很多（据说在兄妹十三人中他排行第十），因此未能受到很好的教
育，甚至到十一岁时，仍然目不识丁。有过一段令人难以置信的如下传说：
魁奈有强烈的学习要求，曾有一次微明即起，从梅里村出发，步行几十公里
到巴黎，买到所要的书，在当天回家的途中，就把它阅读完了。

魁奈十三岁时丧父，因想行医，十六岁时到一外科医生处做学徒。不久
到巴黎著名雕版术家罗歇福（Pierre  de  Rochefort）的门下工作五年，同
时在附近的大学研究医学，并学习化学、植物学、数学、哲学等。五年后回
乡，在蒙脱（Mantes）开业做外科医生，时年二十四岁。作为医生，他的声
誉日渐提高，很多知名人士亦去就诊。一七三○年他发表了论文《放血效果
的观察》（Observationssur  les  effets  de  la  saignée），很受医学
界的重视，并因此和当时著名外科医学者佩洛尼（Le  Peyronie）等相识，
被聘为巴黎外科医学会的常任秘书，因而移居巴黎。一七三六年又发表《动
物经济论》（Essai  Physique  sur  l’Econolnie  animale），论述了生
理学的哲学基础。在一七四七年该书的第二版中，企图在生理学的基础上建
立心理学，从自然法的观点，提出自由放任的主张和关于人类的社会性的看
法。作为魁奈经济学说基础的社会哲学，已经在这一著作中开始萌芽。

一七四九年，魁奈五十五岁时，被任为法王路易十五的宠姬朋巴陀侯爵
夫人（Madame  la  Marquise  de  Pompadour）的侍医，住进凡尔赛宫。一
七五二年，因治愈皇太子的痘疮有功，又被任命为路易十五的侍医。由于他
的医学上的成绩和治好国王和皇太子疾病的功劳，由国王赐封为贵族。

魁奈从移住凡尔赛宫后，有更多的机会同哲学家和思想家交谈，借以熟
悉法国的政治经济情况。当时法国因柯尔贝尔执行牺牲农业扶植工商业的重
商主义政策，经济问题十分严重，财政困难，人民生活痛苦，这一切自然成
为人们谈论的中心。正如伏尔泰（Francois－Marie  Voltaire  l694—
1778）以他惯用的俏皮笔调所写的：“全国总算谈厌了诗文、喜剧、悲剧、
小说、道德观念、神学等问题，到头来讨论面包问题了。”正是在这样的背
景下，魁奈把研究对象转向哲学，并更进一步转到经济学上来。

在宫中和魁奈经常聚会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有狄德罗、达兰贝尔、爱尔
维修、孔狄亚克等，同时有许多经济学家也经常见面，如米拉波侯爵、里维
埃尔的迈尔西埃、杜邦·德·奈穆尔、勃多、杜尔哥等，他们后来结成了经
济学说史上有名的重农主义学派。重农主义译自 Physiocracy 一词，原意为
自然的主宰，有服从自然法以求最高福利的意思。后来亚当·斯密在《国民
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把它和重商主义并列起来说明，把重商主义称
为商业制度，重农主义称为农业制度。

在凡尔赛宫中和魁奈经常来往的思想家中，狄德罗和达兰贝尔是《百科



全书》的编纂者，《百科全书》第一卷于一七五一年出版。魁奈在一七五六
年出版的第六卷中，发表了《明证论》和他的最初的经济论文《租地农场主
论》，在一七五七年出版的第七卷中，发表了《谷物论》，由此开始了作为
经济学家的活动。

魁奈在凡尔赛宫中的有力的庇护者朋巴陀夫人，于一七六四年去世，这
使他在皇宫中的地位降低了。一七七四年路易十五逝世后，魁奈退职，同年
十二月，他死于凡尔赛宫，享年八十岁。

  
二、魁奈的经济著作

  
魁奈从一七三○年发表了《放血效果的观察》之后，直到一七五三年，

曾继续发表过许多医学上的论著。他在业余虽然对笛卡尔和马尔勃朗舒的哲
学著作颇感兴趣，尤其是马尔勃朗舒的《真理的探求》（Recherche  de  la
vérité），对他的影响很大。因此，有人甚至认为马尔勃朗舒的哲学是魁奈
的世界观和学问的体系的基础。但魁奈在哲学上，除《明证论》等很少几篇
外，没有发表过其他论著。

如上所述，魁奈是在凡尔赛宫中生活时，把他的研究从医学和哲学转到
经济学上来的。魁奈的思想也和当时大多数人的想法一样，认为法国财富生
产的显著减少，首先是由于重要产业部门农业的衰退，因此，要使占国民大
多数的农民富裕起来并增进国民的财富，最重要的是把法国的农业重新振兴
起来。他在《百科全书》中发表的《租地农场主论》和《谷物论》这两篇最
初的经济论著中，就反映了这种思想。他把当时大农经营和小农经营这二种
类型、即资本富足的租地农场主的三圃式马耕经营和资本贫乏的农场主的二
圃式牛耕经营，进行比较，说明从补偿费用后还有剩余以增进国富的观点来
看，事实确证前者比较优越。因此认为要振兴法国的农业主要在于大农经营
化。在这个论证的推理中，他充分运用了“纯产品”（Produitcnet）这个概
念（它后来成为魁奈经济理论的中心）。他在《谷物论》中开始使用了“纯
产品”这个名词，在《谷物论》后面还附有十四条的《经济管理的原则》是
后来的《农业国经济统治的一般准则》的雏型。该《原则》和《租地农场主
论》及《谷物论》一起，已经为著名的《经济表》准备好了必要的基础理论。

除上述两篇论文外，魁奈还为《百科全书》写了形而上学的论文一篇和
经济学的论文三篇。后因《百科全书》的唯物主义色彩过浓，一七五九年被
禁止发行，这些论文也就未曾发表。其中《人口论》和《赋税论》两篇论文
的手稿，后被相继发现而发表在一九○八年的《经济社会思想史评论》上。
在《人口论》中讨论了法国人口减少问题及其原因，批判了有关的政策上的
错误。它的基本论点，大体上和《租地农场主论》和《谷物论》相同，认为
人口的增长依靠财富的增加。在这里它着重从国民的有效需求来讨论财富，
因此强调了财富生产中的人的作用，有很多地方使人感到和他后来所论述的
基本理论有些矛盾。但它毕竟是研究重农学派经济理论中关于财富、价值、
价格、货币、国内商业和国外贸易等的重要文献。在《赋税论》中，原则上
主张赋税应从“纯产品”中征课，同时反对租税包征制度。

一七五八年，魁奈和马里维尔合写的《关于人口、农业与商业饶有兴趣
的提问》不署名地发表千米拉波的《人民之友》第四部的最后部分。在这一
著作中，共分气候、土地、耕作、人口、谷物、家畜、亚麻、大麻与油料、



葡萄园、果树、河川、习惯、商业、都市、财富等十四章，计二百二十八项，
对约一百年来的事实进行了调查，对各地学会提出了提问书。在这些项目中，
不仅几乎完全包括了当时的社会经济事项，而且企图在这些提问中，通过事
实的调查，为他的理论提供论据。就在一七五八年末，魁奈的名著《经济表》
（Tableau  Ecollomique）第一版印刷出来了。而上面提到的这些著作，都
和《经济表》的写成有密切关系。

魁奈编写《经济表》的最初目的，可能并不是为了发表，所以第一版只
于一七五八年十二月由凡尔赛宫内印刷了几部，当年的印刷本至今尚未被发
现。推断为第一版印刷所用的手稿，于一八九○年被奥地利的斯退芬·鲍威
尔教授在巴黎国立文书保管所的米拉波侯爵的文书中发现；同时还发现了一
七五九年只印刷了三部的第二版修正本。前者刊载在翁根（A.Oncken）所著
的《经济学史》中，后者于一八九四年以照相版发表在英国经济学会为纪念
魁奈诞生二百年所出版的纪念刊中。《经济表》的第三版，是把第二版加以
增订，于一七五九年的年末出版的。魁奈的《经济表》，不但后来受到马克
思的重视和高度评价，就是在当时也深受重农学派的推崇，如米拉波就认为
《经济表》是人类在文字和货币之后的第三大发明。但《经济表》是相当难
于理解的，为此米拉波于一七六○年在其所著的《人民之友》第七部，发表
了《附有说明的经济表》。这对一般人来说，仍较难于理解，于是在一七六
六年又发表了《经济表的分析》，并附有《重要的考察》。《经济表的分析》
于一七六八年又曾加以增订，可说是今天理解《经济表》基础理论的最简明
的文本。《经济表》在最初印刷时，曾附有以《苏理氏王国经济精华》为题
的二十三条经济管理原则，一七六六年最初发表《经济表的分析》时没再附
上，但在一七六七年出版的、由社邦·德·奈穆尔所编的《重农主义》中又
加收入，不过删去了“苏理氏”这几个字，原先的二十三条已增为三十条，
标题则改为《农业国经济统治的一般准则》。结果魁奈的《经济表》，包括
未被发现的第一版在内，原表计有十一表，上述《经济表的分析》中所示的
“图式”，以及根据“图式”而来的略表，计有五表。此外，把为了说明魁
奈的经济表，出自米拉波之手的各种表均算在内，共计大概有四十六表。

“原表”和“图式”的不同点，简单他说在于，“原表”是把社会财富
的再生产，以土地所有者阶级所得的再生产为中心来考察，“图式”则把重
点放在生产阶级经营资本的再生产上；“原表”把土地所有者、生产、不生
产三个阶级间的财富流通、分配关系，直接作为属于各阶级个人之间的关系
来表示，“图式”则作为阶级相互间的关系来表示。因此“原表”以渐次地
部分地进行的方法来表示它的过程，“图式”则是以总体地进行的方式来表
示，远比“原表”能够把国民经济的再生产过程宏观地加以掌握和表示。比
较这二种《经济表》，不难看出，“图式”的说明更能表达魁奈的意图。

一七六六年，魁奈在《经济表的分析》之外，还写了许多篇其它的经济
论文。其中有《对于 H氏记录的回答》、《关于商业的 H氏和 N氏第一次对
话》、《蒙脱陀安氏关于商业的考察》（Observationssur  le  Commerce  par
M.  Montaudoain）、《关于手工业劳动第二次对话》等，在这些论文中详细
地讨论了商业和工业的不生产性问题，是重农学派关于这个问题的重要文
献。同时魁奈还写了《关于货币利息的考察》（1766）、《第一经济问题》
（1766）、《第二经济问题》（1767）等。对这些论著，一方面限于篇幅，
另一方面由于其主要论点在所选译的论文中，基本上已经都谈了，因此本《著



作选》未再收入。此外，魁奈所写的《自然权利》（1765）和《中国的专制
制度》这两篇论文，这里已加选译，不过《中国的专制制度》亦因篇幅过长，
只选译了其中的一章。

米拉波是魁奈思想最热心的信奉者，也是魁奈的经济理论最忠实的祖述
者。米拉波的《农业哲学》是在魁奈指导下写成的。这本书对魁奈的经济理
论的普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其中的第七章据说是魁奈自己执笔的，对于
经济表的研究有很大帮助，所以也予以选译。

  
三、魁奈的经济研究方法和自然秩序论

 
马克思曾指出，魁奈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

真正鼻祖。我们研究魁奈本人的著作，就需要注意魁奈本人是怎样看待政治
经济学和怎样把它建立成为一门科学的。我们从魁奈自己的著作中可以看
出，魁奈是极其重视经济学这门科学的。在《中国的专制制度》中，魁奈曾
这样说，“只有依靠智慧的这种自由活动，人们才能够发展经济学——作为
社会制度的基础的伟大学科”。这里指出经济学是一门“伟大的学科”，而
且是“社会制度的基础”。同时还说：“经济学的目标在于通过研究保证人
类社会能使支出再生和持续的自然规律，以使支出达到可能的最大的再生
产”。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曾说：“重农学派的重大功绩在于，他
们在资产阶级视野以内对资本进行了分析。正是这个功绩，使他们成为现代
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①魁奈上面那段话，正是说明他把经济学研究的目
标，放在从资产阶级的视野对资本进行分析上，并且说明他已把剩余价值起
源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直接的生产领域，正如马克思所说：“这样就为分
析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

任何人要在研究工作上取得成果，不取决于自己的主观愿望，而取决于
他有没有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魁奈在这个问题上有其正确的一面，因此他
能取得很好的成果，同时也有错误的方面。他在《自然权利》一文中曾说：
“无知可说是有罪的，因为所谓赋有理性的人，必须超越野蛮状态的阶段”。
同时又说：“所谓理性，在最初不过是使人能够获得自己所必要的知识，并
依赖这项知识，把握作为人的存在的本性所不可缺少的实际的善和道德的善
所必要的能力和才能。理性对于灵魂的关系，好象眼睛对于身体一样，如果
没有眼睛，人就不能享受光明，如果没有亮光，人就不能看到任何东西”。
从这段话可以知道，魁奈是把理性看作知识的泉源，是个唯理论者。但他同
时注意对客观现实情况的研究，承认客观规律的存在。虽然只有理性才能把
握规律，并通过理性运用规律来指导行动。他在《明证论》一文中就曾说：
“精神要有不可否定的明白了然的确实性”的明证（Evidence），如果“没
有明证就无法理解什么是确实性，什么是真理，也不能理解什么是信仰”。
从这些话来看，魁奈的思想受当时风靡法国哲学界的笛卡尔和斯宾诺莎的唯
物的唯理论的影响很深。另外方面，魁奈在《自然权利》一文中又这样说：

                                                
① 最初刊载在一七六六年的《农业·商业·财政评论》（《Journaldel’agricul-ture，ducommerceetdesfinances》）

上。后来收在一八八八年出版的《魁奈的经济和哲学著作》内。重新发表在《弗朗斯瓦·魁奈和重农学派》

第二卷内。戈尔布诺夫的俄译文收在一八九六年出版的《摘录》一书中，本书中所收的这篇文章，译文经

过了校订。（俄译本注）



“为了认识时间和空间的规律性，控制航海，保证贸易，必须正确地观察和
计算天体运动的规律。同样地为了认识结成社会的人的自然权利范围，必须
尽可能地以作为搞好统治基础的自然法为基础。这个人们必须服从的统治，
对于结成社会的人来说，是最有利的自然秩序，同时也是人定法的秩序。因
此结成社会的人们，应该服从自然法和人定法”。

魁奈认为结合成社会的人们，应该服从自然法和人定法，其中自然法包
括物理的法则（loi  pliysique）和道德的法则（loi  morale）。物理的法
则是“明显的对人类最有利的自然秩序之一切物理事象的规则运行过程”，
道德的法则是“明显的和对人类最有利的物理秩序相一致的道德秩序有关的
一切人类行为的规则”。因而“自然法”是“由最高存在（神）所设定的最
高法则”，是“恒久不变的”（immuables），“无可非议的”（irréfragables）
而且是“可能最善的法则”。这种“自然法”是魁奈和重农学派的人们认为
“对于结成社会的人明显的最有利的秩序”。人为法必须以自然法为依据，
如果人为法背离自然法，就要陷于疾病状态。

为了认识支配人类经济活动的规律，必须掌握人类全部经济活动的具体
情况，并加以解剖分析。在《农业哲学》中，有如下的一段话：“我们只有
由说明组成经济机构有关的全部要素，才能达到了解最单纯的真理目标。这
样，最先必须熟悉这个再生产机构的全部过程，因而这里的问题是解剖这个
机构，用解剖学来说明它的一切部分，它的各部分的相互关系，以及各部分
相互作用的结果，以此来显示出这种机构的组织”。在这篇文章中还说：“一
切事物，只有由种种关系的相互联结而在自然中活动。有人说种种的要素都
处在相互斗争的状态中，但同时相反地，它们相互支持，相互促进”。从我
们这个选集所选择的魁奈的著作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自己在研究和论述
经济问题时，正是这样做的。他对于所提出的问题，都有很丰富的实际材料
和具体数字做“明证”，作为他所提出的论点的基础。他在大量的具体材料
的基础上分析它的各个构成部分，然后说明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关
系；阐述事物发展的必然过程，推论情况变动转换的规律性。魁奈曾说，最
不幸的是很多人不知道“世界是怎样变动的”。而他的研究，正是要解决这
个问题。所以马克思说：“重农学派的巨大功绩是，他们把这些形式看成社
会的生理形式，即从生产的本身的自然必然性产生的，不以意志、政策等等
为转移的形式。这是物质规律；错误只在于，他们把社会的一个特定历史阶
段的物质规律看成同样支配着一切社会形式的抽象规律。”①所以魁奈在把生
产看作是受不以人们意志和人为的政策为转移的物质规律的支配这一点上，
虽然有很大的功绩，但他把生产的资产阶级形式，看作生产的自然形式，因
而把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看作生产的自然形式，因而把生产的资本主义形
式，看成是生产的一种永恒的自然形式，却又犯了很大的错误。

  
四、魁奈的主要经济概念和经济理论

 
（一）关于财富的概念
经济问题的研究是离不开财富的，因此对于财富的意义必须首先有明确

的规定。魁奈对此也有很好的说明，在《农业国经济统治的一般准则》中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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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说：“有使用价值而没有出卖价值的财物和有使用价值又有出卖价值的
财富应该加以区别”。虽然财物和财富都必须有使用价值，但财物没有出卖
价值，而财富则有出卖价值。因此一种财物要它成为财富，还要有一定的条
件。在《谷物论》中说：“总之必须承认，土地生产物本身还不是财富，只
有当它为人所必需和买卖时才是财富。因此，土地生产物只有在它能满足人
的一定需要，和有一定数量的人口的情况下，才作为财富而且有高的价值”。
同时还进一步说明使产物具有出卖价值的根源。“生活在社会中的每一个人，
并不能由自己的劳动生产出满足自己所有欲望的财物。各人出卖自己的劳动
生产物，以换取自己所缺乏的东西。就此所有的东西，都因为是买卖的对象，
由于人和人之间的相互交换而成为财富”。这些话表明一物必须有满足人们
一定需要的使用价值，同时在有一定人口的情况下，各人分工生产。相互交
换生产物来满足各自的需要，因而具有出卖价值、也就是交换价值时，才成
为财富。

（二）人口、消费、需求、价格、价值的关系
魁奈在分析经济问题时，特别重视消费和人口，以及在财物交换中“价

格”的作用，并由此联系到价值的理论。在《人口论》中，魁奈说：“人是
由于自己的消费而变得有益的”。又说：“消费是再生产的不可少的条件。
但这二者之间是由一个共同的重要条件联系着，那就是价格”。在《谷物论》
中则说：“土地之所以是财富，只因为土地生产物是满足人类的需要所必要，
使这种财富成为财富的根源，实在就是需要。因此在有肥沃土地的王国，则
人口愈多，它的财富亦愈多。”很显然，有人才有消费，才有需求，才有交
换，才有价格，也才有价值问题。但另一方面，人必须依靠财富来维持其生
存和生活，因此人口的增长，又以财富的增长为条件。所以在《人口论》中
又说：“人口的增长完全决定于财富的增加，决定千劳动，人力和这些财富
本身的使用方法”。并说：“不论什么地方，只要人们能取得财富，过富足
的生活，安逸地作为所有主享有其劳动和精力获得的一切东西，他们就会在
那里聚居，并不断地孳生。人们取得财富，必须依靠他们已有的财富，以及
依靠别的财富使他们得到盈利。人们如果没有消费性的财富，就不可能在荒
无人烟的地方居住”。在这里说明了财富有二大类，一类是消费性财富，用
于维持人们的日常生活；另一类，则是用于生产财富的财富，也就是生产资
料。

在魁奈对于财富问题的研究中，有几点很值得注意：1.对财富和货币有
明确的区别；2.很重视把财富用于财富的生产；3.很注意把财富用于生产时
的使用方法。

（三）关于货币的看法
在魁奈之前，重商主义的思想家，都是把货币和财富等同起来。魁奈很

明确地把货币财富和一般财富加以区别，而且指出重视货币的错误。在《人
口论》中说：“货币是在交易时同一切种类的商品财产的售价等价的财富。
货币或金银（它们可以作为货币）本身绝不是消费性财富，因为货币可以说
只是贸易的工具”。并说：“贸易的好处，绝对不是在于从其他国家取得货
币”。在《关于手工业劳动》中则说：“货币是货物贸易流通中的价值尺度”。
又在《谷物论》中说：“决定国家财富多少的，并不是货币财富的多少。认
为即使损害有利的贸易，也要禁止王国货币的流出，那不过是基于有害的偏
见所产生的意见”。并进一步更明白他说：“对外贸易的利益，不在于货币



财富的增加，一个国家从对外贸易所取得的财富的增加，并不在于货币财富
的增加；因为某一个国家和外国所进行的对外贸易，总是这个国家对外国所
进行的商品交换，来供给自己消费的需要”。如果不注意货币的增加，是否
会造成货币不足，而引起经济上的困难呢？他在《关于手工业劳动》一文中
说：“在具有财富的情况下，从来不会感到货币的不足，而永远可以补充它
的不足”。魁奈这些说明，很明显是反驳重商主义过分重视货币的思想。

（四）对财富用于生产的重视
重视人们维持生存和生活所必要的财富的增加，是魁奈经济思想的很重

要的特点，也是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的很重要的区别之一。另一个重要特点，
是魁奈非常重视把财富用于生产的重要性。他在《租地农场主论》中说：“可
以认为，现在实行的政策是把农民的贫困，看作迫使农民劳动的必要刺激。
没有人不知道，财富是发展农业的大原动力，要进行良好的耕作，必须要有
很多的财富”。还说：“有一种想法，认为农业只要人力和劳动，但是耕作
者如果不注意预付原本的安全和收入，就不能希望农业有很大的成功”。在
《农业国经济统治的一般准则》中，把它作为经济管理的准则提出来说：“农
村所需要吸收的，与其说是人力，毋宁说是财富。这是因为用在耕种上的财
富愈多，就可以使从事耕种的人力愈少，耕作事业愈益繁荣，并取得愈来愈
多的收入”。并说：“为了保护人民不受饥谨和外敌的侵袭，维持君主的光
荣和权力以及国民的繁荣，对于国家来说最必需的财富，是耕种经营所必要
的财富”。在很长的时期中，很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把贫困看作迫使人们
劳动以增加财富生产的动力，魁奈很早就已经注意到把财富用于生产，作为
生产资料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性。当然魁奈并没有忽视劳动在财富生产
中的作用。他在《中国的专制制度》一书中曾说：“这个部族所居住的未开
垦的土地，没有任何实际价值，只有通过劳动才能使它具有价值，因而这个
部族占有的土地和产品必须靠劳动来保证。没有这个自然条件就完全不可能
有作物和财富”。魁奈不仅没有把贫困看作驱使人去劳动以增加财富生产的
动力，而且把它看作是造成国家衰亡的原因，他在《人口论》中说：“人象
土地一样，贫瘠以后就会变得荒芜并失去一切价值。千百万人的贫困和千百
万英亩土地的荒羌可以证明一个国家的衰亡”。这是一个很可注意的论点。

（五）使财富用于生产的具体措施
为了保证有充足的财富用于生产，以及使财富在生产上有比较好的效

果，魁奈也提出一些措施。在《农业国经济统治的一般准则》中，特别提出
两点：“必须避免使住民逃亡国外，因为他们会把财富携带到国外去”。和
“要使富裕的租地农场主的子弟永久地留在农村做农民。因为如果有什么困
难而使他们离开农村，迁居到城市去，就会使他们把父辈用于耕种土地的财
富，带到城市去”。

不但要有较多的财富用于生产，而且要使它能够很好地使用，使用的方
法就是实行大农经营。而要实行大农经营，避免小农经营，又必须使农村有
充足的财富。魁奈在这方面的论述很多，虽然其中的有些论点，有它的时代
的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但还是很值得注意。如他在《租地农场主论》中曾
对如何研究农业作如下的论述：“应当从整个联系中来观察法国农业，否则
就不可能对它获得清楚和完全的概念，并且很容易得出庸俗的论断”。“这
些情况，如果不经过深刻和详细的研究是不可能知道的。对土地所采取的各
种方法和条件，决定着农业的收获，所以为判断王国农业的现状，必须充分



了解各种耕种方法”。
（六）重农的思想
以魁奈为中心聚集起来的一群关心经济问题的人，他们自命为“经济学

家”，后来被人称为“重农学派”。虽然有人认为他们的理论中心并不是重
农，而是自然秩序，但重农思想是魁奈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则是不可
否认的，并且在重农的基础上展开一系列其他理论，也是事实。他在《谷物
论》中这样说：“一切利益的本源实际是农业。正是农业供给着原材料，给
君主和土地所有者以收入，给僧侣以什一税，给耕作者以利润。正是这种不
断地再生产的财富，维持着王国其它一切的价级，给其它职工以活动力，发
展商业，增强人口，活跃工业，因而维持国家的繁荣”。在《租地农场主论》
中则说：“农业是君主的财宝，它的生产物都是眼睛看得见的”。在《中国
的专制制度》中还说：“只有农业才是满足人们需要的财富的来源，只有农
业才能创立保卫财富所必需的武装力量”。这些都说明了魁奈对农业的重视。

（七）关于“纯产品”的理论与阶级的划分
从魁奈关于农业的上述理论，得出只有农业能够生产出“纯产品”的理

论。所谓纯产品就是财富的增加，也就是新生产出来的产物的价值，超过生
产费用的余额，也就是剩余价值。在《农业国经济统治的一般准则》中，魁
奈认为：“主权者和人民绝不能忘记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只有农业能够
增加财富”。并依此来划分阶级，把国民划分为三个阶级，即耕种土地而能
生产出“纯产品”的人，归为生产阶级，也就是租地农场主阶级；其它阶级
有：出租土地而以地租的形式把“纯产品”作为自己收入的土地所有者阶级
和从事工商业的不生产阶级。为了说明工商业者是不生产阶级，魁奈在《人
口论》中说：“那些用自己的双手制造货物的人们并不创造财富，因为他们
的劳动只是使这种货物的价值增加上支付给他们的工资数，而这些工资是从
土地的产品中取得的。他们的劳动产品等于他们所需要的费用，结果财富毫
不增加。因此只有化在土地上的劳动，其生产的产品价值超过费用，才创造
财富或每年收入”。

又在《谷物论》中说：“在工业制品的生产中，并没有财富的增加，因
为在工业制品中价值的增加，不过是劳动者所消费掉的生活资料价格的增
加。商人的大财产也只能从这个观点来加以考察。因此，在这里并不存在财
富的增加”。因为有很多人不同意把工商业者看作是不生产阶级，魁奈曾写
了一些文章加以说明，由于这些文章的主要意思基本相同，本《著作选》只
选择了《关于工商业利益和所谓不生产阶级生产性的记录》。

（八）关于土地单一税的理论
因为魁奈只把化在土地上的劳动，也就是从事农业的人看作是生产的，

只有农业能生产出“纯产品”，因而主张只对土地的收入收税的土地单一税
制。在《赋税论》中说：“关于赋税落在哪些对象身上的问题，是没有任何
意义的，它总是落在同一个原本上，因为总是靠土地收入来支付”。“把赋
税的分配重新调整，采取负担较小的征税形式，绝对不向农业本身征税，而
只是向农业提供的收入以及靠农业收入维持的各种工作征税，这是非常重要
的”。“因为一切的税结果都是由土地收入负担的”。在《农业国经济统治
的一般准则》中说得更加明白：“租税应该对土地的纯产品征课，为了避免
使征课税费用增加，妨碍商业，和不致于使每年有一部分财富被破坏，租税
就不应对人们的工资和商品征课。同时也不应对租地农场主的财富征收，因



为一个国家在农业上的预付，应当看作是不可动用的基金”。魁奈的这个论
点虽然是不妥当的，可是对后来的一些经济学家曾经发生比较大的影响。如
美国的亨利·乔治也主张土地单一税，并在他的《进步与贫困》（Progress  and
Poverty）一书中，承认是受重农学派的影响。但他们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
魁奈主张土地单一税，是为了简化赋税的征收机构，节省征税费用，减少土
地所有者的负担；来保持土地私有制，乔治则认为由于社会进步而提高的地
租，应由单一税把它征收，以便进一步实行土地国有化。土地单一税的错误
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其结果也和魁奈所预期的相反，正如马克思在《剩余价
值理论》中所指出：“在重农学派本身得出的结论中，对土地所有权的表面
上的推崇，也就变成了对土地所有权的经济上的否定和对资本主义生产的肯
定”。“全部赋税都转到地租上，换句话说，土地所有权部分地被没收了”。

（九）关于经济自由和自由贸易思想
作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主要代表者的魁奈具有代表新兴资产

阶级要求自由和自由贸易的思想。在《人口论》中说：“只有自由和私人利
益才能使国家欣欣向荣”。根据魁奈的“纯产品”理论，虽然认为商业是不
生产的，但却认为商业自由是符合自然秩序的要求的。在《重要的考察》第
五的注释中，曾说：“在所有商业的交易中，出卖者和购买者是相对立的，
但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自由地订立契约。他们自己这样调整的利益是和公
共的利益相一致的，因为他们自己是他们的利益的唯一最合适的裁判者”。
在《农业国经济统治的一般准则》中的第二十五条为：“必须维持商业的完
全自由。因为最安全，最确实，对于国民和国家最有利的国内商业和对外贸
易的政策，在于保持竞争的完全自由”。其中魁奈特别重视谷物输出的自由。
他在《租地农场主论》中说：“我国谷物对外贩卖的自由，是复兴王国农业
的重要而不可缺少的手段”。在《谷物论》中并举出英国开展谷物自由贸易
所取得的良好结果为例：“在英国只想耕种本国所要的生活资料时，常常不
能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不得不购买外国的小麦。但是自从英国把小麦作为
对外贸易的商品以来，耕种就大为增加，一年的好收获可以供给英国人五年
的生活资料，而现在则是把小麦输出到缺乏小麦的国家”。魁奈认为不但商
业上要自由，同时在生产上也要有自由，而且把自由和垄断加以对立。在《农
业国经济统治的一般准则》中的第十二条说：“任何人都有为了取得最大限
度的收获，根据对自己的利益，自己的能力和对土地的性质最合宜的产品，
在田地里耕种的自由。对于耕种土地的垄断，因为要伤害国民一般收入，绝
对不应该助长它”。马克思曾经指出，自由放任，无拘无束的自由竞争，工
业摆脱国家的任何干涉，取消垄断等等，是“把资产阶级社会从建立在封建
社会废墟上的君主专制下解放出来”，这是新兴资产阶级所迫切要求的。

  
五、魁奈的《经济表》

 
马克思曾在很多著作中提到重农学派和魁奈时，给魁奈以很高的评价，

认为他是把政治经济学建立成为一门科学的人，同时指出他的经济理论是概
括地体现在他的《经济表》中，所以《经济表》是魁奈最重要的著作。

如前所述，因为《经济表》第一版和第二版的原稿发现较迟，所以向来
关于《经济表》的说明都以《经济表的分析》一文所附的“图式”也就是“经
济表的图式”（Formule  du  Tableau  Economique）为中心。马克思在《资



本论》第二卷和《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卷所分析说明批判的，也都是这个《经
济表》的“图式”。（见正文第 319 页）

关于这个表，马克思在《反杜林论》的第二篇第十章的“《批判史》论
述”中曾说：“重农学派在魁奈的《经济表》中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谜，对于
这个谜，以前的政治经济学批评家和历史家绞尽脑汁而毫无结果。这个表本
来应该清楚他说明重农学派对一国总财富的生产和流通的观念，可是它对后
代经济学者仍然是不可了解的。”①上面所说的魁奈的一些经济理论都体现在
这个表中，如自然秩序、财富、纯产品，三个阶级的划分、重农思想等。但
这个表的建立，还以三个假定为前提。第一是价格的不变性。表中所描述的
是在自然秩序下所进行的等价交换，把市场价格的变动，以及市场价格和自
然价格之间的差异略去，因为这种差异使研究工作和说明复杂化。第二是简
单再生产。就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简单再生产上，以此来说明各经济部门是如
何互相制约和互相依存，以及农业如何通过流通滋养整个经济体系。第三是
略而不谈对外贸易。就是所说明的是不受国外市场干扰的稳定的经济状况。
在抽象地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应该这样做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第
三篇《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中曾说：“魁奈的《经济表》用几根粗
线条表明，国民生产的具有一定价值的年产品怎样通过流通进行分配，才能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使它的简单再生产即原有规模的再生产进行下
去。上一年度的收获，当然构成生产期间的起点。无数单个的流通行为，从
一开始就被综合成为它们的具有社会特征的大量运动，——几个巨大的、职
能上确定的、经济的社会阶级之间的流通。”①在这段话中，也包含了这三个
假定。

除上述假定前提外，《经济表》还以一定的计算数字为出发点。就是这
个国家有约三千万安居乐业的人口，不同性质的耕地约一亿三千万亚尔邦，
生产阶级的年预付（流动资本）二十亿，原预付（固定资本）一百亿，每年
再生产出产品总额五十亿（实际上是七十亿，因为还有二十亿工业品）。货
币三十亿。流通的过程是：土地所有者用二十亿的地租收入，分别向生产阶
级购买十亿的农产品，向不生产阶级购买十亿的工业品，生产阶级以流回到
他们手中的十亿向不生产阶级购买工业品。然后不生产阶级用他们手中的二
十亿向生产阶级购买十亿的原料和十亿的粮食。生产和流通的结果，仍然是
生产阶级生产了五十亿农产品，不生产阶级有二十亿工业品，生产阶级有二
十亿货币交地租，不生产阶级有十亿货币准备买原料。就是这样，这个国家
在均衡状态下，每年有规则地、循环地进行财富的再生产，正如马克思所说：
“魁奈的《经济表》就是要通过图解来清楚他说明：一个国家（实际上就是
法国）每年的总产品，怎样在这三个阶级之间流通，怎样为每年的再生产服
务。”①现把经济表的图式根据《经济表的分析》来加以说明。

从上面根据《经济表的分析》的文章对“经济表的图式”的图解说明，
魁奈的《经济表》应该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对于一个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
具有完全的经济活动自由、已储备财富再生产和国民经济剩余生产所必要的
充分资本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实际上这是第一个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第一册，第 15 页。
① 《反杜林论》单行本，第 241 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4 卷，第 398 页。



析，但它使资产阶级社会获得了封建主义的外观。这个分析中有几点是值得
注意的：

（一）魁奈对经济现象从实际出发进行分析，寻找出各种经济事象之间
的规律性的联系。《经济表》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生产、流通、分
配的有规律的运行过程的简明图示说明，这对经济理论的研究是一个很大的
贡献。但他把支配社会的特定的历史阶段的规律，即支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的规律，看作支配一切社会生产方式的规律，则是错误的。

（二）魁奈在“纯产品”的概念下，研究了剩余价值，并把剩余价值起
源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直接生产领域，为科学地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奠定
了基础。把经济研究的重点放在对生产过程的分析上，是魁奈和他以前的许
多经济学家不同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也对以后的经济理论研究有极大的影
响。但魁奈的“纯产品”理论，有其很大的错误，就是认为只有依靠“自然”
进行生产的农业能够生产出“纯产品”，“纯产品”来源于“自然的赐予”，
国而把工业看作是不生产的。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
曾加以详细的说明，主要的因为一切剩余价值，都是以一定的劳动生产率为
基础，“这个生产率，这个作为出发前提的生产率阶段，必定首先存在于农
业劳动中，因而表现为自然的赐予，自然的生产力。”②这就是说，魁奈的上
边看法固然是错误的，但亦有其历史的条件。

（三）因为魁奈只把农业看作能够生产“纯产品”，并以此为标准来划
分阶级，把全体国民划为三个阶级，即生产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和不生产
阶级。把耕种土地从事农业的看作是生产阶级，把从事工商业的看作是不生
产阶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这有其自然的基础，即“在农业中，自然力的协
助——通过运用和开发自动发生作用的自然力来提高人的劳动力，从一开始
就具有广大的规模。在工业中，自然力的这种大规模的利用是随着大工业的
发展才出现的。农业的一定发展阶段，不管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是资本发
展的基础。”①同时这也是他的阶级局限性的反映。如在《人口论》中悦：“土
地所有者也可以看作是生产者，因为他们管理和改善土地。甚至君主及其大
臣通过对国家经济的管理，也能在总的方面间接地促进财富的增加，国家繁
荣同他们也有关系”。在这里，魁奈把最明显的、几乎为一般人所公认的不
劳而获的土地所有者看作是生产的。

（四）在“纯产品”的名义下，魁奈虽然从生产过程研究了剩余价值的
来源，同时也在原预付（固定资本）和年预付（流动资本）的名义下，对于
作为“产生价值的价值”的资本，也有所说明。但这只是从生产资本的周转
形式来分类，没有能从资本的价值增殖机能来分类，把它分为不变资本和可
变资本，因此魁奈的资本的含义是不明确的，同时也未能真正说明剩余价值
的来柜。在这一点上，魁奈不及他的信从者杜尔哥，马克思曾指出：“杜尔
哥已经更经常地用‘资本’一词代替‘预付’，更彻底地把‘工厂主，的‘预
付’和租地农场主的‘预付’等同起来”。①（五）因为魁奈把农业劳动者看
作是唯一能生产“纯产品”的生产者，同时把“纯产品”以地租的形式交给
土地所有者作为收入，因而错误地把剩余价值的一个特殊形态，看作是剩余

                                                
② 《反杜林论》单行本，人民出版社，1970 年版，第 244 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第一册，第 22 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第一册，第 22—23 页。



价值的一般形态。关于这一点，马克思也指出：“既然农业劳动被看成唯一
的生产劳动，那未，把农业劳动同工业劳动区别开来的剩余价值形式，即地
租，就被看成剩余价值的唯一形式。”②“工业利润和货币利息只是地租依以
进行分配的各个不同项目，地租按照这些项目以一定的份额从土地所有者手
里转到其它阶级手里。这同从亚当·斯密开始的后来的政治经济学家所持的
观点完全相反，因为这些政治经济学家正确地把工业利润看成剩余价值最初
为资本占有的形式，从而看成剩余价值的最初的一般形式，而把利息和地租
仅仅解释为由工业资本家分配给剩余价值共同占有者各阶级的工业利润的分
支”。①

（六）由于魁奈把地租看成剩余价值的唯一形式，在把它交给土地所有
者时，成为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因此就是只把剩余价值转换形态的地租看成
收入。而收入，或国民所得或净产值，应该是剩余价值和工资的总和，也就
是总产值减去生产的物质消耗价值后的余额。

（七）既然魁奈把工商业者看成不生产阶级，认为他们是不创造财富的，
因此在社会总生产物中就没有工业生产物，因为这个原因，在《经济表》的
再生产总额中，只有五十亿的农业生产物，供给三个阶级的食用和不生产阶
级制造工业品的原料。同时它所生产的工业生产物，也只供给土地所有者阶
级生活上的消费，和补偿生产阶级固定资本的损耗，而不生产阶级本身，则
没有工业生产物的使用和消耗，这显然是不符合现实情况的。

（八）魁奈的《经济表》是在经济学中第一次制定的社会总产品的再生
产和流通的图解，由于缺乏正确的价值论，因此他所分析的生产过程，只是
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过程，并不是价值形成和价值增殖的过程。由于使用价
值的生产是任何社会经济形态下都存在的，于是生产的资产阶级形态被他看
成永久存在的形态。他使《经济表》考察的对象，只着眼于农业和工业的再
生产过程，并只把依靠自然的赐予的农业看成是生产的，而工业则是不生产
的，从而对社会的阶级结构作了不合理的划分，却不能根据剩余价值的生产
和剥削关系来划分资本家阶级和雇佣工人阶级。只有到了杜尔哥的著作（《关
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中才作了这种明确的区分。

魁奈的《经济表》虽然有很多缺点，但如马克思所指出：概括在魁奈《经
济表》中的重农学派体系“是第一个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分析，并把资本在
其中被生产出来又在其中进行生产的那些条件当作生产的永恒自然规律来表
述的体系”。②并且指出，实际上，这是一种尝试，“这个尝试是在十八世纪
三十至六十年代政治经济学幼年时期做出的，这是一个极有天才的思想，毫
无疑问是政治经济学至今所提出的一切思想中最有天才的思想。”①实际上，
魁奈这个尝试所取得的成果，对以后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如马克思就曾在纠正了魁奈的各种错误论点之后提出一个自己的经济表，来
代替魁奈的《经济表》。另外资产阶级的计量经济学，如里昂惕夫的“投入
产出分析”，熊彼特认为是复兴了魁奈的《经济表》的基本原理的。

  

                                                
② 同上书，第 24 卷，第 212 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第一册，第 20 页。
② 同上，第 21 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第一册，第 23 页。



六、译者余言
 

因为魁奈是个医生，虽然他是五十八岁才开始研究经济问题，但因他作
为医生有机会接近各方面的群众，深知民间疾苦，同时他在进入凡尔赛宫之
后，有机会和统治阶级的各种人物接触，了解到对于当时经济问题的各种议
论和看法，加上他的对自然科学研究的深厚的素养，能够对经济问题根据实
际情况进行科学的分析，因而在较短的时期内，写出很多论文，对资产阶级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建立做出很大的贡献。但因当时政治经济学还处在创建初
期，政治经济学上的许多专门名词和概念都在刚开始形成，和今天有相当差
异，如预付到后来发展为资本，良价论后来发展成为价值论。因此造成这些
论文翻译上的一些困难和读者理解上的一些困难。也因此造成许多译名上的
不同和变化，如过去一般地把 proprieta- ire  des  terres 译为地主，现
则译为土地所有者；过去把 avances 译为垫支，现则译为预付；又如《Fermiers
（economique  politique）》过去把它译成《农民论》（政治经济学），从
原来意义说，应译为《佃农论》，如法汉词典的解释为“租户”，“佃农”，
日本的《佛和辞典》的解释为“小作人”（即中文的“佃农”），现改为《租
地农场主论》。这些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译文改的。还有《Hommes》
原应译《人类论》，但因内容是讲人口问题，故译为《人口论》。

因一时未找到法文原本，这个《选集》是根据日文岛津亮二、菱山泉译
的：《魁奈全集》，坂田太郎译的《魁奈的〈经济表〉》与增井幸雄、户田
正雄译的《魁奈的〈经济表〉》及俄文的《魁奈选集》等参照选译的。魁奈
的主要经济著作，均已收入本《著作选》，其它比较不重要的，因篇幅关系，
未予选收。因为我们水平有限，本《著作选》的选译工作定有很多不足和错
误之处，希望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吴斐丹

1979 年 2 月于上海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
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
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
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
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母需赘
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
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今年着手分辑
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现在刊行五十种，今后打算逐年陆续汇印，经过
若千年后当能显出系统性来。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
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
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
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
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魁奈经济著作选集
  
  



租地农场主论
（政治经济学）

 
租地农场主（政治经济学）（Fermiers，Econ.polit）是在农村中租借

土地，经营生产，因而获得维持国家所必要的最重要的财富和资源。所以租
地农场主的任务在王国中是非常重要的，值得政府当局给予极大的关心。

应当从整个联系中来观察法国农业，否则就不可能对它获得清楚和完全
的概念，并且很容易得出庸俗的论断，认为不进行耕种的地方只是一些荒地，
贫苦农民的劳动和富裕租地农场主的劳动的收入是相同的。土地上覆盖着收
获物，更使我们产生这样的印象，就是从收获情况骤然看起来，这些土地是
确实的被耕种了。但是这样的观察，并不能使我们知道收获的数量有多少，
不能使我们知道耕作的方法，更不能使我们知道从畜牧业和农业的其他部门
能够得到多少收入。其实这些情况，如果不是经过深刻和详细的研究，是不
可能知道的。对于土地所采取的各种耕作方法和条件，决定着农业的收获；
所以为了判断王国的农业的现状，必须充分了解各种的耕作方法。

土地是由伎用马的租地农场主，或者是由使用牛的分成租地农场主来耕
种。用马和用牛的利益是不同的，关于这一点知道的人还不多。如果去问耕
作者，就会发现他们的优劣是决定于当地占优势的耕作方法。虽然为了对它
们进行评价和比较，必须充分了解牛马双方的有利和不利之点，但是对于他
们说，这种检证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不得不用牛来耕作的原因，是
由于他们没有办法用马来耕种。

只有富裕的租地农场主，才能用马来耕种他的土地。使用四头马来拉犁
进行耕种的租地农场主，在取得最初的收获之前，必须要有巨额的支出。就
是能够播种小麦的土地，它的耕作需要一年的时间，在播种之后，非到第二
年八月，是不可能取得收获的。因此，要等待约二年的时间，才能取得他的
劳动和支出的果实。他必须支付所要的马匹和其他家畜的经费，提供作为种
子的谷物，井给马以饲料，此外，还要支付仆人的工资和食粮；就是最初二
年间，用四匹马来耕地的犁可以耕作的一个区，须要预付的支出估计共计一
万至一万二千利佛尔①。因此，为了使用二以至三台这种犁，须要支出二万乃
至三万利佛尔。

在没有这样的租地农场主的地方，土地所有者为了从自己的土地获得某
些收益，只能把土地供给使用牛的农民去耕种，从而分得一半的收获物。这
种耕作方法，分成租地农场主，只要有极少数额的经费。土地所有者供给他
牛和种子，牛在劳动后就放到牧场里去吃草；因此分成租地农场主的全部经
费，是对耕作用具和到最初的收获时期为止的生活资料的支出而且土地所有
者还常常要为他预付这些费用。但在有些地方，土地所有者担负了这些费用，
并不以分得半数收获物的形式，来收取他应得的份额；而是分成租地农场主，
把土地的地租和家畜价额的利息，以货币的形式，支付给土地所有者。虽然

                                                
① 魁奈这篇文章，是于一七五六年发表在狄德罗所编的《百科全书》的第六卷中。在第六卷中还发表了魁

奈的纯粹哲学论文《明证论》（I’Evldence）。在第五卷中有卢骚的著名之作《经济论》（伦理学和政治学）

（《Economie（moraleetpolitique）》）。当时魁奈发表经济问题的著作，颇觉使人感到突然。魁奈这两篇

论文当时的署名为魁奈·勒·费尔斯（QuesnayleFils）。（翁根注）
① 利佛尔是法国古时的货币单位。一利佛尔为二十苏，一苏为十二德尼。（译者注）



土地所有者的这份收入，常常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不住在自己领地上和不能
到场来分取收获物的许多土地所有者，却宁愿以货币的形式来取得他们的收
入。

在专门用牛耕种的地方，由自己进行耕种的土地所有者，也必须遵从相
同的惯例；因为他们在这个地方，几乎不可能发现管理马、使用马的分成租
地农场主和驾驭马的工人。如果要从远处雇用马夫，当然是非常的不便，同
时如果马夫缺工或生病，就会使工作中断。这种情况是极其危险的，特别是
在农忙时期。因为主人过分地依赖这种雇工，以致在他们缺工或工作不好时，
不容易设法更换。

在所有时代和所有国家，土地都曾经是用牛耕作的；这种习惯，或多或
少只是由于实际情况的需要而保持下来的。人们采用这种耕作方法的原因，
是在所有国家和任何时候都存在的；只有因国家权力和统治性质不同而有所
增减。

牛的劳动远比马的劳动缓慢，而且牛在牧场上喂食饲料所要的时间较
长。因此，通常需要十二头牛，有时需要十八头牛耕作的地面，只要四匹马
就够了。在有些农场，牛在牧场放牧的时间较短，另外以干草来喂养；这样
虽然能增加牛的劳动，但是这种方法采用得并不普遍。

普遍的意见，认为牛比马的力气大，对翻种处女地来说，牛是不可缺的，
使用马是不适宜的，这种偏见是与实际的经验不相符合的。例如六头牛只能
拉载重二千到三千斤的车，而六匹马则能拉载重六千到七千斤的车。在山地
里走，牛虽然比马稳，使用的力也比较小，也许有人认为在不好的道路上拉
车，与其用马，还不如用牛；因为马拉的重量要轻得多，因此马脚陷入松软
的泥土中较浅，给人以牛的拉力比马为强的印象。但是实际上，如果土质松
软，牛的支脚点是不够坚实的。

较松软的土地，二头牛能耕作的，用二匹小马也就能够耕作了。在稍为
坚硬的土地上，一架犁可以用四头牛或三匹马来拉。

在比较坚硬的土地上，每一架犁要用六头牛来拉。在同一块地上，如果
是好马，四匹就够了。

最坚硬的土地，要用八头牛耕作的，但只要四匹强壮的马就够了。
在一架犁用许多头牛拉时，如再加上一，二匹小马，那末这些马只能对

牛起引导方向的作用。在这个情况下，马只能跟着牛的缓慢的步调，几乎不
能对拉犁起任何作用，徒然增加无谓的支出。

由牛拉的一架犁，一整天能够耕地约四分之三亚尔邦①，由马拉的一架
犁，则一整天能够耕地约一。五亚尔邦。因此一架犁要四头牛，三架犁要十
二头牛，一天能够耕地约二亚尔邦。但是以三匹马拉的犁，三架犁，一天约
能耕地四·五亚尔邦。

如果一架犁要用六头牛来拉，则拉二架犁的十二头牛，可以耕地约一·五
亚尔邦；但拉二架犁的八匹好马，则可以耕地约三亚尔邦。

如果一架犁要八头牛拉，则二十四头牛拉的犁三架，能耕地二亚尔邦。
如果强壮的马，拉一架犁只要四匹就够的话，那末二十四匹马拉犁六架，就
能耕地九亚尔邦。把这些情况总括平均起来看，就可以知道，马能比牛多耕

                                                
① 亚尔邦（Arpent）是法国旧的面积单位，大小各地不同，大约等于现在的三十——五十一亚尔（are）。

（译者注）



三倍的土地。因此在只要四匹马耕作的土地，至少要十二头的牛。所以只有
在山地，和分散而贫瘠的土地，牛的使用才比马受欢迎。因为，在使用马的
场合，为了耕种分散的小块土地，而要这里那里地移动，因而损失很多的时
间，致使劳动不能充分利用。如果用牛来拉耕犁，则只限于小块的土地，和
马的耕种分散的广大的土地比较，要远为狭小。

牛的使用，适合于播种黑麦的土地或土质松软、不适于播种燕麦的土地。
这种土地的耕作，只须二匹小马就够了，而这种小马的饲料，并不需要有多
少的燕麦。至于适合生产燕麦的土地，到处可以找到。

土地之所以用牛来耕种，只是因为没有用马来耕种的租地农场主。土地
所有者虽然为了耕种土地，对农民提供牛，但一般，不愿把圈围土地以积肥
的羊群，冒险地交给他们。因为羊群如果管理不好就会死亡。

因为牛在夜里和白天的一部分时间，都在牧场里度过，所以得不到一点
的肥料。只有在冬季，在牛厩中饲养时，才能积得肥料。

结果是由牛耕种的土地，比富裕的租地农场主用马耕种的土地，生产要
少得很多。实际上，在牛耕的场合，一块肥沃的土地，只能生产约四塞蒂①

的小麦，在马耕的场合，这块肥沃的土地，可以生产七塞蒂到八塞蒂的小麦。
和小麦的生产量的情况一样，在生产饲养家畜的饲料和积取肥料上，也有同
样的差别。

此外，还有另外一种弊害，情况并没有好一些。就是把收获的农产品和
土地所有者共分的小分成租地农场主，把由他们管养的牛，尽量用于拉车来
取得他们私人的利益；因为由此所取得的利益，要多于耕种土地。在这种情
况下，他们非常轻视土地的耕种，土地所有者如果不加注意，大部分的土地，
都会变成荒芜。

如果土地荒芜，灌木丛生，这对用牛耕种、也就是土地耕种得不好的国
家来说，会导致很不好的结果。因为在这样的国家里土地的价格非常低，开
垦一亚尔邦这种土地所要的经费，比购买一亚尔邦适于耕种的土地的价格要
高一倍。因此，与其出钱开垦，不如以较便宜的价格去买进土地。所以，荒
芜的土地，始终只能做牧场，这使土地所有者的土地财产，蒙受了极大的损
失。

一般人的意见，从支出的观点来看，牛耕的利润要远比马耕为大。然而
这还需要详细地考察。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用十二头牛耕种的土地，用马只要四匹就够了。
马和牛，有着不同的价格。耕马的价格，是从六十利佛尔到四百利佛尔，

牛的价格，为公母一对从一百利佛尔到五百利佛尔，或五百利佛尔以上。如
果是容易套驾的马，则牛马的购买费用的比较，为马一头三百利佛尔，公母
一对大牛为四百利佛尔。

耕马使用年限，大致为十二年。然而牛的耕种年限，就有很大的不同；
有一些在用足四年后，就要更换，另外的可以使用六年，还有的可以使用八
年；牛的平均使用年限为六年。牛在使用期满之后，还可以养肥，以供宰杀
卖肉。但一般说，是把牛养肥宰杀卖肉的，并不是把牛用于耕种。他们是把
瘦牛卖给有适当牧场，可以把牛养肥卖肉的人。把牛养肥卖肉和养牛以供使

                                                
① 塞蒂（Septier〕古代法国一百五十六公升的谷量，即法国古代谷物计量单位，约合现在的一百五十一公

升。（译者注）



用，二者是有区别的。瘦的牛在使用六年后出卖时，已经约有十岁了，因而
丧失了原先价格的约四分之一。牛的使用时间愈长，则它所丧失的价格也愈
大。

经过详细的研究之后，就不难知道牛和马的购买费用和购买牛与马，究
竟是那一种比较有利。

好的耕马四匹，每匹三百利佛尔，
它的价值⋯⋯⋯⋯⋯⋯⋯ ，
这四匹马可以使用十二年。它的购买费
一千二百利佛尔的利息，十二年间为⋯⋯

， 利佛尔
1 200

720

1 920









假定在使用十二年后，不能获得任何收
入，则损失⋯⋯⋯⋯⋯⋯⋯⋯⋯⋯⋯⋯⋯⋯⋯⋯1，920 利佛尔

大牛十二头，每头二百利佛尔，共计⋯⋯ ，
这些牛可以使用六年，购买费二千四
百利佛尔，六年间的利息为⋯⋯⋯⋯⋯⋯

， 利佛尔
2 400

720
3 120







在使用六年之后，把瘦牛出卖，可以各得一百五十利佛尔，则十二头牛
可以获得一千八百利佛尔的收入。购买费二千四百利佛尔，因为要加上七百
二十利佛尔的利息，共计为三千一百二十利佛尔。从这个数额中除去一千八
百利佛尔，则为损失一千三百二十利佛尔。

十二年间的损失，要加倍地计算，共计为⋯⋯⋯⋯2，640 利佛尔
因此，从这一点来看，牛的支出比马要约多七百利佛尔。在牛更新时，

假定牛的贩卖的损失减少一半，它的支出仍然要超过马的支出。但是十二年
内的这个差数，对每一年说，是很少的。

即使马的购买价格，与牛的购买价格相比要差一半，就是假定马每匹一
百五十利佛尔，牛每头一百利佛尔，牛的损失，依然以同一的比例，超过马
的损失。

有一些租地农场主，把牛只使用几年，也就是在它到达最有利的出卖年
龄，就把它出卖了。

在马耕的场合，也有一些租地农场主以同样的方法，把它以高于购买价
格出售。但在这个场合，从牛马的使用说，对于耕种的利益，反而要少些。

有种说法，马比牛容易发生事故和感染疾病。关于这一点，大部分人的
意见，一致认为马比牛的危险率要高三倍。按这个比率说，十二头牛，和四
匹马具有同样的危险。

但是当牛发生传染病，引起全面的灾害时，比较马染病更加危险。就是，
如果牛全部死亡，则工作就要停止。这种损失不可能很快地弥补，土地就会
荒芜。从必要量说，牛要二倍于马的购买费，因此损失更难弥补。马不会发
生和牛一样的传染病，因而马的个别的染病，对耕作者说，不会有大的危险。

在使用马的场合，还要有钉蹄掌和马具的支出，但牛就不要这项支出。
然而四匹马在耕种时，只须有一个驾驭者，而十二头牛，在耕种时就需要几
个驾驭者。因此，牛马双方的这些费用可以认为大致是相同的。

这里还有一个需要考察的事情，就是饲料问题。有一种先入的观念，就
是认为牛的方面比较有利。为了消除这种先人的观念，必须对于需要检讨的
农业的许多问题，作深入的详细地研究。

使用马耕种的土地，普通是采取三圃式轮种法，就是土地的三分之一播
种小麦，另外的三分之一则播种燕麦和在冬季后播种谷物，余下的三分之一



则为休闲地。使用牛耕种的土地，则采取二圃式轮种法，就是二分之一播种
小麦，另外二分之一则为休闲地；燕麦和其他三月谷物（春播谷物）几乎完
全不播种，因为牛并不需要这种饲料。同一数量亚尔邦的土地，使用牛耕种
时，六年间可以有三次的小麦收获，交互地有三年休闲。相反的，在使用马
耕种时，同样亚尔邦的土地，六年间只能有二次的小麦收获。但是其他的三
月春播谷物也可以有二次的收获，六年间只休闲二年。

小麦的收获，如果马以三月春播谷物的一部分作为饲料而消费，则更为
有利。但是用牛耕的场合，比较用马耕，在六年中要多收一次小麦。从这一
点看，牛耕要比马耕为有利。可是必须注意如下的情况，就是一般能有收获
的土地的轮作地，并不能全部都播种小麦，因为牛的劳动缓慢，轮作地的四
分之一以上，往往是播种不需要细耕的杂谷类。如果情况是这样，那末所有
的利益就都消失了。

但是三年中只播种小麦一次的同一块土地，可能比每二年播种一次所生
产的数量还要多一些。这个多余的收获，估计为五分之一。因此，六年间三
次的收获，假定为二十四公升，则三年（六年间之误〕二次的收获为二十公
升，因此二次的收获，比较三次收获的生产量，只少六分之一。

这个六分之一以至超过这个数额的损失，在马耕的场合，是容易补偿的。
因为在使用牛耕作的轮作地中，播种小麦的，普通不过四分之三，有四分之
一只是播种杂谷。因此，在牛耕的情况下，小麦的三次的收获，实际上只有
二次的收获又四分之一。所以，我们在上面假定，牛耕的三次的收获为二十
四公升，实际上二次收获又四分之一，只合十八公升。使用马耕种时的二次
收获，则可生产二十公升。因此，在生产小麦的场合，马耕比牛耕的收获要
多十分之一。在普通的情况下，牛耕的收获量只有优秀的租地农场主用马耕
的收获量的约一半，我们常是假定，双方土地的质量相同，并且能很好地耕
作。而且为了把马的饲料支出和牛的饲料支出，能够更加容易比较，我们假
定双方土地的质量是相同的，而且都耕作得很好。即使在这个假定之下，牛
耕的小麦生产量，也仅仅和马耕的生产量相等。

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使用马耕作的租地农场主，从种燕麦的轮作地，
每年可以取得收获物，而用牛耕作的分成租地农场主，只能取得四分之一的
燕麦收获。因为耕马要消费掉所收获的燕麦的四分之三，余下的四分之一，
则为租地农场主的利得。除此以外在农忙时期，也要给牛以少许的燕麦；因
此，牛要消费去分成租地农场主约一半的所收获的燕麦。用牛耕的分成租地
农场主，比用马耕的租地农场主，所收获的燕麦要少四分之三，因此分成租
地农场主只得到八分之一的燕麦，其余的都被牛消费掉了。而租地农场主则
余下未被马消费的四分之一的燕麦。因此，马虽然需要消费大量的燕麦作为
饲料，然而用马耕的租地农场主，比较用牛耕的分成租地农场主，所取得的
利润还要多一些。即使在进行同样的耕作的场合，就是如一部分的分成租地
农场主一样，只在他的轮耕地全部播种小麦时，分成租地农场主的收获，也
不比为了马的饲料不得不消费燕麦的租地农场主的收获，更为多一些。即使
马把所收获的全部燕麦消费掉，从这一点来比较，对租地农场主也并没有什
么不利。而且关于马的饲料的消费问题，是常被夸大了的。必须注意的是还
有牧草的收获。这就是在马耕的场合，六年间只休闲二年的原因。

在用牛耕作的土地，也有采用三圃式轮耕制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同样
的耕作，用牛耕作的收获，和用马耕作的收获相同，耕作者几乎可以从全部



播种燕麦的轮耕地，取得燕麦的收获。并且因为有燕麦作为饲料作物可以喂
养耕牛，因此牛在牧场上的时间就可以减少，可以节约出更多的时间用于劳
动。这样又可以由牛多积肥料，小麦的秆叶可以全部用于喂羊，因而能够饲
养较多的羊，结果从这些羊又可以取得较好的收入，并给土地以较多的肥料。
所有这些利益总加在一起，就和用马耕作的利益相接近。但是这种经营法，
不是分成租地农场主所能实行的，因为负担养羊支出的土地所有者，必须自
己担当这种耕作的管理，结果这种方法几乎无法利用。在只用牛耕作的地方，
就是土地所有者自己担当经营土地时，也不选用这种方法；原因是他们盲目
的依随大家惯用的方法。只有有教养的和聪明的人，才能免于陷入妨碍自己
利益的惯用方法的错误。因为为了成功，必须为购买羊群和其他家畜，以及
其他支出而预付必不可缺少的元本；为了进行生产好的耕作，总是要付出很
高的代价的。

马的饲养，不仅要消费燕麦，还要消费其他的牧草与饲料。饲料可以由
耕种小麦时取得，因为小麦的秸秆是适合于作马的饲料。豌豆、箭筈豌豆、
豆荚、扁豆等，都可以代替千草供作饲料。由于把这些东西作饲料，马就可
以不消费干草，即使消费，它的量也是极少。秸秆的消费，对于取得肥料是
有利的。因此，这种消费在耕作者看来，并不是不利的支出。

因此，马由自己的劳动，获得自己的饲料，在耕作上，不会减少给耕作
者的利润。

由牛进行的普通耕作，情况就不同了。因为牛耕所取得的收获，并不能
供给这些动物的饲料，在夏季需要牧场，在冬季需要干草。耕作者虽然给马
以干草，但它的数量很少，因为还有三月春播谷物所取得的其他饲料可以抵
补。在没有牧草的冬季，十二头牛所消费的干草量，比四匹马在同一时期所
消费的少量干草还要多。从这一点来看，马的饲料，也是比较经济的。此外
还应考虑到牛比马，要有更多的牧场的支出。

这项牧场支出看起来数额并不很大，但实际上很值得注意。因为适合于
饲养耕牛的牧场，同样也可以饲养使每年能够获得真实利润的其他家畜。如
果这个牧场可以用作耕地，则它的损失就更大。为了确保饲养耕牛的牧场，
究竟有多少可以耕种的土地依然荒芜未开，这还很难说，总之数量是不少的。
不幸的是分成租地农场主为了自己的利益，尽可能把较多的时间用于牛车搬
运上，和尽量少地用于耕种土地。况且在牧地开垦，为了防止放牧在牧场的
牛损害庄稼，不得不以柴草编作篱笆，以围护土地。耕作者在从事于土地耕
种的季节里，为了编造这种圈围，还不得不花费很多的时间。由于这个原因，
耕作牧场的支出非常重。这项支出，在马耕的地方，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所
以，认为饲养耕牛的费用要比马为少的想法，是很大的错误。

有八处所有地的土地所有者，有约一百头的耕牛，每头牛的支出，除牧
场的使用和干草的消费，估计为四十利佛尔，为了饲养全部一百头牛，至少
要有四千利佛尔。这些支出在使用马的场合，是完全可以免除的。

但是把用牛耕的生产量，和用马耕的生产量的多少，根据事实来进行考
察，就可以发现，用牛耕种的土地的生产量，比马耕要损失一半。在这上面，
还必须加上由于可能耕种，但为了牛的放牧而未耕种的土地因而遭受的损
失。还有必须注意的是在干旱的季节里，牛在牧场上几乎完全找不到饲料，
因此也不能很好地劳动。由于饲料和肥料的不足，牛不能完成田里的全部工
作，以及分成租地农场主把牛用于搬运，耕作上大受限制的结果，即使土地



非常广阔，也只能有很少的收入，常常使分成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陷于
破产的危险。

有人认为王国内八分之七的土地是用牛耕种的。如果把不依靠旁人的帮
助就不能为农业高产提供必要经费的贫苦租地农场主的土地也包括在这八分
之七的土地内，这种估计可能多少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因此王国全部土地中，
有一部分是荒地，其他部分几乎是近于荒地。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于缺乏租
地农场主的，因而使法国农业遭受很大的损失。

这种灾害可以归结于三个原因：（一），土地耕作者的子女，携带他们
父母用于土地耕作的财富，逃亡到大城市；（二），恣意的课税，使农业生
产所必要的投资的经费，没有任何保证；（三），对于谷物交易的限制。

可以认为，现在实行的政策是把农民的贫穷，看作迫使农民劳动的必要
刺激。没有人不知道，财富是发展农业的大原动力，要进行良好的耕作，必
须要有很多的财富。请参看前面的论文《租地农场主论》（农业经济）
《Fermier》。①

王国的领土广袤，约一亿亚尔邦。其中一半是山地、森林、草地、葡萄
园、道路、荒地、宅地、庭园、牧场以至人工的小牧场、池沼、河川，其余
的一半，则可以利用来进行谷物的耕作。

因此，在王国中据计算应该有五千万亚尔邦的耕地。如果把洛林
（LaLorraine）地方包括在内，则这个计算是并不夸大的。但在这个五千万
亚尔邦的耕地中，还必须注意，有四分之一以上，是荒芜未垦的。

因此，耕作的土地，只有约三千六百万亚尔邦。其中六百万以至七百万
亚尔邦是进行精耕细作的，约三千万亚尔邦，则是用牛耕种的。

用马耕种的七百万亚尔邦，是采用三圃式轮耕制。其中的三分之一，每
年生产小麦，除去种子，平年每亚尔邦，约可得六塞蒂。因此，在轮耕地上，
每年可以生产小麦一千四百万塞蒂。用牛耕种的三千万亚尔邦，采用二圃式
轮耕制。但是可以取得收获的二分之一，并不是全部都播种小麦，其中的四
分之一是通常的杂谷。因此播种小麦的土地，每年不过约为一千一百万亚尔
邦。每一亚尔邦平年约可生产小麦三塞蒂，其中一部分必须留作种子，因此
整个轮耕地可生产小麦二千八百万塞蒂。

两部分小麦的总生产量（leproduittotal）为四千二百万塞蒂。
根据圣莫尔（DuprédeSaint-Maur）的计算，王国约有一千六百万住民。

如果每一个住民消费小麦三塞蒂，则全部消费量为四千八百万塞蒂。因为在

                                                
① 这里的《租地农场主论》（农业经济）是魁奈的朋友，凡尔赛的狩猎长官罗伊（LeRoy）所写。根据杜

邦的《概说》二人间有相当亲密的思想交换关系。但是认为魁奈参与了论文编纂工作，明显地是不妥当的。

（在这些论文中，有《肥料论》，《租佃农场论》，《森林论》，《鸟兽论》及其他。）例如，歇尔（G．scbelle）

在其著作《杜邦和重农学派》（DupontdeNemourset1’Ecolephysiocratique）中曾说：“博士（即魁奈）的友

人之一，凡尔赛的狩猎长官罗伊在《百科全书》工作上，帮助了魁奈”。“魁奈和罗伊的论文，已于一七

五四年公布了”。但是仔细地检查罗伊的著作，很难在他的著作中，发现魁奈精神的痕迹。虽然有些想法，

常是相互一致的。在《租地农场主论》（农业经济）中，如上面所说的值得注意的地方只有一处。即“即

使是普通的耕作，也必须要有很大的预付。何况要进行良好的耕种，那就要求有更多的预付。如果要取得

很大的成功，只有依靠增加所有种类的支出”。关于这一点，是和杜邦在其《概说》中如下的说明相符合

的。《概说》中有这样的话：“魁奈所说要使农业繁荣，必须要有丰富的预付，和罗伊的学说正是相同。”

但不能就此断言，他们二人是做着共同的事业。（翁根注）



一千六百万住民中，有半数是在十五岁以前死亡，因此一千六百万中十五岁
以上的住民不过八百万人，他们的小麦年消费量不超过二千四百万塞蒂。假
定再加上另外一半未满十五岁的儿童的份额，则全部消费量为三千六百万塞
蒂。圣莫尔的计算，我国小麦的收获量，平年为三千七百万塞蒂。因此小麦
的收获量供给消费已没有剩余。但是农民除了用作自己的生活资料的小麦之
外，还把其他谷物和果类当作食物。依我看来，由上述两种耕种方法，我国
生产的收获量，平常年成可能有四千二百万塞蒂。

王国的耕地，估计至少有五千万亚尔邦①，如果全部都采用高级耕种法，
那末每一亚尔邦的土地，上等地，中等地一起，除去种子，平常年景，至少
可以生产五塞蒂。因此三分之一耕地的生产量，为小麦八千五百万塞蒂。然
而这些土地中，至少有八分之一，是用于种植蔬菜、亚麻和大麻等，这些作
物是需要肥沃的土地和精细的耕作的。换句话说，每年生产小麦的土地不过
一千四百万亚尔邦，它的生产量为七千万塞蒂。

采用这种高级耕种法，收获的增加每年为二千六百万塞蒂（是否为二千
八百万之误）。

每年的收获，用以供养全部人口已十分充裕，因此这二千六百万塞蒂该
是王国的剩余。一般的推算，这种增加的收获，乎年约为九百万塞蒂。

因此，即使将来往民有很大的增加，还有二千六百万塞蒂可以出售给外
国。

但是这样大量谷物的出售，它的售价是不会太高的。英国每年的输出不
超过一百万塞蒂，未开化国家的输出也不到一百万塞蒂。英国的殖民地，特
别是土地十分肥沃的宾夕法尼亚地方，差不多输出同样的数量。波兰输出约
八十万吨，即七百万塞蒂以供给需要购买的国家。如果以英国出售小麦的价
格为基准来看，则购入国的人民，是不会出很高的价格的。由此我们常会得
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不能要求以能够补偿耕作者的费用的价格，来出售二千
六百万塞蒂的小麦。

因此，另外方面，我们必须从能得到最大收入的角度来考虑农业的生产。
从家畜所产生的利润，是利润的最大部分。小麦的耕种要有很大的支出。

这种谷物的贩卖是极不稳定的。在耕作者不得不以低价出售或者暂时把它贮
藏起来时，除非依靠从家畜所得的利润，是无法维持生活的。但是谷物的耕
种，仍然是农业的基础和本源，因为只有谷物的耕种才能够饲养很多的家畜。
家畜的饲养，只有夏季的牧场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冬季的饲料，除此以外
大部分的家畜，必须要有饲养用的谷物。而畜牧业的发展。是丰收的保证。
农业的经营，必须从这两个观点来考虑。

象法国这样的王国，领土广大，小麦的种植远远超过它所能销售的数量，
当然只需在优良肥沃的土地上播种小麦。在中等的土地上播种小麦，就会不
能补偿它的耕作费用。我们不想在这里来谈土地的改良问题。在法国连这样
简单农耕的支出都无法抵偿的情况之下，更谈不到土地改良费用的支出。然
而就是这些土地，为了家畜的饲料，把它进行播种杂谷，块根植物，牧草，
或开辟小牧场等有利的使用，就会比今天获得更多的收益。如果采用这种耕
作方法，能够使畜棚里饲养起很多的家畜，则这些家畜就能供给愈多的肥料，

                                                
① 根据卡西尼（Cassini）的地图，法国有一亿二千五百万亚尔邦耕地，其中的一半，可以播种小麦。（《百

科全书》编纂者注）



结果可以获得更大的丰收，获得更多的谷物和饲料，同时也能饲养更多的家
畜。还有作为重要收入对象的森林和葡萄园，也可能在不损害谷物耕作的条
件下，占用广大的土地。有一种意见。认为扩大小麦耕作地，必须限制葡萄
的栽培。但这样将会由于小麦耕作地的扩大，而没有必要地使王国失去很大
的收益。而且这样也不能除去土地耕作上有害的障碍。作为葡萄栽培者说，
葡萄的栽培明显的有很多利益；和准备土地进行小麦生产相比较，维持葡萄
的栽培所要的资金是较少的。任何人处理问题都要符合自己的利益。如果有
人想把由于不可克服的原因所形成的习惯，用法律加以限制，则这种法律不
过是对于农业发展附加上新的障碍。这种立法是很不适合于葡萄的栽培。对
于小麦的耕种说，所缺乏的不是土地，而是使土地有价值的财富（耕种土地
所需要的资金——译者）。

在英国，为了保证家畜的饲料，使用了很多的土地。在这个岛国里，有
着很大数量的家畜。从饲养家畜所得的利润的数量是很大的，仅羊毛的出产，
估计就有一亿六千万（利佛尔〕以上。没有哪一个商业部门，能够和这一种
家畜的收益匹敌。作为这个国家国外贸易的主要对象的黑人买卖，也不过是
约六千万。因此耕作者所得的份额，是远比商人为多。谷物的交易额占英国
国内商业的四分之一，家畜的生产，则比谷物更高。这种丰富，是耕作者富
裕的结果。在英国，租地农场主是非常的富裕，而处于受人尊敬的地位，特
别是居于受政府保护的地位。英国的土地耕作者，可以公然地利用自己的财
富，不必担心会由于任意征税而使他们的所得不稳定。

耕作者愈富裕，愈益能够凭借他的能力来增加土地的生产和国力。贫困
的租地农场主，虽然能够进行耕作，但并不能给国家带来什么利益；因为他
们并不能获得以其劳动，进行良好的耕作的条件下土地所能提供的生产物。

但是必须承认，在领土广大的王国，应该选择肥沃的土地来播种小麦；
因这种小麦的耕作，要耗费很大的费用。土地愈贫瘠，所要的支出愈多，土
地的价值愈低，就使耕作者的利得愈少。

以法国说，假定小麦的耕种只限于肥沃的土地，则用于种植这种作物的
耕地可以减少到三千万亚尔邦，其中的一千万亚尔邦每年播种小麦，另外的
一千万亚尔邦播种燕麦，余下的一千万亚尔邦则为休耕地。

进行良好的耕种的，播种小麦的肥沃土地一千万亚尔邦，在平常的年岁，
每一亚尔邦除去种子，至少可以生产小麦六塞蒂。这样，一千万亚尔邦可以
生产六千万塞蒂。

这个数量，比我国当前小麦的年收获量，要高一千八百万塞蒂。这个超
过的数额，可以出卖给外国，即使因为出产丰富，每一塞蒂的价格不过十六
利佛尔，但一千八百万塞蒂，也可收入三亿利佛尔以上。此外，用于其他农
作的土地，不包括葡萄园，还有二千万乃至三千万亚尔邦。

在小麦之外，燕麦和杂谷也有同一比例的超过额。这个超过额，和其他
中等土地耕作的产品一起肃巨使家畜饲养的利润增加。

输出外国的小麦，在自由贸易的条件下，可以每塞蒂约二十利佛尔的平
均价格出售。因为在从查理九世到路易十四治世终了时为止，以我国现在的
货币计算，数十年间的平均价格，是变动于二十利佛尔和三十利佛尔之间。
换言之，在马克银市三分之一以至二分之一价格之间变动。烘制一斤大面包
所要的小麦一斤的价格，约为一苏，即相当于我国现在的货币二苏。

在英国，小麦以约二十二利佛尔的平均价格出卖。由于自由贸易的关系，



在不同年度之间，几乎没有发生过很大的变动。国内没有发生过食物缺乏和
成为无价值之物的经验。谷物价格的稳定是农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因为耕作
者完全没有必要把谷物保持不卖，常是依靠每年生产的收获，来应付耕作上
所需而不可缺的花费。

但在最近的法国，小麦的价格急剧地下降到普通价格以下。因此完全意
外地常常陷入于贫穷。为什么在三十几年中，小麦的平均价格会只有十七利
佛尔？因为在这个时期中，小麦的最低价格为十一以至十三利佛尔。所以在
贫穷的耕作者如此多的王国，这样低廉的价格，结果更加容易受贫穷的侵袭。
因为他们不能等待很好的时机来出售谷物，除此之外，由于没有销路，他们
不得不把一部分小麦喂养家畜，以期取得一些收入。这样就产生一个不好的
结果，使贫穷的耕作者失望，使小麦的耕作和收获量不断地减少，因而使贫
穷继续发展。

在小麦价格降低时，在耕作者中，通例是不把麦束打净，以使在羊的饲
料中还留有较多的谷物。就是这样，在冬春之间把羊喂肥，使羊的贩卖比小
麦的贩卖能够获得更多的利润。因此我们就容易了解，为什么在歉收的年月，
会引起饥荒。

有人认为在平常年份，小麦的收获比较全年的消费量，还约有二个月的
多余。这里所说的平常年份，是以丰收和歉收平均计算，并且假定丰收时，
把过剩的谷物保存起来，以便在歉收时食用。但这个假定是错误的。因为在
歉收时，小麦的价格会涨得很高。前几年小麦价格的低廉，耕作者就把它用
来喂养家畜，而把小麦消费掉，并且忽视了耕作。还有，在歉收之后来一个
丰收，因为小麦价格的低廉，也无法来防止贫穷。到了歉收之年，小麦价格
提高，也不能补偿贫穷的耕作者。因为在歉收之年，贫苦农民几乎没有小麦
可以出售。由几年的价格所形成的平均价格，对他们来说，实际上是不存在
的。价格波动中的相互抵偿的作用对这些人来说，除了在计算中，是感觉不
到的。

要了解由于小麦价格的极端差别，而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农业的衰退，必
须注意小麦耕作所必要的支出。

由四匹强壮的马所拉的犁一架，可以翻耕四十亚尔邦的小麦地，和三月
春播的四十亚尔邦的杂各地。

一头能够很好地劳动的强壮的马，把它适当地饲养，每年要消费十五塞
蒂的燕麦。以每一塞蒂十利佛尔计算，十五塞蒂为一百五十利佛尔。

结果四匹马的燕麦支出⋯⋯⋯⋯⋯⋯⋯⋯⋯⋯600 利佛尔没把饲料计算
在内，这是因为它系由收获来供应，为了能够获得肥料以供农业的需要，必
须在租地农场中消费。

制车工匠、马具制造者、装备、麻布、钉蹄铁工、犁铧工、车轮和车轴
的带具等的经费⋯⋯⋯⋯250 利佛尔

车夫的给养与工资⋯⋯⋯⋯⋯⋯⋯⋯⋯⋯⋯⋯⋯300 利佛尔
雇佣的粗杂工人⋯⋯⋯⋯⋯⋯⋯⋯⋯⋯⋯⋯⋯⋯200 利佛尔
从事饲养家畜和在养禽场工作的其他雇佣工人，则没有计算在内；因为

他们的工作，和耕作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对于他们的支出，必须归结在他们
的劳动对象上。

马要草原干草或人工牧场的干草。但谷物耕作所生产的杆叶，则供给其
他家畜以饲料，因而可抵偿上面所说的马的干草的支出。



小麦耕作的土地，租借费用的支付时间是二年。因为一亚尔邦土地的租
费是八利佛尔，四十亚尔邦二年的租费为⋯⋯⋯⋯⋯⋯⋯⋯640 利佛尔

土地税、盐税以及其他租税为地租的一半⋯⋯⋯320 利佛尔
收割的经费为四利佛尔，仓库的经费为一利佛尔十苏，二者合计一亚尔

邦小麦地为五利佛尔十苏，因此四十亚尔邦为⋯⋯⋯⋯⋯⋯220 利佛尔
打麦费，每一塞蒂小麦为十五苏，一亚尔邦土地生产六塞蒂小麦，则四

十亚尔邦为⋯⋯⋯⋯180 利佛尔
元本的利息、为购买马、犁、车等的支出以及消耗于土地的预付，除去

家畜部分合计为三千利佛尔，它的利息至少为⋯⋯⋯⋯⋯⋯⋯300 利佛尔
杂费与临时费⋯⋯⋯⋯⋯⋯⋯⋯⋯⋯⋯⋯⋯⋯⋯200 利佛尔
耕种四十亚尔邦土地总计⋯⋯⋯⋯⋯⋯⋯⋯3，220 利佛尔①

耕种一亚尔邦的小麦，约需支出八十利佛尔，在巴黎附近，小麦地每亚
尔邦可以生产六塞蒂半。在考虑到租地农场的好坏，土地的种类，事故，年
成的丰歉等情况后，这是很好的收成。在一亚尔邦土地所获得的六塞蒂半小
麦中，必须扣除种子。因此对租地农场主说，已只剩下五塞蒂十蒲华束。同
时还要注意到四十亚尔邦的轮耕地，生产出不同价格的小麦。因为所生产的
有黑麦、混合种小麦、纯种小麦，如果纯种小麦的价格是一塞蒂十六利佛尔，
则各种小麦的平均价格是十四利佛尔，因而一亚尔邦的生产额为八十一利佛
尔十三苏。即使纯种小麦的最高价格，一塞蒂能达到十六利佛尔，则耕作者
几乎很难抵补他的费用；而且就是这种情况也还要不遇到风雹，歉收，马的
死亡等灾害。

在评价三月播种的杂谷的经费和生产量时，要把这一切以燕麦为基准来
换算。假定四十亚尔邦的轮耕地都播种燕麦，并且把用于小麦耕作的大部分
支出，使用在这个轮耕地，则支出情况如下：

四十亚尔邦土地一年租借费的份额⋯⋯⋯⋯⋯⋯320 利佛尔
土地税、盐税以及课于轮耕地的其他租税⋯⋯⋯160 利佛尔
收割的费用⋯⋯⋯⋯⋯⋯⋯⋯⋯⋯⋯⋯⋯⋯⋯⋯80 利佛尔
打麦的费用⋯⋯⋯⋯⋯⋯⋯⋯⋯⋯⋯⋯⋯⋯⋯⋯80 利佛尔
杂费⋯⋯⋯⋯⋯⋯⋯⋯⋯⋯⋯⋯⋯⋯⋯⋯⋯⋯50 利佛尔
共计 690 利佛尔
把这些支出按四十亚尔邦来划分，每一亚尔邦的支出为十八利佛尔五

苏。每一亚尔邦扣除种子，可以生产约二塞蒂燕麦。假使一塞蒂的燕麦为十
利佛尔，则一亚尔邦可得二十利佛尔。

四十亚尔邦的小麦的费用⋯⋯⋯⋯⋯⋯⋯⋯3，220 利佛尔①

生产杂谷的费用⋯⋯⋯⋯⋯⋯⋯⋯⋯⋯⋯⋯⋯⋯690 利佛尔
共计 3，910 利佛尔
小麦的生产额⋯⋯⋯⋯⋯⋯⋯⋯⋯⋯⋯⋯⋯⋯3，266 利佛尔
杂谷的生产额⋯⋯⋯⋯⋯⋯⋯⋯⋯⋯⋯⋯⋯⋯⋯800 利佛尔
共计 4，066 利佛尔
如上所述，小麦、燕麦的生产总值，不过超过支出一百五十利佛尔，而

在它的费用中，并不包含耕作者本人及家属的生活资料和维持费。换言之他

                                                
① 总额应为三千二百一十利佛尔。原文有此错误计算。（翁根注）
① 和前面的注一样，总额应为三千二百一十利佛尔，原文有错误。（翁根注）



们最重要的需求，只能靠饲养若干家畜的收益来满足，即使是这样他们还常
是贫穷的，一旦有了损失，马上有破产的危险。所以，为了使土地耕作者能
够保证他们的生活，并养育他们的子女，必须使谷物的价格比现在更为提高。

采用牛耕的分成租地农场主的收获，通常为每一亚尔邦取得三塞蒂又三
分之一。因此，其中还要扣除种子用的五分之一。但这项收获，必须和土地
所有者折半对分。土地所有者对分成租地农场主提供牛，未耕地，饲养牛的
牧场，免除地租，此外还提供其他若干家畜，给他们使用这些家畜的收入也
是在分成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之间平分的。分成租地农场主和家属一起
耕种，以节省雇佣人工的费用和收割费用的一部分，以及打麦的费用。马具
制造人工和钉蹄铁工的支出是很少的。如分成租地农场主每年耕种三十亚尔
邦的小麦地，通常他们所取得的份额约为三十以至三十五塞蒂，其中大部分
用作自己和家属的生活资料的消费。剩余的部分，则用于支付土地税，必需
的工人的工资，他自己和家属的必不可少的需要。他常是非常的贫困，如土
地只有中等的肥度，则为维持生活，除了以牛车经营运送业，别无其他办法。
分成租地农场主所负担的土地税，与租地农场主比较是极其微小的。因为分
成租地农场主的收获很小，也没有可以使他负担租税的资源。也因为他的收
获量很少，几乎没有可供冬季养育家畜之用的饲料。因此分成租地农场主的
收益是极其有限的，这主要由于没有进行良好耕种的条件。

在采取这种耕种方法的条件下，土地所有者的情况也并不比较有利。他
们每一亚尔邦可以获得约十五蒲华束，他们没有租地农场主可以向他们预付
二年的租借费，并且失去向分成租地农场主供给牛而预付的元本的利息。这
些牛消费了土地所有者牧场的饲料，他的所有地的大部分，因为牛用作牧场
而荒芜。因此他的土地财产，由于耕种不好而几乎变成无价值。结果这使农
业生产大为减少，并使国家受到极大的损失即使租地农场主因为谷物价格低
廉，而不能由收获得到什么利益，但对于国家总是有利的。因为由于他花了
费用而生产的东西，无论如何是可以使王国每年获得真正财富的增加。然而
事实上这种财富的增加，对于付出费用的个人，并不能由此使他获得什么利
润，反而会使他们遭受降低能力的损失之苦，那末这种财富的增加，事实上
是不可能继续维持的。如果企图用降低小麦价格的方法来使城市住民，制造
业的劳动者和工匠得到好处，但是却使为国家真正财富的源泉的农村荒芜
了。这样就会使整个目的都不可能达到。虽然面包并不是人的唯一食粮；但
是如果给农业以保护，则其他食物，农业也能充分地供给。

如果市民要多花几个利佛尔来购买一磅面包，他们必须在日用品的支出
方面，比较过去更为节约。国家机构只有由阻碍输出，来使小麦的价格降低。
但是其他产品的价格，就不能这样任意处理。国家阻碍输出虽然可以使市民
在购买小麦时有微少的节省，但结果由于农业的崩溃，就大为损害了城市住
民的生活。牛油，干酪，鸡蛋，蔬菜等价格增长是漫无限制的，它们的价格
是和广大的居民所必要的衣类，以及其他的手工艺制品，以同样的比例上涨。
这样高价的农产品，是会促使提高劳动者的工资的。假使农村的住民，很多
从事于饲养家禽，扎牛，种植蚕豆、四季豆、豌豆等，则劳动者每天必需的
支出负担就会减轻。

富裕的租地农场主，雇佣并养活着农民。农民供给贫苦的市民以大部分
的生活必需品。在没有租地农场主的地方，土地即使用牛耕种，农民过着贫
苦的生活，因为贫困的分成租地农场主，没有能力雇佣农民。因此，这些农



民只有离开农村，或者自己设法种植几乎不大有希望收获的燕麦，大麦，荞
麦，马铃薯，以及其他廉价的产物来维持生活。小麦的耕种，需要很多的时
间和劳动，但是农民不能等待二年以取得收获。这种耕种，只有由能够支付
这种经费的租地农场主来担当，分成租地农场主虽然能得到土地所有者的援
助，但经营农业的能力要少得多。在没有租地农场主的地方，对于土地所有
者说，这是耕种土地的唯一办法。租地农场主本身，只有依靠他们优良的耕
作方法，和提高土地的肥度来取得利益。因为他们只有在收获超过支出的情
况下，才能获得利益。如果除去种子和费用，租地农场主每一亚尔邦还剩余
一塞蒂，这就是租地农场主的利益。这样种植四十亚尔邦小麦时，就可以取
得四十塞蒂，就是形成相当于约六百利佛尔的利润。同样如果他经营得非常
好，使每一亚尔邦多余二塞蒂，他就获得加倍的利润。要做到这一点，每一
亚尔邦土地，必须生产七至八塞蒂。但是这样高的生产量，只有优良的土地
才能达到。如果租地农场主耕种的土地，有些是优良的，有些是劣质的，那
末所得的利润就不大了。

用自己的手种植小麦的农民，是不能抵偿他自己的劳动的。因为农民耕
种的土地很少，即使在食用之外，还可以获得几塞蒂的利润，但也不能满足
自己的需要。所以只有在丰收的情况下，才能取得一些利润。因为这个缘故，
使用很多犁，耕种优良土地的租地农场主，比耕种可说同样优良土地，但只
使用一架犁的租地农场主，取得多得很多的利润。除此之外，后一种情况，
从很多点来看，他的费用比较比例的数额为大。而只有一架犁的耕作者，因
为没有足够的资金扩大其经营，不能支付较大企业不可缺少的费用，因而受
到限制，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农业不象商业一样，财源依赖于信用。商人可以由借款来购买商品，也
可以由信用来赊购。因为商业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收回元本和利润，并偿
还借款。但是耕作者只能收回为农业而预付资金的利润。元本则和前面一样，
为耕作企业的继续，是必须保存的。因此，耕作虽然可以借入元本，但并不
能按照预定期限偿还。因为耕作者的财产是动产，对贷放者说，是缺乏把自
己的金钱长期货放出去的充分担保。所以租地农场主自己必须是富裕的，又
政府为了大力提高对王国具有重大意义的租地农场主的地位，必须把这些情
况多加考虑。

有一种想法，认为农业只要人力和劳动，但是耕作者如果不注意预付元
本的安全和收入，不能希望农业有很大的成功。因为有可能对农业进行投资
的人，都是经过调查然后出借的，他们不肯使自己的财产受到损失。当其他
一切产品和手工费都很责的时候，只有小麦维持着非常低廉的价格，这样耕
作者的支出就要增加三分之一，而同时利润却要减少三分之一，结果就使耕
作者遭受二重的损失，因而他的资产就要减少，最后不能负担进行良好耕作
所要的经费，租地农场主的地位几乎不能维持。如果把农业都委之于分成租
地农场主，这会给国家带来很大的损失。

小麦的价格不仅决定于收成的好坏，左右小麦价格的，主要的还有对于
农产品的交易的自由或限制。如果在丰收时对小麦的交易加以限制或束缚，
就会损害农业生产，结果使国家陷入因境，土地所有者收入减少，辅助农业
的人员怠惰，不重视自己的工作，使耕作者破产，农村人口稀缺。只有法国
由于不了解实际的利益，才会担心小麦不足而限制其出口，而实际上，法国
是能够生产比输出国外更多的小麦。关于这一点，英国的做法正是相反，它



是把收获的一部分出卖给外国，看作是支持农业，保持富裕，预防饥馑的最
可靠的手段。英国人民，自从绘输出以便利，实施奖励输出以来，从来没有
遇到过小麦价格上涨过高，以及价格狂跌的情况。

我认为小麦价格的下降，除了反对把小麦输出国外，把它保留在王国之
内以外，还有其他原因。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英国的小麦价格，近来是显
著的下降了，这是由于英国农业的扩大。但还要注意另一情况，就是殖民地
农业发展良好的情况，特别是宾夕法尼亚的农业，在近五十年来有长足的进
步，使安提列斯群岛和欧洲获得很多小麦和面粉，这是发生上述情况的主要
原因，而且这类原因在以后还会继续增加。因为这个缘故，我认为在取消了
输出的障碍和采用高级的耕种方法以后，把法国小麦的平均价格限定在十八
利佛尔以内。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耕作者由于土地生产物的增加，并有确
实稳定的市场贩卖，使收入能够经常超过支出，来保证农业的发展。

因此，我国谷物对外贩卖的自由，是复兴王国农业的重要而不可缺的手
段；但是只有这个方法还不够。虽然土地耕作，因此可以获得最大的利润，
已在事实上为人所承认，但除此之外，还必须不对耕作者任意课税，以免引
起不安。因为如果不去除这种情况，谁也不会把资金放到这个危险的用途上
来，而宁愿把资金放到大都市，不愿投放到农业上来。因而从利得的角度来
看，有使微小的农业经营元本完全丧失的危险。

租地农场主的子弟，非常害怕服兵役。但国防是国民的重要义务之一，
严格地说，在人力使用受统制的国家，除了为国家的利益而分配给他其相应
的义务之外，任何人都不能免除。从这个原则出发，对那些通过自己的财富
和职业，对社会做出更大贡献的人，国家可以免除他服兵役。根据这个理由，
如果对租地农场主和分成租地农场主的地位有清楚的了解，就应当把租地农
场主和分成租地农场主分别对待。

处在租地农场主地位而能达到十分富裕的人，也能够依靠自己的能力选
择其他职业。因此，只有政府决定保护租地农场主，才能使这样的人，巩固
他们专门从事农业的决心。①

现在，我们要把眼光转到和谷物耕作同样重要的对象。就是我想来说明
法国当前农业中家畜的利润。

                                                
① 租地农场主的子弟中服兵役只是少数，因此对服兵役本身来说是不重要的。但对于因服兵役而不得不抛

弃其父亲的职业的人来说，从构成国家真实力量的农业的观点来看，则是值得重大关心的。根据杜柏

来·德·圣莫尔的资料，现在国土的八分之七，是由牛耕种的。因此由租地农场主耕种的土地只有八分之

一，租地农场主人数不到三万人。这就意味着租地农场主的儿子如果服兵役，也不到一千人。这样少的数

目，对于我们的军队说，几乎等于零。然而从每次征寡士兵的威胁因而使四千人离开农村来说，对于土地

的耕种是个大问题。我们现在只讲用马耕的耕作者。因为（依据本文作者的意见〕其余人是不能当作租地

农场主看待的。用马耕的土地约有六百万乃至七百万亚尔邦；使用着三万架犁，即以犁一架耕地一百二十

亚尔邦计算。大部分的租地农场主有犁二架，但也有很多人有犁三架。因此用马耕的租地农场主数，几乎

不到三万人。这种租地农场主是不能和从事于同样耕作的贵族和特权阶级相混同。半数的租地农场主，没

有达到应该参加兵役年龄的子女。因为他们只有在结婚后十八以至二十年，才可能有参加兵役年龄的儿子，

孩子中只有一半是男的；所以能够参加兵役的租地农场主的儿子，不可能超过一万人。由于其中一部分离

开农村到都市去，结果剩下的和农民一起参加征兵的抽签而中选的最多一千人，也许还不到五百人。如果

要尽可能地增加租地农场主人数时，即国家为了维持农业，并由此取得多额的租税，就应该给他们以保护。

（《百科全书》编纂者注）



由小农法经营的三千万亚尔邦，可以形成各有八十亚尔邦耕地的三十七
万五千个农户。假定每户各有牛十二头，则供这些农户耕作的共有四百五十
万头牛，这样在小农户中为了耕作土地要使用四百万乃至五百万头牛。牛要
到三岁或四岁才能工作。在有些农户中，这些牛工作三、四、五年以至六年，
但在大部分农户中它们能够工作七、八年乃至九年。所以牛要到十二岁或十
三岁，才被出卖给把牛养肥后，再把它出卖给开肉铺的人。这时牛已没有以
前那样好了，只能把它以比从事耕种以前低的价钱出卖。这时的牛虽然要长
期地使用牧场，但是并不能从放牧取得利润。牧场为了把牛养肥卖给肉铺，
而把牛饲养的时间要五年或六年。

在采用大农经营时，马可以让其自由放牧，随处取得饲料，因而可以不
损害耕作者的利润。因此耕作者从马的劳动所获得的收益，远远超过牛的劳
动。在采用小农经营时，牧场要把用于耕作的四百万乃至五百万头牛，大体
至少要饲养六年，这是纯粹的损失；但在采用大农经营时，这些农场就可以
作有利的使用，另外饲养肉食牛四、五百万头。

牛在养肥卖给肉铺之前，根据它的大小以不同的价格出卖。它的平均价
格为每头一百利佛尔。因此六年间多余的四五十万头牛，每六年可以获得四
亿五千万利佛尔多余的收益。加上养肥后增加的三分之一多余的收益，则总
收益为六亿利佛尔，按六年来分，则每年能得一亿利佛尔。我们把所得的这
些钱看作是种收益，是从把牧场或供牛放牧用的荒芜土地看作纯粹损失的角
度出发，然而必须考虑到这些牧场的大部分是有可能进行生产，至少可能进
行耕作，以获得更多的饲料来饲养家畜。如果这样，则收益远比以前为大。

还有养羊，由于羊毛的收益和这种家畜每年出卖数量的增多，可以取得
很大的利益。在用牛耕的三十七万五千个农户中，假使把这些土地进行很好
的耕种，生产出大量的饲料，可以饲养很多的羊，而现在所饲养的不到三分
之一。上述每一农户，包括荒地在内，可以饲养二百五十头羊的羊群。如果
增加三分之二，则有约二十五万个羊群，即六千万头羊。但其中可以分为母
羊，仔羊，似及原来的羊，其中有可以生育三千万头仔羊的三千万头母羊。
这些仔羊中一半是雄的，虽要加以保护，但羊到二、三岁时就要卖给肉铺。
另外一半是雌的仔羊，其中一部分也可以出卖给肉铺，但有一部分则要留下
以更新母羊，因而要加以保护。另外还有一千五百万头雌的仔羊，其中一千
万头以每头三利佛尔出卖，可以取得三千万利佛尔的收益。

因此每年都有一千五百万头羊出卖给肉铺，假定每头的平均价格为八利
佛尔，共计可得一亿二千万利佛尔。除此之外每年都有五百万头的老母羊，
以每头三利佛尔的价格出卖，共得一千五百万利佛尔。每年有六千万都阿斯①

的毛皮（仔羊的羊毛皮不包括在内），每都阿斯的平均价格为四十苏，共计
一亿二千万利佛尔。因此每年羊群的收益，达二亿八千五百万利佛尔以上。
上面所说的这一切，小麦、牛、羊的总收益，共计达六亿八千五百万利佛尔。

也许有人要反对说，如果没有很大的支出，是不可能取得这些收益的。
当然在考察耕作者的收入时，必须减去它的费用。但是从国家的观点来考察
这个问题时，不难看出当作费用支出的货币，仍然留在国内，但是获得了很
多的产品。

上面关于牛、羊收益的增加，同样也适合于马、母牛、小牛、猪、家禽、

                                                
① 都阿斯为法国旧时长度单位，每都阿斯合一点九四九米。（译者注）



蚕等。因为在大农经营中，可以获得很丰富的收获物，即很多的谷物，蔬菜
和饲料。如果能够在较差的土地上，进行杂谷、块根植物、牧草、人工牧场、
桑树等的耕作，就可以生产出比现在多得很多的家畜、家禽和蚕的饲料；因
而使我们可同上面所说的家畜收益一样，获得庞大的收益。如果全部土地都
进行大农经营，就可以使我们不断地增加十亿以上的财富。

这些财富是要分配给全部住民的。因而就是这些财富，提供他们以比现
在质量更好的食物，满足他们的需要，给他们以幸福，使人口繁殖起来，增
加土地所有者乃至国家的收入。耕作的费用，可说是不重要的，只不过要有
很大的资金以制造设备。但这种资金却集中在大都市，农村中是缺乏的。推
动社会各种机关来建立一般秩序的政府，必须发现适当的方策，使这些资金
自然地流入农业部门，以使它能对个人更有利，对国家更有益。亚麻、大麻、
羊毛、蚕丝是我们工业生产的原料，小麦、葡萄酒、烧酒、皮革、咸肉、牛
油、千酪、脂肪、油麻布、网具、呢绒、布匹等则构成我们输出贸易的主要
产品。这些商品并不是奢侈品，而是人们的需要保证这些商品具有实质价值。
而这些价值是从我们自己的土地上产生，对于国家说是纯粹的利润。这些都
是不断再生产的财富，而在其他国家也永远是卓越的财富。

这些利益对于国民的幸福和国家的繁荣，是重要而不可缺少的，并且可
以由此获得对于国家财富和力量有不少贡献的其他利益；就是助长人口的繁
殖和国民健康状况的改善，特别是促进农村人口的增长。富裕的租地农场主
以货币雇佣农民为他工作，而农民则由劳动而取得货币形式的工资，保持他
们生活的安宁，因此他们能够永久居住在农村，以他们自己的双手，养育子
女，并安心定居在农村。因此农村的住民，以财富支持农业，而农业又使国
家的财富成比例地增加起来。

在用牛耕种的地方，农业者是贫穷的，没有能力雇佣农民。因为农民看
不到劳动能够得到利益，因而陷于怠情，受贫穷之苦。唯一维持生存的方法，
就是耕种一小块土地，以取得一点粮食。那末，由这样的耕种所获得的生活
资料，究竟怎样呢？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因为他们过于贫穷，无法做好准
备，把土地从事小麦的生产，以等待收获；他们只能从事二、三个月，短时
期就可以取得的收获，不花费什么劳力的耕作，如大麦、燕麦、荞麦、马铃
薯、玉蜀黍，以及其他廉价的生产物，就是这种劳动的果实。而农民所能收
获的这些产品，是他们借以养育子女的生活资料。因为这种食物难于维持生
活，有害于身体，因而造成一部分儿童的死亡。在这种食物对生活的折磨之
下，还能较好地保持健康和体力，也有相当智力的人，都逃往城市，因而逃
脱了不幸的状态。最虚弱而又愚笨的人，则留在农村，这样他们自己就觉得
是多余的，同时对国家说，也是没有益处的。

城市里的人，单纯的这样想，农民以他们的双手从事土地的耕种，农业
只有在农村中人口不足时，才会出现疲敝的现象。有人说，必须把给农民以
教育，促使农民逃亡到城市去的学校教师，从农村里驱逐出去。这是一种荒
唐的错误的想法，这是把农民看作是国家的奴隶。由于使农民担任和动物一
样的劳动，因此农村的生活被看作是繁重的，辛苦的和可鄙的。农民自己耕
种土地，就是他的贫困和没能力的证明。四匹马可以耕种一百亚尔邦以上的
土地，但四个人还耕不到八亚尔邦的土地。除掉直接从事于这种劳动的葡萄
栽培者和园艺师之外，农民还可以受富裕租地农场主的雇佣，对农业更有益、
对自己也更有利的工作。在耕作经营得很好的富裕的地方，农民有很多的资



产，他们在若干亚尔邦土地上播种着小麦和其他谷物。租地农场主雇佣着农
民，从事于土地的耕作的是雇佣了农民从事劳动的租地农场主，他们的妻子
和儿女，则从事于生产物的收割；以很少的生产物，给农民作为一部分生活
资料；同时他们还因此获得饲料和肥料。他们栽培了亚麻、大麻、蔬菜和各
种豆类。他们还有家畜和家禽，由此供给他们以优良的食物，并由此取得利
润。他们由于为做农业劳动，和以多余的时间从事其他工作而保证了他们的
生活资料，他们就此全部时间都停留在农村。他们能够没有什么拘束和忧虑
地过活，他们轻视做别人的奴隶下仆。他们并不羡慕城市里下层住民的命运，
因这些人居住在阁楼里，所得的工资很微薄，不能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没
有足以应付未来不时之需的储蓄，不能满足将来的需求，经常受贫困之苦。

农民过着贫穷痛苦的生活，或是因为没有能给他以工作的租地农场主，
农村不得不由贫穷的分成租地农场主，以自己的力量采用很拙劣的小农经营
来耕种，除此之外，农民只有因陷入贫穷的深渊而不得已离开农村。分成租
地农场主农业所获得的小量收获，在分给土地所有者以后，多余部分只够满
足他们自己的需要，没有能力修理和改善自己的设备。这些贫穷的耕作者，
对国家的贡献很少，不能发挥耕作者真正的作用。真正的耕作者是能够进行
大规模的耕作，并支配和管理它，而且为增殖利润而增加支出的富裕的租地
农场主。他们不放弃任何手段，和不忽视任何个人利益，顾全社会利益，有
效地使用农村住民，为谷物的贩卖和家畜的买卖、选择和等待最适合的时机，
以增加大家的收入。实际上，是租地农场主的财富肥沃了土地，繁殖了家畜，
招徕了农村住民，从而形成国家的繁荣和实力。

制造业和商业，是依靠纷乱的奢侈来支持，把人口和财富集中和积蓄于
大都市，妨碍了农地的改良，使农村趋于荒废，引起轻蔑农业的思想，过度
地增加个人的支出，损害家属的生活，阻碍人口的增加，进而使国家陷于困
疲的状况。

帝国的衰颓，常常和繁荣的商业有密切而不可分离的关系。一个国家由
于把从商业所获得的金钱用作对奢侈品的支付时，只会产生没有使财富真正
增加的货币流通。使国家和君主富裕起来的，应当是剩余物品的贩卖。我国
土地的生产物应当成为制造业的原料和商业的对象。因此，一切不是建筑在
这个基础上的其他商业，都是不稳固的。但在一国中这种商业愈活跃，愈要
引起邻国的竞争，因而引起交易上的分割。有着肥沃土地的国家，在农业方
面，不是其他没有同样有利条件的国家所能仿效的。为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
必须消除使农村居民离开农村，和财富集中到大城市的原因。一切领主，富
人，维持生活所不可缺少的地租和年金的领受者们，都定居在巴黎和其他的
大城市，几乎完全消耗掉王国的土地收入。这项费用把很多商人、工匠、家
仆和力夫吸引在城市。这种不好的人口和财富分配情况虽然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否有些走得过远了；对于城市住民的保护过于乡村住民的政策，可能大
大地促进了这种情况。人们所以要尽可能地设法住在城市，目的在于希望取
得更大的收入，和保证更为安定的生活。如果农村能够具备这些有利条件，
那末城市就不会比农村更富于吸引力。住在都市的人，并不是全部都富裕的，
也并不是都能过安逸的生活。农村也有它富足和优美的方面。农村的居住者
只是为了逃避降临农村的苦难，才要离开农村。从政府来说，是有办法来纠
正这些缺点的。由于都市里有很多富裕的商人，因而认为是商业使都市繁荣
起来。但是丝毫不能使国家财富增加的商业，却几乎把王国的全部金钱都花



掉，究竟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呢？洛克把商业和赌博比较，在赌博者说，虽然
有胜也有败，但是结果金钱的数量还是和以前一样。国内商业为了取得日用
品，支持奢侈，方便消费，是有必要的；而且可以助长国家的力量和繁荣。
但是在国内商业上所利用的巨万财富，只能使王国获得极小的收益，如果把
其中的一部分用于农业，就能获得比以前真实而多额的收入。农业是君主的
财宝，它的生产物都是眼睛看得见的。因此容易对农产品征收租税。对于货
币财富征收租税，情况就非常复杂，政府只有依靠极其麻烦的手续才能保证
税收。

但对耕作者分摊租税，也有很大的困难。由于租税数额过大和不公平，
因而强力地阻碍农业的复兴。要按比例分摊租税是不大可能的；这个比例并
不能由土地的评价和所规定的价格来决定，因为上面曾说过，两种不同的农
业耕作方法（大农经营和小经营），可以从同一价值的土地，取得差别很大
的农产品。因此，只要这二种农业经营方法继续存在和不断地变化，则土地
就不可能作为土地税征收的比例尺度。如果要依据现状来对土地征税，则随
着大农经营的增加，而使课税表发生缺陷。除此之外，有的地方，家畜的利
润远比农产收获为高；也有些地方，农产收获比家畜的利润为高。而且这种
各地不同的情况，是极容易变化的。因此对于制定课税的分配比例，也难于
有统一的计划。

但是为了保障耕作者的元本，与其建立严密的分配比例，还不如禁止对
于耕作者的财富作单方面的评价更为重要。为了保证租税的支付，避免租税
征收者的不正当行为和错误计算的损害，以保护纳税者，就要依据不变的原
则来征税。可以依据看得很清楚的财产来征税；但是对于个人的秘密财产的
评价是，容易发生错误，同时还由于任何人都想逃避对它的课税，因而常给
人以滥用职权的口实。

眼睛看得见的财产，对于任何耕作者，都是给他以获得经常利润所必要
的手段。假使有人非常勤勉，非常能干，并且非常节约，因而从他的财产获
得非常大的利益，则作为他的节约和才能的果实，他当然可以和平地享受这
种利益。

因此，土地所有者和租地农场主，必须把他所有的财产的性质和数量，
每年对税收官吏作真实的申报，同时作为耕作者的义务，还要提出关于收获
物和家畜等的调查确切的报告，如果发现有不真实的申报，只要规定罚款就
够了。因为一个村庄的全部住民，都明确地知道各人看得见的财富，虚伪的
申报是很容易发觉的，因此征收租税的官吏，必须依据这些申报，严密地调
整租税分摊的比例。普通的劳动者和手工业者，则应根据他们的子女是否已
经戍年，和能否参加劳动，加以适当的区别，因而定出一般的课税的标准。
住民之间的物质生活水平虽然有显著的差别，但因对于居住在农村中的这种
劳动者所课的税额是很少的，因此即使征税有不够确切的情况，也是不值得
计较的。

在规定农村商人所应负担的租税上，问题更为繁杂，征收租税的官吏，
可以对他们提出关于交易数量和品目的申报，给以认可或提出异议。后一种
情况，可以在教区的住民集会上加以认定或加以更正。由公众意见所认定的
决定，可以阻止纳税者的欺瞒，和征收租税官吏的专横及滥收租税。

由于农村中商人的数目很少，因此这一切的预防措施，已经能够使他们
很好地完成所规定要征收的租税。



我们在这里，不过是考虑了农村的情况，特别是从耕作者的安全的观点
来考虑。至于城市地区所应支付的土地说，可以另订适用于城市的规约，以
免除征收租税的专横行为。

这种规定即使不能预防所有不确当的现象的产生，但是由这种规定所产
生的某些缺点，比之完全由征收租税的官吏来规定税额要好得多。毫无疑问
每人都愿意按照法律规定来收税，这是极其重要和合乎大家的愿望的。它可
以一扫农村中由于任意征收土地税所引起的极度不安。

可能会有人反驳说，为了规定各个耕作者的税额，所以要有正确的申报，
因为耕作者总想支付比较少的土地税，而限制自己的耕种和家畜，这样就会
妨害农业的扩大。耕作者无疑是不会做这种错误的决定。因为收获和家畜，
以及其他财产，并不能成为对耕作者征课重税的口实；在这场合，耕作者本
身可以因为经济发展而获得较多的收益。

可能又会有人反驳说，这样的比例的分摊是非常复杂的，因而如果不是
有极其能干的收税官吏，是难于推行的：这种工作应该有学者参加，不然是
不能胜任的。因此公共团体，首先应该根据地区内的物质收益评价，制订基
准税率。这种最初的基准税率的制定，可以得到牧师、领主、管理人、以及
能干而善意的其他人的协助。这种税率将为居民所采纳和承认，不久就会为
所有的人所完全知道。因为任何人都很关心，想知道自己所应缴纳的租税的
数额。因此这种比例税的实行，不要很多时间，就会为大家所熟悉了。

假使农村的住民，不再被任意地征收土地说，那末他们就有可能和大城
市的居民一样，安心地生活。这样，很多土地所有者就会回到农村来，自动
地把自己的所有地开拓起来，因而人们就不致于放弃和离开农村。财富与人
口就会恢复到它原来的状况。因而有害于农业进步的其他原因，就会逐渐地
消失，王国的力量，也会由于人口的逐渐增加，以及国家收入的增加，而渐
次地恢复起来。



谷物论
 

（政治经济学）
法国商业的主要交易物品是：谷物、葡萄酒、烧酒、盐、大麻、亚麻、

羊毛、以及其他畜产品。而麻布和一般纺织品的织造业，使大麻、亚麻和羊
毛的价值大为增加，使很多从事于有益劳动的人能够获得生活资料。但必须
看到，法国大部分的农产物的生产和交易，可说是衰落了。从很久以前起，
奢侈品制造业就吸引了国民的注意；我们虽然没有质量好的蚕丝和羊毛做原
料，但却纺织着美丽的布匹和精巧的呢绒。因我们努力建立新兴工业，这些
工业雇佣了很多人工，因而王国感到人口不足，农村变得荒无人烟。为了使
制造成本和手续费都比外国便宜，因而压低小麦价格。就此人口和财富集中
于都市。农业是最丰富的，占我国贸易最贵重的部分，是王国收入的源泉，
但没有把它看作是我国一切财富的基础。只把农业看作与租地农场主及农民
有利害关系，只把农民的劳动，看作是限于由出售农产物，支付耕作费用，
提供国民以生活资料；但深信只有以工业为基础的商业交易，能使王国取得
金银。这样就阻碍了葡萄的种植，奖励了桑树的栽培，并且妨碍了农产品贩
卖，使土地的收入减少了。这一切都是为了庇护制造业，然而制造业的贸易，
对我们是没有好处的。

法国能够丰富地生产所有的必需品，只有奢侈品从外国购买进来。因为
各国相互之间的交易，是维持商业所必需的，然而我们却主要从事可以从外
国输入的必需品的制造和贸易，因为我们极其重视竞争的商业，因而要侵害
邻国，使邻国得不到由于商品贩卖可能从我国夺得的利润。

由于这种政策完全消灭了为本国利益而同邻国所进行的相互贸易；因为
邻国禁止我国产品的输入，我们制造业所需用的原料，就不得不以很高的价
格从邻国秘密买进。为了制造和出售美丽的布匹而赚得几百万利佛尔，我们
却失去了数十亿利佛尔的土地生产物。以金丝银丝的织物为装饰的国民，认
为这样可以享有繁荣的商业。

这种制造业的发展，使我们陷入杂乱无章的奢侈中；这种奢侈的习气，
也风靡了其他国家，而且结果激起了他们的竞争心。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工业，
使我们凌驾在他们之上；但是这种优势，主要是由我们自己的消费来支持。

国民的消费是君主收入的源泉，对外国贩卖剩余生产物，增加了国民的
财富。国家的繁荣，则是依赖于这二种因素的结合。但是由奢侈所维持的消
费，是非常有限的，只能够由富裕来支持。一个没有什么财产的人，如果沉
溺于这种消费，那只会毒害自己，也给国家造成损失。

那些比较明智的大臣知道，能够给君主以多额收入，和给国民以幸福的
消费，是满足生活必需的一般消费。只有贫穷，才会使我们只以白水吞食不
好的面包，并穿破烂的衣服。所有的人都希望由自己的劳动，而能吃美好的
食物，穿华丽的衣服。对他们的努力给予任何帮助，也不会是过分的，因为
国王的收入，人民的利得和支出，是君主真正的财富。

现在要详细说明的，是关于由谷物的丰收而获得的收入，以及这个农产

                                                
① 这篇论文发表在《百科全书》第七卷（一七七五），和《祖地农场主论》（政治经济学）一样，是用魁

奈儿子的名字。这篇论文包含有重农学派学说的主要思想，是很值得注意的。请参阅奈穆尔的《概说》

（laNoticeabrégée）150 页关于这部分的说明。（翁根注）



物在交易上的自由，对于必需品的生产、贩卖、消费，对于王国的各个阶层
有着怎样的关系，给以充分的证明；从而判断政府对于今日的农业复兴，能
够提出怎样的看法。

我们已经考察过法国的农业状况，它所用的二种耕作方法，就是大农经
营，或者使用马耕作的方法；小农经营，或用牛耕作的方法。我们也考察过
这二种耕作方法对于生产所发生的影响，特别是农业衰落的原因和复兴的方
法。请参看《租地农场主论》（政治经济学）。

我们知道法国耕种着约三千六百万亚尔邦的土地，我们平常年成能收获
小麦约四千五百万塞蒂，就是由大农经营收获一千一百万，由小农法收获三
千四百万。①我们现在要考察，依照这二种耕作方法所收获的四千五百万塞蒂
小麦中，国王可以取得多少的收入。我们首先研究从这项小麦的收获所能支
付的十分之一税、地租、耕作者的利得的数额。然后把这个情况下的收入，
和在允许自由输出的条件下，由我们农业完全复兴后所取得的收入进行比
较。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条件，我们的收获只供王国国内的消费，不可能有何
增加。例如小麦即使能够获得较大的丰收，假使不许输出，就会使小麦成为
没有价值的东西，因此耕作者就不能继续进行“耕种，使君主和土地所有者
不能从土地获取任何东西。因为这个原因，在把小麦的收获只用作国民生活
资料的国家里，就必须避免小麦的丰收，但在这种情况之下，饥谨就成为不
可避免的事。因为，如果小麦的收获比每年的消费量多三、四个月，结果就
会使价格非常低落，多余的生产使耕作者陷于破产；相反的，如果遇到年景
歉收，就会使第二年陷于不够供应消费。所以只有在可以高价自由贩卖的情
况下，才能保证丰富和利润。

谷物生产大农经营的现况目前的大农经营，限于大约六百万亚尔邦的土
地，主要是诺曼底、勒博斯、伊尔德法兰西、勒皮卡尔迪、怯属法兰多尔、
厄诺及其他很少的地方。依据大农经营，如果经营适当，每一亚尔邦肥沃的
土地可以生产八塞蒂（巴黎的量器）以上，合二百四十利佛尔，但是所有按
照这种方法经营的土地，并不是都有同等的肥沃度。因为并不是都适应土质
而采取这种耕种方法，许多省都是沿袭习惯的方法来经营，因而影响了土地
的质量。大部分这样的土地，是由不能很好耕种的贫穷的租地农场主所维持。
因此每一亚尔邦土地的生产量，除去种子只有五塞蒂。我们把面积单位加以
统一，就是每一亚尔邦定为等于一百波歇，每一波歇则等于二十二比艾。①

按照这种耕作法来经营的六百万亚尔邦的土地，每年有二百万亚尔邦播
种小麦的轮作地，二百万亚尔邦播种燕麦和其他三月谷物的轮作地，以及准
备明年度播种小麦的未耕的二百万亚尔邦休闲地。

在输出禁止时代，法国大农经营的情况下，为了比较正确地决定小麦的
平均价格，必须注意每年收获的丰歉，小麦收获量的多少，和它的价格的变

                                                
① 如果耕作者都很富裕，能够把三千六百万亚尔邦都用大农经营来耕种，以代替现在的六百万亚尔邦用大

农经营，那末年收获量，用现在的大农经营来论证，就不是四千四百万塞蒂，而是约六千六百万塞蒂。（原

注）
① 这比瓦本（devauban）所规定的亚尔邦的单位，每亚尔邦要大五分之一。因此依照我们这个单位所取得

的收获，比瓦本的亚尔邦，要多五分之一的谷物。（原注）



动。

年次 塞  蒂

（每亚尔邦）

价格

（每塞蒂的）

共计

（每亚尔邦）

费用

（每亚尔邦）

余额

（每亚尔邦）

7

6

5

4

3 ①

10 利佛尔

12

15

20

30

70 利佛尔

72

75

80

90

10 利佛尔

12

15

20

30

丰年

好年成
中等年成

差的年成

荒年
五年总计② 25 87 387

60 利佛尔③

87

除去费用之后，五年总计有八十七利佛尔的余额，以五年来平分，每亚
尔邦可以得十七利佛尔八苏的纯产品。

纯产品⋯⋯⋯⋯⋯⋯⋯⋯⋯⋯⋯⋯⋯⋯17 利佛尔 8苏
费用⋯⋯⋯⋯⋯⋯⋯⋯⋯⋯⋯⋯⋯⋯⋯60 利佛尔
合计每亚尔邦⋯⋯⋯⋯⋯⋯⋯⋯⋯⋯⋯77 利佛尔 8苏
因为在五年中共取得二十五塞蒂，则每年为五塞蒂。因此，为了要知道

一塞蒂的平均价格，就要把上述总额除以五。就此，一塞蒂小麦的平均价格
为十五利佛尔九苏。

此外，还从每亚尔邦征收十分之一税。但十分之一税在最初的收获总额
中已经扣除了，并不包含在上述的计算中。通常十分之一税占全部收获中的
十三分之一，因而在扣除了十分之一税的部分中，是占十二分之一。所以每
亚尔邦的全部收获，必须在七十七利佛尔八苏之上，从包括种子在内的收获
总量中除去的十分之一税。用货币计算的种子是十利佛尔六苏，加上七十七
利佛尔八苏，则为八十七利佛尔十四苏。因此除去用作十分之一税的十二分
之一是七利佛尔。这样包含十分之一税的总生产量，除去种于是八十四利佛
尔十六苏。这八十四利佛尔十六苏可分为如下部分。

十分之一税⋯⋯⋯⋯⋯⋯⋯⋯⋯⋯ 利佛尔
费用⋯⋯⋯⋯⋯⋯⋯⋯⋯⋯⋯⋯ 利佛尔
纯产品⋯⋯⋯⋯⋯⋯⋯⋯⋯ 利佛尔苏

利佛尔 苏
7

60
17

84 8






每亚尔邦可以进行收获小麦的耕种二年。因此租地农场主在所收获的纯
产品十七利佛尔八苏中，必须支付二年的租金，也要支付土地税，还要有维
持生活的收入。

因此，纯产品可以分为如下的部分：

土地所有者⋯ ，即 利佛尔 苏 德尼。
土地税⋯⋯⋯ ，即
租地农场主⋯ ，即 ①

利佛尔 苏
3 / 5 10 7 7
1 / 5 396
1 / 5 396 13601270_0044_0

17 8






在六十利佛尔的费用上，再加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和土地税的十三利佛尔
十八苏六德尼，则一亚尔邦小麦地为七十三利佛尔十八苏六德尼。因为每一
亚尔邦小麦地，平年可以生产五塞蒂，每一塞蒂对租地农场主的负
担⋯⋯⋯⋯⋯⋯14 利佛尔 15 苏 8 德尼。

在丰收之年，一亚尔邦可获得七塞蒂，一塞蒂为十利佛尔，租地农场主
每一塞蒂的损失为⋯⋯⋯⋯⋯⋯⋯⋯⋯11 苏 2.5 德尼即一亚尔
邦⋯⋯⋯⋯⋯⋯⋯⋯⋯⋯⋯3利佛尔 18 苏 6 德尼

在收成好的年份，一亚尔邦可获得六塞蒂，因为一塞蒂是十二利佛尔，



租地农场主一塞蒂的损失为⋯⋯⋯⋯⋯⋯⋯6苏 5德尼
即一亚尔邦⋯⋯⋯⋯⋯⋯⋯⋯⋯⋯⋯1利佛尔 18 苏 6 德尼
假使租地农场主支付比上面所说更多的土地税，而每年又支付了租借费

每亚尔邦五利佛尔五苏以上，那未他的损失就更大，除非土地极其肥沃，①

生产量是无法抵偿这个损失。因而租地农场主是在小麦歉收的情况下反而有
利。这是因为只有在歉收之年，它的储存量很少；我认为在这个场合，很少
的意思是租地农场主几乎没有可以出售的收获物，这样就要以很高的价格自
己消费，而使支出大为增加。如果把不同年次的价格，以平均价格十五利佛
尔计算，对租地农场主说，在乎年每塞蒂可以储存十四苏，每亚尔邦可以储
存三利佛尔十苏。

在播种小麦的二百万亚尔邦的轮耕地，如果每一亚尔邦可以得五塞蒂小
麦，在其上附加十分之一税，则其生产总额为一千零九十四万四千四百一十
六塞蒂，它的货币价值为一亿六千九百九十万零七千七百九十五利佛尔。

这个总额一亿六千九百九十万零七千七百九十五利佛尔分为如下的部
分：

土地税⋯⋯⋯⋯⋯⋯⋯⋯⋯ ， ，
土地所有者⋯⋯⋯⋯⋯⋯⋯ ， ，
租地农场主⋯⋯⋯⋯⋯⋯⋯ ， ，

， ，
7 000 000
21 000 000
7 000 000

35 000 000






十分之一说⋯⋯⋯⋯⋯⋯⋯⋯ ， ，
费用⋯⋯⋯⋯⋯⋯⋯⋯⋯⋯ ， ， ， ，

总生产量⋯⋯⋯⋯⋯⋯⋯⋯⋯⋯⋯⋯⋯⋯ ， ，

14 907 795
120 000 000 134 907 795

169 907 795





在大农经营之下，每年还有播种燕麦或其他三月谷物（春播谷物）的二
百万亚尔邦。我们假定这些耕地全部播种燕麦；因为这些谷物的价值差不多
是相同的，而且实际上燕麦占收获的最大部分，各种谷物也几乎有相同的生
产量，这样可以避免无益的详细调查。一亚尔邦拍除十分之一税，以有小麦
塞蒂量具二倍容量的燕麦塞蒂量具来计算，估计可以生产二塞蒂燕麦，每一
塞蒂有九利佛尔的价值。这二塞蒂中的六分之一，必须留作种子。结果一亚
尔邦的收获量，还有十五利佛尔，或一塞蒂的三分之二。如果加上十分之一
税，则总生产量为十六利佛尔十苏。其中：

一年的租借费⋯⋯⋯⋯ 利佛尔 苏
土地税⋯⋯⋯⋯⋯⋯⋯
租地农场主⋯⋯⋯⋯⋯

利佛尔
5 5
2
2 15

10






费用① ⋯⋯
十分之一税⋯⋯⋯⋯⋯⋯⋯ 利佛尔 苏

总生产量⋯⋯⋯⋯⋯⋯⋯⋯⋯⋯⋯⋯⋯ 利佛尔 苏

13601270_0046_0 5
1 10 6 10

16 10





燕麦地二百万亚尔邦，包括十分之一税，除去种子，共得生产物三百六

                                                
① 经营着大农场和把肥沃的土地进行着很好耕种的富裕租地农场主：即使肥沃的土地的租费较高，但仍能

获得较多的利得。因为能够较多生产的土地，可以在费用和种子以外获得较大的利润。在这里是对不同土

地的价值和租地农场主的种种生活状态，作概括的全面的观实。对于土地的收入和耕作费用的种种关系，

在后面要详细他说明。要判断土地所有者的收入，租地农场主的利润，土地税，十分之一税，和农业生产

量的关联，必须注意以上所说的那些关系。这些关系，可以发现将因生产量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原注）



十七万五千塞蒂，货币价值为三千三百三十三万零三百三十三利佛尔。其中：

土地所有者⋯⋯⋯⋯⋯⋯⋯ ， ，
土地税⋯⋯⋯⋯⋯⋯⋯⋯⋯ ， ，
租地农场主⋯⋯⋯⋯⋯⋯⋯ ， ，

， ，
10 500 000
4 000 000
5 500 000

20 000 000






十分之一税⋯⋯⋯⋯⋯⋯ ， ，
费用⋯⋯⋯⋯⋯⋯⋯⋯⋯⋯ ， ， ， ，

3 000 000
10 000 000

13 000 000




总生产量⋯⋯⋯⋯⋯⋯⋯⋯⋯⋯⋯⋯⋯⋯33，000，000
按照大农经营进行生产的小麦和燕麦的收获量的总计如下：

土地所有者
小麦⋯⋯⋯⋯⋯⋯⋯ ， ，
燕麦⋯⋯⋯⋯⋯⋯ ， ， ， ，

21 000 000
10 500 000

31 500 000








土地税
小麦⋯⋯⋯⋯ ， ，
燕麦⋯⋯⋯⋯ ， ， ， ，

7 000 000
4 000 000

11 000 000








租地农场主
小麦⋯⋯⋯⋯⋯ ， ，
燕麦⋯⋯⋯⋯⋯ ， ， ， ，

总计 ， ，

7 000 000
5 500 000

12 500 000

55 000 000









十分之一税
小麦⋯⋯⋯⋯⋯ ， ，
燕麦⋯⋯⋯⋯⋯ ， ， ， ，

14 900 000
3 100 000

18 000 000








费用
小麦⋯⋯⋯⋯⋯⋯ ， ，
燕麦⋯⋯⋯⋯⋯⋯ ， ， ， ，

总计 ， ，

120 000 000
10 000 000

130 000 000

   148 000 000









总生产量⋯⋯⋯⋯⋯⋯⋯⋯⋯⋯⋯⋯⋯⋯203，000，000
  

谷物生产小农经营的现况
 

我们已经在《租地农场主论》中，观察到在不能用马来耕种土地的相当
富裕的耕作者的地方，土地所有者和利用他的土地的租地农场主，只能对农
民提供耕牛来耕种土地。在这种情况下所进行的耕种，它所要的费用，比使
用马来耕种，并没有省一些，在这些地方，因为缺乏现金，提供费用的是土
地地力本身（这一点在前面说明了）。土地依然作为荒地，放牧着耕牛，在
冬季，这些牛依靠从牧场所收的干草来饲养。对于耕作者则给以所收获的生
产物的一半，作为他们劳动的报酬。

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购买牛的费用之外，预付全部耕种经费的，虽然可
以说是土地本身的地力，但是对土地所有者和国家说，却是非常不经济的。
因为在这个场合，土地的利用只是放牧耕牛，依然保持在未耕种的状态，使
土地所有者和国家失去了在预付耕作费用进行耕作时所能获得的生产物。在
这个场合，所放牧的牛，甚至不能提供一点肥料，土地所有者对于耕种这种
土地的分成租地农场主和农民，几乎完全不委托他们看牧羊群。结果是使法
国的羊毛产量极端减少。而且没有羊群，就使土地不能取得肥料。由于没有
肥料，又使土地只能取得很少的收获。就是在丰收的年景，也只能得到五倍
的谷物（augraincinq），换言之，是种子的五倍，即每一亚尔邦约三塞蒂，
就已经是好收成了。因此，以这种利用不好的方法进行耕种的土地，几乎没



有什么人要购买，在这种地方，一亚尔邦以三十利佛尔或四十利佛尔出卖的
土地，如果在耕种得好的地方，可能值二百以至三百利佛尔。这种土地，对
于土地所有者，特别是对于不在土地所有者说，很难说能否取得购买价格的
利息。因此人们如果从这种使用小农经营的土地收入中，除去用于生产饲料
的土地的生产量，扣除购买经过使用一定年限后价值减少的耕牛所预付的款
项的利息一成，则耕地原来的收入，事实上，余下的每一亚尔邦只有二十以
至三十苏。虽然这种耕种方法下的收入和支出可能有些差错，但这种土地价
格的低廉，是由卖者和买者的利害关系所确定的正确评价所决定。

现在来看一下在平常年成，对土地所有者说除了种子，几乎全部可以获
得纯良小麦约三千利佛尔的土地的状态。这种土地的地质肥沃：约可生产五
倍于种子的谷物。这种耕地有四百亚尔邦，其中二百亚尔邦，是每年可以取
得收获的轮耕地，它的收获由分成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折半平分。这种
土地，由用大牛四头所拉的犁十架来耕。四十头牛，有总计约八千利佛尔的
价值。由于这些牛的变老变瘦，在出售时可能遇到的危险与损失，以平常百
分之十的利率计算，利息应为八百利佛尔。草原生产牛所消费的一百三十车
干草。此外还有用于放牧牛的一百亚尔邦的荒地。在这个情况之下，土地所
有者所取得的是生产物三千利佛尔，即

牛的价格的利息⋯⋯⋯⋯⋯⋯⋯⋯⋯
由土地所有者预付的种子原本，
优良小麦一千利佛尔的利息⋯⋯⋯⋯
不包括修理费和管理人的报酬的⋯⋯⋯
由土地所有者使用的特别费用
二百利佛尔⋯⋯⋯⋯⋯⋯⋯⋯⋯

， 利佛尔

800

50
50

200

1 050














一车十利佛尔，
一百三十车的干草⋯⋯⋯⋯⋯ ，
一亚尔邦十五苏，一百亚尔邦的
牧地⋯⋯⋯⋯⋯⋯⋯⋯⋯⋯⋯⋯⋯
耕地四百亚尔邦生产量的余额⋯⋯

， 利佛尔
1 300

751
575

1 950













总计⋯⋯⋯⋯⋯⋯⋯⋯⋯⋯⋯⋯⋯⋯⋯⋯3，000 利佛尔
在这个情况之下，这四百亚尔邦的肥沃土地，每亚尔邦只有一利佛尔十

苏的收入，①但如后面所说，每一亚尔邦的租借费是十利佛尔，因此对于土地
所有者说，从四百亚尔邦土地所取得的应当不是五百七十五利佛尔，而是四
千利佛尔。因此，对于王国土地收入中这种庞大的损失，能够不使人感到惊
异吗！

中等的土地，只能取得极少的收入，根据杜柏莱·德·圣莫尔（《货币
论》Essaisurlesmonai）的的资料，王国中部的索罗尼（So1ogne）和贝利
（Berry）的土地，牧场、耕地、荒地一起几乎都只以一亚尔邦十五苏来租借。
此外，还必须要有相当的预付给租地农场主的家畜，在租借完毕之后，只能
回收资本（lecapital）。同时还说：“香巴尼、布尔塔尼、梅奴、布瓦多、

                                                
① 又在这里假定是丰年，但同时还必须假定，干草的价格不超过十利佛尔，或者在冬季里牛并不消费大量

干草的情况。因为只要生产物数量稍为减少。或者是支出数字稍微增加，这种少量的收入就会完全没有。

（原注）



贝扬奴等附近的地方，大部分都不能比上述这些地方生产得更多。”①朗基多
克州（LeLanguedoc）比这些地方耕种得好一些，也更为肥沃。虽然有这许多
有利之点，没有被充分利用，因为这个地方的小麦，只能保留在本地方内，
并不许自由贩卖，即使进行交易，也和其他许多地方一样，也不过是在这个
州的几个场所，买卖不过是物物交换，即不过是生产物本身的相互交换，几
乎不能取得利润。

所取得的小收获，大部分是黑麦，②因为不能提供过多的干草，因此几乎
不能保证家畜的饲料。这种土地只能用它放牧家畜，或让它荒芜。正因为这
个原因，土地不能集约地使用。始终贫困的分成租地农场主，为了能够取得
一些金钱收入，把土地所有者所提供的牛，随意地用于拖拉牛车。而上地所
有者为了使分成租地农场主留在自己周围，对于滥用耕牛，不能不采取忍耐
的态度。对于分成租地农场主说，与其把牛用于耕种，不如用于搬运，所得
的利润反而要多一些，因而就大为疏忽了土地的耕种。由于分成租地农场主
长期地把土地荒芜，因此土地上荆棘丛生；这时开垦的费用，远远超过土地
的价格，结果就使土地始终保持未开垦的状态。

在这样的地方，农民和雇工，和大农经营的地方一样，没有能被富裕租
地农场主所雇佣，从事于他们的农业劳动和家畜管理工作。极其贫困的分成
租地农场主，几乎是没有什么工作可以给别人做。农民则以吃杂谷做的劣质
面包过活，这种杂谷是他们自己所耕种，几乎不要什么耕作费，但国家则不
能获得任何利润。

在这种地方，因为没有小麦的消费，因此也几乎没有销路。因为在大都
市附近地方，如果能够充分地供给小麦，则远离大都市的地方，小麦就卖不
出去。那末小麦只有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出卖，或者把它储藏起来，以等待在
最适当的时期出卖。由于小麦一般的不值钱，就使小麦的耕种更为草率。分
成租地农场主所取得的部分，也只够供给家属以生活的资料。在歉收时，就
陷于饥谨状态，土地所有者不得不给他们以补助。因为由这种耕作所取得的
收获，不可能有任何的积储，以备在饥馑的年度食用。因为在歉收的时候，
收获甚至难于供应土地所有者和租地农场主的生活资料。所以歉收时小麦的
高价，丝毫不能抵偿丰收时农产物的无价值的情况。能够从小麦高价获得利
益的，只有能够把所收获的小麦等待良好时机出售的生活忧裕的若干土地所
有者。

因此，关于这种耕作，小麦的价值，只能以丰收之年的普通价格来考察。
但在远离首都的地方，只能出卖很少的数量，小麦就维持在非常低的价格。
所以在土地进行小农经营的地方，纯良小麦和黑麦的平均价格只是一塞蒂十

                                                
① 从这些事情可以判断，有很多人的意见，认为农村人口的减少，是由于大土地所有者占有了全部土地的

结果，因而农民没有能保证自己必需收入来耕种的土地，他们的论点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实际上土地的租

借费是很低廉的，农民如果想要租用土地，就能如他所希望的很容易租到。但是还可以有其他的理由来反

对，这是我们要在后面加以讨论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我们必须扫除通俗的偏见，这种偏见掩盖着需要

加以深刻研究的真理。（原注）
② 进行小农经营的人们，对于由纯良小麦所得的干草并不十分关心。因为他们几乎完全不使用干草。他们

倒是喜欢耕种黑麦的。原因是即使在贫瘠的土地上，黑麦的收入也是比较可靠的，常有许多部分的轮耕地，

用于耕种三月谷物，对于三月谷物，为了避免无意义的详细说明，在这里是把它和小麦一起来说明的。这

许多种谷物，把它们的价格平均起来看，它们的平均价格是稍微低于纯良小麦的价值。（原注）



二利佛尔。事实上在这种地方，小麦的价格不能抵偿大农经营的货币费用，
土地只能在损害地力本身的情况下来耕种，结果只有尽量以极少的支出来利
用，来取得有限的生产物。

从土地只能种出极少的生产物，并不是由于牛耕的缘故。就是小农经营，
如果有必要的支出，也能从土地取得同用马耕作几乎是同等数量的生产物。
但是只有土地所有者能够负担这项支出。但是由于小麦的交易不自由，除非
土地所有者们能够知道小麦的贬值所要受到的损失不大时，他们才肯担负这
项支出。

进行小农经营的土地，估计约有三千万亚尔邦，每一亚尔邦在平常年成，
可得种子四倍的谷物，即不包括十分之一税，可以生产三十二蒲华束。在三
十二蒲华束中，必须扣除八蒲华束的种子。结果只余下二塞蒂，由土地所有
者和分成租地农场主对半平分。分成租地农场主在分得的部分中，还要负担
土地税和一些不可避免的费用。

进行小农经营的三千万亚尔邦土地，划分为交互播种小麦的二块轮耕
地。如果各个分成租地农场主用作播种三月谷物（春播谷物）的若干亚尔邦
不计在内，那末每年可以播种小麦的有一千五百万亚尔邦。因为在小农经营
下，没有一点为耕种三月谷物的特别轮耕地。在一千五百万亚尔邦中，对三
月谷物和小麦的收获，并没有区别的必要，因为三月谷物的数量是极少的，
这并不是要详细说明的重要问题。况且每亚尔邦小麦的收获非常少，从生产
量的一点说，二种作物的收获几乎没有什么不同。

每一亚尔邦小麦地，除去种子，也不包括十分之一税，平均可以四倍于
种子的数量，即收获二塞蒂。在平常年成，一塞蒂小麦和黑麦为十二利佛尔，
则二塞蒂的货币价值为二十四利佛尔。

上述的数字，加上先已扣除的十分之一税 1/12，和种子这二部
分⋯⋯⋯⋯⋯⋯⋯⋯⋯⋯⋯⋯⋯⋯⋯⋯⋯⋯2[利佛尔]13[苏]则全部的收获
为⋯⋯⋯⋯⋯⋯⋯⋯⋯⋯⋯⋯26[利佛尔]13[苏]二十四利佛尔，即二塞蒂可
分为如下：

预付给土地所有者利息，其他的费用，用作

耕牛饲料的元本的偿还部分⋯⋯⋯⋯⋯⋯
交给土地所有者的每年 利佛尔 苏，
二年的租借费⋯⋯⋯⋯⋯⋯⋯⋯⋯⋯⋯⋯

利佛尔
9

1 10
3

12[ ]






给分成租地农场主的费用，维持费，
生活费⋯⋯⋯⋯⋯⋯⋯⋯⋯⋯⋯⋯⋯⋯⋯⋯
分成租地农场主支付的土地税⋯⋯⋯⋯⋯⋯
分成租地农场主担负危险的报酬和利润⋯⋯

利佛尔
10
1
1

12[ ]









因此，每一亚尔邦总生产量二十六利佛尔十三苏，可分为如下：

二年的租借费⋯⋯⋯⋯⋯⋯⋯⋯⋯⋯⋯⋯⋯
土地税⋯⋯⋯⋯⋯⋯⋯⋯⋯⋯⋯⋯⋯⋯⋯⋯
分成租地农场主⋯⋯⋯⋯⋯⋯⋯⋯⋯⋯⋯⋯

利佛尔
3
1
1

5[ ]






十分之一税⋯⋯ 利佛尔
费用⋯⋯⋯⋯⋯ 苏 利佛尔 苏

总生产量⋯⋯⋯⋯⋯⋯⋯⋯⋯⋯

2[ ]
19 13[ ]

21[ ]13[ ]

26 13       





进行小农经营的土地一千五百万亚尔邦的小麦的收获，包括十分之一



税，除去种子，可以得三千三百一十五万塞蒂，即货币价值三亿九千七百八
十万零二千零四十利佛尔，其中：

土地税⋯⋯⋯⋯⋯⋯⋯⋯⋯⋯⋯ ， ，
土地所有者⋯⋯⋯⋯⋯⋯⋯⋯⋯ ， ，
分成租地农场主⋯⋯⋯⋯⋯⋯⋯ ， ，

， ，
15 000 000
45 000 000
15 000 000

75 000 000






十分之一税⋯⋯⋯⋯⋯⋯⋯⋯ ， ，
费用⋯⋯⋯⋯⋯⋯⋯⋯⋯⋯⋯ ， ， ， ，

总生产额⋯⋯⋯⋯⋯⋯⋯⋯⋯⋯⋯⋯⋯⋯⋯⋯ ， ，

37 802 040
285 000 000 322 802 040

397 802 040





大农经营和小农经营合计的生产总额

土地所有者
大农⋯ ， ，
小农⋯ ， ， ， ，

土地税
大农⋯ ， ，
小农⋯ ， ， ， ，

租地农场主
大农⋯ ， ，
小农⋯ ， ， ， ，

， ，

①

十分之一税
大农⋯ ， ，
小农⋯ ， ， ， ，

费用
大农⋯ ，

31 500 000
45 000 000

76 500 000

11 000 000
15 000 000

26 000 000

12 500 000
15 000 000 27 500 000

130 500 000

13601270_0054_0

18 000 000
32 000 000

50 000 000

130















































000 000
285 000 000

415 000 000
465 000 000

595 000 000

，
小农⋯ ， ， ， ，

， ，

谷物收获的总生产额⋯⋯⋯⋯⋯⋯⋯⋯⋯⋯⋯ ， ，


















  
谷物优良耕种的生产状况

  
谷物交易的不自由、输出的禁止、人口的减退。农村中财富的缺乏、任

意的课税、民兵的征集、赋役的滥用，这些都是引起如上所述我国收获量不
大的原因。在过去，拥有比今天多三分之一的住民，因而消费也比今天多，
但是法国的农业，还能有大量的谷物可供输出，由于法国人以大量的小麦，
并以极其低廉的价格输出到英国市场，英国人因为在市场中无法和它竞争，
因而在一六二一年发出不乎的呼声。②当时法国的小麦，以现在货币价值十八
利佛尔出卖，这是那个世纪中低廉的小麦价格。因此我们的小麦生产，至少
有七千万塞蒂的收获。但是现在小麦的收获，约为四千五百万塞蒂。当时比
现在多三分之一的人口，即比现在要多消费二千万塞蒂的小麦，同时还有丰
富的小麦向外国输出。这种丰饶是苏理氏经济政策的幸运的结果。这个大政
治家，为了使君主和国民取得收入，保持国力，首先是尊重耕作者，葡萄栽
培者、畜牧工作者。

要复兴我们的农业，只能以人口的增加为前提。两者的发展，是相互促
进的，谷物的价格，应该超过耕种的费用。因此无论是国内的消费还是国外
的贩卖，谷物价格都必须能够保证取得一定的利润。对外国的贩卖，能便于

                                                
② 《关于大英帝国的优点和缺点的讨论》（Traitédesavantagesetdesdé-savantagesdelaGrandeBretagne）。（原

注）



销售，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增加土地收入：这项收入的增加，因而能使支出
增大，支出的增加，又使更多的人得到利益，因此助长了人口的增加。人口
的增加，扩大了消费；消费维持了农产物价格，农产物是随着人们需要的增
加而增加，也就是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加。因为这个缘故，这一联串发展的
根源，是本国农产物的输出。因为对外国的贩卖可以增加收入，收入的增加
可以增殖人口，人口的增殖可以提高消费，更大的消费可以渐次地增加农业
和土地收入，以及增加人口。简括地说，收入的增加引起人口的增长，人口
的增长又增加了收入。

这一联串的增加，都是从收入的增加开始。这正是问题的根本，但是法
国最不了解这一点，至少是最忽视这一点。又在法国雇佣人的时候，并不承
认和理解仅仅能抵补工资的劳动生产物（不生产劳动的生产物），和支付了
工资又能取得盈利的劳动生产物（生产劳动的生产物）之间的不同。如果不
注意这种区别，就会对工业比较对农业爱好，对工业品的贸易，就会比较农
产品的贸易更重视；正因为这个缘故，就会支持工业和奢侈品贸易，而损害
农业。

但是，政府为了繁荣商业，维持发展工业，明显地除了注意收入的增加，
并没有别的方法。因为只有收入，能够吸引商人和工匠，并支付他们以劳动
报酬。我们必须培育树木的根基，不应只考虑枝叶的处理。最好使枝叶自由
地繁荣发展。但不能忘记为生长和增殖供给必要的树液的土地。连埋头于工
业发展的柯尔培尔，为了重建衰落的农业，不得不减轻土地税，预付农业者
的费用。但他没有能够把这件事同国家的利益联系起来。他并不理解按照规
则的课税方法来征收土地税，以及建立容许谷物自由交易的根本政策。结果
由于农业的被忽视，加以不断的战争和使农村荒废的民兵，使王国的收入减
少。租税的包征人，可以由贿赂献金而成为国家的官吏。大臣（柯尔培尔）
没有足够的先见之明，以避免采取这种不幸的方策，结果使法国蒙受非常的
灾祸。①

小麦的生产是很昂贵的。我们所有的耕种小麦的土地，比所需要的多得
多；因此小麦的耕种应当只限于生产量远远超过优良耕种费用的良田。三千
万亚尔邦的良田，年年可以有生产小麦的一千万亚尔邦的轮耕地。进行优良
耕种的良田，在平常年成，扣除种子，每亚尔邦可以生产六塞蒂小麦。因此
一千万亚尔邦的轮耕地，包括十分之一税，至少可以获得六千五百万塞蒂。②

                                                
① 《市民租税包征人》（LeFinanciercitoyen）第三章及第四章。（原注）
② 我们假定，每亚尔邦除去种子，能够生产六塞蒂，但是已经知道，很好耕种的良田，每一亚尔邦的生产，

可以多于六塞蒂。在评价时，从更大的确实的前提来考虑，则这个收获量的设想，可说是很得当的。在这

个场合，为了考虑一亚尔邦土地，究竟可以生产多少，想引用凡尔赛狩猎地的狩猎长官勒·罗伊《租地农

场生论》的一个例子来说明。著者写道：“在我的眼前，有一个三百亚尔邦以上土地的农场，虽然不是最

好的土地，但土壤质地还是良好的。在四年前，这土地由某一租地农场主经营，虽然耕种得相当好，但是

施肥情况非常恶劣。因为他把麦秆卖去，几乎不给家畜以饲料。甚至在丰年，每一亚尔邦也只能获得三塞

蒂以至四塞蒂的小麦。因此他破产了，这个农场就不得不转让给另一个比较勤勉的耕作者。局面就完全改

观了。支出一点也没有节约，但土地比以前耕种得更好，羊群和肥料掩盖了土地。就此二年之后，这块土

地每一亚尔邦获得十塞蒂小麦，并且继续进行改良，希望以后能够取得更多的收获。每次重复的试验都能

得到同样的成功。增加了羊群，因而使我们的收获也成倍地增多。无论是租地农场主或土地所有者都应当

有这样的信念。如果能使这个信念变成大家的信念，并加以鼓励，我想就可以使我们的农业很快地进步，



如果国内消费增加，小麦的交易能够完全恢复自由，则每一塞蒂小麦的价格，
在平常的年成就会是十八利佛尔；虽然可能比这个数字略有增减，但在国内
消费增加和谷物贸易自由完全恢复的条件下，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以十八
利佛尔计算，则一亚尔邦小麦地的生产量，不包括十分之一税为一百零八利
佛尔。

在允许输出的条件下，为了更确切地决定小麦的平均价格，必须注意收
获量的变动，以及和收获量相适应的小麦价格的变动，从英国的实例来看，
很早以前起，变动就几乎上下于十八利佛尔和二十二利佛尔之间，在允许输
出的情况之下，可以推断变动的状态就是这样的。也容易了解，在英国，变
动为什么会这样微小。就是英国的农业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收获无论怎样少，
作为住民的生活资料，还是经常有余。如果我国农业的状况良好，就是在收
成较差的年份，也可以收获和今夭好收成时差不多同样多的小麦。因此，如
果没有例外事件，那末就可以把好收成时收获的多余的部分，转去弥补收成
较差时的不足，就能使王国的供给经常超过需要，因而不会再有饥馑了。现
在我们把各年度的耕种状态良好的前提之下，作一个一览表来说明，从这个
表可以判断如下的情况。又从这个一览表可以知道，即使一千亚尔邦的土地
收成不好，把播种三月谷物的同面积的亚尔邦的收获不计在内，也可以获得
四千万塞蒂的小麦。

除去费用后的总计二百利佛尔用五年来平分，则
平均每年⋯⋯⋯⋯⋯⋯⋯⋯⋯⋯⋯⋯⋯⋯⋯40 利佛尔
费用⋯⋯⋯⋯⋯⋯⋯⋯⋯⋯⋯⋯⋯⋯⋯⋯⋯66 利佛尔
共计⋯⋯⋯⋯⋯⋯⋯⋯⋯⋯⋯⋯⋯⋯⋯⋯⋯106 利佛尔
一百零六利佛尔以六塞蒂来划分，则每一
塞蒂的平均价格为⋯⋯⋯⋯⋯⋯17 利佛尔 13 苏 4 德尼①

六塞蒂收获量的价值⋯⋯⋯⋯⋯⋯⋯⋯⋯⋯106 利佛尔
如果加上全部收获的十分之一税和预先扣
除的种子的 1/12，则为⋯⋯⋯⋯⋯⋯⋯⋯10 利佛尔
加上前面所说的这二项，则每一亚尔邦的
总生产量为⋯⋯⋯⋯⋯⋯⋯⋯⋯⋯⋯⋯⋯116 利佛尔
其中所包含的纯产品《poduitnet》四十利佛永的分配如下：

二年的租借费占 ，即⋯⋯⋯⋯ 利佛尔
土地税占 ，即⋯⋯⋯⋯⋯⋯⋯ ②
租地农场主占 ，即⋯⋯⋯⋯⋯

利佛尔
1 / 2 20

1 / 4 10 13601270_0058_1
1 / 4 10

40






                                                                                                                                           
因而使我们丰裕起来，享受种种的利益。”（原注）
① 购买者的平均价格，是九十利佛尔的五分之一，即十八利佛尔。这差不多等于最近我国小麦一般的平均

贩卖价格。因此对于购买者说，输出并不会使小麦的价格提高。但对租地农场主说，输出可以使一塞蒂的

价格提高二利佛尔四苏。以六千五百万塞蒂说，则意味着农业可以取得一亿六千万利佛尔的利益。同时对

于小麦的购买者并没有把价格提高。但这里表现出自由输出谷物的优点。从这里可以看出，英国农业的进

步是当然的，并不是不可恩议的事。（原注）



十分之一税⋯⋯⋯⋯⋯⋯⋯⋯⋯⋯
费用⋯⋯⋯⋯⋯⋯⋯⋯⋯⋯⋯⋯⋯ 利佛尔

一亚尔邦的总生产额⋯⋯⋯⋯⋯⋯⋯⋯⋯ 利佛尔

10
66 76

116





费用六十六利佛尔，以及土地说和租惜费二十利佛尔合计，则每一亚尔
邦为八十六利佛尔。一亚尔邦的收获量为六塞蒂，因此平均每年，对租地农
场主说一塞蒂要花十六利佛尔，在丰收的年度，每一亚尔邦可以收获八塞蒂，
每一塞蒂对租地农场主说要十二利佛尔，因为以十六利佛尔出卖，所以可以
多得四利佛尔。在歉收的年成，每一亚尔邦收获四塞蒂，则每一塞蒂要二十
四利佛尔，因为以二十利佛尔出卖，所以损失四利佛尔。如果把丰收和歉收
平均计算，则在乎常的年成，租地农场主从每一塞蒂可以得一利佛尔十三苏，
即一亚尔邦可以得约十利佛尔。

一千万亚尔邦的小麦收获，在平常的年成，在全部收获中包括种子的成
本，也包含所征收的十分之一税，但除去种子，则所得为六千五百五十五万
五千五百塞蒂，即货币价值为十一亿五千九百五十万利佛尔。其分配如下：

土地所有者⋯⋯⋯⋯⋯⋯⋯⋯ ， ，
土地税⋯⋯⋯⋯⋯⋯⋯⋯⋯⋯ ，
租地农场主⋯⋯⋯⋯⋯⋯⋯⋯ ， ，

， ，

十分之一税⋯⋯⋯⋯⋯⋯⋯⋯ ， ，
费用⋯⋯⋯⋯⋯⋯⋯⋯⋯⋯ ， ， ， ，

总生产额⋯⋯⋯⋯⋯⋯⋯⋯⋯⋯⋯⋯⋯⋯ ， ， ，

200 000 000
100.000 000
100 000 000

400 000 000

99 500 000
660 000 000

759 500 000

1 159 500 000










此外，还有播种三月谷物的一千万亚尔邦的轮耕地，在耕种情况适当的
良田，除去种子，不包括十分之一税，在平常年成至少可以生产二塞蒂。每
一塞蒂的价格，估计约为小麦价格的三分之二，即十利佛尔。

一亚尔邦土地的生产量⋯⋯⋯⋯⋯⋯⋯
的十分之一税⋯⋯⋯⋯⋯⋯⋯⋯⋯

20
1 / 2 1.17

21.17




这个总数二十一利佛尔十七苏可以分为如下部分：

对土地所有者的一年的租借费⋯ 利佛尔
土地税⋯⋯⋯⋯⋯⋯⋯⋯⋯⋯⋯ 利佛尔 苏
租地农场主⋯⋯⋯⋯⋯⋯⋯⋯⋯
十分之一税⋯⋯⋯⋯⋯⋯⋯⋯⋯
费用⋯⋯⋯⋯⋯⋯⋯⋯⋯⋯⋯⋯ ·

总生产额⋯⋯⋯⋯⋯⋯⋯⋯⋯⋯⋯⋯⋯ 利佛尔 苏

10
2 10
2 10

1 17
5

6 17

21 17










15

燕麦地一千万亚尔邦，包含十分之一税，可以得二千一百九十四万四千
四百四十一塞蒂，货币价值为二亿一千八百五十万利佛尔，分配如下：

土地所有者⋯⋯⋯⋯⋯⋯⋯ ， ，
土地税⋯⋯⋯⋯⋯⋯⋯⋯⋯ ， ，
租地农场主⋯⋯⋯⋯⋯⋯⋯ ， ，

， ，

十分之一税⋯⋯⋯⋯⋯⋯⋯ ， ，
费用⋯⋯⋯⋯⋯⋯⋯⋯⋯⋯ ， ， ， ，

①
总生产额⋯⋯⋯⋯⋯⋯⋯⋯⋯⋯⋯⋯⋯⋯⋯ ， ，

100 000 000
25 000 000
25 000 000

150 000 000

18 500 000
50 000 000

68 666 660

13601270_0060_0

218 500 000










小麦地一千万亚尔邦的收获量，和三月谷物地一千万亚尔邦的收获量合
计如下：



包含十分之一税，

除去费用的收获⋯⋯⋯
小麦 ， ，
燕麦 ， ， ， ，

499 500 000
168 500 000

668 000 000








费用⋯⋯⋯
小麦 ， ，
燕麦 ， ， ， ，

总生产额⋯⋯⋯⋯⋯⋯⋯⋯⋯⋯， ， ，

660 000 000
50 000 000 710 000 000

378 000 000









其中可分为如下：

土地所有者
小麦 ， ，
燕麦 ， ， ， ，

土地税
小麦 ， ，
燕麦 ， ， ， ，

租地农场主
小麦 ， ，
燕麦 ， ， ， ，

， ，

200 000 000
100 000 000

300 000 000

100 000 000
250 000 000

125 000 000

100 000 000
25 000 000

125 000 000

550 000 000







































十分之一税
小麦 ， ，
燕麦 ， ， ， ，

费用
小麦 ， ，
燕麦 ， ， ， ，

， ，

总生产额⋯⋯⋯⋯⋯⋯⋯⋯⋯⋯⋯⋯⋯⋯⋯⋯ ， ， ，

99 500 000
18 500 000

118 000 000

660 000 000
50 000 000

710 000 000
828 000 000

1 378 000 000


























在上面已经评定了生产额的三千万亚尔邦以外，还有价值比较少的耕地
三千万亚尔邦，这些耕地用作其他种种的生产。其中最好的土地，可以用来
种植大麻、亚麻、蔬菜、黑麦、大麦、杂谷，或作为人工牧场，其他的土地，
按照它的种种性质，可以用于栽植木材、葡萄、桑树、苹果、胡桃树、栗子，
或者播种荞麦、黑麦类、马铃薯、芜菁、龙芽草及其他用作家畜饲料的生产
物。要评定这三千万亚尔邦种种的生产额虽觉困难，但大部分在耕种时并不
需要多大的费用，在收入分配上也不会有很大的错误，估计约为上述三千万
亚 尔 邦 生 产 额 的 三 分 之 一 。 内 容 如 下 ：

土地所有者⋯⋯⋯⋯⋯ ， ，
土地税⋯⋯⋯⋯⋯⋯⋯ ， ，
租地农场主⋯⋯⋯⋯⋯ ， ，

， ，
100 000 000
40 000 000
40 000 000

180 000 000






十分之一税⋯⋯⋯⋯⋯ ， ，
费用⋯⋯⋯⋯⋯⋯⋯⋯ ， ， ， ，

总生产额⋯⋯⋯⋯⋯⋯⋯⋯⋯⋯⋯⋯⋯ ， ，

37 000 000
220 000 000 257 000 000

437 000 000





由良好的耕种所得的各种生产额的总计的概况。在法国耕地六千万亚尔
邦的生产额如下：



土地所有者
良田 ， ，
劣田 ， ， ， ，

土地税
良田 ， ，
劣田 ， ， ， ，

租地农场主
良田 ， ，
劣田 ， ， ， ，

， ，

十分之一税
良田 ， ，
劣田 ， ， ， ，

费用
良田 ， ，
劣田

300 000 000
100 000 000

400 000 000

125 000 000
40 000 000

165 000 000

125 000 000
40 000 000 165 000 000

730 000 000

118 000 000
37 000 000

155 000 000

710 000 000















































220 000 000
930 000 000

13601270_0062_0

1 085 000 000， ， ， ，

①

， ， ，






















除去费用的生产余额⋯⋯⋯⋯⋯⋯⋯⋯⋯⋯⋯885，000，000
总生产额⋯⋯⋯⋯⋯⋯⋯⋯⋯⋯⋯⋯⋯1，815，000，000
王国现在耕种的生产量和良好耕种情况下的生产量的比较：
现在耕种良好耕种差额
土地所有者⋯76，500，000400，000，000324，500，000①增 4/5
土地税⋯⋯⋯26，000，000②165，000，000③138，000，000 增 5/6
租地农场主⋯27，500，000165，000，000137，500，000④增 5/6
十分之一税⋯50，000，000⑤155，000，000105，000，000 增 2/3
费用⋯⋯⋯415，000，000930，000，000⑥515，000，000 增 5/9
生产额⋯⋯178，000，000885，000，000⑦707，000，000 增 4/5（除去

费用）
总生产额⋯595，000，0001，815，000，0001，220，000，000⑧增 2/3

                                                
① 原文有错误，应为 323，500，000。（翁根注）（俄译本为 3，235，000，000。译者注）
② 俄译本为 27，000，000。（译者注）
③ 在这二种耕作情况下，假定土地税约等于土地所有者收入的三分之一。但是现在因为把人头税

（capitatiOn）和特别税（taxesparticulières）附加在土地税上，所以课税总额提高到收入的约一半，即四千

万利佛尔。从这个比率来说，在良好耕种的情况下，课税总额不是四千万利佛尔，而是二亿利佛尔。现在

《Paysd’état》和《Paysd’élction》*双方都实际上从用于谷物耕种的王国土地，支付献金（donsgratuits）人

头税、土地税一起约四千万利佛尔。我们并不把这种征税区加以区别，而是站在相同的观点，包含在二种

耕作状态中。（原注）
④ 俄译本为 137，000，000。（译者注）
⑤ 俄译本为 6，000，000。（译者注）
⑥ 在现状之下，费用只能产生百分之三十的收益，但在良好耕种的情况下，谷物的贩卖和英国一样有输出

的良好条件，因此费用可以产生约百分之一百的收益。（原注）
⑦ 必须注意，这个比较，并不是以谷物的平均价格的任何增加为前提。因为谷物的输出，会使价格腾贵，

这并不是事实。虽然如此，但输出会消除使生产物变成无价值（non-oaleurs）和造成高价（Chertés）。英

国只输出约一百万塞蒂（这个数量还不到收获的二十分之一），但已不断地受到这个利益的好处。英国所

以只输出这个数量的谷物，是因为在外国没有更多的贩卖场所。（原注）
⑧ 根据上一页的注所作的修正，这里应该是 1，219，500，000。（翁根注）*《paysd’état》和《paysd’élection》

是法国旧税制中的二种行政区。和二者有重要关联的是土地税。后者是国王的征税权直接所及的，前者则

是封建贵族的权力所及。（译者注）



关于谷物耕种优越性的考察
耕作的费用是留在王国之内，因而总生产额完全是国家的利益。家畜的

收入至少等于每年所收获的财富的一半。因此农业这二个部门的生产额，合
计约为三十亿。葡萄园的生产额，在五亿以上，如果王国的人口增加，葡萄
酒和火酒的交易不受限制，就会有更多的增加。①农业的生产额，不包括大麻、
木材、捕渔等的生产额，至少是四十亿。我们还没有论述房屋、年金、盐、
矿山的收入。同时也还没有论述会随着收入（Reoenus）和人口的增多而成比
例地增加的工艺、航海等的收益。问题在于这一切利益的本源，实际是农业。
正是农业，供给着原材料，给君主和土地所有者以收入，给僧侣以十分之一
税，给耕作者以利润。正是这种不断地再生产的本源的财富，维持着王国其
他一切的阶级，给所有其他职业以活动力，发展商业，增殖人口，活跃工业，
因而维持国家的繁荣。如上所述，法国要把自己的力量可能获得的数十亿的
全部收入，不仅用于享乐。就是一方面，国民每年的消费和支出，估计最多
不过二十亿。另一方面，还有和这项支出约略相等的，被看作是手工业经费
的收入，从这项收入，支付给所有种类的劳动者以生活资料，所有这一切，
几乎都是由土地生产物来支付。因为除了捕鱼和制盐，航海的利润虽然庞大，
但也只有以我国的农产物进行交易时，才有可能取得。通常都把农业和商业
看作是我国财富的二个源泉，但是商业和手工业一样，不过是农业的一个分
支；而且手工业比商业，范围远为广大，而且也远为重要。但是这二种职业，
只有依靠农业才能存续。实际上，只有农业能够供给手工业和商业以材料，
而且供给这二者以生活资料。因为这二个分支，都要把它们所取得的利得还

                                                
① 《市民租税包征人》（LeFinanciercitoyen）一书的著者，他的意图虽然值得赞赏，但是过分地着重了葡萄

酒消费税（droitsdeaides），并且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没有考虑到这种租税的缺点，他只从消费者观点来看，

认为对于葡萄酒的支出的多少，是可自由决定的。但是消费者购买葡萄酒支出的多少，对于葡萄种植的收

入，和对于从事种植的住民，是个重大的问题。葡萄的种植要使用很多的人力，甚至可能使用更多的人。

这从人口的一点来说，已是值得很大关心。况且从种植葡萄的土地，可以取得很大的收益。政府的一项极

重大的任务，是为了国家福利和确保税源，而注意收入的增加。因为能够取得较多收益的土地，是能够负

担较重的租税。葡萄园可以连年继续生产，因此一亚尔邦葡萄园的土地税，为一亚尔邦小麦播种地的二倍。

结果对于君主说，意味着几乎可以获得和葡萄酒消费税同样的收入。但是在征收消费税的场合，对于国王

说，是破坏了重要而不可缺的商业，由于收税人员残酷行为，和纳税管理人的恶劣作风，而使葡萄种植者

受苦。在良好的耕作制度之下，合理的土地税，是君主收入的主要源泉。对于这方面，目前还研究得很少，

对于它的破坏作用也知道得不多。对于它的弊害，虽然经常可以听到反对的呼声，但是依然很少纠正（参

看《赋税论》）。著者对于工业，稍有通俗的偏见。工业由于支付工资，确能给很多人以生活资料，但是

它本身却不能产生任何收入，不过由购买工匠的制造品的市民收入来支付。他因为害怕工业遭到破坏，而

禁止对工业课税。但是在王国内，由于工业，无论是必需品工业或是奢侈品工业，都能得到收入，所以还

能够经常的存续的。课税不过是使它的价格稍为提高。因为工业部门，和由生产物的贩卖而使我们富裕起

来的对外贸易，关系极为微小。著者完全肯定了按照正当的手续的一般租税包征，认为这是有利的。他认

为租税包征，可以保证君主的收入，无人负责的领主的利益，租地农场主和转借人应得的利得，和使用人

的报酬。当然他希望租税包征人是正直诚实的。他还从租税包征制度中发现另一个优点，就是它可以在不

损害农业，工业和商业的条件下，增加租税的收入。无论如何，在未充分开发的王国，能使君主取得收入，

给领主以利益的唯一手段，恐怕是租税包怔制，这一点至少是事实。但是，在一个由于财物和生产物交易

而富裕起来的国家里，这种负担沉重的租税包征制是不必要的，领主是可以由它的所有她的生产物来维持

自己的支出的。（原注）



给农业。农业则再生产着年年支出的，和被消费掉的财富。实际上，如果没
有土地生产物，没有土地所有者和耕作者的收入和支付，哪里还有商业的利
润和手工业的工资呢？如果把商业和农业分离开来，认为它能够独立存在则
不过是一个抽象，所谓离开了农业的商业，不过是一个不完全的观念。这种
抽象的观念，也吸引着一些研究这类问题的著作家，其中有人则把国内商业
看作是生产的商业；但是实际上，国内商业是什么也没有生产，不过是为国
民服务，并接受国民的报酬。

苏理氏见解的卓越性，给以任何赞扬也不会过分。就是这个伟大的大臣，
由于把君主的财富，国家的权力，国民的幸福，都建立在土地收入，即农业
和农产物的对外贸易之上，掌握了王国经济统治的真正原理。他曾经说过这
样的话，如果没有小麦的输出，就会使国民失去货币，使国王失去收入。这
样就不会被各种工业的自我宣扬的利益所眩惑。因此他只保护了毛纺织业。
原因为羊毛的贩卖，给肥沃土地所必要的羊群增殖以便利，结果是丰富的收
获，有赖于羊毛的贩卖。

良好的收获，给家畜的饲养生产了很多饲料。就是三千万亚尔邦中等的
土地，有一部分是充当这个用途。《人工牧场》（Prairiesartificielles）
著者的意见很正确，他的结论是，年年必须有和播种小麦的土地同等数量亚
尔邦土地的人工牧场。因此，三千万亚尔邦土地，就要有用作家畜饲料的一
千万亚尔邦土地的人工牧场。这些家畜，每年能给播种小麦的土地以十分良
好的肥料。必须很好地了解这个方法。因为，由于给土地以肥料，就可以每
一亚尔邦多收一塞蒂的小麦，因而使利润约增加一倍。以一塞蒂十五利佛尔
计算，则收获五塞蒂的一亚尔邦的小麦地，除去全部费用，可以得到二十利
佛尔的收入。假使多收获一塞蒂，就此几乎可以使一亚尔邦土地的收入增加
一倍。因为，例如一亚尔邦收获六塞蒂，则收人为三十五利佛尔，如果收获
七塞蒂，则收入为五十利佛尔，就是比最初的收获要多五分之三。这是因为
收入不单是取决于生产量的对比，而且还取决于费用的大小。虽然因饲养家
畜而使费用增加，但家畜也能产生收益。因此，从陈旧的耕作方法所取得的
利润，是难于和优良耕种所取得的利润相比。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租地农场主的能不能够有财富来支付优良耕种所要
的经费，决定于一亚尔邦的土地，有没有一塞蒂或二塞蒂多余的生产物。虽
然他还要把其中的价值，分配给土地税和租借费，但他自己的利得部分，远
比这些为多，最大部分常是作为利得留在他的手中。因为他相应的还可以收
获更多的饲料，就以这些饲料来饲养可以使他增殖利润的家畜。

租地农场主只能由饲养家畜，获得这些收益；但他从家畜的收益，又可
以获得很大的利益。事情确是这样，只使用一架犁的租地农场主，要想获得
很大的利益是不可能的。只有能够置备较大设备的比较富裕的租地农场主，
才能取得较大的利润，只有由较大的支出，才能使自己的土地有较大的价值。

只有一架犁的租地农场主，必须依靠这种零细的经营，来取得维持一家
生活所必需的全部费用。此外，他迹必须对不同的生产业务上的需要支出费
用，这种费用在小农经营中，它所占的比例还大于大农经营。例如他只有一
架犁，只能够有一个小羊群，但这个小羊群对于饲养人来说，他所要的费用，
和能够产生较大利润的大羊群差不多相同。所以不管经营规模的大小，都必
须支出不和利润成比例的费用。使用多数犁的富裕的耕作者，无论对于他们
自己或对国家说，都比只使用一架犁的耕作者能够进行远为有利的耕种；这



是因为使用多数犁的耕作者能实行人力的节约，和以较少的支出进行生产，
同时又能获得较大的生产量。但是人事费用和人的劳动，只有在他们所获得
的生产物能够再生产和增加国民财富时，才对国家有利。土地不仅能养活耕
作者，而且能提供大部分国家所要的费用，僧侣的十分之一税，土地所有者
的收入，租地农场主的利润，租地耕种者的利得。君主、僧侣、土地所有者
的收入，租地农场主和他雇佣来耕种土地的工人的利得等，通过它们的支出，
而分配于其他一切阶级和职业的人们之间。有一个作者①彻底了解这个根本的
真理，曾写道：“在有许多富裕土地所有者住居的地方，就会形成一般所说
的城市（uneville），在这里随着土地所有者把自己收入支出的数量的多少，
集中着相应的商人、工业家、工匠、劳动者和仆人。因此在这个场合，都市
的大小，是和土地所有者的人数，更确切地说，是和土地所有者所有土地的
生产额成比例。和地方的都市形成一样，同时形成着首都，所不同的，在这
里住着一国的大土地所有者。”

由许多小租地农场主进行零星耕种的土地，因为需要支出比较多的人力
和费用，所以它们的利润就很有限。以比较少的人力和费用来经营，就可以
避免在这些工作上浪费人力和费用，这对于国家是有利的。这样拙劣的把人
力使用于土地的耕种，即使在人力很多的王国也是有害的。因为人口愈多，
愈需要从土地取得大量的生产物。但是在人手少的王国就更加不利。因为在
这样的王国，必须充分注意把人力配置于对国家最必要和最有利的工作。关
于农业的利益，实际上是要把土地集中形成大规模的租借地，由富裕的租地
农场主经营⋯⋯，使它达到最好的状态。

单单依靠人类劳动进行的耕种事业，是葡萄的种植，如果葡萄的种植鼓
励了葡萄酒的贩卖，人口能够更多的增殖，在法国就可以雇佣比现在远为众
多的人力。我们的葡萄种植和葡萄酒与火酒的交易，受着很大的阻碍，实际
上这也和谷物的耕作一样，是值得注意的对象。

我们在这里所考察的富裕租地农场主，并不是自己耕种土地的普通劳动
者，他认为自己是依靠智力和财富取得收入，和经营管理企业的企业家。由
富裕的耕作者所经营的农业，是非常阔绰的利润很大的企业。只有这种农业，
才能够预付土地耕种所必要的大量费用，是自由人所能做的职业，并且是雇
佣着农民，使他们能够得到相应的确实的利得的职业。根据苏理氏的想法，
只有在这里，在保有大领土的王国，有使真正的租地农场主，即真正的资本
主（financier）维持存续的理由。只有这些租地农场主的财富，能够产生出
国民的生活资料、社会的安宁、君主、土地所有者和僧侣的收入，可以分配
给所有职业的收入，众多的人口，国家的实力，以及国家的繁荣。

大收入是大支出的源泉，大支出实际上是人口增加的原因；大支出会扩
大商业和工业，而使多数人获得利益。有人只从维持大军队的观点，来考察
大人口的优越性；这是对于国家实力的错误观念；这是由于军事当局只从培
养士兵的必要来考察人口。正和土地所有者在为农地经营的必要而挖掘沟渠
时很爱惜土地一样；真正的政治家在把人用于战争时，也是很爱惜的。和庞
大的军队会把田地荒芜相反，大人口和大财富，则可以使生产力得到很好的
发挥。大人口的重要的利益，是有利于生产和消费，增加王国的货币财富

                                                
① 康替龙的《试论一般商业的性质》第五章和第六章（Cantillon，Essaisurlecommerce，chap，5，6，）。（原

注）



（richessespécuniaires）。如果有肥沃的土地和贸易的自由的国家，同时
它的人数又很多，则国民就愈益富裕，国民富裕则国力愈益强大。目前在王
国内，所有的货币财富，现在和前一世纪相同。但是要判断这种财富的状态，
不能单从这种财富的量来考察，必须根据王国内部生产物的数量，以及和贩
卖与价格相适应的流通情况来考察。因为一塞蒂二十利佛尔的小麦一百塞
蒂，比较一塞蒂十利佛尔的小麦五十塞蒂，是大四倍的货币财富。因此财富
的数量，既由金银货币而表现其存在，同时也由真实的生产物价值而表现其
存在。这种情况，在国外贸易能够保证生产物的价格和贩卖时，就特别值得
注意。

收入是土地和人力所取得的生产物。如果没有人类的劳动，土地就不会
有什么价值。大国的本源的财货，是人力、土地及家畜。如果没有农业生产
物，工业与商业是没有另外的财源。但这二者都只有由外国的财富来支持，
可是这种财源非常有限，而且几乎没有保证，只能支持极小的国家。

  
从谷物耕种所征收的土地税的考察

 
虽然确是家畜使土地的生产提高，但要对租地农场主家畜的利润征收土

地税，还是要仔细地考虑。因为即使不把土地税的征收扩大到这个范围，由
于农业收入的增加，也可能使课税额达到等于租借费价格的半数。总之，如
上所述土地税的增加，并不是由于把课税扩大到租借费，而把课税对象限定
在原来的范围，土地税是会适应土地所有者收入额四亿，而为其半数的约二
亿。在这个数额中，并不包含对食利息的生活者，要征收土地税的地主、房
屋、葡萄园，以及要征收土地税的森林、牧场的特别租借费，输送者、商人、
农民、工匠、及夫役等的课税。

从谷物耕种所取得的二亿土地税，还必须扣除约二十分之一，因为这个
数额是由于法令的许可，对于贵族和特权阶级免除他们自己使用的一定土地
的租税。这样就只有一亿九千万了。但是在租地农场主的土地税上，必须附
加十分之一税；因此把它附加在一亿九千万上的结果，土地税总额至少是二
亿。①

土地税和祖借费的比例，是对租地农场主课税的最确实的基准，因为有
了这个基准，就可以避免对租地农场主进行任意征税的不合理现象，从而给
它以保护。土地所有者和租地农场主都知道自己的课税对象，他们相互的利
益，在于正确地保全君主的权力。①

对于分成租地农场主的课税，也非常希望能够发现同样确实的基准。因
为如果实现了良好的耕种，则租地农场主人数就会逐渐地增加，而分成租地
农场主的人数，就会跟着减少。但要实现良好的耕种使租地农场主人数增加
的根本条件之一，是要纠正任意征收土地税的弊害，确保耕作者为耕种土地
所预付的元本。特别是租地农场主，对于国家最为有利，必须加强对他们的
保护，以免受到这种任意征收土地税损害的危险。很显然的，由于没有征收
土地税的有秩序的制度，农村就会遭到比城市更大的破坏。因为收入是由农
村所产生，它的收入的减少，就会使整个王国受到破坏。因为都市住民的生
活，是以农村所取得的收入为依据的，都市的人口只能随该地农业收入的增
加，而比例地增加。因此，为了使富裕租地农场主增加，和使虽然进行耕种，
但只会对国家带来不利的贫困的耕作者人数渐次减少，必须使农村的土地



税，遵从确实不变的基准。
但是在大农经营和小农经营共同存在的法国的现状之下，必须承认要遵

循这个基准是困难的。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在《租地农场主论》中，提出
了保证课税确实性的可以采取的其他方法。结果是小麦的生产量和租借费，
成了对耕作者成比例地征课土地税的最简单而适当的基准。在农业的现状之
下，以大农经营的一亚尔邦土地，可以生产七十四利佛尔，缴纳土地税不过
占小麦生产总价格的约二十分之一。由小农经营的一亚尔邦土地，可以生产
二十四利佛尔，土地税占二十四分之一。进行良好耕种的一亚尔邦土地，如
果其他条件相同，因为可以生产一百零六利佛尔，土地税约占十一分之一。
就此只因为耕种方法的不同，同价值的一亚尔邦土地，在某一种场合，可以
取得十利佛尔的土地税，而在另一场合，可以取得三利佛尔十苏，而此外的
场合，不过能得一利佛尔。因此对于土地税，不能不管土地的如何使用，一
律征课相同的税额。原因是土地的生产量，由于耕种方法的不同，非常容易
发生变化。因此，根据不同的耕种方法，更加考虑到因利润的不同而发生的
费用的变化，和种子量的差异，然后依据总收获量按比例地征课土地税，所
以无论是提议以十分之一税①代替土地税的人，还是提出对土地征收实物土地
税（tailleréalle）的人，都没有考察由于耕种方法不同而产生的不规则性，
和同它有关的变化。确实，在有些地方是对土地规定一般租税的，因为这种
方法只限于耕作方法几乎是同一的特殊地方，对于有不同价值的土地的生产
额进行课税，斟酌各块土地的价值和不同的种子量，就能够作大体的规定。
但并不是王国其他地方，普遍可以按照这个基准来课税。在现在的情况之下，
即使可以设定比例的土地税，也只能限于适应地方的农业状况，预先把所课
的税额分配于各小的教区。但是这种土地说，和在《租地农场主论》中所说
的一样，要根据各人每年正确的申报，比例于眼睛看得到的农业资产而分担。
在收入归着于谷物生产物时，也可以不要这种申报。但是如果在实现了良好
耕种的地方，课税形式比例于租借费来征收，就可以把它单纯化了。如果耕
作者自己改良耕种方法，增加支出（因为生产额增加），当然会支付比较多

                                                
① 根据由于种种的耕种方法的不同，因而生产量不同来考察，可以知道转化为十分之一税形式的牛耕经营

条件下的土地税，提高到土地所有者收入的三分之二以上。土地税不能固定在这种耕种方法下的收入上；

因为在这种耕作情况下的土地，不能取得实现良好耕种情况下的收入，如果完全实现了良好耕种状态，则

固定的土地税，就会比现在的小七倍，八倍。在实现了大农经营时，土地确实会取得比现在高的生产量，

但是如果不能保证谷物交易的自由，那就不能取得自由情况下的收入的半数。在目前的情况下，十分之一

税等于租借费的半数。转化为十分之一税形式的土地税，就会比现在多，而且负担很重。但是在允许自由

输出的场合，土地就会取得较多的收入。因而十分之一税，就只等于租借费的约三分之一；在这个场合，

转化为十分之一税形式的土地税，就不能保持符合于收入的比例。因为差不多只对它的收入的一半进行课

税，比现在的负担轻得很多。因此，土地税和十分之一税对于租借费的比例关系，对于不同的土地生产量，

有着很大的差异。在小农经营中，土地税即使只等于十分之一税的一半，也是苛酷的。但在良好的耕种条

件之下，即使土地税等于全数的十分之一税，也还是轻的。土地税和生产量的比例，在不同的耕种状态，

虽然没有和上述场合的不统一，但是如果一律依据同一的基准来征课，那就过分的不统一了。就是只有把

谷物价格，耕作状态以及土地性质完全综合起来观察，才能从纯生产额中，比例于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形

成土地税的基准。这样的基准，就是由土地所有者所负担的进行牛耕的土地的土地说，亦可以遵照它来征

收。因为，根据生产量来征收十分之一税，它的数额，有的场合只相当于[土地所有者]收入的一半，在另一

场合，则会相当于土地所有者全部的收入。（原注）



的土地税。因为与此同时，他可以保证比较以前获得较多的利润；只要是随
着利润的增加，比例地增加土地税，那末他就不会认为这是破坏性的课税而
感到烦恼。

如果能够实现以上的条件，则在由租地农场主耕种的地方，就能够比例
子租借费而征课土地税。在土地所有者使用分成租地农场主耕种的地方，也
可以找到近似的基准。各处的分成租借地的生产量，大体是知道的，除去费
用，就可以知道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土地说就按这个收入而成比例地征收。
因此，并不是从土地所有者收入本身征收，只考虑比例于土地所有者的收入，
对分成租地农场主的收入部分设定课税。假使在这比例课税中，有损害分成
租地农场主的某些缺点，那末这个缺点就可以由分成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
者的协约，而把它修正。因此这样的共同一律的基准所会发生的不合适的情
况，由于土地所有者和租地农场主的妥协，而不致成为很大的困难。我认为
无论是对于大农经营或小农经营，设定比例土地税的一律不变的基准是可能
的。

由计算现行大农经营的生产量，作为我们课税对象的一定生产量所征课
的土地说，估计约为地主收入的三分之一。在大农经营中，土地几乎都是租
借的，课税数额比例于（土地所有者）租金收入来决定，是很容易的事情。

但是同样的方法，大体上并不适合于不是租借，但是由小农经营的土地。
因为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只能从生产额来计算。从这种生产额的计算，我们
可以知道，在小农经营的场合，土地税约等于土地所有者收入的三分之一。
但是对于完全不确定的土地所有者收入，就可以从另一观点来考察这样的计
算。所以这就要从另外的观点来研究。因为关于由分成租地农场主耕种，预
付货币费用，大部分土地用于保证耕牛饲料的各分成租借地的土地所有者的
收入，为了避免由于采取不同的评价方法而产生混乱，所以就要从另外的观
点来研究。我们在前面已举了这种耕作方法的例子，来说明在平常年成，除
去种子以外能给土地所有者以小麦三千利佛尔的土地状态。并且说明了三千
利沸尔中所包含的不同的费用。就是一千零五十利佛尔用作货币的预付，因
此在三千利佛尔中，得到的收入只为一千九百五十利佛尔。

然而在这一千九百五十利佛尔的总收入中，提供牛饲料的牧场和荒地的
收入是一千三百七十五利佛尔。因此能够取得收获的土地，在这一千九百五
十利佛尔的数额中，只有五百七十五利佛尔的生产物。原因是牧场与荒地的
收入，同样是这一千九百五十利佛尔收入的一部分。如果土地税等于一千九
百五十利佛尔的三分之一，则达六百五十利佛尔，如果这个数额由五个分成
租地农场主来平均分担，则各人为一百三十一利佛尔。

因为这种分成租地农场主一起共获得谷物的一半，即三千利佛尔，则每
人所分得的份额为六百利佛尔。分成租地农场主如果每人要支付一千九百五
十利佛尔的三分之一，即一百三十利佛尔的土地税，则余下作为费用，自己
和家属的生活费的，只有四百七十九利佛尔十六苏。

我们所举的例，是属于用牛耕种的方法，土地生产物获得了良好生产量
的场合；而这种方法，是以比较通常的生产量高四分之一为前提，因此费用
的数额虽然相同，但是在通常小农经营的场合，土地所有者收入不会超过一
千四百五十利佛尔，各分成租地农场主取得的份额则为四百五十三利佛尔。
如果土地税等于土地所有者收入的三分之一，则为四百九十七利佛尔。每一
个分成租地农场主则分摊到一百零二利佛尔。从各人所取得的生产物中，余



下的作为自己消费的部分，不过三百四十八利佛尔，只是这个数额，是不能
满足自己的支出，因此分成租地农场主所付的土地税，至少有一半左右要转
嫁于土地所有者，而且土地所有者对于耕种不得不有大量的支出，因此他的
收入是不稳定的。

关于从分成租地农场主所分得的土地所有者不稳定的收入（分成实物租
借费），也可以和上面所说的一样来考虑，如果作为土地税从土地所有者所
征收的数额，相当于这项收入的三分之一，那未这个土地所有者，比较那些
把土地租借出去，以租借费的形式经常取得收入的土地所有者，至少要把自
己所取得的收入的三分之一，额外地作为土地税而支付。这是因为后一种情
况的土地所有者，所谓相当于所取得的收入三分之一的土地税，并不是由租
借契约所规定和保证的这部分收入（租借费）来征收，因而对于他们是完全
没有关系的。和这种情况相反，与定额租惜费相同的税率（三分之一），也
适用不稳定的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如果从分成租地农场主征收土地税，如上
面所说，其中的半数，将转嫁于土地所有者的不稳定的收入。但由分成租地
农场主所进行的耕种，它的收获极少，土地所有者对它的管理也极为困难。
特别是有些土地所有者，并不居住在自己的所有地上，而是雇佣人员进行管
理，那就更加困难了。如果对于这种耕种和对大农经营一样的税率进行课税，
则土地说就未免过重。

无论是大农经营还是小农经营，如果都是把土地出租，或土地所有者由
租借费取得收入时，即使土地税相当于土地所有者收入三分之一乃至二分之
一的数额，则这个税率对于双方说，还是公正的。但是如果土地税等于由使
用分成租地农场主耕种的土地所有者不稳定收入的约四分之一，则这个税率
也还是公正的。在这种情况下的四分之一，相当于分成租地农场主取得份额
的约六分之一。

因此，如果知道分成租借地通常生产量的概况，则在租借期中，土地税
的数额是容易规定的，它等于分成租地农场主所取得份额的约六分之一或五
分之一。

如果土地非常肥沃，结果也会使分成租地农场主取得的份额，只为分成
租地农场主租借地生产量的三分之一。在这个场合的三分之一的数额，对分
戍租地农场主说，几乎和贫瘠的分成租借地生产量的半数同样有利。在这种
情况下，对二种土地所征课的土地税，同所取得的产量的比例是相同的，但
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的比例却不同。在较肥沃的土地上，土地所有者得到的
收入是收获的三分之二，这样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相比，土地税的数额是很
少的。在这个情况之下，在把收获物的二分之一，即对半进行分配时，对于
分成租借地的谷物生产量中，以分成租地农场主取得份额的六分之一以至五
分之一来作为土地税，则农业就会由于谷物交易的自由和有秩序的课税的保
证而进步发展，并且会由于比例土地税而使税收增加。在这里可以得到为了
君主的利益，而制订这种税制的极其简单和一般基准。

在大农经营的场合，依据租借契约规定的课税，约为小农经营课税额的
二倍。因为大农经营的生产量，是远比小农经营的生产量为大。

和土地税的现状对照起来看，我现在所设想的租税体系，还不知道是否
妥当。但是如果把税率加以适当的调整，要适应现状是容易的（参看《赋税
论》）。

如果能够经常地正确遵守这些基准，给谷物交易以自由，免除租地农场



主子弟的民兵义务，废止服役①，则很多能够缴纳土地税的逃避到都市的土地
所有者，就会再回到农村，安心地经营所有地，均沾农业的利益。同时还有
为求得生活安定而离开都市的富裕居民，也到农村来，这样农村又会重新充
满复兴土地耕种的耕作者。这些人就会和租借土地，比例于从所有地取得的
收入，和租地农场主从耕作利润支付土地税一样，负担土地税。他们作为土
地所有者，也要征课土地税，如果他们自己不耕种土地，则要缴纳作为上地
财产所有权的土地税，从所有地的租借费收入中支付十分之一。利己心必然
会使人去选择优越的有利的事业。在农业受到保护时，就没有一种职业能和
农业一样可以保证获得确实的利得。

因此，农业可以由那些把必要的财富来投资的人而获得复兴。经营所有
地的贵族们，由于把土地出租，并以所收入的租借费来支付租税，就是按照
租借费的比例来缴纳土地租。因而使他们忙碌地工作，促进贵族们和农业双
方的利益，这是非常适当的。这样可以使他获得比现在更多的利润，大大地
促进农业的进步。虽然他们也可以在大都市中从事小卖商人的工作，但是农
业这种职业，远比做商人合于他们的身份。都市里商人的增加，对于农业是
极其有害的，总之，对于国家说，虽然小卖商业常能雇佣很多的人，但农业
却远比小卖商为重要。

富裕租地农场主的地位必须很好地加以保护；同时大农经营也必须在王
国内广泛推行。这样就可以使利用牛的耕种完全消灭，因为由于农业中获得
的利润，使土地所有者能够把土地出租给富裕租地农场主，这些富裕的租地
农场主有足够的资金来支付大农经营所需要的费用。即使在有些地方，由于
和大农经营比较，还是更喜欢小农经营，因此小农经营依然会被保存；但是
如果另外一种方法，能够使他们在偿还土地所有者所付出的预付之后，还有
能力取得较大的收入，这样他们当然可以选择较好的经营方法。

在这种情况下，分成租地农场主就可以从收获的取得部分，和租地农场
主一样地来支付土地税。因为这样可以使分成租地农场主的收入，比较在现
在的小农经营之下，每一亚尔邦多得十八以至二十蒲华束的小麦，并缴纳大
四倍或五倍的土地税，还能取得远比现在为多的利润。因此，在这个场合，
分成租地农场主的收获，又给比例的土地税征课以确实的基准。

这种简便易行而又可靠的方法，能使耕作者免受任意课税之苦，并使国
家财政不致因破坏性的课税而陷入绝境，这就能帮助土地的耕种，复兴王国
的力量。

对于农民以外的农村住民的比例土地税，也要以利润即实物的利得为基
础。但是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要少得多，如果在征课时能审慎办理，比较正确

                                                
① 不少较富足的租地农场主，为了使子弟免除兵役，就在都市做工作。还有对于农业更加不利的，是不仅

那些农村里当然会成为租地农场主的人们，离开农村，同时家长还把用于土地耕种的财富，也抽离农村。

为了禁止这种破坏现象，洛林州的知事拉加莱西尔（laGalaisière），曾经颁布法令，为了保证耕作，免除车

夫和租地农场主子弟的兵役。加于农民的服役，对于国家和君主，也是极其不利的。因为这会使农民陷于

贫困，以至不能维持自己的经营。因而使生产量、消费和收入蒙受很大的损失。原来是想由这种服役的方

法，节约公共事业的费用，但是结果并不是使国家节约，反而使国家支付非常高的费用。与此相反，如果

国家有偿地来进行公共事业，就是支付劳动者的费用，由各个地方以少额的一般租税来支应，实际上只要

很小的经费。所有的地方，都十分了解方便交易的公共事业的利益，因此只要这些租税的收入，能够忠实

而确当地为这个目的而使用，那末也就乐于负担了。（原注）



地施行就更好。因为即使有了错误，对于君主的收入说，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在这里最重要的是鼓励和促进农村人口的增加。

至于城市的土地税，并不能以上述农村的基准为依据。关于制订适合于
自己的基准，是城市本身的工作。在这里我不打算谈一种没有重要意义的政
策原则，即把任意的课税看作是使人民必须服从的可靠手段；因为这种极其
不合理的政策，是和伟大的政治家没有关系的，伟大的政治家是会知道这种
政策的不合理和荒谬。被征课土地税的人民，都是有中小资产的人，应该给
他们以鼓励，而不应压制他们，他们完全服从王权和法律。因为他们有了一
些财产，那未就会固守这些财产，对于恐怖和刑罚更加敏感。虽然他们那种
乡下人的傲慢态度，常是受到人们的非难，这是由于他们完全不关心政治的
地位所产生的态度，这不过是对于支配欲很强，对于比他们更傲慢的人的反
抗所表现出来的现象。他们即使有些微缺点，但一点不会破坏国家的秩序，
相反的，甚至因此而可排遣小资产者对于一个值得尊敬的富强国家经常怀抱
的轻侮情绪。总之，土地税的任意征课，究竟有什么好处呢？作为政治家，
难道可以对于当然应该受保护的人们，反而要加以压制吗？这种任意的课
税，不过是在几个私人面前，暴露出他们做损害国家福利的破坏行为。

  
关于谷物输出的考察

  
谷物的输出，是农业复兴的另一个根本条件，这不会引起谷物价格的提

高。这可以从把谷物输出于国外的邻国，以低廉的价格输出的情况来判断。
但是由于这种输出，可以防止小麦变成无价值的东西。由于这个唯一的效果，
正如我们在上面所说，可以使农业免去一亿五千万利佛尔的损失。并不是说
只因为向外国贩卖，就使我们富裕起来。因为，如果购买者不多，销售就会
受很大的限制（请参看《租地农场主论》）。事实上，我们的输出很难达到
二百万塞蒂。

在这里，我不想来解答有些人的疑虑，就是怕输出会引起饥馑。①因为情
况正是相反，由于有输出才保证了丰收，如上所述，甚至歉收年的收获，也
会比现在普通年成所取得的收获高。我不想在这里多费唇舌来谈有些人，他
们为了防备饥馑，提出设立公共仓库的不能实现的计划，以及这种预防措施
的缺点和弊害。关于这一点，只要考虑一下某一英国人著作②中所说的话就够
了。

“关于预防饥馑的措施，请看一看其他国家的情况。他们为了预防饥馑，
想出了种种的计划，但是我们所看到的是饥馑难于避免的前景，我们已经发
现以非常简单的方法，轻易而充分地调度生活必不可缺的主食的秘诀。我们
比较祖先幸福的，是我们不但没有遇到过饥馑的事实，而且连由于担心饥馑
而引起小麦价格的激烈涨落，也一点没有经验过。⋯⋯这不是因为有很多广
大的谷物仓库来预备救济，而是因为我们有已经进行耕种的广大田地。”

“在英国只想耕种本国所要的生活资料时，常常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
因而不得不购买外国的小麦。但是自从英国把小麦作为对外贸易的商品以
来，耕种就大为增加，一年的好收获，可以供给英国人五年的生活资料。而

                                                
① 艾尔伯（Herbert）著的《谷物政策论》（Traitèdelapolicedesgrains）。（原注）
② 《大不列颠的优点和缺点》（原注）



现在则是可以把小麦输出到缺乏小麦的国家。”
“人们如果看一下法国各地，就可以发现多数的土地，如果进行耕种，

是可以生产小麦，饲养家畜；由于不进行耕种，不仅土地依然荒芜，而且由
于耕作者缺乏经营能力，甚至连肥沃的土地，也不能有良好的收获。”

“真正使人感到高兴的，是我看到法国的统治有缺陷，并且它的后果是
非常严重的，因而为我的祖国祝福，但是，如果这个强国能够活用自己的领
土和国家的有利之点，不能不使人感到，它将成为一个如何可怕的国家。啊，
如果他们知道自己的优点！（osuasibonanorint！）”①

因此，只有那些农业生产限于供应本国的生活资料的国家，才不能不担
心发生饥馑。一般说，在谷物自由交易的条件下，事实上所担心的正是相反
的现象，法国的高度发达的农业，由于所取得的生产物很丰富，就要顾虑生
产物变成没有价值。然而这样的顾虑是不必要的。因为依据我们王国的位置、
港口、横贯各地的河流，来进行设置交易上所必要的措施，就会给本国农产
品的运输贩卖以便利。只有农业上的成功，才会使法国的人口重新增加，并
提高他们的生活。所有种类的农业原料和工业生产物的消费，随着住民人数
的增加而扩大，只有很少的剩余可以出卖给外国。美国殖民地的肥美，和新
世界农业的发展，确实是可怕的。但是法国谷物的质量，优于这些国家以及
其他国家谷物的质量，我们没有必要畏惧同它们的对等的竞争。其他国家谷
物的质量较差，它们的面粉少于我国的谷物。殖民地的面粉，经过海上运输，
很容易变坏，只能保存很短的时间。但是法国的面粉，则比较便宜，可以制
比较美好的面包，而且能够保存比较长的时间，所以法国输出的面粉是受到
欢迎的。因此，我国的小麦和小麦粉，任何时候都比其它国家容易在外国销
售。还有可以使人安心的另一个理由，就是即使殖民地的农业扩大了，但它

                                                
① 虽然理由很明白，还是有人抱有输出容易引起饥馑的疑虑，但是这很容易使他们安心；原因是如果允许

输出，同时也允许外国的小麦免税输入。因此，我国小麦的价格，不会提高到输出国之上。而且由于长期

的经验了解到，小麦的输出国的小麦总是很丰富，很少有卖高价的情况。在我们国内，由于有外国小麦的

竞争，就使我们的商人不可能屯积居奇，待价而沽。又由于国民有担心发生饥馑的思想，或想使小麦价格

提高，实际上正是这个情况，是引起价格额外提高的唯一原因。但是只要一看到外国小麦的运输船的到达，

把小麦运到巴黎，这种原因就很快的消失了。小麦的高价，常是由于没有交易的自由所引起。实际上在法

国很少遇到大饥馑，而在由小麦自由交易维持着农业的国家，则比我国更少遇到。在一七○九年，由于冰

雹而丧失了收获。在那时，法国的小麦，每一塞蒂合现在的货币一百利佛尔。但在英国是四十二利佛尔，

就是不过卖当时普通价格的约二倍。因此，这不能算是非常高价。在一六九三年和一六九四年的饥馑时期，

由于英国早已在三、四年之前开始输出，小麦的价格只有法国的一半。但是在输出开始以前，英国的国民

常常尝到非常高价之苦。但是我国，在亨利第四，路易十二治世，以及在路易十四治世的初期，受到了谷

物交易自由的利益。丰富和善价维持国民生活的富裕。因为法国小麦的平均价格，常常达到我国现在货币

二十五利佛尔，或者甚至超过这个数目。就此在王国内，每年可以获得三十亿以上的财富，如果把这个数

目换成当时的货币，约为十二亿。这项财富现在减少了六分之五。但是无限制的输出也是不行的，和英国

一样，在小麦的价格超过沾定限度时，就不得不加以禁止。到最近，英国尝到了高价之苦，这是由于政府

默许商人贪欲和垄断，因而违反了这些规则，因而放任这种使人讨厌的手段，而使国家常常受到不幸的影

响。结果这个国家，虽然在六十多年的时间中，免除了小麦的高价，但是后来终于又遭遇到了。在这段时

间中，法国则常常遇到饥馑。原因在于常常禁止小麦的输出，因而饥馑造成国民的不幸，相反的，丰收的

时候，同样的是对于租地农场主不利。在防止王国内部的饥馑的借口之下，由于把各地方之间的谷物交易

阻断，这样只会造成弊端，增大贫穷。破坏农业，结果引起王国收入的缩减。（原注）



必然意味着人口和谷物消费的比例的增加，因而殖民地的谷物剩余额，并不
是随农业的扩大而比例地增加。

由于农产物没有销售市场和跌价，而使我国各省的土地荒芜，是人民的
贫困和我们对于生产物交易所设的障碍的结果。冷静地考察，就可以知道很
多地方由于农产物销售不出去，而变成没有价值。由于这个缺点，使富人离
开地方，逃到宫廷和大都市去而成为不在当地的土地所有者，只能希望地方
的司教，地方长官及一般居住者，把他们的收入，在那里投入有效的消费。
但这是一种非常狭隘的见解。因为很清楚，这并没有使王国的消费有所增加，
不过是从比较浪费的地方，转移到比较俭朴的地方去。因此，这个措施不但
没有使王国内部的消费增加，反而是使它减少了。必须扩大输出和国内消费，
才能扩大销路。这样就可以使国内消费和对国外的销售，共同一起来维持农
产物的价格。但是要取得这个利益，只有由保障谷物的普遍交易，人口以及
生活的安定；因为只有这些因素，才能经常保持维持农产物价格所必不可缺
的售卖和消费。

为了更好地理解谷物国外贸易的利益，必须对一般贸易，主要是手工业
制品贸易和本国农产物的贸易，进行若干基本的考察。

因为，只为转口贩卖而购买的中介贸易，这是那些除了贸易之外，没有
其他方法的若干小国所做的职业，因此，这种国外贸易，是不值得大国去关
心的。对我们说，为了理解对我国有最重要性的贸易，只把另外两种贸易，
即手工业制品贸易和本国农产物贸易的利益进行比较。

  
经济管理的原则

一、工业劳动不会增加财富。农业劳动可以抵偿费用，支付耕种的工资，
使耕作者获得利得，并且产生土地收入。工业制品的购买者，支付了费用、
工资以及商人的利得。但是工业制品不能取得此外的其他任何的收入。

因此，全部对于工业制品的支出，都是靠土地的收入抵补的。因为不能
产生任何收入的[工业]劳动，只能依赖收入的支付者的财富而维持它的存
在。

把制造工业品的劳动者的利得，和受耕作者租地农场生所雇佣进行土地
耕种的劳动者的利得加以比较吧！二者的利得，都只限于劳动者的生活资料，
这些利得并不使财富有什么增加，同时工业制品的价值，是和[工业]劳动者
和商人所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成比例。因此，可以知道手工业者，只是把
自己劳动的产物，作为生活资料而消费掉。

所以在工业制品的生产中，并没有财富的增加。因为，在工业制品中价
值的增加，不过是劳动者所消费掉的生活资料价格的增加。商人的大财产也
只能从这个观点来加以考察。就是它和小商人的利得是同性质的东西，不过
是大商业企业综合的结果。这和大[工业]企业的把由许多劳动者劳动所取得
的小利润，集中而成为大财产的情况正是相同。所有这些企业者，都不过是
把别人的支出，来作为他的财产。因此，在这里并不存在财富的增加。

财富是人的生活资料的来源。工业则把它们加工，使之适合于人的使用。

                                                
① 这个“经济管理的原则”（Maximesdegouvernementèconomique）是同大家所知道的“农业国经济管理的

一般准则”（Maximesgénèralesdugouvernementèconomiqned’unRoyaumeagricole）不同的。原文“Maximes”为

了二者的区别，能够一看而知，因此在译语上，一个译为“原则”，另一个译为“准则”。（日译本注）



土地所有者为了享用工业品，而把它支付给工业劳动，因此土地所有者的收
入转到了所有其他人的手里。

因此，人口数量随着土地收入的增多而成比例地增长。有一些人由进行
耕种而创造这些财富，另外一些则把它加工使之能够适合享受使用。就此享
受使用的人，就要对二者进行支付。

因为这个原因，为了使人和财富能够存在，必须先有土地、人和财富。
因此可以说，只有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国家，除了依赖外国土地的收入，是不
能够维持他们的生存的。

二、工业劳动对于人口和财富的增加所做的贡献。假使某个国家通过把
本国的手工业制品出卖，从外国取得一百万利佛尔，同时又把本国农产物一
百万利佛尔出卖给外国，则这种收益双方都同样地是对本国财富的增加，同
样的都对本国有利。假使一个国家的人口，超过本国土地收入所能维持的限
度，那未，这些过剩人口，只能依赖向外国售卖手工业制品来维持生存。

在这个场合，这个国家从土地和人，取得它所能得到的全部利益。这就
是说，对于这个国家说，贩卖一百万利佛尔本国农产品的利益，比贩卖一百
万利佛尔的手工业制品的利益要大得很多。因为，手工业制品只能取得手工
业者劳动的价格，而农产物则能取得耕作劳动的价格，和由土地所生产的财
富的价格。因此，由不同的商品贩卖来取得金额时，常是本国农产品的贸易
比较起来要远为有利。

三、工业劳动的雇佣如果要妨碍土地的耕种，则要损害人口
和财富的增加。在把一百万的手工业制品和一百万本国农产品出卖给外

国的国家，如果在土地耕作上没有充分的人力可以雇佣，则在使用人力从事
制造出售给外国的手工业制品，要受到很大的损失。因为在这个场合，人们
不可能把农产物销售于邻国，年年积存着剩余产物；相反的，在手工业制品
方面，因为容易输送，能够把它售卖给邻国。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给较
多的制造业者和手工业者以利益，是得策的。因为他们消费本国的农产物的
同时，把他们自己的制成品出卖于外国，他们由所取得的利益和所进行的消
费，来增加国家的财富。

但是要这样地改革国家并不容易；因为即使把制造业者和手工业者集中
于国内，但这也只能和国家现实的收入成比例。详细地说，一国的制造业者
和手工业者的人数是由土地所有者和商人的人数所决定的，因为商人能够把
他们的制成品出卖给外国，同时又能够从外国买回有同等价值的东西，为制
造品寻找到市场。但要这样做，对于没有自己的农产物市场，从而使这些农
产物变成无价值的东西，同时又没有创设制造业和手工业所要的足够收入的
国家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种计划只能逐渐地缓慢地来实行。许多试行这种计划的国家，也要承
认它们的成功是不容易的。

然而对于土地肥沃的王国说，除了这个方策之外，政府没有其它的途径
来使工业进步。

所以只要本国的农产物交易方便而自由，必然可以使能不损害土地的收
入，来从事这种劳动，从事耕种土地的人的劳动生产量，比较手工业品制造
的生产量，要多二、三倍。

四、耕作者的财富，是由耕作所生产出来的财富。耕作劳动的生产量，
在耕作者不能支付良好耕种的费用时，对于国家说，是等于零，或接近于零。



一个贫穷的人，只能靠自己的劳动，从土地取得几乎没有什么价值的农产物，
例如马铃薯，荞麦，栗子等，只能供给自己的需要，不能出卖也不能购买一
样东西，这种人只能为本人自己劳动。只能在贫穷中生活。因此，他和那块
他所耕种的土地，不能给国家以任何东西。

在耕作者无力雇佣农民的省份里，那些赤贫如洗的农民，只能自给自足
过着粗衣粗食的生活，这些地方贫穷的结果就是如此。

因此，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准备好耕作所必要的资金，使土地能够取得丰
收，那未无论在耕作上使用了多少人，仍然是不生产的（Infructueux）。相
反的，在富裕的耕作者很多的王国，就常能保证土地的收入。

五、工业劳动促进土地收入的增加，土地收入维持工业劳动。
一个国家的土地虽然肥沃，但是因为运输困难，手工业劳动，经常有土

地收入的保证。
六、有本国农产物大规模贸易的国家，常能维持本国手工业制品的大规

模贸易。因为这样的国家，能够比例于土地收入，对制造他们所必要的手工
业品的劳动者支付工资。

因此，有本国农产物的贸易，同时在这个国家中，也必然会有工业品的
商业。

七、几乎不输出本国农产物，为了生存而不得已从事工业品贸易的国家
状态，是不安定而且不可靠的。因为这样的国家所做的贸易，可能会受到从
事同样贸易的其他优秀竞争国的侵害。还有，这样的国家，要受支配和从属
于把原料出卖给它的其他国家。这个国家不得不实行严格的节约。因为毫无
可以应付支出的收入，除了依赖节约，不能维持和扩大自己的贸易、工业和
航海。相反的，有土地财产的国家，就能够由消费来增大收入。

八、手工业品的广大国内贸易，只有依靠土地的收入才能维持。王国内
工业品的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的比例关系，必须加以研究。因为手工业品的
国内贸易，例如为三百万利佛尔，对外贸易为一百万利佛尔，则全部手工业
品贸易的四分之三，由国家的土地收入来支付，只有余下的四分之一由外国
支付。

这个场合，土地收入成为王国的主要财富。因此：政府的主要目的，在
于保护土地收入的维持和增加。

要达到这个目的的方策，在于允许交易的自由和维护耕作者的财富。如
果没有这些条件，则收入、人口、工业生产量就要减少。

农业生产二种财富，就是作为土地所有者收入的年生产量和耕作费的补
偿。

收入必须每年花费掉而分配于全体市民，和缴纳对国家的租税。
用作耕作费用的财富，应该保留在耕作者的手中，而免除所有的课税。

因为，如果它不保持在耕作者手中，就要破坏农业，夺去农村住民的利益，
断绝国家收入的源泉。

九、有广大领土的国家，为了鼓励手工业品的生产，而把本国农产物的
价格降低，就会使它的经济全面崩溃。因为，耕作者如果不能补偿耕种上必
要的大量经费，不能取得利益，则会使农业调敝，国家失去土地收入，同时
手工业劳动，也因为土地所有者不能支付而减少。因为制造业者、手工业者、
工人、农民，只能依靠比例于国家收入的利得，以维持生活，在上述情况之
下，只能从这个国家逃亡，所以正因为贫困而使人口减少。



在这个情况之下，王国的力量受到破坏，财富被剥夺，人民的租税负担
过重，国王的收入减少。因此，只是这个恶劣的政策，就完全可以使国家陷
于毁灭。

十、对外贸易的利益，不在于货币财富的增加。一个国家从对外贸易所
取得的财富的增加，并不在于货币财富的增加；因为某一国家和外国所进行
的对外贸易，总是这个国家对外国所进行的商品交换，来供给自己消费的需
要。但是，即使在这个场合，并不妨碍把用于国民消费的财富，转到其它用
途去，和把它节约而变为货币形式的财富。

同时，作为商品来看的农产物，是货币财富（richessespècuni-ères）
和实物财富（richessesrèeles）的综合体。把小麦卖给商人的耕作者，接受
的是货币的支付。同时他就以这项货币，用于对土地所有者、土地说、仆役
劳动者的支付，还用于购买他所必需的商品。商人把小麦出卖给外国，就从
外国购买其它商品，或者和外国直接进行商品交易，又把带回来的商品出卖，
并以所取得的货币再买小麦。

因此，把小麦作为商品来看，对于出卖者说，是货币财富，对于购买者
说，则是实物财富。

在这个情况之下，可以贩卖的农产物，对于国家说，任何时候，既可作
为货币财富，也可作为实物财富，并不给它以特别的区别，对于国民说，则
根据各人的需要而使用。

一个国家的财富，并不由货币财富的总量所规定。货币的财富是由农产
物丰富的程度、和根据它的价值如何而规定的货币数与流通速度，才能在国
家内部发挥它的有效的机能，因此，货币财富可能并不明显地跟着实物财富
的增减而增加和减少。西班牙虽然拥有秘鲁的银山，但是必需品经常枯竭。
英国则依靠实物财富维持着它的富裕。在英国，代表货币的纸币，由贸易和
国民的土地收入保证着它的价值。

因此，决定国家财富多少的，并不是货币财富的多少。认为即使损害有
利的贸易，也要禁止王国货币的流出，那不过是基于有害的偏见所产生的意
见。

为了维持国家，必须要有真实的财富（vèritablesrichesscs）。这里所
说的真实的财富，就是不断地更新的财富，为了满足生活上的欲望，取得方
便，获得享乐，是人们经常需要，经常能够以一定代价取得的财富。

十一、各国之间的贸易收支如何，并不能判断贸易的利益和各国财富的
状况。因为某一个国家，由于人口和土地的关系，可以比其他国家富裕；也
可能其他国家的国内贸易比较这个国家少，消费亦比较少，但是有较多的对
外贸易。

又在这些国家中，有些比其他国家可能有较多的中介贸易。把商品从一
国转卖给另一国，从而收回购买价格（prixdel’achat）的贸易，在收支结
算上，虽然可以形成相当大的利益，但是这种中介贸易的资金（lefonds），
和以较小规模的贸易资金，把本国生产物售卖给外国的其他国家比较并不能
取得同等程度的利益。

手工业品贸易的情况，也和上面所说的相同。因为原料的价格，和制造
时劳动的价格，二者是应该有区别的，但在生产额中则是混淆起来的。

十二、判断一个国家富裕程度的依据，是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特别是
国内贸易的状况。假使一个国家以高价（àhautprix）大量消费本国农产物，



则这个国家的财富，是和所消费的农产物的丰富程度，以及它的价格成比例。
因为这些农产物的生产丰富，和维持高价（chertè），这二个条件使它成为
财富。农产物由于它的贩卖，可以用于任何其他用途，满足非必需的欲求。
但是对于国家说，首先必要的是实物财富形式的元本。

十三、在能够从自己的土地、人力、航海取得最好生产量的国家，没有
羡慕邻国的贸易的必要。因为一个国家不应该妨害任何邻国的贸易，如果是
妨害邻国的贸易，必然会打乱自己，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特别是这个国家
和邻国共同进行相互贸易时是如此。

因此，贸易的竞争国，即使是敌对国，与其用力直接地去妨害其他国家
的贸易，不如注意于尽力维持和扩大本国自己的贸易。这种国家，甚至可以
帮助其他国家贸易的发展；因为国家间的相互贸易，是要依靠出卖者和购买
者双方的富足，才能相互维持。

十四、在相互贸易中，出卖最必需的和最有用的商品的国家，比出卖奢
侈品的国家有利。一个国家，如果能够以土地为基础，来保证本国的农产物
贸易，因而也有可能从事手工业品的贸易，那未就能完全不依赖其它国家而
独立。这样的国家，只是为了维持、便利、扩展它的国外贸易而和外国交易。
因而为了尽可能地保持本国的独立性，和相互贸易的优越性，只从外国购买
奢侈品，而把生活必需品出卖给外国。

其他国家，从这种种商品的实物价值出发，认为这种相互贸易更为对本
国有利。但是所谓优越性，常是在出卖最有用最必需的商品的国家这方面。
因为在这个场合，这个国家所进行的贸易，是根据其他国家的要求，而把剩
余物品出卖给外国，这种国家所进行的购买是必然造成富裕（Opulence）的
结果。对于其他国家来看，这样的国家由于以超过所要购买的限度来售卖，
因而更为有利。对这个国家说，拒绝奢侈品的购买，远比其他国家削减必需
品容易。

参加制造奢侈品的国家，必须充分认识有发生剧烈变化的事实。因为，
一旦经济衰落，奢侈品的贸易很快减退，因此，劳动者就有陷于没有面包，
没有工作的危险。

如果交易自由，则法国可以丰富地生产主要农产物。而农产物的丰富，
在满足巨额的消费和大规模的对外贸易的同时，还能够维持王国内部手工业
品的大规模贸易。

但从法国人口的现状说，是不容许奢侈品工业雇佣很多的人工。因而，
为了能够从本国的土地生产出商品，以便利对外贸易，则由输入奢侈品，以
维持同外国的相互贸易，还是比较有利的。

又在法国，不应该追求无所不包的对外贸易。对法国说，其中最不重要
的若干部门，应该为对本国最有益、能够增加和保证王国土地收入的其它部
门的利益而牺牲。

但是一切交易必须自由，使商人能够为自己的利益，自由挑选最可靠和
最有利的国外贸易部门。

以下所述，是政府施行政策所要求的事项。即：注意王国土地收入的增
加，毫不束缚工业的发展，给市民以支出的便利和选择。

在农产品陷于变成无价值（non-valeur）之物的地方，由促进
贸易以复兴农业。
禁止和妨害国内商业以及相互对外贸易的许多措施，应该废除。



要废除或减轻额外河道税和通行税，因为这种税要破坏农产物由长途运
输所进行的远距离交易的收入。这种租税的负担者，可以由王国土地收入一
般增加中应得的份额，得到充分地补偿。

此外，必须废除地方和城市，以及公共团体用以谋取狭隘利益的垄断特
权，不必说也是很重要的。

修建道路和发展河道航运，以便利交通和商品的输送，亦是很重要的。①

此外，很重要的，是不应该在为保证城市以丰富物品的动人口实之下，
任意地或含糊地允许或禁止地方农产物的贸易以致使农村遭到破坏。都市可
以由居住在都市的土地所有者的支出保持它的生存。因此，破坏土地收入，
既不能保护城市，也不能改善整个国家的福利。

关于国家收入的政策，并不能委之于从属的地方行政和特殊的行政机关
的自由裁决。谷物的输出，不能仅限于几个特殊的地区；因为这样会使这个
地区在取得其它地区谷物的补给之前，陷于枯竭的境地。因而住民会有几个
月陷于饥馑，而这种饥馑完全有根据地可以归咎于输出。

但是，在输出自由一般地普及于各地时，就不会有谷物价格显著腾贵的
现象产生。因为如果有输出的自由，商人很早就会从王国各地，特别是从谷
物价格低廉的地方输入。

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不会有地方放任农产物跌价贬值，到处的农业，都
会适应市场的销售情况而振兴起来。

商业的进步和农业的进步是携手并进的，输出的对象只限于国内的剩
余，这种剩余也只以输出为前提才能生产。还有只有输出才能经常维持丰富，
增加王国的收入。

收入的增加，又引起人口和消费的增加。因为，由于收入增加，引起支
出的增加，而支出的增加，又增进了各人的利得，和使人得到新的利得，因
而使人口集中。

由于农业和商业的进步，就可以很快地使王国具有高度实力和达到繁荣
状态。就此君主就可以极简单的方法，稳坐国内而征服他国。而且这样的征
服，比较用武力去征服更为有利。这样的进步是异常迅速。就是因为这个缘
故，在亨利第四的治世，经济疲敝、负债很重的王国，很快地变成丰饶富裕
的国家。参看《赋税论》。

  
关于用于谷物生产的财富的必要性之考察

  
我们决不能忽视的一点，就是我们所希求的繁荣状态，与其说它是耕作

                                                
① 几乎在所有的地方，都是缺少通住交通大道、都市和市场的农村道路，或者是处在不好的状态，这对于

促进交易是很大的障碍。但是这种情况，不要很多年就可以改正。因为，从土地所取得的生产物的贩卖如

何，对于土地所有者是有很大的利害关系，因而愿意负担修建道路的费用。对土地所有者可以根据他们租

地农场主的土地税的课税额，征收规定的少额的税金，如每一利佛尔征收一苏。但对租地农场主和无地的

农民，则可以免予征收。应该整修的道路，可以由各地区的首长、和住民商议后决定，以后则可以由企业

家来把它完成。首先，应该在通行最为困难的地方修理，逐渐地来完成其余道路的整修。至于租地农场主

和农民，则有维持已经整修完毕的道路的责任。为了使何道能够航行，应该由各个地方进行同以上一样的

整修。各地方应该自发地充分地认识这个事业的有用性，申请批准这项支出。但是由于国家的要求，常要

征收使用于这项事业的资金。总之，这种拙劣的做法，结果会压制对于国家福利非常有益的计划。（原注）



者劳动的果实，倒不如说它是，耕作者投入于土地耕种的财富的产物。丰收
的获得，首先是由于所施的肥料，实际上，生产肥料的是家畜。但是能够取
得家畜，并且对管理家畜的人支付工资，就需要有货币。由上面的说明可以
知道，以小农经营的三千万亚尔邦土地的经费，不过是二亿八千五百万利佛
尔；而很好的大农经营的三千万亚尔邦所支出的经费，就要提高到七亿一千
万利佛尔。但是前者的收获量只有三亿九千万利佛尔，而后者的收获量则达
十三亿七千八百万利佛尔，费用愈多，则所产生的利润愈大。还有在良好的
耕作条件之下，虽然要有较多的家畜购买费和管理费的支出，同时还要有较
多的人工，但在这个场合，可以取得不差于耕作收获量的畜牧部分的新收获
量。

因为不好的耕种（lamauvaiseculture）也要求有很多的劳动。但是由于
耕作者不能担负必要的支出，他们的劳动是不生产的（infructueux）。因而
他终于失败了，而愚蠢的市民，却认为由于怠情，所以他失败了。这些市民
可能是这样想的，要从土地取得良好的收获，只要把土地耕种，任意地使用
土地就够了。于是得意地对不从事于工作的贫穷人说：“应该去耕种土地。”
但是，耕种土地应当是牛马，而不是人。应当由羊群使土地肥沃起来。如果
没有这种家畜的援助，则土地几乎不足以补偿耕作者的劳动。难道不知道，
土地本身从来不具有预付的资金，相反地，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取得收获？
这些“应该去耕种土地”的贫穷人的遭遇究竟如何呢？这些人能够靠自己本
身的力量来耕种吗？在租地农场主们贫困的时候，能够在他们那里找到工作
吗？不能支付良好耕种所要的费用和雇工与劳动者工资的租地农场主，是不
可能雇佣农民的。在土地没有肥料，几乎荒芜未耕的场合，租地农场主和农
民是无法不日趋贫苦困难的。

还必须注意，为了维持良好的耕种，和使君主取得大的收入，应该使王
国的全部住民，能够利用良好耕种的优越性。只有依靠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和
租地农场主的利润的增加，良好的耕种才能使从事于其他一切职业的人们获
得利益，因而维持一定的消费和支出，以支持良好的耕种。

但是，君主的课税，是从耕作者身上征收的，如果夺去耕作者的利润，
就会使农业衰落，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减少。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波及于
被雇佣者、商人、劳动者及使用人的支出的缩减。这样就会搅乱支出、劳动、
利得、消费的一联串的关系，使国家变得衰弱，渐次使租税受到破坏。要使
王国繁荣富强，只有在很多勤勉的人们的财富不断的更新，因而使生产物不
断再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达到。所以，这些人的勤勉，应该得到政府的支持和
奖励。

普通的想法，认为即使由于政府的统治方法，而使个人财产受到破坏，
但对于整个国家说，是没有什么影响的。明白地说，就是即使有损人利己的
富者存在，但是财富仍然以相同的数量保存在王国之内。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而且是荒谬的。因为一国的财富，并不是由财富本身来维持的，只有由它的
有效使用，并由此而更新的情况之下，才能获得维持和增加。如果耕作者由
于高利贷而破产，就会使王国的收入枯竭，工商业调敝。因而使劳动者失去
工作，国王、土地所有者、僧侣失去收入，并丧失支出和利得。因而把财富
锁藏于贷放者的金库，保持着不生产的（infructueux）状态，就是有利息的
贷放，也只会使国家负担过重。所以，政府必须深切地注意，把王国为生产
和增加财富重要而不可缺的财富，确实保持在所有生产性的职业中。



  
关于由谷物耕作所维持的人口的考察

  
总之必须承认，土地生产物本身还不是财富，只有当它为人所必需和买

卖时才是财富。因此，土地生产物只有在它能满足人的一定需要，和有一定
数量的人口的情况之下，才作为财富而具有高的价值。生活在社会中的每一
个人，并不能由自己的劳动，生产出满足所有欲望的财物。各人出卖自己劳
动的生产物，以换取自己所缺乏的东西。就此，所有的东西，都因为是买卖
的对象（Comme-rcabbe），由于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换而成为财富。如果
一国的人口减少三分之一，则财富就会减少三分之二。因为各人的支出和各
人的生产量，在社会内形成二重的财富。在一百年之前，我们的王国约有二
千四百万人。但在约四十年的连续战争结束，南特法令废除之后，经过一七
○○年的调查，知道依然有一千九百五十万人。可是由于破坏性的西班牙王
位继承战争、交易不自由、和由任意课税所引起的君主收入的减少、农村的
贫困、向国外的逃亡、因为贫困和民兵，不得已移住城市的不结婚而过着放
荡生活的人过多，由于无限度的奢侈所造成的阻碍人口增加的结果，如把这
一连串的原因加以考虑，认为今日王国的人口估计应有一千六百万人口的意
见，是没有什么不确当的。但是其中多数是在农村，是处在不得不由耕种养
麦或其他廉价的谷物，以获得生活资料的状态。因此，这些人的消费和劳动，
对于国家财富的形成，几乎没有什么益处。只有在下述的情况之下，农民在
农村才是有用的，就是能够取得收获，由劳动获得收入，能够充分供应衣食
消费的必需，维持农产物的价格和土地的收入，能够使一切的制造者和手工
业者都得到工资，因而能够使他们根据生产量和收入来支付对君主的租税。

因此，必须看到，现在的情况，如果现在还是愈来愈贫困，或者如果王
国再丧失几百万人口，这二种情况都会使现在的财富相应地减少。相反的，
其他国家，则从这个灾祸中获得双重的利益。但是，如果人口减少到它应有
数目的一半，就是减少到一百年以前的半数，则王国就会陷于荒芜，只有很
少一些城市或一些商业地区有人居住，王国的其他部分，就完全处于荒废的
状态。因此土地财产就不能取得收入，到处的土地都是过剩，在既不支付地
租，也不知道土地所有者是谁的情况之下，由使用者随便地占有。换句话讲，
土地所以是财富，只因为土地生产物是满足人类的需要所不可缺，使这种财
富成为财富的根源，实在就是需要。因此，在有肥沃土地的王国，则人口愈
多，它的财富亦愈多。由人类的需求所推进的耕种，实在是最丰裕的财富源
泉，是人口的主要支柱。正是耕种供给我们的欲求以紧要和不可缺少的财物，
使君主和土地所有者取得收入。人口与其说它是自然地增殖，在更大的程度
上是由于收入和支出增加的结果。

  
关于谷物价格的考察

 
收入多能增加支出，支出吸引追求工作的人；因而使外国人抛弃自己的

国家，移住富裕的国家，均享安逸的生活，但是由于他们的移住，而使消费
增加，维持了农业生产物的良好价格；这种良好的价格，又使生产物丰富起
来，而使国富比较以前更为增加。应当看到良好的价格不仅可以促进农业的
进步，而且使农业所获得的财富成为真正的财富。被看作财富的一塞蒂小麦



的价值，完全依存于它的价格。因此，小麦、葡萄酒、羊毛、家畜愈多，它
们的价钱愈高，则一国的财富愈多。东西虽多而无价值，决不是财富。价钱
虽然高，但是如果东西缺乏，那就是贫困。只有高价，同时又丰富，才是富
裕。

我所指的是稳定的经常的高价和丰富，至于一时的高价，则不可能使财
富在整个国家普遍地分配，它不能使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和君主的收入增加，
在这个场合，只会对那些以高价出卖农产物的个人有利。

因此，农产物只有依靠良好的耕种，大量的消费，以及对外贸易，只有
依靠经常而稳定的丰富和高价，才能成为整个国家的财富。从任何国家来看，
只有丰富而且普及于国际的高价，才对于这个国家说是很大的财富，特别依
靠农产物所构成的财富是如此。因为能够生产财富的，正是受备王国的领土
所限制的土地财产（richesseenpropriété）。因而经常能够表示一国土地财
产最有利的效果的，是有最多的土地生产物，同时又能在国外以高价出卖的
国家，因为如果有货币，则可以在任何方面使用，结果只有货币是在国际关
系中决定国力的唯一财富；因此，王国愈能有多量的土地生产物以高价输出，
能够得到愈多的金钱财富（richesseenargent），则国家愈强，愈能伸张个
人的能力。

在任何地方，如果土地生产物的价格低廉（basprix），则这个国家是贫
困的。虽然这种生产物是最贵重和最能买卖的财富，但是如果人口稀缺和对
外贸易不振，就不可避免地要陷于无价值的状态。在这个情况之下，没有贸
易之利的国家，则货币的财富必然枯竭。因此，在这个场合，除了人们生存
上重要而不可缺的财富之外，要取得满足生活上的其它需要，考虑国家安全
所必要的财富，就不可能了。这就是农产物价格低廉的地方的现状，虽是丰
富，但是贫困的国家的现状。这样的国家，无论是如何地尽力劳动，无论是
怎样地厉行节约，也绝不能取得货币。如果农产物的价格是昂贵的，收入和
工资能够比例地增加时，就可能由实行种种的经济改革，以分散支出，偿付
债务，进行购买，培育子女。至于农产物的高价能不能使生活安定起来，完
全要看这种种改革的效果。正因为这个原因，在农产物价格高昂的城市和地
方，它们的人口比较农产物价格极其低廉的地方稠密。这是因为低廉的价格
使收入减少，夺去了支出，破坏了商业，并丧失了其它一切职业的利得，以
及工人和工役的就业机会和工资。而且低廉的价格，又使君主的收入源泉枯
竭。因为在这个场合，为消费品商业的最大部分，是由农产物的物物交换所
构成，因此它对于货币流通是没有贡献的；结果这就意味着君主不能从这些
地方的生活资料的消费取得租税，也只能从土地收入取得极少的租税。

在贸易自由的条件下，农产物的高价，必然有一个限度，这个限度是由
它们的通商网所及的其它各国的农产物价格所决定。由于没有交易的自由，
就会发生和上面所说不同的情况，会发生农产物变成无价值或高价的交替不
规则相继而起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低价或高价，都是有害的，而
且几乎都是由于国家管理上的缺点所产生。

在通常的场合，小麦的优价，可以使国家取得巨额的收入，对于下层的
居民也没有损害。一个人要消费三塞蒂的小麦，即使以每塞蒂贵四利佛尔的
高价购买，每天也不过增加一苏的支出。但是人们的工资会比例地增加。这
样程度的小麦价格的增高，和由小麦的优价所取得的利益比较起来，几乎是
不成问题的。小麦优价的利益，一点也不会由于劳动者工资的增加，而遭到



破坏。但是在这个场合，劳动者工资的增加，远不及租地农场主利润的增加，
土地所有者收入的增加，十分之一税收益的增加，君主收入的增加。不仅如
此，而且由于这种优价所取得的利益，会使制造业的劳动价格提高二十分之
一以至四十分之一。但是事实上，我们的制造业者，却不明智地坚决主张禁
止小麦输出，致使国家遭受巨大的损失。而且使人民习惯于以过分低廉的价
格购买小麦，也会产生很不好的结果。这样会使人民没有以前勤勉，使他们
习惯于以很少的费用：购买面包过活，因而变成懒汉。这样就会使耕作者难
于找到劳动者和佣人。因此在丰收的年岁，就是因为难于找到劳动者和佣人，
而使他们受到特别残酷的使用。非常重要的是，下层阶级之所以肯多做一些，
是由于必须多做工作来维持生活。在过去的时代里，小麦以远比现在为高的
价格出卖，但是人民已经习惯于此；因而人们就比例于小麦的高价而工作，
比今天为勤勉，而且过着安乐的生活。

必须注意，我们在这里所说的高价（cherté），并不是过分高价的意思，
不过是我国和外国之间的平均价格。在以对外贸易的自由为前提的情况之
下，价格常是受邻国农产物交易竞争的制约。

在不从广大范围来观察国富分配的人们，可能会提出如下的非难，就是
认为高价只对于出卖者有利，会使购买者陷于困难，因而高价会使一部分人
的财富增加，另一些人的财富减少。根据这种想法，在任何场合，高价都不
能增加国内的财富。

但是农业生产物的高价和丰富，难道不会使耕作者的利润，君主、土地
所有者、十分之一税征收者的收入增加吗？还有这些财富不会使支出和工资
增加吗？劳动者，手工业者，制造业者们，难道不会比例于他们的生活费，
按照时间与工作取得收入吗？总之，国内的收入愈多，则商业，制造业，工
艺技能，手工业以及其它各种职业就愈必需，愈是有利。

但是这种繁荣，只有在农产物高价之下才有可能。如果政府禁止土地生
产物输出，使它的价格降低，则这种统治，随着使农产物转化为货币的价格
下降的程度，阻碍着产物的丰富和减少国家的财富。

只有在过去我们谷物的交易自由，土地的耕种受到保护，并拥有很多人
口的时代，这种优价和丰富的状态，在王国内才能存在。但是小麦交易的不
自由，租税的强制征收，把人力和财富不合理地使用于制造奢侈品，继续不
断的战争，以及其它使人口减退和贫困的原因，则破坏了这种利益。目前国
家正在一年一年地丧失掉它在一世纪前的谷物生产量的四分之三以上。至于
没有提到的其它商品，由于农业的巨大衰退和人口减少的结果，必然要遭受
损失。



人口论
构成国家强大的因素是人：财富是由于他们的需要而增长的；人们所需

的生产品增加得越多，他们对产品的消费越多，他们就越富裕。如果不去使
用和消费，那未产品也就失去了作用。正是消费使它成为商品，并且维持着
它的价格；产品的值钱的价格和巨大的数量，产生收入井促成国民财富的每
年增长。因此，在增加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方面，人们本身就成为自己财富的
第一个创造性因素。②

由此可见，要使不断在恢复和更新的国家财富维持下去并加以扩大，这
决定于人们的劳动力的使用和人口的增长。因此，人口状况和人们的劳动力
的使用是国家经济政策中的主要对象，因为土地的肥力、产品的售价和资金
的合理使用都决定于人的劳动和他们的积极性。这就是富裕的四个根源，它
们在各自的发展中相互进行着竞争。但是只有在政府对人、对所有制和产品
加以正确保护的情况下，它们才能起作用。资金不起作用是管理制度中存在
某种缺陷的明显证据，它表明人民受到压制和情绪低落。

  
人口状况

 
一国的人口是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而增加的，因为收入能够提供富裕的

生活和利益，把人们吸引过来，使他们留在国内；但是只有在人们劳动力的
使用适应国家优越的自然条件的情况下，国家才能使自己的收入增长。

法国由于自己的地理状况，国内河道纵横，土地广阔，土壤肥沃，由于
它拥有大量为邻国所缺乏的某些产品，才能够使大批的人去从事耕种和对外
贸易①，这就是不断更新的财富和国家收入的来源。

有人认为，法国的人口在一百年前曾达到二千四百万。但是由于军队的
扩大，几乎连年不断的战争，以及南特敕令②的废除，根据一七○一年的统计，
人口已缩减到一千九百五十万。

在这一年以后进行的人口调查中，我们发现，由于法国在十二年内以巨
大的军队进行西班牙王位战争的结果，它的人口又大大地减少了。它在海上
和陆地上至少保持着四十万军队，另外还必须加上二十万为军队服务的人，

                                                
① 《人口论》或《人们》这一篇文章是魁奈为狄德罗的《百科全书》写的，但在一七五七年情况变得异常

严重的时候，又把它取了回来。后来它为杜邦·德·奈穆尔所得，虽然他于一七六九年曾向《市民日志》

（《Ephéméridesducitoyent．I》）的读者提到过这篇文章，但结果未能发表。直到一九○八年，这篇文章

才在杰沙姆普和朱布亚合编的《经济社会学史杂志》（《Revued’histoiresdesdoctrineséconomiquesetsociales》）

第一期中问世。一九五八年它在《魁奈和重农主义》（《FrancoisQuesnayetlaphysiocratie》）第二卷中重新

发表。译成俄语还是初次。（俄译本注）
② 魁奈关于人本身是财富最初的创造者的论点，表明了他的思考的深刻和接近于对财富的泉源和人口的变

动的正确观点。在他的以后的著作中，由于对手工业和工业劳动的生产率的教条主义的否定，这个论点被

弄得模糊不清了。（俄译本注）
① 把对外贸易当作国民财富的一个来源的看法，在魁奈以后的著作中没有得到发展。不仅如此，他还持相

反的看法，认为贸易是一种无益的工作。（俄译本注）
② 魁奈指的是一五九八年亨利第四所颁布而在一六八五年为路易十四所废除的敕令。它的废除给法国带来

了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危害。魁奈和十八世纪所有的法国启蒙派学者，都对这个敕令的废除加以指摘，并为

在法国建立信仰自由而斗争。（俄译本注）



总数为六十万人。这就比一百年前的法国军队多了四十万人。仅从这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每年需要有十万多人来弥补这个破坏性战争带来的损失。除
此以外，在十二年内国家至少丧失了一百万个成年人，失去了可以从这些人
身上取得的相应的增长部分。

根据人口衍生的进程，可以认为，每一对夫妇至少要有两个能达到结婚
年龄的孩子和几个没有达到结婚年龄就死去的孩子。因此，这样一对夫妇和
他们的子女住在一起，组戍一个至少有四个人的家庭。一百万人的死亡及其
增长部分的损失，意味着使人口减少四百万。

我国的人口根据一七○一年的统计是一千九百五十万人，由于西班牙王
位战争而减少到一千五百五十万人左右，也就是说，在前朝减少了将近三分
之一，即八百万人。由于路易十四的胜利，法国得到了大约五、六十万人。
可见，从那时候起人口没有增加。虽然我们在十八或二十年内过着和平的生
活，但是在差不多二十六年的时间内我们还不得不经常维持着大量的军队，
因此如果不是得到了洛林（该地人口约占法国全部人口的五分之一），我们
的人口更会大大地减少。然而即使在今天也有人认为，法国包括洛林在内，
约有四百万个家庭①，每个家庭平均有四人，总共约有一千六百万人。

根据包税管理局的统计，现在每一个家庭平均有三个半人，因此四百万
个家庭不超过一千四百万人。但是如果把两岁的小孩估计在内，那未可以认
为，每一个家庭有四个人，因此四百万个家庭总共有将近一千六百万人。如
果把新生的婴儿包括进去，那未总数可能会达到二千四百万人，因为两岁以
下的孩子的死亡率在三分之一以上。不过我们只能从生产、消费和增长额的
角度来研究人口。

小孩只能在消费的方面加以考虑，但是两岁以下的孩子的消费是没有多
大意义的。从每年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的比例角度来研究我国人口的人们，所
得到的数字应当比我们的大，因为我们的统计是把孩子从两岁算起的。

如果根据杜柏莱·德·圣莫尔和标芳对寿命的推测来统计，那未应当认
为，从两岁到十六—十七岁人的死亡率约占四分之一。

因此在包括两岁的孩子在内的一千六百万人口中间，成年人是一千两百
万，其中男人和女人各六百万，其余四百万是从两岁到十七岁的孩子①。从农
业工作来看，可以认为，有一半以上的男人和女人住在乡村里；有将近七十
五万块地是用于种植谷物的，有两百万以上成年男人在从事体力劳动，包括
对这些土地进行耕作。可以假定，这一部门需要不少于一百五十万的成年男
人。管理牲畜和种植葡萄所需的人数大致上也是这一些。其余的农业工作、
制造工具以及同这部门有关的其他工作、在教区内执行教堂职务、建造住房
和其他建筑物等等，还需要一百多万人，总数加起来需要四百多万成年男人。
如果少于这个数字（这是非常可能的），那未不足的部分就由女人和孩子来
填补。在这种情况下，工作的质量就很差。但是如果由于各种劳役、压迫和
贫困而促使农民情绪低落，如果他们穷得付不出雇工的工钱，那未工作的质
量更会差得多。

不过，虽然我国的农业处在很不景气的状态中，耕地面积只占适宜于耕

                                                
① 《特瓦赛的法兰西王国详情》（《DetailsduRoyaumedeFranceparM．Doisy》），一七五三。（原注）
① 魁奈根据他当时的统计文献所作的关于法国人口的这些计算，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并且在以后的历史

文献和统计文献中得到了证实。魁奈另外在《谷物论》这篇文章中也提到过这些数字。（俄译本注）



种的土地面积的一半，但农业仍然使法国一半以上的居民得到工作。在商业、
手艺、法学、艺术和科学、工场手工业、学校、教堂、城市中的教会职务、
建筑、城市企业主、军队、搬运业、军舰和商船等方面工作的，仅占大约二
百万成年男人。

由此可见，对法国这样一个大国说来，一千六百万人口是少得可怜的，
以致六千万亚尔邦适宜于耕种的土地中有一半是荒地，另外一半也没有能够
好好地耕种，特别是当乡村里缺乏用以抵补开支的资金的时候，而且其他各
种体力劳动也相应地受到限制。因为工业的发展，只能建立在手工业产品的
对外贸易能使企业主得到收入的基础上。

按照杜柏莱·德·圣莫尔的算法，巴黎的人口共有六十万①，这是可以从
这个城市全年的小麦消费量算出来的，小麦的消费量约为八万一千二百五十
缪特，或九十七万五千塞蒂，包括城外烘烤的面包在内。如果按平均每人消
费一点五塞蒂计算，九十七万五千塞蒂可以供应六十五万人。这个数字中包
括经常住在巴黎的外国人在内。不满两岁的小孩也要消费面粉。当然，有许
多居民不是全年都住在巴黎的。然而一个人的消费总共只算一点五塞蒂，那
是算得非常少的，特别是对于占巴黎人口四分之三的仆役和工人来说。这样，
按照巴黎一年的小麦消费量计算，它的人口包括两岁的孩子在内不超过六十
万人，其中四十五万是成年人，十五万是从两岁到十七岁的孩子。我们看到，
这个消费量同一百年前的消费量大体上差不多，按照黎塞留红衣主教时代的
计算，那时巴黎的人口有八十万；这样，虽然一百年来乡村的人口大大地减
少了，巴黎的人口也没有增加。因为圣莫尔的推算是把孩子从两岁算起的，
因此同认为巴黎有八十万人的一般意见是合得上的。的确，如果把所有的孩
子，从新生的婴孩起，全部加上去，那未巴黎的人口可能有八十万，因为两
岁以下的孩子的死亡率约为孩子总数的三分之一。如果接全年死亡的人数来
计算，巴黎二年死去的人约有二万，一般认为这相当于人口总数的四十分之
一，那未所有这些计算的结果都是十分接近的①。

巴黎和乡村中人口增长的比例大体上是相等的。由于风俗败坏，巴黎结
婚的数字大大地减少。而在乡村中，母亲不仅要给自己的孩子，而且还要给
资产阶级的孩子喂奶，因此她们只能三年生一个孩子，不可能生得更多。结
果，可能增长数额的减少在这两种情况下是相等的。

在巴黎，每年出生两万个孩子，占六十万人口的三十分之一；要是这样
的话，全国一千六百万人口每年应当生大约五十三万个孩子，其中活不到十
七岁而死去的有二十九万；这样，达到十七岁的每年只有二十四万，其中大
约十二万是男孩，十二万是女孩。

考虑到妇女的生育期限，可以认为，在三十年内出生的人数应当同现有
的人数大致相等。假定妇女在二十岁出嫁，不合于这个假定的情况大概可以
相互抵消，而在五十岁丧失生育的能力，要使人口数保持在同样的水平上，
那未必须使三十年内出生的人数同现有的人数相等。

                                                
① 魁奈在这里提出的巴黎的人口的数字与下列诸人的提法不同：瓦本（七十二万），索格伦（七十五万），

杰派尔舍（八十万），标芳（六十万），埃克斯比里（六十到六十五万之间〕，稍后的涅克尔（六十二万），

杜柏莱·德·圣莫尔（六十万）。重要的是魁奈强调所有这些计算的结果都很接近，而把其中的差别解释

为只是内于计算的对象不同。（俄译本注）
① 这个结论的正确性是不容争辩的，而且十分确切地指出了巴黎人口补充的主要来源。（俄译本注）



虽然巴黎每年出生的只有大约两万个孩子，而且这种经常的生殖每年只
能增加九千个成年的男人和女人，然而在这个城市中结婚的却大约有四千七
百对。这样每年结婚的人数至少是等于每年达到成年年龄的人数，这似乎是
同巴黎有许多人不结婚的情况相矛盾的。但是事情是这样的：巴黎出生的人，
尤其是男人，只占在这个城市中结婚的人数的一小部分。很大数量的市民经
常是靠从外省到巴黎来谋生的人补足的。女仆的数量有十五万人，其中在巴
黎出生的不到八分之一。二分之一有独立职业的人是外省出生的。例如，三
百九十七个国会检察官中出生于巴黎的不超过一百人①。因此可以认为，在巴
黎结婚的男人甚至有一半不是在这个城市中出生的。除女仆外，已婚的妇女
大多数是在巴黎出生的，因为几乎所有迁居到巴黎来的男人都娶这个城市出
生的女人。

还必须注意到，在巴黎结婚的次数中，有许多是鳏夫和寡妇重新结婚；
这一点也能证实下面这个结论，即在巴黎结婚的男人中，甚至有一半不是在
这个城市中出生的。因此，巴黎的人口是靠外省的填补而保持原有水平的②。

  
人口缩减和增长的原因

 
战争、不结婚、粮食产品价格低、缺乏耕种土地的资金、下层阶级人民

的贫困，这一切阻碍着人白的增长。国家赡养着的大批军队，耗费着国库，
这同过分严厉的教会一起对国家产生破坏作用。

一个没有容忍心的国家，如果处在一些强大而有容忍心的国家的包围之
中，那是非常不利的。宗教自由能把人和财富吸引过来。宗教上极端的不容
忍会迫使人们离开自己的国家，并阻挡他们回国。这两种情况都阻碍着这样
一个国家的繁荣，而促进那些有容忍心的国家的昌盛。因此，不容忍会逐渐
使一个国家走向破灭，而促进邻国的财富、人口和力量的增长。

目前一个国家的力量是靠它的财富来维持的，而财富是由生产这些财富
的人们创造的，大量的军队对这二者都会造成损害。英国人向来是长于计算
的，他们判断敌人的力量是根据其有职业的人口数及其所花费的支出：他们
经常扩大自己所使用的财富，以保证自己的胜利；他们在判断时并不根据一
个国家拥有的货币数量。他们在自己的政治著作中说：“我们只应当注意在
商业和农业中起作用的、不断回复和更新的财富；我们经常在更新的财富，
是我们所花费的支出的来源，这种支出不会使我们破产。我们正象那些富裕
的业主，他们的现金并不多，但是由于有大量的收入，所以经常能够抵补巨
大的支出。我们的军队并不是一个军事国家的精华部分，我们的士兵是为了
得到报酬才变得勇敢的；我们的政府不是靠作战，而是靠自己的财富和政治
协商来保证自己的军事胜利的。我们几乎一直处在战争状态。然而我们的国
家依旧很繁荣，并不失去自己在欧洲的威望和海上霸权，它的人口并不缩减，
殖民地财富也并不减少。为了坚持战争，我们签订了借款条约，但是我们从
有利的和约中得到了补偿。我们不象法国那样拥有一千二百万或一千五百万
的金币和银币，但是我们同样能够扩大自己的货币财富，增加货币的数量，
因为我们的货币总量是能够和我们王国的疆域和人口数相称的。然而我们的

                                                
① 参阅王国年鉴中的检察官名单。（原注）
② 取材于威廉·配第的文章《政治算术》。（俄译本注）



收入和法国的收入比起来，就和货币的情况不同，我们的收入绝对不能象法
国那样显得无关紧要。”

一个国家的力量的确决定于收入，而不是决定于货币的总量。后者很少
能达到收入一半的数量。因此国家的支出不应当以此为根据，而要以每年通
过收入而恢复的财富为根据。

如果真是象英国人有力地证明的那样，英国的收入象法国一样多经，那末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英国比较富裕，因为一个国家的收入如果同另一个较大
的国家的收入相等，那未它就比较富裕，这是由于它在行政、防御工事和保
证边疆城市的安全上所花的费用较少，由于它的财富供给较少的人消费：如
果每一个人都比较富裕，那未整个国家也就比较殷实。

英国的人口比法国少，仅够满足它的海军的需要，因此它不可能有大量
的陆军。但是人口的数量一般并不决定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军队是要和国
家的收入相适应的。如果军队的数量超过了国家所能供养的能力，那未就会
比敌人的军队更加可怕。英国自认为是十分强大的，它不大需要陆军，因此
免去了大量的开支，能够把这些支出用于它更为需要的别种防御上面。

军队是国防工具，但这种防御掌握在国家本身的手中，取决于国家的力
量和它的理解力，也就是它的财富和它的政治协调。历史家把自己国家的战
争事迹讲给后辈听，他们的关于战功的叙述引起读者极大的喜悦；但是如果
他们不熟悉政府的经济和政治上的后备力量，那末他们的著作就只能供消
遣，而没有教益；他们讲的只是战争的历史，而不是和谈的历史和使战争获
胜的原因的历史。

士兵和军官除了出战以外什么也看不到，他们认为国家的命运仅仅决定
于围攻和战役的胜利，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认为，人口稠密的国家比较强
大，因为它能提供大量的战士；身体结实的农民比城市居民能成为更好的士
兵。但是更有远见的政府，不会因为要具有反对敌人的手段和供养优秀的将
军而使乡村变得荒无人烟，使国家收入的来源变得枯竭。关于在乡村中招募
士兵对人口增长额缩减的影响，可以从大约三十年前国内实行固定非常后备
军制所引起的后果来判断。起初这个措施看来似乎非常适宜，以致不易看出
它对国家造成的不可弥补的损失。这支非常的后备军基于有六万人，他们每
六年轮换一次，此外还有二万人在这六年内供补足缺额之用。总共有八万个
成年人，他们不能结婚，即使有二万个替代的人，也不能回家。这样，在每
三十年中国家要损失三十万人所生的后代。每一代的一个家庭有四个人。因
此，三十万人没有后代就意味着在人口不断的增长额中减少一百二十万人。

非常后备军中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来自乡村，因为大城市和享受特权的人
是可以免于征募的。招募人非常后备军而六年内不能返回的六万人总数中，
有四万多人是乡村供给的，即平均每年约有七千人，占在该年年满十七岁的
乡村青年总数的八分之一左右。但是这个八分之一的比数逐渐变成了七分之
一和六分之一；就这样在三十年内非常后备军使乡村失去了二十万人，因而
使人口缩减八十万人。由于青年们企图避免被抽中为非常后备军而流入城

                                                

  
经 济情报。（原注）



市，更加影响到乡村的人烟稀少。因此由于一个青年被抽入非常后备军，却
使乡村失去不止三个青年。这样，三十年内乡村中减少的人口总数还要加上
四十万人及其后代。结果非常后备军使乡村人口在三十年内减少二百多万
人。如果这种情况再继续下去，那未不消一个世纪乡村将会变得荒无人烟。

军人们认为，固定的非常后备军组织有很大的优点。它使国家在常规军
以外另有六万人的固定名额。在战时可以把其中一部分划入正规的团队，或
者把他们编成王国的特种团队、法国特种团队等等，以此增加我国军队的固
定名额。然而这些优点都是从这样一个思想出发的，即国家的生存必须依靠
军事活动，同时还忘记了由此而引起的巨大开支。

军人的狭隘观点使他们只考虑到军队的利益，而且只是陆军的利益，因
为所谓非常后备军提供的优点，对我国的海军是无关的，而且相反，它所引
起的人口的缩减，对后者是十分有害的。

然而法国是一个航海大国，自从英国的军舰和商船成了我们的敌人的依
靠力量以后，法国在海上比在陆地上更需要保护自己。除此以外，法国还必
须维护自己的通商和保卫自己的领海。加入德国的大部分国家都没有航海所
提供的优点，因此不能靠出售自己生产的粮食产品而获得巨大的财富。这些
国家的收入是非常有限的，要不是英国以其商船所获得的财富帮助它们，它
们就没有能力赡养大批的军队，甚至不可能把这些军队调离他们就食的地
方。正是由于这样，英国很怕我国海军的发展。它并不掩盖这一点：假如我
们以自己足够的力量来同英国的保证其统治权的海军力量抗衡，那未我们就
会改变欧洲的体系，不再需要大大地扩大自己的陆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
的邻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就不可能调出大量的军队来反对我们。的确，假如
我们的海军力量能把英国的贸易拦阻住，或者对它制造很大的麻烦，那未贸
易就不再成为英国的取之不尽的财源，同时，它不得不在海上花费巨额的开
支，以便对付我们的巨大力量。这样英国就不可能用金钱来支持反对我们的
联盟。我们的邻国看到英国的资源耗竭，就不会愿意去参加它的事业和支持
它的自私计划，这样对我们说来，战争的危险就会减少，战争就不会经常发
生，它的破坏性也会缩小，因为假如我们同这个航海国家进行海战，所需的
开支会比在陆地上进行的战争少得多。

在陆战中需要供应炮兵粮食、饲料和干部，花费巨额的支出，而在海战
中则不需要这样大的开支。它不会引起国家财富的外流。参加海战的武装力
量规模较小；它不需要骑兵；海军军官的开支也比较节省。购买粮食和弹药
经常能签订协定，取得优惠条件，达成在陆战时不可能达成的低廉价格。

海军力量能保证对外贸易的加强和进展，而对外贸易能促使土地收入伪
提高。在为其他航海国家所惧怕的海军的保护下，我国的贸易就能遍及各地，
并把人口吸引过来。谁也不会迫使它接受自己的法令，国外的办事处能平安
无事地、自由地同其他相互竞争的通商国家进行双方面的贸易。一切的限制、
禁止、捐税，以及对出售商品不利的压制都将消除；双方的船只能通行无阻
地驶入它们所有的港埠，贸易能保持正常的性质，而对所有通商的国家都有
利，它们将不得不承认促进共同利益的一切条件的协定。它们将只会努力去
发展对自己最有利的贸易方式。谁也不会对别人制造细小的麻烦，来损害他
们；人们会以更加远大的眼光来看待通商，并且明白，双方应当相互促进，
纯粹出售的通商是一种不可能的幻想，因为商人需要顾客，每一方面都必须
既是商人，又是顾客，他们的财富同样地促进双方的繁荣。



规定向外国入关闭英国港口的著名的克伦威尔航海法，①决不是象英国人
和我们自己所想象的那样对英国的贸易有利。大多数论述贸易问题，特别是
有关我国的粮食贸易问题的作者，都认为为了协助我们的航运事业，从海道
输出我国产品的权利应当完全掌握在法国手里，然而这个专利权的问题仅仅
是在商人的局部利益的影响之下提出来的。他们非常正确地证明，为了扩大
我们的贸易以及为了使我们富裕起来，应当使我国产品的外销得到充分的自
由。但是他们认为，发展我国贸易的直接目的应当是扩大我们的商船队，我
们应当用自己的船只把产品运送到国外去，并把在国外获得的东西运回来，
这样，我们的商船会使许多人学会航海术，这是对海军有利的。

毫无疑问，对外贸易能够带来上述的良好结果，不过它应当不依赖其他
一些会阻碍贸易的全面发展和对国民收入不利的条件，而带来这种结果。我
们应当尽一切可能使我们的粮食商品便于销售，并扩大销售额。但是如果禁
止前来采购的外国船只进入我国的港口，或者不让外国人自己带来的货物自
由地进口，使他们在运费上得不到好处，而把这种好处保证给予我们的航运
事业，那未上述这种目的也是达不到的。

在销售我国的粮食商品时只想赚取大量货币，而害怕外国人竞争的我国
的批发商的看法，就是这样的，他们的同胞经常会成为他们的虚假证明和他
们的局部利益的牺牲者。他们只想使本国的粮食商品的价格降低；他们说，
买价便宜是赚钱的第一个因素，而且在外国也比较容易销售，他们要我们相
信，这是扩大贸易的唯一的方法。照他们的话来说就变成这样的了：扩大我
国对外贸易的方法，就在于靠牺牲本国的利益而从对外贸易中取得利润。这
种看法就是一切特权、禁止和专利的来源，而且发展这种有破坏作用的贸易
的结果，只会使我国的产品失去价值，人民不得不以更高的价格来购买输入
的货物，这样就会使整个贸易遭受损失。除此以外，这些原则不会给我国的
农业带来任何好处，不会促使我们的牲畜增多，也不会使亚麻的播种面积扩
大。

如果交易对顾客有利，那未货物就容易销售，因此一个希望尽可能更好
地销售和扩大销售额的商人，不应当阻碍顾客获得利益。要是我们压制邻国
的贸易，以此来帮助发展自己的船队，这将意味着，我们使主要的任务服从
于个别的任务，而且我们将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因为阻碍贸易顺利发展和对
国家的粮食产品供应有害的措施，对我国的船队和对国家收入同样也是有害

                                                
① 一般认为，英国的人口有七百万，苏格兰有二百五十万人，爱尔兰有一百五十万人。我国的人口比这三

个王国多五百万人。英国的富足引起了很大的消费，消费大永远是收入多的标志。按照这个特征可以确实

地判断该国每年财富的再生产。但法国也可能轻而易举地使自己的居民达到这样的富裕，并很快地增加人

口数量。法国政府现在承认了苏理的原则的正确性，同样很关心，要使国家变得富裕。从英国文章中摘录

的引文，是以法国和英国目前的收入状况为根据的；他们的计算，是以按土地所有者的收入成比例地征收

的租税为根据的；这租税证明土地所有者的收入为二亿利佛尔。同时，这些文章的作者证明，法国的土地

收入（约为土地所提供的全部产品的八分之一，包括所花的支出在内）不超过这个数目。他们认为，英国

的贸易比法国的贸易超过一倍。他们证明，从土地得到的收入并不决定于土地面积的大小，而是决定于耕

作方法和产品的价格。在这方面，荷兰和西兰岛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明。这两个地方从自己的十五万亚尔

邦土地中取得的产品，相当于法国三分之一的土地，也就是一亿三千万亚尔邦土地所提供的产品。收入中

不应包括出租房屋和放债的进款，因为房屋和货币是非生产性的财产，为支付房租和利息，需要从别的财

产中得到收入。（原注）



的。除此以外，在迫使别人接受对他们不利的条件时，应当考虑到，他们自
己也会提出对我们的贸易和我们的航运事业更加不利的条件。因此，所有这
些拙劣的、有缺陷的措施，经常是同采取这种措施的人的意图背道而驰的，
因为它们不仅不会有利于本国的航运事业，反而会限制和削弱本国的贸易。

英国的航运事业的扩大并不是一六六○年的航海条例造成的。它的原因
是由于我国的海军不发达，而我国的海军不发达绝对不是这个航海条例的结
果，这个航海条例只会对颁布它的国家的贸易造成损失，使它的收入缩减。

要是我国的海军能够自卫的话，那未英国人很容易发现这个航海条例的
不利，而把它废除。贸易的顺利发展取决于贸易的自由：取决于使大家普遍
有利的法令，因为只有当贸易对双方都有利的时候，它才会繁荣起来。

然而最能促进我们的船队顺利发展的，是国家收入的增长。象海军支持
商船一样，商船对海军也是有利的。它们只有共同协作，相互支持，才能够
发展：海军之所以能够强大，只是由于商船对它供给有航海经验的人，而商
船如果事先得不到海军的支持，也不可能发展。但是海军的支出只能靠我们
的收入来抵偿。商船赚钱，海军花钱，但依靠了海军，陆军和陆战就可以减
少了。商船的盈利能吸引许多人去参加海外通商，在航海事业上取得经验；
而我国的丰富的农产品，这些农产品销售的可能性，以及居民和海陆军对它
的支持，又是这些盈利的来源。

为了不致于没有好的士兵和水手，应当给予他们优厚的报酬，并且依靠
大农经营和发展能提高国内土地收入的对外贸易，取得这些支出的经费。只
有这样，法国才能成为真正的军事国家，也就是真正强大的国家。

当过去法国分成几个臣属于王室的大国的时候，它曾经是一个在另一种
意义上的军事国家：每一个属国都必须保卫自己所统治的领地，而且只从事
耕种土地和军事活动；但是自从法国全国统一在一个君主的权力之下以后，
那些领主的权利就得到了法律的保护，由于这种统一和自己所处的地位，法
国变成了一个航海、贸易和农业的强国，因为只有依靠自己的农产品、贸易
和海军，它的财富和威力才能够保存和不断增长；要知道它必须阻挠别的国
家夺取海上的统治权和控制贸易及其带来的利益，以防止这些国家变成在欧
洲占优势的国家。否则不管我们有多大的军事力量，它们可能会迫使我们接
受法令，我们会变得依从他们，会发现我们的薄弱和他们的优势。

因此，政府的基本任务在于依靠发展贸易来使本国的粮食商品易于倾
销。没有这种倾销，即使有丰富的农产品也不会增加国家的收入；相反，产
品的丰富恰恰会引起价格的下降，农民的收入不能抵偿他们的生产费用而土
地的收入会变得一无所有。只有在有销路，并且价格能抵偿生产费用和保证
收入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才可以努力促伎农产品丰富，要达到这种状态，应
当为对外贸易创造一切的条件，这样，销路和好的售价才能带来收入，而这
种收入又能引起人口的增长：如果收入能对人们的劳动给予报酬，保证他们
的盈利，使他们能过富足的生活，这样就会把人们吸引到这个国家里来。有
了大量的收入以后，在我们的航海事业方面，在保卫国家的领海和领土方面，
我们将不会缺乏人力了。

决不能用限制或压制对外贸易的办法来促进航运事业；相反，只有在促
进贸易，使贸易得到充分自由的情况下，航运事业才会扩大：得到了发展的
航运事业反过来也会使贸易扩大，使国家的收入增多。

能把人们吸引到一个国家来并使他们留在这个国家里的福利，人们所最



需要的福利，表现为值钱的商品财富和大量的货币。
所谓商品财富，我们指的是能够按决定其销售价值的价格交换成货币的

那些东西，财富之所以成为售卖财富或商品财富，是由于这种财富顾客需要
它其持有者能够把它出售。因此并不是所有能满足人们需要的物质都是可以
售卖的财富：我们呼吸的空气，我们可以在河里汲取的水，以及其他数量极
其丰富的、属于大家所有的物质，并不是贸易的对象，它们虽能满足人们的
需要，但并不是财富。

能满足人们需要的物质的持有，是带有固定性的，就象土地所有权那样，
因此这种东西很少被看作是商品财富。当然，土地的出产品本身是可以出售
的，而且在出售时还能确定和调整土地的价格，但是这种土地的出产品以及
甚至人们所必需的粮食，当其售价不超过其生产所花费的费用和劳动时，即
使它们是可以销售的，也不能算作是能带来盈利的财富。因此，不能把人们
生活所必需的以及他们需要使用的一切东西，同由于贸易中的价格而能带来
利益的售卖财富混同起来。

人们需要各种可以使用的、有价值的东西，其中有的东西，他们拥有的
数量比所需要的数量更多，这些东西应当用来换取他们所需要而又不足的东
西。因此人们希望拥有许多可以用来交换其他东西的财富。这就是可以售卖
的财富或商品财富和货币或货币财富：因为各种可以售卖的财富的交换都是
通过货币来进行的，而货币可以换成一切种类的财富。因此人们如果持有一
种商品财富，就可以通过货币在二者价格相等的基础上取得另外一种财富。

物品的价格表示着商品财富的销售价格。不应当把商品财富的价格同它
的使用价值混为一谈，因为这两者相互之间经常是毫无关系的。使用价值经
常是一成不变的，经常或多或少地取决于人的因素，取决于人们的需求，以
及人们对拥有该物品的愿望。价格却相反，是不断改变的，它取决于不以人
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各种不固定的因素。它不受人们的需求调节，但也不是任
意决定的价格，也不是由商人之间的协商决定的①。一切商品财富中用处最小
的钻石的售价，除非是在粮食极端缺乏的场合，几乎总是比粮食的售价要高
得多。

然而在对粮食商品有极大需要的情况下，粮食的价格可能会无限制地上
涨，在这样的条件下，使用价值偶尔能决定它的售价。我说偶尔，是因为歉
收或引起粮价高涨的一般的粮食不足，是由一些对财富的使用价值毫无关系
的原因所决定的。因此，一切可以售卖的财富的价值并不是由它们的价格构
成的（nelconsistequedansleprix）。生产这些财富所取得的盈利，与它们
的使用价值没有联系。一塞蒂小麦或同样价格的一块花边，对出售者和对希
望使用它们的人说来，是相等的财富。商品财富之所以成为财富，是由于它
们的价格是由理智确定的。所以关于一国的富裕和繁荣，应当按照商品粮食
的丰裕程度和粮食的稳定而优裕的价格来判断。

虽然商品财富的价格绝对不是任意决定的，也不是商人之间通过协商决
定的，但国家仍然能够利用自己的带有破坏性的措施使价格发生很大的、有
害的混乱。在一个航海和贸易的国家中尤其可能如此，因为一个对其他的贸

                                                
① 魁奈低估一六五一年颁布的克伦威尔航海法的意义的意图，是基于这样一个信念：他认为只有国内贸易

和对外贸易完全自由并取消一切专利权和限制，才能够为发展贸易和建立合理的国际关系创造最有利的条

件。在这一点上表现了他对建立在重商主义基础上的国际政策的敌对态度。（俄译本注）



易国家没有任何影响的政府，可能用自己的片面的措施来制定价格，而这种
价格将与其他相互之间自由通商的国家的普遍的共同价格不一致。结果贸易
受到政府压制的那个国家的收入就会减少。同时，我们可以证实，在所有相
互通商的国家中，普遍的共同价格是很少会发生变动的，是非常稳定的，对
所有这些国家都是有利的。

商品财富的价格，调节着通过货币而相互之间进行的商品交换，或商品
变成货币财富的交换，而货币财富可以交换成任何一种商品财富。货币是在
交易时同一切种类的商品财产的售价等价的财富。

货币或金银（它们也可以作为货币），本身绝对不是消费性财富。因为
货币可以说只是贸易的工具，它在贸易中完成自己的任务时，不会损坏，不
会破碎，不会陈旧，经过十年的时间，千万次的买卖以后，它还继续存在，
并且在贸易时依旧有用。因此在可以售卖的财富的连续不断的交易中，只要
有很少量的固定不变的货币就可以了。在进行买卖时，货币通常只是被用来
表示商品财富的价格，在贸易中只具有抽象意义。代之而起的票据更为方便。
它在买卖商品财富时不需要有同这些财富等价的现金，而是以商人之间的票
据往来为连续不断的交易服务。因此国家的繁荣不在于它拥有的货币数量，
而决定于商品财富是否丰裕，是否值钱。

货币的数量是随时可以补足的，但是构成财富的基础及其售价的商品的
不足，或商品价格的不足，却无法补偿。在法国的任何一个人如果有一百缪
特葡萄酒（目前的酒价是每缪特五十四利佛尔），就好比他有一百马克的货
币一样富有；只要他愿意，他就确实能够得到同他的葡萄酒的售价相等的这
一笔货币。在一个贸易国家里经常有足够的货币，以供货物按其价格进行交
换之用。因为货价本身就是一个确实的证据，证明人们愿意把货物按照时价
交换成货币。

一个国家的贫穷，并不象人们通常说的是由于它的货币少，而是由于它
的商品财富不足，或者是由于在这个国家内商品的价格过低。因为一个农业
国只有在年产量丰富和产品值钱的情况下才可能变得富裕。换句话说，只有
很好地耕种土地和对本国商品进行广泛的对外贸易，才能够保证它的富裕。
对外贸易不仅能提供销售的可能性，而且还能依靠通商国家的交易保持有利
的和稳定的价格。国家之达到高度繁荣并不依靠大量的货币。因为一个本身
没有矿山的国家只要把自己的农产品卖给外国，就能增加自己的货币财富的
数量。因此产品的丰富和值钱永远是货币的来源，而货币本身如果没有贸易
就会变得一无用处。它除了有利地向外国购买商品财富以外，不可能增加国
家的财富。因此一个国家不应当积聚货币，因为这会阻碍贸易所带来的财富
的增长。

在一个国家里过多地积聚货币，并不构成能带来好处的财富。因此所有
的国家都把自己的货币用于流通，以利于相互通商。全部货币量在通商各国
之间成比例地分配，这种比例是同商人的意图相符合的，他们认为贸易的任
务在于相互夺取货币。商人所遵循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规则。他们总是用自
己的货币来购买他们输出或输入的货物，而在这两种场合以及在航运事业上
赚钱。

向商人出售产品的耕作者和工厂主同样能使从商人那里取得的货币带来
好处，因为他们能利用这些货币来重新进行商品生产。土地所有者把从租地
农场主那里取得的货币用于购买商人运来的外国货，而商人又把货币交给租



地农场主，向他们购买农产品。工人从工厂主、耕作者以及所有雇佣他们的
人那里取得工资，而把这些货币用于购买粮食和其他货物，供自己消费。货
币重新回来用于土地耕作和其他生产工作上。因此，一国的货币量应当大致
同它的商品财富的数量和价格相适应。而在商品数量不变的情况下，不管货
币多一些或少一些，国家的财富基础不变。

国家的收入取决于它的农产品的价格，而农产品的价格是通过对外贸易
来确定和调节的，因为在一个同别的国家不通商的国家里，也就是在没有进
出口贸易的国家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调节农产品的价格，它不受任何规则
的约束；它不可避免地随着国内产品的充裕和不足的更替而发生变动，而产
品价格过低或过高同样是有害的和不可避免的，二者都会使国家蒙受损失。

商品的基础价格①是由生产或创造该商品所需的费用所决定的：如果商品
的售价低于生产商品的成本，那未就要亏本，如果售价能提供相当的盈利，
使生产能够继续维持下去或者更加扩大，那未就可以认为商品很值钱。如果
在歉收的年月，商品的价格达到使人民难以负担的程度，那未就是物价腾贵。
如果售价超过基础价格很多，而人民并不感到负担很重，那未就可以认为商
品值钱或价格有利。一个经常拥有很多小麦的国家，如把小麦大量向国外倾
销，就能使国内的小麦值钱，而且给君主和土地所有者带来很大的收入，并
保证居民的工资或盈利，以此抵补由于小麦贵而增大的支出。因此对外贸易
能够使国内的小麦和一切其他的农产品值钱，农产品值钱不会增重居民的负
担，而同时却对国家十分有利。在评判我国农产品是否值钱。售价是否太高
和是否需要压低之前，应当把上面这些条件研究一番。

商品不值钱和长期不能超过基础价格就是另外一种情况，因为这一定会
造成很大的亏损，并且不得不停止生产那种一贯不值钱的商品。因此任何一
个政府都不应该去考虑那种按照偏见通常被认为便宜的价格所提供的利益，
因为它同时对君主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其余居民的工资、人口的增长和国
内生产的扩大都可能产生破坏作用。在我国的一些农产品不值钱的省份里，
就可以看到这种有害的影响；那里的生活费用是很低廉的，但是薪水却是这
样的低，人们挣的钱是这样的少，以致他们的劳动不能使他们过富足的生活；
工资不能吸引他们，他们宁可偷懒，而过贫困的生活。土地所有者得到的收
入也很少，因此不可能拿出必需的支出来改善自己的耕地，不可能雇佣工人
和手艺匠并给予他们优厚的工资。工人和手艺匠离开了各省地方，流入大城
市，那里的生活费用较

大，而工资也较高；因此那些粮食产品贵的国家，人口就比较稠密，而
那里的人们比粮食产品价格过低的国家的人们更爱好劳动，过着更为富足的
生活。人们的需要并不只限于食物一种，他们还需要衣服，劳动工具以及使
他们能过富裕生活的其他东西。法国人到海外去，迁居到圣多明各或马提尼
克岛等地方去，并不是去寻找粮食，吸引他们去的是使他们能够过富足生活
的工资。

我们已经提到过，在一个同其他国家进行毫无阻碍和完全自由的进出口
贸易的国家里，价格不会发生很大的波动。这是因为在这样的国家里，价格

                                                
① 魁奈关于使用价值同价格，价格同价值等等之间的区别的这些议论；表明他有时对价格、价值和使用价

值之间的区别的正确理解是非常接近的。然而他不大遵循他自己所确定的区别，时常把这些术语当作同义

词使用，以致使自己的术语产生很大的不固定性，时常会引起许多误会，造成逻辑上的矛盾。（俄译本注）



是同其他国家的共同价格相等的。在这种情况下，该国的歉收或丰收通常不
会引起价格的变动；因为在同一年内，有些国家可能是丰收，有些国家可能
是歉收，但是通过这些国家之间自由的、没有阻碍的贸易，粮食不足的国家
可以从多馀的国家那里得到供应，反之，当后者感到不足的时候，前者也会
向它供应。由于各国之间的联系以及各国的丰收和歉收的不断更替，价格就
能保持在一个固定的中等水平上，这个水平是由通商各国共同的基础价格决
定的。

荷兰人和英国人的谷物是自由贸易的，他们的谷物价格没有发生象我们
法国所经受的那种巨大波动①；法国的谷物进出口是禁止的。我们的收获只是
供给本国人食用，有时会过多，有时又大大地不足，这样价格就会发生不规
则的波动，有时昂贵，有时低廉。

因此在一个没有自由贸易或者不能进行进出口贸易的国家里，粮食价格
不可能有任何的规则，它完全是不稳定的。在丰收的年份里耕作者的损失很
大，而在歉收的年份里，一般平民会由于饥饿以及随着挨饿发生的流行性疾
而死亡。剧烈的和经常的价格波动是极端贫穷和人口缩减的一个原因，这是
显而易见的。

它对国家收入的害处也并不小：虽然可以认为，在过低的价格和高价更
替的时候，它们相互之间能取得平衡，形成某种共同的价格，我们的收入就
是以这种共同价格为基础的；然而实际上这种共同价格本身对于土地的收入
就是不利的。价格的波动和收获量的波动在其结合起来和取得平衡的过程
中，为出售者所形成的共同价格要比购买者的共同价格低得多。购买者每年
购买同样数量的小麦供自己消费，他们的共同价格的形成是几年内价格波动
的结果。但是出售者每年收获和出售的小麦数量是不同的，他们的共同价格
的形成是几年内不同价格和按不同价格出售的不同小麦量的结果。它不同于
在这几年内由于购买同样数量的小麦而形成的购买者的价格，然而进出口贸
易能免除价格发生巨大波动的可能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售价和买价就会很
接近。这可以从下面两张图表中看出，一张表明法国由于小麦收获量波动而
引起的价格波动，另一张表明英国的情况。

                            小麦

                禁止谷物出口的法国的小麦价格状况

年成 每亚尔邦

的产量，以

塞蒂计算

每塞蒂的价

格，以利佛

尔计算

每亚尔邦的总

收入，以利佛

尔计算

每亚尔邦的进款、

赋税和租地费，以

利佛尔计算

丰年

好年成

中等年成

差的年成
荒年

7

6

5

4

3

10

12

15

20

30

70

72

75

8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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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共 25 87 387 370

共同基础价格是以三百七十利佛尔的开支为二十五塞蒂所除，得出十四

                                                
① 魁奈的“基础价格”这一术语，其意义相当于“生产费用”。（俄译本注）



利佛尔十六德尼，这就是耕作者每塞蒂的平均成本（cout）（参阅《租地农
场主论》一文）。

共同买价。每人每年消费三塞蒂，即在五年内消费十五塞蒂，共值二百
六十一利佛尔，即上表中所表明的五塞蒂小麦的成本八十六利佛尔的三倍。
如果把二百六十一利佛尔按十五塞蒂来除，那未每塞蒂的价格是十七利佛尔
八德尼。这就是法国很久以来通常的共同价格。

共同售价。是以五年内的进款总数三百八十七利佛尔用二十五塞蒂来
除，得出十五利佛尔九德尼，这个数字的五分之一就是每塞蒂的价格。这样，
出售者的共同价格比基础价格只多十三德尼，即每亚尔邦多三利佛尔五德
尼。它比购买者的价格低一利佛尔十九德尼，因此如果在物价昂贵的年份小
麦的价格比较低，那未耕作者经常会吃亏，而不再播种小麦。在不出口而播
种面积又较大的情况下，他们无法维持下去，因为如果收获了大量的小麦，
那未售价就会降低到基础价格之下，并且遭到亏损，同时君主和国家也会得
不到进款。

                英国的由其出口贸易决定的小麦价格的情况

年成 每亚尔邦

的产量，以

塞蒂计算

每塞蒂的价

格，以利佛

尔计算

每亚尔邦的总

收入，以利佛

尔计算

每亚尔邦的进款、

赋税和租地费，以

利佛尔计算

丰年

好年成

中等年成

差的年成
荒年

7

6

5

4

3

16

17

18

19

20

112

102

90

76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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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共 25 90 440 370

共同的基础价格。以三百七十利佛尔的支出为二十五赛蒂所除，得出十
四利佛尔十六德尼，这就是耕作者每塞蒂的平均成本。

共同买价。每年三塞蒂，五年是十五塞蒂，值三百七十利佛尔（应该是
二百七十利佛尔）①。这个数目用十五来除，得出每塞蒂十八利佛尔的成本
（cout）。

共同售价。以五年内的进款总数四百四十利佛尔为二十五塞蒂所除，得
出每塞蒂的价格为十六利佛尔十二德尼。这样，出售者的共同价格超过基础
价格二利佛尔十六德尼，比共同买价仅少八德尼。在前面的情况下，由于没
有出口贸易，出售者只能得到十五利佛尔九德尼，因此他的盈利每塞蒂总共
只有二利佛尔三德尼。

每亚尔邦是十利佛尔十五德尼，加上三利佛尔九德尼总共是十四利佛尔
三德尼，而且购买者在购买小麦时是不会付更多的钱的。

我们每年大约能收获四千五百万塞蒂小麦，因而在这个收获量中我们要
损失一亿利佛尔，本来可以卖给外国的大约三百万或四百万塞蒂小麦的进款

                                                
① 这一点并不完全正确。英国和荷兰并不完全遵守谷物自由贸易的原则。这可以参阅巴施的《十六——十

八世纪荷兰经济发展史》（一九四九年俄文版）中的《贸易与贸易政策》一章。在一七五七——一七五九

年内英国的谷物出口是禁止的。（俄译本注）



还不计在内①。但是我们的小麦收获量是有可能增加二千万或三千万塞蒂的。
只需要出口贸易对小麦本身的价格以及随小麦涨落的其他各种谷物的价格施
加影响，土地的收入就可能增加一亿五千万以上，其中国内小麦价格的增长
和我们运往国外的谷物进款的增长都不算在内。②

但是出口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它能阻止物价过分昂贵；物价昂贵会造成
下层居民的破产，使许多人饿死，使更多的人由于随着饥饿发生的流行性疾
病而死亡。可能有人会反驳说，英国虽然有很好的年成，物价仍然是很贵的。
但这对于英帝国来说是一个例外，不能把它归咎于出口贸易，因为正是出口
贸易经常使它免子由于扩大农业的结果而引起的物价猛涨。总之，对提高谷
物价格来说，单靠出口是不够的，因为英国每年输出的小麦不超过一百万塞
蒂，还不到年产量二十分之一。因此它最好还要以适当的比例提高小麦的价
格，但这是不可想象的。一个国家的罕有的物价腾贵现象一定有某些特殊的、
它所不愿发现的原因。

有关政治经济学的所有这些问题，请参阅下面这些文章：《农场论》、
《租地农场主论》、《谷物论》、《赋税论》、《利息论》等等。

农产品的价格没有被给予足够的注意，然而只有根据土地产品的价格，
收入才能够得到正确的估价。但产品本身是不会提供收入的：它的确可能非
常丰富，然而却是没有收入的。如果售价不超过基础价格，也就是不超过成
本，那未它就会使耕作者亏本，因此只有当产品的价格高于生产这种产品所
需的费用或支出时，才能够得到收入。所以，依靠对外贸易而价格达到的程
度越高，那未对国家、对土地所有者和人民也越有利，也越能够促进人口的
增长和繁荣。这对国家有利，那是由于随着价格的增长国家财富也会增加；
这对土地所有者有利，那是因为他们的收入增加了；这对人民有利，那是因
为生产谷物所需的支出也在不断增长。从人口增长的观点看来，这是很重要
的，因为谷物的丰富能够把人们吸引过来，促进人口的自然增加。在促使国
家繁荣方面这也是很重要的，因为盈利能刺激扩大生产。但是只有依靠对外
贸易而达到的价格，才对国家财富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可能有人认为，假定
有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它同其他国家没有任何的交往，只是为了本身的消
费而进行国内贸易，那未它对粮食产品就只会从满足自己需要的角度出发看
问题，而不是从粮食的售价出发看问题，因此它就希望价格低，因为这样就
能摆脱发行过多的货币的沉重负担。然而，如果这个假想的国家同其他国家
一样是由不同类别的人们组成的，其中有耕作者，土地所有者，君主，政府

                                                
① 这段所列数字，俄文译本错误极为明显，如五年是十五塞蒂，值三百七十利佛尔，这数目以十五来除，

显然不是十八利佛尔，以十五除二百七十，则是十八。（译者注）
② 在《谷物论》中，我们的小麦收获量估计为在通常的年份从大农经营可以得到四千五百万塞蒂，从小农

经营可以得到三千四百万塞蒂。然而在计算后者的数量时。把这些农户生产的其他谷物也包括在小麦的总

数中（为的是避免过于繁琐）。这些农业经营者的小麦是以较低的价格计算的，以便把所有的谷物一起得

出一个总数。但是如果精确地计算，那未我们总共收获四千五百万塞蒂小麦，其余的数量属于各种不同的

折合成等价的谷物。这个收获量应当看作是一千五百万亚尔邦耕种得很好的土地的产量，然商我们拥有六

千万亚尔邦适宜于耕种的土地。因此，我们有四分之三的面积没有用于农业。法国把农业局限于满足本国

人民的需要，使自己的土地失去了四分之三的收入。从这一点根容易理解，为什么只有二千万亚尔邦耕种

得很好的土地的英国会比法国获得更多的收入（参阅《谷物论》中关于很好地耕种的效果的资料）。（原

注）



成员，以及从事各种行业的人，那未事情就会是这样的：君主和土地所有者
需要有收入，参加管理工作的人需要薪水，从事各种行业的人和耕作者雇佣
的工人需要工资。因此，同其他所有的国家一样，这个国家的全年收入，也
必须通过同全年产品和体力劳动的售价相适应的买卖方式在各种类别的人们
中间分配。象所有的地方一样，这里的年成也是有好有坏的，这样就会引起
价格的剧烈波动。因此，对这样的国家说来，商品财富的售价同其他国家几
乎是同样重要的。

但是当一个国家必需靠货币财富来抵抗邻国的时候，那未它的产品在作
为货币财富的来源这一点上就成了它的宝贵的东西；我说的是在作为货币财
富的来源这一点上，并不是说它真是货币财富。这两个条件是要加以区别的，
以便能对国家的财富得到一个正确的概念。假定某种货物能卖到一百埃扣（法
国的古货币），那未就是说这货物本身被认为相等于一百个真实的埃扣，这
已经是足够了。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财富都是按其价格折成购真正的货币
财富，即使它们实际上并没有转换成货币。因此一个同外国通商的国家的财
富，是由货币财富和按国外价格估计的实物财富构成的。

这样，一个拥有价值为二十亿的农产品而没有货币的国家，同一个拥有
二十亿货币而没有农产品的国家，是同样的富裕。

但是拥有这种可以售卖的财富必须进行双方面的对外贸易。假定两个相
互通商的国家没有任何交往或对外贸易，那未其中的一个家国就不能靠自己
的产品取得货币，而另外一个国家也不可能用自己的货币来满足自己的需
要。因此它们两者都同样地需要对外贸易——一个是为了用货币财富来购买
等价的产品，另一个是为了保证自己产品的价格，使其能相等千货币财富。

然而关于本国的财富，不应当按照用出售商品的方法从国外吸取的货币
数量来估计，而是要按照通过双方恒常的自由贸易而确定的这些产品的价格
来估计。假定你每年只输出一百塞蒂小麦，没有可能更多地出售，但通商国
家之间的小麦的共同价格，将对你具有与你出售一千万塞蒂小麦同样的力
量。这种共同价格是这样形成的，正象几个沟通的蓄水库里的水位一样：假
定在一定的时期内地中海的水没有流入大西洋，大西洋的水也没有流入地中
海，那末这两个水库的水位将是相同的，因为这种水位是由它们之间的相互
沟通所保证的。通商各国之间的价格平衡也是这么一回事：它是靠双方贸易
的恒常联系来确定和保证不变的，因此，即使你们这一年没有向邻国销售小
麦，邻国也没有向你们销售小麦，因为你们已有足够的数量来满足自己的消
费，但也并不多馀；你们这里的价格将仍然不比邻国低，也不比邻国高。因
为假使你们这里的小麦价格较低，那末在自由的对外贸易条件下，你们就会
把它输出，于是你们国家里的价格就会变得同国外的售价相等。自由的双方
对外贸易的优点就在这里：它能使你们的任何商品经常都有共同价格，甚至
在你们没有能力销售或购买的时候。这种共同价格能为你们的产品确定一个
真正的，从对邻国的关系来说是相对的价格，而你们的真正的财富就是由这
种相对价格确定的，仅对国内贸易有关的一切价格，本身不会使这个国家更
加富裕或更加贫困，然而由于这种价格的混乱和不稳定，可能对个人的经济
生活、行政管理和农业产生破坏作用。因此，商品的售价只能通过通商各国
之间的共同的和稳定的价格来实现，因为每一个通商国家能够按照这种价格
确实地向国外销售商品。于是土地面积最广大和物产最丰富的国家就成为最
富裕的国家。



如果依靠对外贸易商品成为与货币等价的财富，而货币成为与商品等价
的财富，那未认为向国外购买商品会使我们丧失货币的那种指责，就毫无意
义了。由于对外贸易几乎总是以相互买卖的形式进行的，因此类似的责备就
变得没有内容了。从研究对外贸易的平衡来判断它是否有利是毫无意义的，
如果一方得到了更多的货币，那未另一方购买了更多的商品。哪一方变得更
富裕了呢，况且贸易的平衡不能表示出一方从自己的货币中，另一方从商品
中取得的盈利。

然而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如果不进行双方面的贸易，一个国家的农产品
就不可能有稳定的售价，它的国内价格是混乱和不稳定的，因为这种价格是
由年成的好坏决定的。除此以外，由于这种波动而形成的共同价格，对国民
收入是非常不利的。因此一个航海国家如果忽视自己农产品的出口贸易，就
会对自己财富的增长和人口的发展，以及对国家的富强造成巨大的损失。

人口的增长完全决定于财富的增加，决定于劳动、人力和这些财富本身
的使用方法不论什么地方，只要人们能够取得财富，过富足的生活，安逸地
作为所有主享有以其劳动和精力获得的一切东西，他们就会在那里聚居，并
不断孳生。人们取得财富必须依靠他们已有的财富，以及依靠别人的财富使
他们得到的盈利。人们如果没有消费性的财富，就不可能在荒无人烟的地方
居住。因为假如他们找不到动物或其他天然产品，以便在他们耕种的土地能
够供给满足他们需要的物品以前借以充饥，那未他们就会饿死。这就是说，
要取得生活必需的财富和达到能促使人了兴旺的富裕水平，必须预先拥有财
富。一个收入不断增加的国家，由于在国内能赚到工资就会把新的移民吸引
过来，因此财富的增加能引起人口的增加。

然而要使财富和人口增加，必须使人们相信自己能得到自由和拥有自己
的财富。要是人们失去了保障、权利和财产，他们就不会留恋自己的君主，
也不会留恋自己的祖国。即使有人甘于过贫穷的生活而留在国内，但这些人
对国家也是没有益处的。那种安于贫穷的人，那种习惯于吃粗劣的食物、穿
褴褛的衣服、忍受各种困苦的人，象第奥根①那样用自己的手掌掬水喝的人，
是不肯做工作的，对自己祖国的利益也将是漠不关心的：在荒无人烟的土地
上到处是暴虐和贫穷。一个国家衰亡的通常的原因，是由于政府的滥用权力
和施行暴政。一些对罗马皇帝的暴虐所引起的社会混乱不很了解的作家，认
为罗马帝国的衰亡是由于奢侈。而实际上其原因是由于要维持这种奢侈生活
而向行省征收了过多的税。一等到行省的经济被破坏了，那未象罗马这样一
个大城市就无法自己维持自己和保持自己的统治权。行省和帝国本身都发生
了由于政府繁重的苛捐杂税而引起的革命。历史家们提到了一些今人害怕的
详细情节：“加列里阿目无法律，任意妄为，并且放任他派往行省的法官胡
作非为；这些人只知道战争，毫无教养、毫无原则，盲目地信奉专制政体，
而他们自己就是这种专制政体的工具。然而人民普遍的绝望情绪是由于全国
人口普查和登记财产而引起的。委员们在全国各地引起了极大的惶恐不安，
仿佛来了敌人，加列里阿的整个帝国的人们，仿佛都成了俘虏。丈量土地，
计算葡萄藤、树木，甚至每一个小土岗；登记人数和牲畜头数；城市里充满

                                                
① 英国人的对外贸易比我们更为广泛和稳定，他们输出一百多万塞蒂小麦和一百多万塞蒂其他的谷物。在

欧洲的整个国际贸易中，谷物的销售量总共大约有一千万塞蒂。因此，由于缺少顾客，英国的谷物贸易自

然会受到限制。（原注）



了前来备案的大批农民和奴隶，父亲带了孩子一起前来。假如按比例征税的
原则本身是公平的，假如这种税本身是负担得起的，假如对待人的态度好一
些，那未人们对这种压制还可能容忍下去。然而相反的，到处可以听到鞭子
和呻吟的声音：孩子、奴隶、妇女都经常受到拷问，来对证父亲、主人、丈
夫的口供；所有主受到折磨和拷打，要他们供认他们的财产比实际上所有的
还要多。人们不管年老或有病，都必须到指定的地方去报到；人们的年龄被
任意地确定，由于法律规定交纳人头税的义务有一定的起迄年限，孩子们往
往被增加几岁，老人被减少几岁。第一批委员办事冷酷无情，以图满足国王
的贪婪心，然而加列里阿还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派人来，对不幸的国民施加更
大的压力，找寻新的税源。新的委员为了胜过自己的前任，任意加重人们的
负担，在登记簿册上登上了比实际上多得多的财产和人数。牲畜倒毙了，人
死亡了，但是在登记簿上并不注销，仍然要征税。加列里阿的残酷的天性和
他的国民的忍耐心使勒索的财物源源不断，因此他竟认为是取之不竭的。一
批新的勒索者派往全国各地，他们无情地抢夺前任压迫者抢剩下来的一切东
西。他们打家劫舍，把居民的东西抢得精光，人们甚至对未来的收成也失去
了希望，因为耕作者播种的种子也没有给留下来，甚至田里还没有收割的庄
稼也被抢去。这些不幸的人由于饥饿和贫困而不断死亡，君主也就失去了表
现自己阔绰的可能。

马克森提河把自己所有国民的财产看作是自己的财富；他甚至不饶恕自
己的大神的庙字；这是一个天底洞，它吞噬了罗马将近十一个世纪积储下来
的一切财富。意大利到处充满了告密者和凶手，他们同他一样的凶暴，并且
为他用掠夺到的部分东西所豢养。

由于这样的专制统治，城市和乡村都变得一片萧条，人们躲避在最隐秘
的地方，土地没有翻耕和播种①。在戴克里西和瓦林提尼安纳三世统治的年代
里，统治者的掠夺引起了高卢地方的起义，人们遭到了杀戮，并且被预先夺
去了财产①。后来别的民族占领了这些遭到破坏的、既没有力量也没有财力来
支援罗马帝国的行省，这个帝国过去是如此的富裕和强盛，现在却变得衰弱
和可鄙。西班牙被哥特人占据了，英吉利被萨克逊人占据了，高卢被法兰克
人占据了，德意志被阿拉曼尼人占据了，意大利为上西林格人和伦巴第人所
占有。”

这些毁灭性的结果是罗马帝国的军事专制制度引起的，我说军事专制制
度，因为专制制度永远是君主同国内比君主本人更有力的某一阶层的联盟。
君主专制制度是一种幻想，这是从未有过的，也是不可能有的。一个人不可
能擅自统治千百万人；最高的君权只有在得到法律的支持和在互相制约的政
府官吏之间保持均势的情况下才可能存在；而决定他们的制度的法律，一方
面限制他们的权利，一方面又保障他们的权利。如果君主不同一个强大的阶
层分享权力，把这个阶层提到其他阶层之上，把对国民的一切专制力量集中
在这一阶层，那未他自己也不可能拥有专制的权力②。然而这种不稳定的权力
不仅是危险的，而且对一个受尊敬的合法的君主来说是不值得的！不管谁拥

                                                
① 第奥根（公元前约 404—323 年），古希腊哲学家，犬儒学派的创始人，主张抑制自己的欲望，把需要降

低到最低水平，回复到原始状态。（译者注）
① 拉·奥鲍：下层帝国的历史（HistolreduBasEmpireparM.LeeBeau）。（原注）
② 帝王的财富和历史：（Richer，HistoiredesEmperelurs）。（原注）



护专制制度，这个人对于君主本人和他的大臣说来，永远是可怕的，正象君
主对自己的国民说来是可怕的一样。在野蛮的国家里，军事专制制度是最横
暴、最混乱、最专断、最富有破坏性的制度。罗马帝国，奥托曼帝国和一切
野蛮国家在这方面提供了各种极端恶劣的例子。

财富和人口只有在由财富本身造成的富足生活条件下才可能维持。人们
通过自己的生产和消费来促进国家的繁荣。要生产财富，必须有财富。如果
耕作者的产业由于冰雹、牲畜大批死亡、赋税或其他原因而遭到了破坏，他
们再也没有能力拿出耕种土地所需要的费用，国家就会失去耕作者用财富和
劳动不断生产出来的产品；耕作者陷入贫穷的境地，这种贫穷不可避免地使
他们长期停留在贫苦状态，使他们不可能从事自己的事业和抚养自己的子
女。

这样的家庭无法找到生活资料，只得转而从事体力劳动。但是作为一个
普通的工人，也只有当他能够靠自己的劳动达到富足生活的情况下，才是有
益的。这些人为赋税、计件工作和其他负担所役使，对可能达到某种成就已
失去希望，他们不得不吃很坏的面包，穿破旧的衣服，在干草上睡觉，得不
到一切的生活设备和家用什物，失去了一切可以表示他们是一个家庭的象
征，他们没有任何的家畜，可以向他们供给一些牛奶、奶油、干酪和几个鸡
蛋；他们所有的，只是可以使他们免受查封财产之苦的赤贫。他们把自己的
劳动局限于取得只够购买最必需的生活用品的工资，而这一些是不会向他们
剥夺的，因为满足日常需要的东西是没有什么价值的。结果他们不论在生产
方面或是在消费方面都成为无益的人。因此，在为国家提供收入的人口总数
中，不能把这些人计算在内，或者更确切他说，不能把这些对国家说来已失
去任何价值的家庭计算在内。由于从他们那里索取了过多的东西，把他们变
成无益的和不幸的人，因此现在不能盼望从他们的子女那里得到什么；这些
孩子习惯于过贫穷的生活，从他们父母的呻吟中获悉了自己痛苦的原因，看
到自己周围的游手好闲的现象，自己也就学会了游手好闲。而且说实在的，
这是他们能够得到的唯一的享受。那些认为必须使社会的下层阶级处于贫苦
境地以便迫使他们工作的残酷的人们，他们的原则就会造成上述的结果。人
和土地能提供物质，他们的商品生产能提供财富；人象土地一样，贫瘠以后
就会变得荒芜并失去一切的价值。千百万人的贫困和千百万英亩土地的荒
芜，可以证明一个国家在衰亡①。

富足的生活能够促使人们爱好劳动，那是因为人们能享受劳动所提供的
物质福利，习惯于生活上的舒适设备，吃好的食物，穿好的衣服，害怕贫困。
他们教育自己的子女同样习惯于劳动和享受物质福利；他们会加倍努力来建
设自己的有着一些舒适设备的小小的幸福生活，努力来减轻自己的劳动和增
加工资；成功的希望鼓励着他们的勇气，而工作的顺利能使他们的做父母的
感情和自尊心得到满足。这就是从事有益工作的、爱好劳动的下层阶级的人
们对国家的贡献。

富足的生活从来也不会使下层阶级变得懒惰，因为这种生活对他们说来
是太宝贵了，他们不愿失去这种生活；除了家庭生活的温暖以外，他们还为

                                                
① 关于君主如果没有一个有力阶层的支持不可能拥有专制权力的思想，表明魁奈对国家政权的本质的正确

看法已经很接近了，并且看到了当代法国君主政体同贵族阶层和怕侣阶层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不过他竭力

要表明，君主的权力必须保护法国人民的民族利益。（俄译本注）



了名誉、由于感情和虚荣心而重视富足的生活；人总是希望穿的衣服能符合
自己的身份，希望拥有工具设备和能有一个象样的家庭，借以表明其生活的
顺遂，不致由于贫困而被人轻视。因此不单是靠财富本身来增加财富的意图，
才是鼓励人们劳动、把他们变成能为国家提供财富的有益的人的真正原因。

人的劳动的结果并不限于生产产品，它还为消费的需要服务，为抵补所
花的费用服务，而这种费用本身则是财富的另一来源。人们从自己的工资或
盈利收入中花费的一切，能为别人带来好处，并且重新成为产生和恢复财富
的来源。

一个耕作者把一百塞蒂小麦卖了一千六百利佛尔。土地所有者得到一千
六百利佛尔的租费，他把这笔钱用于造房子；从他那里取得这笔钱的工人把
钱用来买小麦，以维持自己的生活，这样，一千六百利佛尔重新回到了出售
小麦的耕作者手里。耕作者把它用于耕种土地，以便重新生产小麦。结果土
地所有者的支出变成了工人的工资，而工人则又把土地所有者给他们的这笔
钱还给了耕作者。如果土地所有者、工人或耕作者得不到这笔钱，那未就不
会发生连续不断的恢复。无论是土地所有者、工人或耕作者都不能从财富的
来源中得到这笔钱。以土地所有者、工人和耕作者的支出的形式使财富不断
恢复的手段消失了；作为实物财富的小麦，不断生产的、每年被人们作为食
物消费的小麦也就消失了。结果人们不得不到别的地方去寻找生活资料，国
家会变得贫穷，人口也会减少，因为人们在国内创造财富、并且使它不断恢
复的程度，是同在财富的帮助下人口增加的程度相同的，是同人们依靠财富
本身的帮助而使财富增加的程度相同的。

假如政府使财富失去了不断再生产的来源，那未它就会使财富受到破
坏，使人们受到危害。

举例来说，假定把人数众多的、以其生产为国家带来很大利益的葡萄酒
酿造师弄到贫困的境地，那未在由于严寒和冰雹而葡萄歉收的年份里，他们
就不可能在葡萄种植方面来预付，而且即使在丰收的年份，由于葡萄不值钱，
他们也盼望不到出售葡萄酒的有利时机，并且抵补不了生产费用。不管在歉
收的年份或者在丰收的年份，他们是一样的贫困，因此他们并不好好地经营
自己的葡萄园，他们的家属吃着很差的食物，他们的消费没有为国家带来任
何好处。

这个问题并不象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对国家无关重要。假如二百万葡萄
酒酿造师及其家属吃小麦，而不吃大麦、燕麦或黑麦，那未他们就要消费一
千五百万或一千八百万塞蒂小麦，因而会相应地扩大小麦的种植，并在国内
创造二亿利佛尔的财富，结果君主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也会增加，租地农场
主所花的费用也会增加，这些费用就是用于为土地所有音雇来从事农业劳动
的大批工人的工资。君主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的增加，会引起他们的支出的
增加，会使从事各种行业的人能得到工资，结果消费也会扩大，并且会创造
出财富的新的来源，促使农业为适应消费的扩大而发生新的增长。因此，这
些葡萄酒酿造师消费的小麦会引起财富的增加，而后者又引起财富和人口的
增加；假如这些葡萄酒酿造师吃较贱的粮食，自己去种谷物并由此而缩小葡
萄的种植，那末上述的一切优点就会完全消失。假如他们不得不在别种食物
和衣服方面更进一步地节省，那末国家的损失也会随着他们贫困的程度而增
加。

因此下层阶级生活得富裕还是仅限于消费一些最必需的东西，对国家来



说并不是无关紧要的，这一部分人口的数量比有钱人要多得多。因此随着这
些人的消费所受到的限制，国家会遭到同样程度的损失；必须在他们的劳动
和正确的国库政策的帮助之下保证穷苦人的消费，因为使君主和国家的收入
来源枯竭的、考虑不周的赋税，是会促使这种消费缩减的。

对本国生产的农产品课税，会损害土地所提供的收入，使人口和君主的
收入减少。

例如，征收葡萄酒税和烧酒税会造成一种人为的酒价，引起消费和生产
的缩减，使国家失去财富的来源，不利于把酒向邻国销售；而向邻国销售葡
萄酒本来却能给予土地所有者和君主很大的收入，使国家富裕起来，并且由
于能吸引一批人来经营新的葡萄园而使人口增长，因为我国的可耕土地面积
要比播种谷物所需要的面积多得多①（参阅《谷物论》）。

随着由于扩大葡萄种植业而引起的每年财富的增加，人口也会相应地增
加，因为国家人口的增加是和他们的收入相适应的。

上述的课税使我们的葡萄酒和白兰地价格变得昂贵起来①，妨碍它们在国
外倾销。因此在那里它们为别种饮料和白酒所代替，然而外国人喝的这些饮
料和白酒的价格，要比我们的葡萄酒和白兰地的正常价格高。同我国相邻而
本身不种葡萄的那些国家，地方是很大的。如果葡萄酒的贸易能给予好处，
他们很可能会对此发生兴趣，他们的贸易和我们的贸易会在同样的程度上增
长，而且盈利也是双方面的：他们在向我们出售的货物上赚钱、我们在向他
们出售的葡萄酒和白兰地上得到好处。问题是这样的，要保持对外贸易，必
须使它成为双方面的贸易。通常认为对外贸易象国内贸易一样，商人出售自
己的货物只是为了要把它变成货币，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执政者在考虑对
外贸易的好处时，不应当有这种肤浅的看法。

假如由于农产品贸易而我们的收入和人口都有所增加，那未我们的开支
也会增加，我们会向外国购买相当于外国向我们购买的货物。

北方的那些国家从消费我国的葡萄酒上面可能得到很大的好处。他们通
常的饮料，特别是谷物酿制的烧酒和糖酒，对他们是很有害的。我们自己也
可能从他们卖给我们消费的货物上面得到很多好处，因为人们通过消费可以
恢复自己每年生产的财富。

然而不应当认为，这种双方面的贸易会造成通商国家之间财富的均等。
显然，只有在自己土地的年产量和贸易发展的范围内它们才可能富裕起来。
因此，一个拥有更好和更多的土地的国家，尤其是耕种得更好的国家，就会
比别的国家富裕。但是它为了使自己的农产品便于倾销，必须关心促进同邻
国的贸易。这种国家的财富和人口数量往往会超过别的国家，因为它的土地
的产量超过别的国家。此外，向其他国家购买货物以后又转卖出去以获取盈
利的那种贸易，也能够增加国家的财富，不过对一个大国来说，这种贸易是
微不足道的。在这个国家内，贸易必须是土地所有者的贸易，也就是自己生
产的农产品的买卖。因此，财富的来源并不是贸易，而是土地，它必须满足

                                                
① 魁奈反对作为重商主义政策直接结果的限制并降低人民的消费，这是他提出的政治经济学纲要中的最进

步的成分之一。（俄译本注）
① 这里魁奈发展了这样一种思想，即如果不是与谷物经济一起发展技术作物，农业的高度发展是不可思议

的；这种思想显然是他从狄德罗那里接受过来的，狄德罗在百科全书的条文中曾叙述过这种思想。（俄译

本注）



国内的需要，并为它创造财富。
依靠贸易，各国之间能交换自己多余的东西，并且通过购买使自己得到

各种各样的财富。真正的财富只是那些被消费的和每年恢复的东西。人们希
望得到它们，它们之所以成为贸易的对象和能提供盈利，那只是因为它们是
被消费的。一个国家的繁荣绝对不能从它的货币数量来判断。国家的富裕是
由于它每年生产的财富和这些财富的价值，因为它使用这些财富，因为这些
财富是不断再生产和不断恢复的，依靠这些财富，国家在需要货币的时候，
是随时能够得到货币的。

货币不是贸易的对象。国家把它从自己的矿山中开采出来，把它变成可
供消费的实际财富，以便使它能够恢复。国家不能依靠这些货币来满足自己
的需要，也不能向把它从地层中开采出来，消除杂质并把它变成贸易手段的
工人提供生活资料。因此这种用劳动使之恢复的货币对开采它的工人的关
系，正象我们耕种土地取得的每年的财富对我们的关系一样。谁也不使用这
些货币，它只是通过变成财富，也就是通过货币的消费得到恢复的。因此货
币本身不是贸易的对象。贸易的最大的好处，只是在于它能向我们提供财富，
这种财富是我们消费所必需的，并且能通过这种消费来增加和重新恢复我们
的收入。贸易的好处绝对不是在于向其他国家取得货币。这样的贸易不仅不
可能存在，而且它不得不经常把货币变成消费财富，以恢复必须在贸易时交
换的财富。商人本身对这一点是非常明白的！他们一等到把自己的货物向外
国销售以后，就在那里购买别的货物，同时在卖出和买进二者上面都得到好
处，使贸易变得更为有利。

然而我们也能够设想有一种只得到货币的对外贸易。例如，这种对外贸
易是这样的；一个国家把自己的农产品卖给另外一个国家，购买的国家由于
没有供销售的货物，用从自己矿山里开采出来的货币来支付。这就产生了一
个问题，这样的对外贸易对出售农产品的国家说来，不是比交换货物的对外
贸易更有利吗。乍一看来，它的确是有利得多。因为依靠在国外销售货物而
取得的货币，可以扩大耕种，给许多工人和手工业者工资，因而还会使国内
的消费增加！这样，收入和人口数量也就会增加。除此以外，这个国家的生
活资料全部依靠本国的产品，消费的东西和制造品也都是自己生产和制造
的，它就能把从外国取得的全部货币积存起来，这样，这种单纯输出的对外
贸易就一定能使国家的人口、实物财富和货币财富增加。

但是这种单纯输出的对外贸易必须具有两个空想的先决条件：1）同这种
只靠矿山中开采出来的金银货币进行贸易的国家通商的，只能有一个国家；
因为如果有许多国家向它输出自己的产品，那未就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同
它进行广泛的输出贸易，以便把自己所有的一切产品或商品向它倾销。竞争
会把这种贸易打得粉碎，使它不再比互相交换商品的贸易更为有利。因为每
一个国家为了取得货币就会竭力降低自己产品的价格，而把这种单纯输出贸
易的利益降低到双方相互贸易的利益的水平。结果这两种贸易方式的盈利率
就会变得一样。

2）一个国家要把从单纯输出贸易中得到的货币保存起来，必须不向国外
购买任何商品！但是拥有货币的个人，都希望使用或得到为他们所需的或能
满足他们需要的外国商品。国家既不能抑制消费，也不能抑制贸易，这是非
常重要的。因此必须让人们有花钱的自由，同时还要看到这对倾销本国产品
方面的好处。因为从国外获得的每一种货物，都是我们卖给外国的多少桶葡



萄酒或其他产品的等价物。而且商人一回国把他们带来的货物出售以后，重
新又购买葡萄酒或其他产品，运到国外去。他们的贸易为我国的产品开辟了
固定的销路，并促进它的再生产。

单纯输出贸易带来的货币，并不比出售本国产品而买得的外国货物价值
更大，因此也并不比双方面的贸易更为有利。它不会带来更多的财富，也不
会比双方面的贸易更能促进我们收入和人口的增长，而且说不定反而不如，
因为它不能在同样的程度上刺激个人去花钱，而这却是有利于农产品的销售
和生产的。

不过可能有人会觉得，如果我们在国内自己生产我们所需要伪制造品，
就能使更多的人得到工作，这样就能引起人口、消费和收入的增长。然而国
内自己生产的制造品，同我们向国外销售的葡萄酒或其他产品的消费是没有
联系的。在国外消费我们的产品，同国内消费一样能对我们有利，一样能促
使我们的收入提高。消费是再生产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这二者之间是由
一个共同的重要条件联系着的，那就是价格。没有售价，消费和再生产之间
就不存在联系或正常的相互关系。价格是衡量再生产财富的尺度；这种再生
产是靠从已消费财富中取得的等价物的帮助而进行的。因此价格的涨落决定
着这一年可能再生产的财富的数量。不论国内贸易还是对外贸易，它的目的
总是想在商品财富的价格上或在其贬值中得到盈利。我们的对外贸易必须以
其所提供的盈利促进每年的再生产和我们财富的增长。但是这种贸易的另外
一个优点，就是它能保证使我们的产品得到非常稳定的和有利的价格或售
价，从而也就保证了它的再生产。

可能有人会觉得，随着人口的增长会出现另一种不同的情况，因为我们
向其他国家购买的制造品是由外国工人生产的。但是在双方面贸易的情况
下，外国人同样也购买我国工人的制造品，因此他们也给予我国的居民以工
作，以此增加人口的数量。

如果对人的看法单是从他们给国家带来利益的角度出发，那未在本国工
作的工人就不会比生产了制造品卖给我们的外国工人更有益。因为外国工人
消费我们卖给他们的、与他们的劳动等价的产品，同在国内消费这些产品对
我们具有同样的好处。因此虽，然他们不是我国的人民，但他们也能给予我
们盈利，而这种盈利则促进我国人口的增长。我们由于在国外扩大对我国产
品的消费而使自己的财富增加得越多，那未由于从事各种行业的人的工资的
提高，我国的人口也会增加得越多。

例如葡萄酒的大宗出口，需要有大批的人去从事葡萄园的种植工作。这
种工作对法国的确是非常有利的，因为再没有别的工作需要更多的人，会带
来更多的收入，会象它那样由于它生产的财富而促进人口的增长。

人们的生产超过自己的消费越多，他们对国家越有益，反之，他们的支
出超过自己的收入越多，或者他们的消费超过自己劳动所生产的有效产品越
多，那未他们就越成为国家的累赘。

这个共同的原则可以用来判断，怎样用最有利的方法来使用人们的劳
动，以及国家需要多少人口。从对人们有益的生产的角度来看，可以把人口
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用自己的劳动真正生产财富的，另一部分是用自己
的服务间接促进生产或保存财富的。仆人为自己的主人做饭，或者为雇主作
为其生活所必需或能满足其需要的其他工作，这样就节省了主人需要花在这
些事情上面的时间，而主人就可以把这时间用在生产劳动上面。因此，仆人



是间接地促进自己主人的生产劳动。
严格地说，只有那些用劳动生产为人们所必需的产品的人，才创造财富，

因为土地所有者和君主的一切收入，工人的全部工资，仆人的全部工资，从
事各种行业的人的全部工资，都是从这些产品的价值中取得的。那些用自己
的双手制造货物的人们并不创造财富，因为他们的劳动只是使这种货物的价
值增加上支付给他们的工资数，而这些工资是从土地的产品中取得的。织造
布匹的工厂主，缝制衣服的裁缝，生产鞋子的鞋匠，并不比为自己的主人做
饭的厨子，锯木柴的工人和举行音乐会的音乐家创造更多的财富。所有他们
的报酬都来自同一个来源，来自通常为酬报他们的工作而付给他们的工资，
而这工资却又用于购买生活资料。因此他们所消费的东西和他们所生产的东
西是相等的。他们的劳动产品等于他们所需要的费用。结果财富毫不增加。
因此，只有花在土地上的劳动，其生产的产品价值超过支出，才创造财富或
每年的收入。所以，除了制造和贩卖出口制造品的工人以外，其他从事各种
行业的人都是从土地产品取得自己的收入或工资的。

土地为耕种土地的人提供生活资料，为君主和土地所有者提供收入，还
为僧侣提供十分之一税。这些收入的支出能为从事各种行业的人创造工资的
来源。结果一个国家的人口就会随着这些收入的增减而增减。这种增减并不
取决于国家，但经常是同这个国家的政府所采取的措施相联系着的。然而政
府却经常把国家的衰落归咎于人民的懒惰，而土地的荒芜仿佛为这种看法提
供了证据。不过人总是希望过富足和丰裕的生活的，要是能够达到这一点，
他们是从来不会偷懒的。他们的懒惰只是反映着他们的无能为力，而他们的
无能为力是政府的作用造成的结果。无能为力的状态会造成情绪低落，使他
们离乡背井，乡村人口稀少，土地荒芜，而城市则人口过多，人们靠政府的
最后一点资源来维持生活，结果人口会缩减到在这种完全衰落的状态中所仅
能维持的数量。

这时就会抱怨耕种工作人手不足，可是却没有人抱怨说，没有足够的财
富供人们用于财富的再生产，国家需要许多谷物，然而没有人关心耕作者耕
种田地的工作能值多少。同时谷物的销售很困难，而没有人注意到，在通常
的年份里耕作者花了劳动，担了风险，而所得的报酬甚至不到全部收成的二
十分之一。要知道在收入这样低微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扩大谷物的播种面积
的，因为收成增加了，谷物的价格就会下降。没有人注意到，谷物的售价如
低于成本，就会使农民破产。农业变得衰落不堪，土地不值钱，君主和土地
所有者的收入会逐渐枯竭，所有其他阶级的人们的工资也会失去来源，国家
的人口会逐渐减少，最后，如果课税不是缩减到足以改正因政府的错误所造
成的状态，国家就会完全衰亡。

把这种衰落的原因解释为由于居民的懒惰和他们的离开乡村，那是太天
真了。柯尔培尔在一六六六年制订了一个方案，在这个方案中他以牺牲皇族
的收入来开设生产奢侈品的工场。它在十年内促使谷物价格下降，并且由于
没有继续作战的资金，不得不借债及同支持者做生意（这是苏理所确定的经
济衰落的第一阶段）。

大家都懂得，应当扩大农村的人口，可是没有人愿意知道，人口的增长
首先取决于财富的增加，只有在财富的协助之下，人们才能够繁殖起来，并
增加财富，因此应当注意的不是人口的增加，而是财富的增加，因为只有当
人们劳动的成效得到保证的时候，人们才真正是有益的。



在法国有三千万亚尔邦可耕的土地荒废着，而其余的土地也耕种得并不
好，那是由于种植谷物不足以补偿所花的费用（参阅《谷物论》）。葡萄藤
被砍掉了，又禁止重新种植。可是葡萄种植业可以很有利地使大批的人有工
作做，它能促使人口的增长，使有可能同国外进行大量的贸易。尽管这样，
有人还是认为，把土地作为葡萄园是很可惜的，不如种植谷物来得好，可是
我国可耕的土地却有一半是不值钱的，而农业又局限于供给国内对谷物的需
要。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种植比目前更多的谷物，因为这样会使它的
价格降低，以致于亏本，谷物的丰足会引起收入的减少和国内人口的缩减。

我们来看一下，小麦的基础价格是怎样的，耕作者得到的通常价格是怎
样的。你们可以看到，种植小麦是处在多么没有出路的处境，并且会同意，
不能再扩大小麦的种植，因为没有人愿意从事无益的劳动，把经费花在足以
使耕作者倾家荡产和使国家蒙受巨大损失的事业上。

在这些条件下不可避免会发生饥谨，因为种植的粮食在丰收的年份仅限
于供给居民的需要，在歉收的年份就会变得不足。这一切的混乱现象，是那
些限制耕作者自由和贸易的措施所造成的结果，难道还不清楚吗？

为了防止饥馑（这一般说来是可以避免的），就会实行一些法令，而这
些法令是会有害于丰产和阻碍人口增长的，因为它们会使国家失去销售农产
品的手段。下级行政机关不大懂得农业方面的知识，并且受到个别人的似乎
合理的观念的影响，推行着那些极其有害的法令，而在人民中间，却又为偏
见所左右。这样的错误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法官们支持②关于葡萄园的法令，而且他们还亲自作出了砍掉葡萄藤和限
制葡萄园面积的决议，这也是不足为奇的。他们非常严厉地叫人执行这些决
议，以便扩大小麦的种植面积，然而这是在这样一个王国内进行的，那里小
麦的种植由于妨碍小麦销售的禁令而受到限制，那里有着这样多的荒地，这
些荒地由于这些禁令而失去了一切价值。

这些措施的目的在于降低小麦的价格，而这是对国家收入不利的。同时
他们没有很好地研究基础价格，这种基础价格会对象这些决议那样的考虑不
周的措施产生不可克服的阻力。他们在确定农产品售价的时候，使国家丧失
包含在这些产品的价格中的一部分财富，他们使人得不到盈利，以此引起了
生产的缩减，并且造成了饥谨和物价飞涨、这是尤其危险的，因为政府没有
能对此加以预防。

一切意欲使农村人口增加的经济管理机构，应当以增产粮食产品作为自
己的任务，但必须对人和这些工作所需的财富关怀和爱护，在农业上作适当
的资金预付。

能提供最多的收入、生产出在国外最能卖钱的最必需产品的作物，是最
有利的作物。究竟哪一种作物最有利，应当让每一个预付资金的人自己来解

                                                
② 这种课税使向国外销售的葡萄酒的价格增加三分之一或一半，以致大大地缩减了它的销路（还有着另外

几种重得多的税〕。一桶价值一百利佛尔的葡萄酒从波尔多运到布列塔尼去销售，要征二百五十四利佛尔

的税（维伦著《基耶纳耕作的考察》基耶纳在法国西南部）（《ObservationssurlaculturedelaGuvenne》ParVirens

一七五五）。布列塔尼的代表议会对饮料课了税，以此把它们在这个省份里的消费量至少缩减了四分之三。

结果，这种课税落在国家本身的身上。这种税是靠土地的收入来支付的，那未布列塔尼的土地变得怎样了

呢，这倒是很想了解的。也许土地已经失去了一切的价值，也许土地所有者不去进行生产，以此夹逃避赋

税吧？如果由于谷物没有销路而土地失去价值，那末这种祸害一定还会引起别的灾难。（原注）



决这个问题。
如果一块生产五塞蒂小麦的土地，种植其他谷物生产的东西能相当于六

塞蒂小麦，那未在第二种场合不是比实际种小麦生产得更多吗？不过有人会
提出问题：那未谁给小麦供我们消费呢？别的国家会给我们的，他们需要出
售小麦，正象我们需要购买小麦一样；他们会争先恐后地把小麦卖给我们。
但是对我们说来，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由于我国疆土辽阔，只要我们的
贸易能够自由，我们就有可能丰富地生产我们消费所需的和向外国销售的一
切产品。

在我们的时代，一个比较开明的政府对使用劳动力的方法、土地的占有
和自由贸易的优点的看法，会更正确些。

自然，在农业中和商业中为国家每年生产财富的人，是国家最有益的人。
有利地从事农业和对外贸易的人越多，那末我国的财富和人口也会增加得越
多①。

使用家畜耕种土地，比仅靠人的双手耕种土地所需的人力要少。使用马
匹耕种比使用键牛耕种需要的人力要少，这也是同样确实的。而耕种土地需
要的人越少，对国家就越有利。

会提高产品的售价而又不能促使产品数量增加的开支，应当尽可能减
去。但是由于耕作者缺乏资金，在利用劳动力时就不得不花费与产品不相适
应的支出。要是他们有足够的资金来进行工作，他们是可以避免这些开支的。
（参阅《百科全书》中的《谷物论》这一条目）。

象葡萄种植业等需要人手的农业部门，要有大批的人工作，因此所花的
费用很大。但这些费用是必不可少的，应当算在这类产品的价格中，因为在
这种场合下人们的工作是有益的。这种作物比种小麦更能促使乡村人烟稠
密。在谷物经济中一个人的劳动力比在葡萄种植业中得到的盈刊更多（参阅
《谷物论》中所述关于谷物经济的产量）。然而葡萄园对国家的利益究竟并
不小。只要人的劳动是必需的，只要他所生产的比他自己消费的多，国家就
能在这里得到盈刊，并且应当尽一切方法来增加这种盈利。这些有益的人一
面消费，一面在生产或做买卖，他们的生产和消费能促进消费和满足别人的
需要⋯⋯（参阅《赋税论》中所述的关于葡萄酒酿造师的产品）。从事饲养
和繁殖牲畜工作的人，组成另外一批与农业有关的生产工作者，因为牲畜能
为土地提供肥料，以此保证很好的收成，而农业则在下雪夭或天气寒冷不能
放牧的时候为牲畜供给饲料。

牲畜是一种独特的产品，在管理得好的国家里是盈利极大的。然而如果
遇到随意课税的混乱现象，以及在农业地区的居民遭到种种压迫情况下，那
末这个部门所受的损害也最大。在征收代役租和盐税的时候，在管家或收税
员敲诈勒索的时候，在行政机构任意课罚金的时候，牲畜由于价值高和容易
长大，就成了最好的目标；结果；农民的母牛给它的主人带来了种种压迫，
直到最后它被牵走为止！要是政府不注意保护这些生产性的财富，那未乡村
就会开始衰败，土地会得不到肥料，而且不好好地耕种，农民会变得没有任
何资金。消费者非常需要的内类会成为稀有之物，下层阶级，也就是几乎所
有的居民，都会根本吃不到肉。毛和其他的畜产品也会以同样的比例缩减。
国家整个说来会失去很大的一笔财富，这笔财富本来可以大大地促进农业居

                                                
① 这里原稿有空白。（法文本注）



民的福利，增加上地的收入，使人们能够在农村里安居乐业，促使人口增长
和国家繁荣。然而只有管理得很好的产业才能提供这样的好处。英国政府对
这个问题给予很大的注意。大家知道英国人在这一部门使自己增加了多少财
富。根据一位英国作者的报导，英国早在十四世纪就从自己的羊毛中获得一
千万英镑，或二亿三千万利佛尔。

从那时候起，这一类财富取得的成绩极大，目前它除了满足国内消费的
需要以外，已成为英国出口事业中的主要项目之一。的确，牧畜业所提供的
财富对农业的财富起着决定作用，而农业的财富又对国民收入、人口数量和
国家的强弱起着决定作用。

在靠自己的劳力经营业务的人们中间，那些只消费自己生产的东西并且
把自己生产的东西全部消费掉的人，对国家的益处最少。贫农就是这样的，
他们生产很少的、没有价值的产品，靠这些产品维持衣食，他们什么也不出
售，什么也不购买，并不给予别人任何的利益，他们的工作只是艰苦地、以
最可怜的方式满足本身的需要。这一类人口的增减，是完全和他们的困苦状
态相适应的，这种状态，是由那些统治着他们、使他们破产，从而也使国家
破产的人造成的。结果居民都抛弃了土地，离乡背井，而君主统治的只是一
片荒地。

以捕鱼为业的人也应当算作是生产者。虽然渔业不能和农业相比，但终
究可算是一种盈利很大的行业。仅是第厄普一个地区捕捉的鲭鱼和鲱鱼，价
值就超过一千三百万利佛尔。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我国所有的港口的捕鱼业
能提供多少财富。在公海捕鱼，也就是捕捉鲸鱼和鳕鱼等，是非常重要的一
个项目，应当予以很大的注意。它对于那些准备将来在海军中服务的人来说，
是一个初步的训练，如果不对它征过重的税，将会得到更大的成绩。如果这
种税不是成为很大的负担，捅鱼事业可能会大大地发展。在产量增加的情况
下，征税的目标也会扩大，捕鱼业会培养出更多数量的水手，并促使国家财
富增加。但是个人的利益是不受考虑到公共福利的那种观点支配的。只有英
明的政府才能够把它导向上述的结果。

对开采矿产和金属的工作同样也需要采取这种明智的态度①。这种工作也
是产品和财富的丰富的来源。实际上，这并不是供人们食用或者满足他们需
要的、自然而然成为最宝贵、最必需的财富。但在商业社会中不能以自然的
标准作为指导，因为产品只是由于它的价格才成为商品财富的。因此它们的
实质是什么，它们是作什么用的，这都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每一样货物能
通过货币或直接地交换成与其价值相等的任何一种其他的财富。每一个人能
根据需要而挑选这种或那种财富。但是作为商品财富来考察，应当按照他们
的价格来评价。因此，一个贸易国靠自己的劳动生产的东西，不管这些东西
是什么，对国家最有利的是那些由于数量多和价格大、花费小而能提供最大
财富的东西。每一个人应当根据自己的才能和居住地点，根据供其取得最有
利产品的土地的状况，自己决定把自己的劳动和经费花在对他最有利的生产
上。如果他选择错了，那未他本身的利益会促使他很快地发现错误。

商人也应当列入生产者的阶级①，只要他们能通过对外贸易中达到的有利

                                                
① 参阅《百科全书》中的《租地农场主论》、《谷物论》、《赋说论》等条目。（原注）
① 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魁奈是把从事采矿业的人算作生产性劳动者。不过在他以后的著作里这一点再

没有被提到过。（俄译本注）



价格促使大家富裕。不过我们经常可以在他们所写的文章中看到，他们对贸
易给予他们的利益持有另外一种看法，而且他们本身的利益常常促使他们忘
记国家的利益。按照他们的意见，价格低是对贸易有利的。他们说，贸易能
扩大销路，销路广能促使产品丰富，产品丰富能使价格降低。因此，如果扩
大了贸易，他们能够按低价购买，那未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因为通过贸易
而扩大的销路会引起产品丰富，从而促使农产品的价格降低；按低价购买的
货物有利于在外国出售，便于同其他国家竞争。这种低价会破坏他们的贸易，
或者使他们破产，使他们的收入减少，并迫使他们降低货物的价格。

这就是我国商人的原则，他们经常企图用这些原则来影响政府，使政府
颁布对他们有利的规章和禁令，造成一批享有特权的人。这样，他们就能以
低价购买我国的产品，并把从国外运来的货物用很高的价格卖给我们，从而
获得很大的盈利。他们希望禁止外国的船只驶入我国的港口。他们说，我们
在运费上竞争不过荷兰人，因为他们的航运非常便宜。从这一切可以看到，
我国的商人只想到为自己谋利益而不惜损害整个国家和整个贸易事业的利
益。

应当希望，他们的贸易会因扩大销路而使产品丰富，而产品的丰富则不
仅在法国，而且还在其他通商国家引起粮食产品价格的下降。然而，产品丰
富可以使价格下降得几乎一钱不值，而产品一钱不值则不会促使产品丰富：
生产粮食产品所必需的费用构成基础价格，如果售价跌到基础价格以下，就
会亏本。可能有人会反驳说，售价下跌后基础价格也会随着降低，因为工人
的生活资料也会更加便宜。然而在基础价格中还包括赋税和租借费
（fermagedesterres），因此如果农村居民的工资以及土地所有者和君主的
收入不减少，生产费用就不可能降低，所以，如果你把这种极其有害的后果
同你所想象的不现实的产品丰富比较一下，你就能很容易地看到，商人追求
的目的并不是公共福利。

有些航海国家同样遭受着象我国的贸易对我们本身造成的那种灾害，我
们能不能把破坏这些国家的贸易看作很大的成就呢？为了破坏别人而把自己
也一起破坏掉，我们能得到什么呢，我们甚至不会使他们遭到的损害象我们
自己遭到的损害一样大。而且即使二者所遭受的损害是同样的，那未我们自
己也只会受到损害而得不到任何好处。况且我们的这种不良意图只能用来对
付荷兰人和英国人。

荷兰人从事中介贸易或转口贸易，他们购买粮食产品，目的是为了转卖
出去。他们经常按照售价来调整买价，他们出卖的并不是自己的产品，价格
的降低既不会减少他们的收入，也不会减少他们从贸易中获得的盈利。英国
人的贸易虽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销售自己的产品，然而他们还包括许多其
他的部门，在这些部门中他们和我们是没有竞争的，而且不会由于我们向国
外销售的粮食产品价格降低而遭受任何损失。因此他们蒙受的只是一部分损
失，而我们却要蒙受全部损失。

但是海外贸易不会在其他没有这种优越性的国家中增加我们的影响吗？
英国将不得不在海军方面花费巨大的支出，以便和我们的海军力量相对抗，
它就不会给予这些国家经费来同我国进行陆战。商人要我们相信，我们应当
降低我国粮食产品的价格，缩减我们的财富，丢掉贸易给予我们的、我们和
其他一些航海国家共有的优越性，他们的借口是：这样可以对同我们竞争的
国家造成损害。这种主张怎么能使我们相信呢？因为在同其他一切国家相比



之下，这同时也会破坏我们自己和使自己本身削弱。
因此只有在我们出售的产品价格高、我们购买的货物价格贱的情况下，

我们的海外贸易才会对我们有利。当商人开始遵循这种原则以后，他们才会
促进国家富裕，才能博得同胞们的尊敬，才有权利享受荣誉。

从事中介贸易或转口贸易、从一国购买货物又向另一国出售的人们，以
及生产外销制造品的工厂主，也可以归人商人阶级。因为他们从国外取得的
盈利在国内花费后，也能使国家的财富增加。但只有在国家人口过剩的情况
下，才能得到上述的结果。

进行中介贸易或转口贸易的国家，通常几乎完全没有农田，他们的居民
都住在沿海的城市里，那里易于进行海外贸易。荷兰人、汉堡人、热那亚人
等等都是这样。这种贸易方式是某些国家赖以生存的泉源。在这些国家里，
专制政体破坏了农业，而且人们只拥有易于隐藏和携带的财富。一些野蛮国
家、土耳其、犹太人等等，都是这样的。他们依靠航运、商队和信札往来进
行交易，这种贸易有利于他们所居住的、他们受到暴君及其分享政权的代理
人压迫较少的城市，因为在城市里，特别是首都，压制的行为比较收敛一些。

只有在农村里才能横行无忌，农村也正是由于这样而变得荒无人烟。这
种政权只有对农民才敢肆无忌惮，以致于农业被完全破坏，外省地方变得荒
芜不堪。

交换贸易是很有局限性的，对于一些大国来说，只是一个很小的资金来
源。那是由于一些依靠自己的生产而变得富裕的、其地理环境便于进行航运
事业的国家，自己也向国外销售粮食产品。它们大大地限制了进行中介贸易
的国家的活动范围，使大多数这样的国家变成了只是承运人和中间人。它们
的盈利主要来自节约消费，它们没有任何自己生产的东西，只能靠买进卖出
来赚钱。因此，它们的消费越大，得到的盈利就越少。相反的，拥有大量产
品的国家却要靠消费来维持自己的财富，因为消费能促进产品价格的提高！
经常的消费引起产品的经常再生产，这就意味着国家财富的恢复。

耕地多的国家，特别在没有大批的人把这些耕地变成有价值的东西的情
况下，对外销制造品的生产不必予以很大的注意。一般说来，从事对外工作
的人的数量是很有限的。

一切国家的人口总是同该国每年生产的财富相适应的；后者保证每一个
国家有它所需要的、用以生产必需制造品的人数。只有有钱人才会花钱去买
稀有的或珍奇的东西；他们向国外购买他们所需的东西。因此，对一个大国
来说，这类东西的对外贸易总数同本国生产的农业品输出比较起来，总是微
不足道的。

随你怎样去吹捧我国的时髦商品、丝织品和其他出口货物的生产，总之
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①。不过我们将永远保持这样的意见：撇开原料问题不
谈，这种只能补偿体力劳动价格的生产，同土地所提供的收入比较起来，对
一个大国说来是意义不大的。

我们必须把生产外销制造品的雇佣工人看作帮闲的食客，他们用靠劳动
取得的、不超过自己支出的工资向我们支付自己的生活费。

捕鱼业提供很小的一部分产品，受到的保护要比生产奢侈品的工场小得
多，它被征收过重的税，而又没有被予以注意，然而它却是我国水兵的培养

                                                
① 这个论题与魁奈对贸易的观点很不一致。在以后的文章中它再没有被提到过。（俄译本注）



所；它的好处要比这些工场大百倍，工场占用了很多人，这些人本来可以在
农业或海军中找到更为有益的工作。

工场生产丝织品、棉织品，并且用进口的羊毛生产毛织品，大大地缩减
了我们本国的羊毛的消费，使人感觉到，这种生产的目的似乎在于消减我们
的牲畜，而牲畜对于供给土地肥料和提高我们最需要的内类消费是必需的。
这一切好处都为那种徒有其表的贸易而牺牲了，因为这种贸易的结果是购买
外国的原料，而原料的加工仅能维持工人的生活费，不能给工人和国家带来
更多的利益。但为了做这种工作，我们就要缩减我们谷物的对外贸易，使很
多人离开生产性工作，使他们不去耕种土地而从事浪费性的生产。

可能有人会反对说，生产奢侈品的工场购买原料，能促进同国外的贸易，
因而也使我国生产的农产品易于出售。然而购买现成的奢侈品将对我们更会
有利，这些奢侈品会贵一倍①。这能使我们出售更多的本国产品，使我们减少
奢侈之风，奢侈会损害我们的牲畜，使我们的土地变得贫瘠，占用许多需要
用于更有益的工作的人力。

因此我们不要为那种仅能补偿体力劳动费用的零星的奢侈品贸易所吸
引，因为我国的耕地是非常广的。我们要对我们的土地施肥，尽可能更多地
出售谷物、葡萄酒、大麻、布匹和本国的羊毛。各种各样的产品，这才是真
正的财富，这种每年再生产的财富能保证我们得到各种工场制造品和一切种
类的工业品。财富是手工业和奢侈品的泉源。

土地所有者也可以看作是生产者，因为他们管理和改善土地。甚至君主
及其大臣通过对国家经济的管理，也能在总的方面间接地促进财富的增加。
国家的繁荣同他们也有关系，但是行政机构不能忽视国家财富的真正的来
源。

在发现新大陆以前，西班牙一向从农业中取得自己的财富，它的人口非
常众多。但是当秘鲁的矿山成了西班牙国王和上层贵族收入的来源以后，农
业就被弃置不顾了。大土地所有者（他们的物质福利现在只能依靠君主的国
库）把自己的土地弄得一文不值，国内人丁稀少，肥沃的土地荒废了，变成
了一片广阔的荒地。人口的数量开始同秘鲁的矿山中每年生产的财富相适
应。这样，西班牙从这个来源中取得数亿财富，却在农业生产上损失了数十
亿的财富。

如果一个国家的大土地所有者除了土地的产品以外没有别的来源来抵补
自己的支出，那未他们就会支持农业，利用自己的影响来保护农业，使它不
致受到下级行政人员滥用职权之害。他们经常把情况告知政府，混乱的秩序
也就会停止发生。农村的居民保持着必要的资金，用于缴纳租借费和赋税、
使土地不失去其价值，并使自己的家庭能以保持他们所习惯的生活状态。

住在自己领地上的大土地所有者经常维护和改善自己的土地，防止它们
被过于贫穷或马虎的租地农场主弄得荒废。他们对改善和扩大的工作以及为
保证或提高收入的工作进行预付，或者在租地农场主发生困难的时候给予他
们帮助。在租地农场主出售产品时机不利的时候。允许他们延迟缴纳租借费。
已故的元帅密尔普亚拿出一万利佛尔给自己的管家支配①，以便帮助那些由于

                                                
① 魁奈具有同大多数法国启蒙学者相同的观点：在基本需要还不能满足以前，不容许奢侈。他反对发展生

产奢侈品的工业。（俄译本注）
① 这是明显的笔误。应当是：便宜一半。（俄译本注）



冻害、牲畜倒毙或其他灾害而遭到困难的租地农场主。这位大臣肯定地说，
上述的数目并没有变少，因为农场主非常善意地、而且一有可能就把所借的
钱归还了。要是所有的大土地所有者都愿意进行这样的帮助，那未他们就能
为国家保全许多由于遭受农业灾害而濒于破产的良好租地农场主。拥有土地
的寺院目前几乎是执行这种义务的唯一的所有主。结果它们的土地经常处于
良好的状态，它们的租地农场主数百年来父子相传都能缴纳租借费。它们不
去促使那些轻率地宣称愿意出较高租借费的租地农场主进行有害的竞争。一
个租地农场主只要他能把土地种好，就永远可以相信，土地将仍旧归他耕种。
这样的土地所有者会促进耕作者的利益，并且会同意让耕作者在方便的时候
缴纳租借费。但一般说来，长久以来一直在自己土地上耕作的租地农场主总
是能够在规定的期限内缴纳租借费的，因为他们有充分的时间依靠自己的劳
动和耕作得很好的土地安定地为自己创造富裕的生活。他们越富裕，就能把
土地耕种得越好，越能准时缴纳租借费，越能安心地等待有利的时机来出售
产品，越能经受住所遭到的灾害。因此土地所有者如果能很好地管理自己的
土地，在改善土地方面进行预付以提高土地的产量，挑选善于耕种土地的租
地农场主，在资金和劳动方面给予他们帮助，并促使他们富裕起来，这对国
家说来是非常有益的。这样的土地所有者越富裕，他们就越能使国家财富的
年产量提高，因为他们越富裕，他们就更能通过改善自己土地的方法来增加
自己的收入。在土地所有者这样明智的情况下，我国的土地价值可以增加一
倍或二倍。英国的大土地所有者一年中有一部分时间住在自己的领地上，他
们在改善自己的土地方面达到了很大的成效；这一点可以从下面的事实得到
说明：那里的农业成了他们的财富的来源。

生产者是人口中的主要部分，其余的人是辅助部分或补充部分，它们与
前者总是成比例的。这一辅助部分的人能帮助主要部分的人节省花在以下各
种事情上面的时间：满足自己的需要，保卫国家，保护自己的劳动产品，以
及保卫作为每年再生产财富的来源的土地。

任何人，如果只享用国家的财富或者完全不享用国家的财富，都是对国
家无益的。不过也可以说，人是由于自己的消费而变得有益的。这确实是如
此的，只要他用劳动补偿自己的消费，或者他直接或间接地对生产他所消费
的或占有的东西带来好处。因为如果他从财富中拿取了东西而不予偿还，那
未这财富不可避免地就会减少，但是如果他对自己消费的东西付了钱，那未
他不就是使财货恢复了吗？不，因为如果他自己不赚工资，那未他只能用他
所持有的来支付，这至多是把落人他手中的财富还出来。他本身对他所消费
的东西的再生产并没有起促进作用；只有依靠别人的劳动，财富才能够再生
产和不断地产生。因此不为自己所占有或消费的财富的恢复进行工作的人，
把自己消费的东西一去不还地消灭掉了。也许有人会觉得，他付了钱，就是
为社会恢复了他所消费的东西，但是毫无疑问，他所消费掉的那一部分财富，
在再生产的财富中是不会有了，因为他无论直接或间接都没有促进这种再生
产。可能有人会反对说，即使他不促进这种再生产，但其他的人们在重新生
产。其他的人们的确以他们的劳动或他们带来的好处在重新生产一切的东
西，但是他们没有重新生产应当靠他自己的劳动或他带给社会的好处而再生
产的部分，因为他消费了，而没有对所消费的东西给予补偿。因此他的消费
是纯粹的损失，因为这消费并不成为再生产财富的组成部分。假如他继续消
费面对所消费的东西不予以补偿，那未由于持续的消费必须使这部分财富仍



然再生产。当然，这部分财富是重新生产的，不过是靠别人的劳动生产的，
即使他无论直接或间接都不生产，东西也并不会由此而缺少。因此从国家财
富的方面来看，这种无益的人仿佛根本并不存在。可能有人会反对说，小孩
什么也不生产而只消费，但并不算作国家的负担，因为一个人对社会的益处
是以他整个一生来计算的。童年时代和老年时代是靠他带来好处的那些年代
补偿的。同时也不应当认为，到我们这里来花自己的钱和消费我们的财富的
外国人没有带来好处，因为大家知道，他的消费是用外国的财富向我们支付
的，而并不是用我们的财富。那末难道一个靠利息生活的游手好闲的人花费
自己的收入就不会带来好处吗？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他也是有益的，因为他
们没有注意后果，把人和他所消费的财富纠缠在一起了。的确，假如对生产
财富毫无帮助的有钱人不把自己的收入花费掉，那末他们就会是极端有害
的。现在他们虽然不是那样有害，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他们是有益的。
假如他们把自己的本金（capital）一起花费掉，那就更好，这本金转移到劳
动者手里，会变得更加有益；这些财富掌握在自己不带来任何好处也不提供
任何东西的游手好闲的人手里，可以认为没有得到很好的补偿。幸而这样的
人并不很多。在贵族中间不献身于重大事业或不担任重要职位的人是很少
的，不管是在教堂里，在军队里，在国家管理机关中或者在法院中等等。

没有巨大财产的人们，从事适合于他们的能力和文化水平的各种工作。
关于有钱人和一般工商界人士的益处，可以根据他们的收入来加以判断，他
们的收入表明他们的劳动对国家繁荣所起的作用。

在使用人的劳动力的时候，国家应当不单是考虑人们实际带来的利益，
还应当考虑到，就目前的人口数量，如果把这些劳动力用于别的更为有利的
工作上，是否能使国家取得更加巨大的利益。

它还应当在能够用较少的人和较少的开支就应付得过的工作上缩减工作
人员的人数。在这些工作上没有必要的人们，是从别的工作上夺取过来的，
而在别的工作上他们可能为国家带来利益。没有任何好处而只会增加商品或
农产品价格的支出，会减少它们的销路和生产。那些对人口的增加比财富的
增长更为重视的人可能会说，甚至这种支出也会给国家带来利益，因为这样
能够使更多的人生活，增加消费，扩大农产品的销路和生产。

所有这些好处都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因为使产品增加价格的那些支出不
可能增加产品的数量和业主的收入，因此只会使销路、消费和生产缩减。消
费是同消费者的富裕程度相适应的，而消费者的富裕程度决定于国民收入。
支出的增长不会使收入增加，相反的，只会使收入减少，因为它会使粮食的
价值降低，这价值应当反映真正的价格。使粮食生产担负不必要的支出，就
会使粮食变得十分昂贵，如果不是损害产品的真正价值①而使价格降低到可能
的限度，那末它就会失去销路。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本来可以避免的而
同时又构成许多人（这些人对所拿的工资没有给予补偿）的工资的那种支出，
会使消费者的收入和财富减少，会使产品的销路和生产缩小。

生产的缩减意味着财富的缩减。而国家的人口总是同国家的年产量和收
入相适应的。因此只会使农产品和商品增加生产费用的人，不仅对财富的增

                                                
① 根据鲍威尔的记载：“沙尔里一庇尔一加斯东一法朗苏亚·德·列维，侯爵，后为密尔普亚公爵（1699

一 1757），驻维也纳及伦敦大使，战时在布罗温斯和尼斯服役。后为布鲁阿斯省省长：王家护航舰舰长，

郎基多克的中将，法国元帅。”（《经济社会学说史评论》第 1 号，一九○八）。（俄译本注）



长是有害的，而且也会妨碍人口的增长。由此可见，可以减少人力上的支出
的一切机器，以及节省搬运劳动的运河和河流，都有助于符合产品或商品的
真正价值的价格的形成。它们对销售和生产都是有利的，从而促进财富的增
长，以及人口的增长，因为财富的增加会引起支出的增加，而支出的增加则
引起各行业工资的增加，吸引更多的人去从事工作。因此，认为人口的增加
会损害财富的年生产量，那是不正确的：有一部分人，他们消费的东西会超
过他们所生产的东西，但这部分人并不如想象的那样多。

有关缩减会造成产品价格上涨的支出的那些问题，都可以在上面这个原
理中找到解答。例如，有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应当禁止荷兰人从事航运业务，
他们把我们的货物从一个法国港口运到另一个港口，而所收的费用比我们自
己的少。有人说，这样我们的航运业就会失去盈利，而为外国人所得。然而
在使用荷兰人的廉价服务中国家可以得到好处，因此就应当决定，是否应当
把航运业的局部利益看得比国家的整体利益更重要。可能有人会反驳说，航
运业的利益是和国家的利益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二者都要求取缔荷兰人的近
海航运事业，因为这样可以促进我国的贸易和海军的发展。这种禁止当然对
我国商船的发展是有好处的，因为能保证它的盈利，而这种盈利能扩大我国
航运事业中的这个重要部分；这对海军同样是有好处的，因为能吸引更多的
人去从事航海事业。但是能把近海航运和商船完全混为一谈吗？它不是一个
独特的部分吗？因为它的任务并不是对外贸易，而只是把货物从一个港口运
到另一个港口，而且只与我国的国内贸易有关系。因此减少这种运输费用，
能使属于同一个国家的出售者和购买者同样感到兴趣。而增加这种运输费用
虽然对某些同胞有利，却会对农产品的销售、消费和生产带来很大的损失，
从而不可避免地使国家财富的年产量缩减。

使国家财富缩减就等于是损害它的基础。至于增加水手的数量，这毫无
疑问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但这并不是区区近海航运所能解决的，而且决定于
人口和财富的增长。如果我们有财富，对他们给予优厚的报酬，那末水手是
可以找到的，特别是假如我们能够促进渔业的发展的话，因为渔业是海员的
培养所，同时又是财富的泉源。但是假如我们采取会促使财富缩减的办法来
使水手的人数增加，那末人口也会减少，因为人口总是和财富相适应的。这
种办法不仅不会有利于他们所追求的局部利益，而且对公共利益也将更加不
利。因此，在等待我们所期望的变化时，至少可以说，现状对我们并不危险。

一旦乡村居民受到压制和变得贫困起来，一旦耕种土地不足以维持和保
证住在乡下的人们的生活资料，他们就会流入大城市。在那里，他们大批人
从事益处很小、甚至完全无益的工作，或者成为其他的人的负担。人数特别
多的是商贩和仆役。

严格地说，只进行国内贸易的商人不能算作从事生产性劳动①。他们替国
家效劳，国家给予他们报酬。商人的人数和他们的盈利是这样的不确定，完
全不决定于某种固定的制度，以致各种商贩的人数可以无止境地增加。他们
每一个人都竭力至少保证自己家庭的生活，因此，这些家庭的人数越多，那
末零售商业的价格就越贵，对居民的负担也越繁重。由于只需要有不大的资
金就能当商贩，去推销某种货物，结果许多由于农村破产而流入大城市的人

                                                
① “真正价格”这个名称又一次表明魁奈对价值问题的看法是何等的模糊，他在对它的本质所下的定义方面

是多么的摇摆不定，他感到他是在努力寻找最确切的表达方式，因而对它作了许多种的定义。（俄译本注）



都开始做生意；他们把一笔不大的资金投入商业中，而这种资金在他们的父
亲的时代本来是会投入农业中的。这样，苛捐杂税、非常后备军的征召、强
制劳动，对农产品贸易的限制以及其他的压制，使农业失去了劳动者和资金。
流入大城市的许多商贩，由于必须赚到同他们的人数相适应的工资，势必引
起物价的高涨，给居民造成损害。由于商贩众多而引起的物价高涨，使善于
推销的那些人能够积储起财产来，而这对社会是不利的，因为构成这种财产
的盈利大大地超过了那些大商人所花的费用和消费。

积储起来的、滞积的财富，形成了积累和妨碍生产性财富周转的障碍，
这种生产性财富必须经常不断地通过农业来构成每年的财富生产和国家收
入。

同时，对农业国有害的这种财产积累往往被看作是国家财富的指标，而
实际上相反，它却是衰败的原因。

不能认为耕作者的资金同城市小商贩的资金是属于同一类的。耕种土地
的耕作者只有通过对国家有益的劳动才能得到收入，而且每年只把自己的财
富用于向雇佣来从事田间工作的农民支付工资。这种连续不断的工资，只要
他们一般有此可能的话，为他们创立财产，然而这种工资甚至还不到他们每
年生产的产品的十五分之一。因此，这种财产越大，获得这种财产的人也就
更为有益，他们在创立财产时对自己的财富就利用得更适当。问题在于如果
在农业上作较大的预付，就能使土地的产量增加二、三倍，如果预付不足，
则所得到的产量仅能比支出超过 30％，而如果花费足够的支出，则能够获得
预付数的 100％的盈利，这种盈利一部分为国家所得，一部分归耕作者所得。
由此可见，正是耕作者创造的财富才能保证国民的收入、君主的强大和国家
的繁荣。因此由于耕作者使用财富的作用和性质，对耕作者应当比商人给予
大得多的注意，商人是在困难时期、在有价证券流通数量增加的时刻着手工
作的。这种商业不可避免地会使资金脱离生产过程。贴现贷款银行不仅不以
自己的财产促进财富的生产，而且还要使货币停止流通，逐渐地把国家的不
大的积蓄汲取殆尽。

在这样的时期，国家的全部货币都集中在首都。单靠用不动产向债主抵
押的人们，很难借到钱。在由于资本归国家所有、结果利润只是单利的时候，
这利润是太小了。为了要使自己能得到较大的利润和使货币能迅速地归还，
就不得不规避法律。

在财政界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影响下，一些没有远见的人认为流通的货币
量增加了，国家拥有良好的资金来源。但是这些成就并不象他们所认为的那
样是国家资金的来源，做投机生意的人（1’agioters），在当他们知道对信
贷的需要能维持他们贴现的期票的价值的时期，会不断地发财致富。但他们
从不放弃对自己的财富的支配，只有当他们得到充分的安全保证时，才会把
这些财富拿出来，然后把它们藏在仓库里。于是留下来的就只是过去时期的
困难的后果。

有些人认为，依靠一定数量的钞票和其他的国家商业证券的经常周转来
补足国家金银的数量是适当的，但他们不懂得，这种期票只适合于维持成为
累赘的、不正当的贸易，这种贸易什么也不生产，它仅靠货币而存在，并帮
助职业投机商把国家的一部分货币操纵在自己手里。这部分货币就停止周转
了，而货币只有依靠周转才能经常充实实物财富的来源，才能满足预付的需
要，满足使这些财富每年再生产所需的必要支出的需要。货币本身是不能生



产货币的。在这种容易使人产生误解的贸易中，货币同时是商品，又是清算
的手段，因此这种贸易是损害了办理贴现的人而使贴现者致富的。投机生意
对社会只会有害处。对出售者和顾客都有利而对整个国家也有益的唯一的一
种付钱的贸易形式，是把商品交换成货币。国家证券和商业证券的周转不可
能算是国家财富的真正的充实；要使货币不缺乏，只要有商品和无阻碍地进
行的自由贸易就足够了。

人们对过多的人离开乡村到巴黎来当仆人，比对城市居民从事商贩或货
币交易给予更大的注意。的确，假如人们依靠农业能够生活下去，假如他们
没有被拉入非常后备军的危险，或者强制的筑路工役（corvée）不是把他们
弄得一贫如洗，那末他们到城市来当仆人就意味着使农业失去人力。如果没
有所需的资金，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就无法进行耕作，如果租地农场主无力
雇佣工人并付给他们足以维持全年生活的工资，那末他们也就无法依靠租地
农场主而进行耕作。但是在大多数的省份里，租地农场主和分成租地农场主
要经过很大的困难才能得到维持自己家庭的生活资料，他们从不能自由销售
的谷物中得到的钱极少，因此如果不能保证他们低微的、哪怕同他们的繁重
劳动不完全适应的价格，他们就无法进行耕种；远不是所有的农业工人都能
劳动并忍受这样的贫苦和劳累工作的。他们对这种繁重而又贫苦的工作感到
厌倦，不愿留在自己的悲惨的处境中而宁愿去当仆人，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
呢？

要保持人道，不能阻止乡村的人口流亡。假如强制地把人们留在乡村里，
那末住在这一切荒芜的地区的人们，都将是很不幸的。

也许应当回想一下这样的一些国家，那里农民是大土地所有者的农奴，
必须替自己的主人做工，主人只给予他们一些最必需的东西。但是这种强烈
地损害君主的政权和国家的繁荣的制度，压制着一切的竞争和一切的积极
性。除此以外，它是同航运事业和贸易的发展不相容的；这种封建的霸主政
权无论对航海国家或是对真正的君主政府都是不适宜的，因为只有自由和私
人利益才能够使国家欣欣向荣。

有人建议在法国把乡村教师从乡村中赶出去，这是徒然的。这种拙劣的
方法有时会受人欢迎，但这是荒谬的，而且只会增加另一种压制！不管那些
不幸的农民自己会不会阅读，他们知道得很清楚，他们能够在巴黎生活下去，
他们在那里有相当多的亲戚或同乡能收留他们，替他们安排生活。要防止这
种情况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改善他们的处境。在乡村中，农民是很眷恋自
己的乡土的，除非贫困逼迫他们离乡背井，否则他们是不会抛弃自己的乡土
的。居民离开乡村，那是由于乡村里没有足够的财富；当人们不能得到富足
生活的时候，他们在那里是无益的。因为没有富足和安定的生活，他们就没
有可能也没有勇气从事有益的耕作。因此，在这种万不得己的情况下，农民
离开自己的乡土，以便也许能在外地得到某种好处，这对国家是没有什么损
失的，因为这些人的消费仅限于最粗劣的食物和最破旧的衣服；他们什么也
不购买，什么也不出售，他们的劳动是这样的无用，甚至不能满足他们最迫
切的需要。虽然众多的仆役对促进财富的年产量作用很小，他们终究还能起
间接的促进作用。

应当让有钱的人能够自由地花钱。假如奢侈能促使他们拿出工资养活一
些无用的人，那末这些仆人虽然不能列入生产性劳动者之数，但终究应当把
他们看作是有助于使有钱人的钱在各行业中分配的消费者。因为仆人不会把



从货币周转（其目的在于不断回复到每年财富生产的泉源中去）中取得的财
物积累起来。他们的衣食和薪金是对社会有益的消费。有钱人一方面使用自
己的财富，同时也就把财富还给了社会。绝对不能妨碍有钱人使用自己的财
富和收入，因为这种使用会促进财富的产生和再生产！因此，为贫困所迫而
出来当佣工的许多仆人，比他们留在乡村里过贫苦的、无目的的生活害处较
少。这些仆人对国家的益处，正象生产奢侈品的工人一样。因为这类工人之
所以有益，只是由于他们能促使有钱人花钱，并且由于他们自己也把劳动所
得的工资花费掉。但是在一个没有足够的人力使土地变得有价值
（fairevaloirlesbiens——fonds）的国家里，这两者都是无益的。

但如果政府不要土地的收入，如果它凭借法律的权力使土地的耕作只限
于生产国家生活必需的产品，那末总是有一部分同人口总数相适应的人，不
管它的数目多么小，会只以自己的消费而有益。甚至可能，人口多将成为国
家的负担。

滥用职权和混乱的现象会使有些人创立对社会有害的财产，而使另一些
人变得贫穷和卑微，如果不加以反对，那末奢侈将变得没有限度，使一切等
级的人倾家荡产地乱花钱，因为地位和尊敬只有靠财富才能得到；财富会把
一切社会地位搞乱，使官阶、功绩、德行以及一切基本的社会特性失去作用；
依靠财富的帮助，可以给自己找到靠山，使弱小者破产，以及获得按理应当
属于有才能和有功绩的人的职位。这种杂乱无章的状态会损害人们对公共福
利的关心，破坏政府在内政上所依靠的动力，破坏经济秩序，使国家发生震
荡。罗马最富裕和最浪费的时期，正是在它把自己统治下的行省搜刮殆尽的
时候。然而这种浪费成了摧毁罗马帝国的力量①并使它为敌人所征服的直接原
因。

当一个国家在人口和产品方面都达到高度繁荣的时候，那末人们以其财
富给予国家的好处比以其数量给予国家的好处更大。如果这财富巨大，那末
人的生活就富裕，他们的同富裕程度相适应的消费会促进财富的生产，维持
国家的威力。然而如果人口的数量与从土地和从对外贸易取得的财富数量比
较起来显得过多的话，那末这种过多的人口就不可能促进财富的增加，而是
以其消费引起粮食产品价格的高涨。但价格的提高并不增加财富的总量，而
由于人数增多引起的需要的增多，会降低全体人民的富裕程度。假如人口过
分的多，那末人们的消费就只能限于一些最迫切的必需品。结果国家就会从
繁荣变得贫穷。人们将没有可能缩减自己的消费，以便分出一部分作为政府
和保卫国家所需的费用。这样的国家将不得不使土地只生产最必需的东西，
并以此限制自己的消费。中国的人口情况就是这样的，中国虽然地大物博，
但只能保证居民大米和某些充作粮食的谷物。中国人是管理得很好的，没有
战争，也不侵犯别的国家，他们的人口增长超过了耕种得很好的广大国土所
能供给的生活资料，不过促使人口过分增长的这一切情况，在别的国家是没
有的。

君主及其地方长官的专制，法律的不足和不固定，行政的杂乱无章，土
地权的没有保障，战争，赋税的不固定，会使人们遭到损害，使君主的财富
遭到损失。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使自己的人口达到这样的数量，以致能
获取土地所能提供的全部物产，并且创造出在这样的条件下可以享受最大福

                                                
① 这是对前面所叙述的看法的修正，参阅 152 页往①。（俄译本注）



利的财富。
政府经常致力于使人口增加，因为人能够使财富增多。但是如果它过于

贪婪，就会急于把应当用于使国家收入增多和使人口增长的财富搜刮殆尽。
如果它急于使用现有的财富，而超出了在不损害农业的情况下所容许的范
围，它就会使自己濒于贫困的境地。它通过足以使人破产的、没有很好调节
的赋税，通过强迫和罚款，通过为产品的销售设立障碍，通过剥夺贸易自由
或者通过对外销的粮食产品征税等方法，来搜刮这些财富。

这种考虑不周的征税方法，其结果只会减少君主的收入，因为不仅由于
赋税本身，而且还由于征税的费用，而引起价格的上涨，而价格上涨会妨碍
粮食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特别是那些为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而我国能够大量
生产的粮食产品。而这些产品却正是国家的巨大财富的泉源，它能向许多人
提供生活资料，这不仅是由于生产这些产品可以使许多人得到工作，而且还
由于这些财富的消耗能为从事各种行业的人构成工资的来源。法国可以生产
大量的葡萄酒，按照对邻国有利的价格把它销售给邻国，而我们也能得到大
量的收入。这样财富就能增加数百万，而人口也会增长数百万。

然而一个农业国的变得富裕，并不仅是依靠自己财富的增长。
事情是这样的，大量的财富比大量的人更能促进这些财富的增加，但另

一方面，财富的增加会促使从事各种行业的人数的增多。例如，小农经营由
于资金不足，只能使用键牛，需要的人数比使用马匹的大农经营要多得多，
而得到的收入却要少得多。大农经营需要大量的预付，但是它能得到百分之
百的盈利，而占用较多人力的小农经营，所花的支出只提供百分之二十的盈
利（参阅《谷物论》，政治经济学）；除此以外，占用较少人力的大农经营
能保证人口的大量增长，因为它能对数量多得多的人提供工资和生活资料①。

因此，国家财富的增长，能促使这些财富以及国家的人口和威力更大地
增长。

航运能使国家利用本国的粮食产品进行大规模的贸易，没有航运的国家
几乎完全没有能力使自己的财富和人口增长。要知道在没有对外贸易的情况
下它们甚至不能扩大农业，因为农产品的丰富会促使其价格下跌，并损害土
地所有者和君主的收入。促使价格下跌的产品的丰富；对人口的增长是不利
的，因为贫穷根本不能把人留在国内，而且不能把人们吸引过来。的确，如
果财富和人口的比例遭到破坏而人口显得较多的话，那末这种人口的过多将
促使国家愈加贫穷。工资将成比例地随着人口的增加而下降，消费将成比例
地随着工资的下降而下降，以致于使人们处于这样贫困的境地，使他们不得
不离开自己的国家。土地提供的收入的缩减，情况也是如此，因为在这种场
合土地所有者将缩减自己的支出，从而也引起了从事各种行业的人的工资的
减少，结果人口也就会随着缩减。

一个航海国家如果国内有大量多馀的粮食产品，而禁止把它输出，或者
用课税的方法来阻碍其销售，那末也会发生上面那种情况。结果会形成使耕
作者亏本的价格，而土地的收入也就会得不到。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
是恢复对外贸易，否则就是严格地把农业限制在满足本国的生活资料需要的
范围内，而这样在歉收的年份就会使下层居民有经常挨饿的危险。但产品贬
值的危险性更大，因为它会使农业生产缩减，损害国家的收入和国家生活的

                                                
① 这里原文有笔误：把 consumait（摧毁）写成 eonsommait（消耗）。（原注）



泉源，使人口减少，使国家破产。
因此当谷物输出被禁止的时候，就不必去埋怨农村的居民没有开垦荒

地，没有生产丰富的谷物！丰富同贬值连在一起就意味着贫穷，因为不管谷
物怎样丰富，假如它只能给耕作者补偿他们所花的支出，那末丰富就并不意
味着财富的增长；要使售价超过所花的支出，达到能够改善工资和收入。因
此经常需要仔细地研究，所花的支出是否会超过产品的价格，扩大耕地面积
是否会影响另外一些土地的收入，那些土地是为了必须把谷物价格维持在一
定的程度上、为了补偿所花的支出、为了缴纳租借费和赋税、以及为了补偿
耕作者的劳动和所冒的风险而至今一直加以限制的。只有这样才能明白，是
否相反地需要依靠法律来严格地限制耕地面积，遵照在商务上有高度知识的
国家的榜样，把一部分过剩的商品抛到海里去，以便维持它所出售的那一部
分商品的价格①。这样的法律要比禁止把多余的产品（假定由于这种极其有害
的禁令而变得贬值的土地上还能得到多余的产品的话）向外国销售的法律更
为合理。它们同样要比禁止种植新的葡萄和规定把葡萄藤拔去、以便扩大没
有销路的谷物播种面积的法律更为合理。法国还有三千多万亚尔邦适宜于播
种谷物的未开垦土地，然而这些土地不能耕种，以免谷物的价格会下降，从
而引起国家收入的减少，同时也是为了避免人口的减少，这种人口的减少在
得不到收入和由于人口减少而使农业衰落的情况下是一定会发生的。

在制订这些禁令的时候，难道真是相信小麦的低廉价格将能促进谷物产
量的丰富和人口的增长吗？这里面有着一系列会导致普遍衰落的现象，难道
不是很清楚的吗？今天已经没有必要来寻找衰落的原因了。要摆脱这种有害
的偏见，只消看一下罗亚尔河对岸的那些省份，那里谷物由于没有销路，经
常发生贬值，农民收入极少，甚至价格低廉的小麦也吃不起。这是一些最贫
穷的、人口稀少的省份，耕种的土地也极少。象法国这样一个航海、农业和
贸易的国家必须用自身的经验教训来理解这些真理，这是十分可悲的事。因
为这些真理从没有航海优越性的邻国的经验教训中是很容易发现的。

                                                
① 在拥有大农场的富裕租地农场主耕种的土地上，居住的人要比小租地农场主或分成租地农场主耕种的土

地上少。如果看一下博斯地区和彼歇地区的地形图，那末就可以看到，前者比后者空旷。在博斯只有一些

范围很大的大教区；在各教区中住房非常多，而且很密；博斯的土地所提供的收入大大地超过彼歇的土地

收入。总之彼歇的人口虽然比博斯多，但在促进国家人口增长方面却远不如博斯。对于在农村中使用人力

的合适性，应当根据他们的工作，根据他们对增加土地价值的能力来判断。由富裕的耕作者耕种土地的国

家，是能够保证得到最大的收入和拥有大量人口的。必需使农场保持财富，而使土地所有者把收入花费掉。

前者能创造收入，后者能向人们提供生活资料。（原注）



赋税论
向国民在收的租税，或者是国民付给国家以抵补政府开支的赋税，是以

人民的每年再生产财富为基础的。这种财富可以分成四类：
1.土地所出产的收入；
2.用作抵补恢复收入所必需的费用的财富；
3.工业生产的财富；
4.发行纸币的收入或元本的利息：出租房屋①或其他不动产和财产，所有

主能从这些财产中得到收入，但同土地不同，租用者不能从这上面得到任何
利润，而土地却能每年产生收入，由租地农场主付给土地所有者。严格地讲，
上述各种收入完全不是财富，而是由于借钱或租屋而支付的每年的债务。虽
然这些收入是从特种的元本中取得的，并不是在国内周转的财富的产物，但
从取得这种收入的所有主的角度来看，这终究是收入（因为对他们说来，这
是真正的收入）。因此，同其他的收入一样，对这种收入也要征税。

只有以土地抵押借款的利息除外，但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能把这种利息
和土地生产的收入区别开来，因为它是建立在这种收入的基础上的②。

  
货币财富

 
我们这里不谈财富的其他形式，这些财富数量可能是很大的、可以看作

用于每年再生产的部分货币财富。这种仿佛是向国家夺取的、被称作流动资
金（financecirculante①）的财富，是积聚在国都的一种货币资金，有时甚
至是采用国家证券的形式。它用于行情中差价的交易，或者用于通过一种元

                                                
① 由此可见，魁奈赞成商人资本家在原始积累时代所实行的、并且由重商主义者在理论上建立起来的一种

最野蛮的措施，虽然他是反对殖民政策和商业战争的。不过他的赞成是有条件的。（俄译本注）
① 《赋税论》这篇文章是魁奈于一七五七年替《百科全书》写的，但当时没有发表。它初次由席莱发表在

一九○二年第二期的《经济社会学说史评论》（《Revued’histoiredesdoclrineséconomiquesetsociales》）上。

译成俄文发表还是第一次。在统计方面这篇文章是很不完善的，也没有很好地校正。因此象《租地农场主

论》、《谷物论》和《人口论》一样，翻译起来非常困难。杜尔哥为它写的一些注，有很大的意义。我们

把这些注全部引录在这里。他指出，这篇文章的思想是从维克多·米拉波的《税的理论》和《农业哲学》

这两篇文章发展而成的。这是确实的。维克多·米拉波是魁奈的基本思想的较为通俗的作者。（俄译本注）
② 我认为，城市里出租房屋的收入应当看作是真正的收入。的确，支付房租的人不能从其中取得任何好处，

而且是用自己的其他收入来支付的。但同样确实的是，对房东说来，这是毫不费力的纯盈利，而且不是从

生产性和创造性的经营中取得的。应当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对房屋征的税同对土地的全年收入征税加在一

起，不成为双重的征税吗？这是可能的，但如果只在取消土地税的情况下才征收房屋税，那末这种双重的

征税就不会发生了。在这种场合，与其说是双重征税，不如说是征收间接税。但这种间接税并不象从工业

和农产品贸易中征收的间接税那样有许多不方便。它在简单划一方面有很大的优点。（杜尔哥注）
① 如果没有预付，即元本，就不可能从事农业和商业。因此国家必须拥有大量的货币财富，用于这种预付；

由此，在拥有货币的人和需要货币以从事企业的人之间，必然会发生交易；所以货币的交易本身并不比任

何其他的贸易差，不过它只是在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起中介作用，并且总是要依靠土地生产的收入来支付

的，这是它与任何一种贸易相似的地方。只有当政府由于秩序混乱而不得不依靠贷款来满足其需要，同时

当这种贷款变得形形色色，漫无限制的时候，货币交易才会变成坏事。在这种情况下，货币交易变成了赌

博，那些在老实人身上打主意发财的坏蛋在这上面进行投机。但政府对这种投机行为给予的好处，并不比

那些糊涂的年轻人给予高利贷者的好处更多。（杜尔哥注）



本和另一种元本对比来进行的证券买卖，同时在计算证券的时候，它给予持
有大量货币资金进行这种交易的人很大的盈利。

大量的货币资金仿佛能证明国家的富裕，而实际上却说明了它的衰落和
崩溃，因为这些资金会对农业、航运业、对外贸易、手工业和君主的收入造
成损失。

它损害大量的生产性财富，并且逃避了课税，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
认为它不是能促进君主收入的财富。然而假如征税接其性质来说对国家害处
较少，假如农业稳固而本国的农产品又能自由贸易的话，那末上述货币资金
会自然而然地回到总体系中来，因为这里所得的盈利，比行情差价的交易或
几乎总是变成公债②的证券的买卖更有保证，更加稳当。

  
再生产财富

 
补偿支出的再生产财富不应当看作是新的财富，因为它只是抵补了为使

土地生产满足人们经常需要的产品而预付的支出。为取得盈利而使用的财
富，应当看作是能带来收获的种子，它必须从收获物中分取来，以便下一年
再播种。分取的这些种子，并不是收获所提供的盈利的一部分，因为这些种
子只是抵补了为取得收获而花掉的那些种子，因为它们必须重新播种到地里
去，以便每年生产新的收获。

耕作者在耕种土地时所花的支出，也是如此。这些支出约等于收获的产
品的三分之二，在收获庄稼时应当归还耕作者，以便他们能够把它重新用于
耕种土地。因此上述的三分之二的收获绝对不是从收获中取得的盈利部分。
很明显，对这种用于耕作的财富是不应当征税的，因为如果耕作者的这部分
财富减少了，那末土地的产量也会因之而减少。

这种不正确的征税会逐渐地彻底破坏人民和君主的收入，使国家衰弱，
最后完全崩溃。因此对耕作者用于耕作的财富，是不能征税的。

  
纯产品

 
从土地取得的盈利扣除了一切支出以后，所余的产品就是构成国家收入

的每年创造的财富。
  

土地所有者不应当把纯产品保留起来
 

必须使取得这种盈利的土地所有者每年把盈利花费掉，这样就可以使这
些盈利在全国分配。没有这种分配，国家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假如土地所
有者把这种盈利保留在自己手中，那就应当从他们手中夺下来。这种财富不
仅是属于土地所有者的，同样也是属于国家的；土地所有者拥有这种财富，
只能把它花费掉①。

                                                
② financecirculante——流动资金，也就是做投机买卖的货币资本——是从约翰·劳时代起在法国非常普遍的

现象，不过其规模不及十八世纪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那样大。（俄译本注）
① 十八世纪的法国确实是这样的，但英国和荷兰并不如此，在那里贸易广泛的大企业的有价证券同国家的

有价证券一起在交易所进行买卖。（俄译本注）



土地所有者对国家的益处仅在于他们的消费：他们的收入使他们能够不
参加劳动，他们什么也不生产。假如他们的收入不是在从事各种行业的人们
之间分配，那末由于这些不公正的和残酷的土地所有者的吝啬，国家就会变
得荒无人烟①。在这种情况下，就应当采取法律措施，来反对这些把祖国的财
富保留起来的、对社会无益的人。

因此，土地所有者从自己的土地上取得的盈利或收入，是国家真正的财
富，是国君的财富，是国民的财富，是为国家的需要服务的财富，也就是说，
税是从这些财富中征取的，政府把这些税用于必要的开支以及保卫国防。

  
工业收入

 
工业生产着能满足人们需要和使他们生活过得安适的各种物品。这些物

品对购买它们的人说来就是财富。因此，购买这些物品的人要有支付的财富，
不过这种财富必须是由土地提供的盈利或收入。只有土地的产品才是原始
的、纯粹得到的、经常在更新的财富，人们可以用它来支付他们购买的一切
物品。

人们制造的物品，需要生产者支出相等于这些制造品的价值的支出。这
些支出象农业上用于维持农村工人生活的花费一样：赚到这些花费的人，把
它们花在自己的需要上；支付这些花费的耕作者，从土地产品中取得它们。
这些支出同时既是财富，又是支出。它是财富，因为它能维持赚到它的人的
生活，它同时又是支出，因为它是从支付它的人那里取得的，而且又为赚得
的人所消费，这种支出不可能自己产生。它是依靠人们的劳动而由土地产生
的。不应当把产生这种支出的财富的泉源同人的劳动或者人们生产的制造品
混同起来。在讨论这些财富的性质的时候，应当把在工业中周转的财富和作
为农业支出的财富看作同样的东西：前者给予在城市工业中工作的人生活资
料，后者给予农村中的工人生活资料；二者都是依靠农业生产而每年得到更
新的。

在这个方面的比较是正确的，至于它们的作用，那末作为农业支出的财
富同工业财富是有巨大区别的。前者能生产盈利，而后者生产的制造品，其
价值仅能与所花的支出相等。生产布匹的工人购买原料，并且为满足自己在
生产期间的需要而花费支出；他出售自己的制造品而取得的报酬，抵补他购
买原料和满足其本身需要的支出。他靠劳动取得的进款，只能补偿他的支出，
同时这种补偿使他能够靠自己的劳动而维持生活。希望得到这种进款的工人
们的竞争，使这种补偿仅限于取得劳动报酬。因此，这种进款或支出的补偿
并不和土地的收入一样，它不是原始财富或纯收入；即使这种进款超过支出，
也只有依靠经常恢复的原始财富来支付工人的劳动，这种进款才能存在。工
业劳动生产的财富，是在土地提供的收入的帮助下产生的，本身是非生产性
财富，它只有在土地收入的帮助之下才能再生产。国家只有依靠消费和经常
的再生产才能生存。维持国家生活的财富需要恢复，非生产性财富只能用于
消费，而为这种消费所消灭。如果这种财富的再生产没有其他财富的帮助，
那末它就不能保证不断地满足人们的需要和财富的不断恢复。

  

                                                
① 因为这种财富只有不断花费才能拥有，因此不必担心土地所有者会停止花费。（杜尔哥注）



货币财富
 

我们这里不预备讨论货币财富。这种财富不是每年再生产的，它在国内
只是辅助性的或潜在的、处在流通中的财富的基金，它在贸易中作为实物财
富的代表。货币财富本身是不进行再生产的。货币本身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
也不能产生货币。如果没有实物财富，货币财富只是非生产性的和无益的财
富。但货币作为潜在财富，对人们是十分有用的，因为它能帮助人们获得实
物财富，并且能作为潜在财富的价值来为各种实物财富规定比较的尺度。结
果，在人们之间财富交换的现制度下，只要拥有货币财富就能随时取得其他
财富；而且货币在流通中是不消耗的，也不进行再生产，而是用于交换只适
合于消费的那些财富，以及只有依靠再生产才能不断存在的那些财富。管理
经济的人必须考虑到两种财富之间的这种重大区别。所有的国家都应当经常
努力去增加实物财富的数量，并且在实物财富的价格的帮助下把流通的财富
吸取过来。但在实物财富中，应当把能提供收入的生产性财富同非生产性的
消费财富，也就是满足人们需要的财富加以区别。工业或手工业制造品都属
于后者，它们是靠收入来购买的，但本身不能产生收入。

  
对外贸易

 
可能有人会反对说，依靠工业品的贸易，一国的土地收入可以用作另一

国工业劳动的报酬，通过这种贸易，后者可以为自己吸取一部分外国财富。
但贸易通常是双方面的，因此，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购买商品而支付的报
酬，会因前者向后者同样出售商品而回到前者手里；这样，相互的出售抵偿
了用于购买的资金。所以这个国家出售工业品不能从国外吸取财富，这些制
造品是靠本国的收入支付的。即使一国的贸易是出超的，这种结果仍然非常
可疑，因为出售的工业品的价格总量并不就是从这上面取得的盈利总量；因
为价格总量中不仅包括原料的价值，而且还包括工人和商人的支出和进款。

不过应当承认，这样的国家也是有的，它从土地得到的收入很少，它是
依靠贸易和工业劳动赚到的工资创造自己的财富的。但是这些财富只有对城
市或位置适宜于航运的小国才足够维持。在这种情况下，海洋和江河仿佛成
了土地，向它们提供财富，以代替收入，但这与其说是依靠工业，不如说是
依靠贸易的帮助。有些大国位置同样适宜于航运，并且由于土地广大而能广
泛地出售自己的产品，但这样的国家就不能象那些小国一样满足于这种财
源，因为对于大国说来，那些小国的富裕程度是很不够的。阿姆斯特丹只是
由于安特卫普遭到了破坏才能进行广泛的海外贸易。由此可见，这种贸易是
这样的有限，甚至一个国家中不可能有两个城市同时进行。我国的生产奢侈
品的工厂只是依靠特权才能在几个城市里维持下来，②而它们的产品销售到外
国的较少，在本国出售的较多。

在那些疆土辽阔的国家内，土地、江河、港埠和海洋在创造巨大收入方
面互相竞争，这样的国家应当把注意力放在土地产品及其销售方面，以便从
农业和农产品贸易中每年取得巨大的收入。

这样的国家不应当去发展工业，因为工业的发展必须和国家的收入相适

                                                
② 这是表明魁奈对土地所有者的看法的一个十分清楚和明确的意见。（俄译本注）



应，才能得到保证。一个国家的工厂主、手工业者和工人的人数总是和大批
的耕作者相适应的。农业财富可以使土地变得肥沃，创造富裕的生活，保证
本国产品的大量出售①。

在疆土辽阔而位置又有利于产品销售的国家里，土地所有者、君主、商
人、工厂主、手工业者和工人的财富决定于耕作者的财富。如果国内有大量
富裕的耕作者，那末整个国家也就会富裕。

把我国的农产品运往外国按好价出售的商人，应归并入耕作者之列，因
为农产品销售的扩大和价格的增加能促进其生产的扩大。能从外国吸取资金
的这些财富，同样是国家的财富的来源。

应当对它们免于征税，因为它们是生产性的，能促进国家收入的增长。
但不应当把这种商人同限于从事国内贸易的商人混为一谈，后者什么也不生
产，他们为本国服务，并取得报酬。除此以外，应当指出，他们的盈利愈大，
他们的财产增加得愈多，那末他们从用于生产的财富总量中取去的财富也愈
多。那些为贸易辩护的人经常对国内贸易的繁荣和对外贸易的繁荣不加区
别，这种错误的看法对人民是十分有害的。②

对外贸易本身也很容易发生许多弊端，这些弊端对国家非常有害，而政
府并没有采取措施加以制止。商人和他们的帮手从来不会考虑到国家的公共
利益。他们在贸易中只关心自己的利益，经常钻政府的空子，以便在国家身
上取得盈利，而不是从外国取得盈利。他们努力使别人相信，他们的贸易对
国家的好处是同贸易的规模成比例的，六千万营业额的对外贸易对国家说来
总是比四千万营业额的对外贸易更有利。这种关于贸易规模的议论，对那些
对于这种贸易的实质没有足够知识的人起着影响。如果贸易从六千万降低到
四千万，那末商人就会提出，必须降低国内农产品的价格，以便能够按照比
其他同我们竞争的国家更低的价格向外国销售。他们会肯定地说，这样我国
的贸易就会大大地发展，这也有利于农产品在国内销售，并引起农产品生产
的扩大，这一切将导致国内物价的下降和产品的丰裕。我国的贸易将对其他
国家的贸易占优势。它们的财富将会缩减，而我们的将会增长①。所有的城市
将用同样的理由来取得特权，以利于自己的贸易而损害国内其他城市或省
份。他们将证明，同一个贸易部门有大批商人进行竞争会把贸易搞垮，这种
竞争会使农产品的价格保持在过高的水平上，而使国外的价格降低，这不可
避免地会使对外贸易垮台。

这种理由似乎是很有说服力的，因此可能会注意不到，这些希望取得特
权的人只是想通过专利使自己发财，而为国家造成损失。这些袒护对外贸易

                                                
① 关于生产奢侈品的工厂没有特权就不可能维持下去的思想，是完全不真实的，并且成为企业主对政府施

加压力的借口。相反的，特权几乎总是它们竞争不过外国人的原因。虽然他们在支付较低的利息方面是很

有利的，但是在积极的自由竞争的情况下，由于运费开支的节省，由于预先考虑到把这种工厂开设在劳动

力便宜或易于销售的地方，这种有利条件就会消失；不过，如果工厂没有特权真的不能维持下去，那末魁

奈认为维持它们是一件十分不利的事，这种思想是完全正确的（杜尔哥注）。
② 参阅《租地农场主论》和《谷物论》。（原注）
① 这里有一个误解：政府损害农业收入并不是由于过分地保护贸易，而是由于其他一些完全不同的原因。

确切地说，它根本没有保护贸易，相反的，它却用各种压制方式、订立规则、征税和专利来为贸易造成障

碍，这些方式不仅对贸易有害，使它受到限制，而且对农业也有害，因为农业最终也由于间接税而遭受损

失，间接税收得过多，会使纯产品消失，使耕作者的预付得不到结果。（杜尔哥注）



的人从来不想去理解这样的情况：他们想用低价购买的产品在国内是有基础
价格的②，这种基础价格是由生产它们所需的支出构成的，一旦出售这些产品
的人得不到适当的价格和应有的盈利，那末产品的生产就会缩减。因此，可
以根据经验很容易地证明，商人的特权愈多，国内农产品生产的保障就愈少，
那些享有特权的商人经常是靠损害本国而不是损害外国人来发财致富的。他
们按低价向自己的同胞购买的东西愈多，他们赚的钱就愈多，国家的损失也
愈大；他们赚的钱愈多，他们的贸易就扩展得愈大，他们对国家和政府的影
响也愈大。贸易担心竞争，而国家则担心享有特权的商人，他们会依靠自己
的影响来为自己造成财产，并且通过专利来操纵他们购买的产品的价格。

  
英国的贸易

 
英国人比我们更了解对外贸易的好处，以及生产作为贸易对象的农产品

所需的支出，他们在组织自己的贸易工作时并不忽视耕作者的开支和盈利。
问题的这些方面是有密切联系的，因此不能认为，即使国家在农产品生产中
受到损失，但却能在发展对外贸易中得到好处。英国在努力扩大其谷物出口，
如果商人不是用二十利佛尔而是用十六利佛尔向耕作者买到谷物，那么它的
确能大大地增加出口。然而一个明白事理的政府知道，没有农业的发展，贸
易的成就是没有结果的。因此，为了同时对贸易和农业有利，它在谷物价格
以外还对出口的每一夸特谷物发给奖励金。

法国为了顾及享有特权的商人的利益，采取同上述相反的措施。在商人
破坏了国内的大麻作物以后，印度公司在一七一九年向议会提出了一个关于
恢复大麻种植的十分奇怪的方法：它请求给予它按每公担三十三利佛尔的价
格收购大麻的特权，并规定由它以同样价格向船队供应大麻。议会的决定把
这个特权授予它。但这个决定只能看作是在按每公担三十三利佛尔的价格把
全部收获售给印度公司的条件下允许在国内种植大麻。耕作者从这个决定中
什么也得不到，因为恢复大麻作物只是印度公司的一个借口；按照商人的传
统，印度公司在自己的计算中并没有考虑这种作物所需要的支出。议会也不
了解这个问题，因此整个方案在根本上就是有缺陷的；船队照旧向国外购买
大麻，国内的大麻种植并没有恢复。

给予呢绒商的特权，对产毛的牲畜的增长并没有产生良好的结果，我国
土地的肥力也并不由于有这个来源而加强。盲目地给予蚕丝商和棉布商的优
惠，导致了我国牧畜业的急剧缩减。由此可见，对商人有利而不是对贸易有
利，至少不是对有利于生产的贸易有利的特权，只会把我国生产的泉源以及
国家和君主的收入彻底搞垮。

商人的手腕是非常灵活的，他们能从自己的庇护者那里得到很好的保
护，正因为如此，他们能从对外贸易中取得预期的全部盈利。现在应当期待
政府中这个重要部门的领导人采取更为合理的措施。

可以在无害于耕作者、商人和手工业者的情况下征税，①但绝对不应当向
耕作者和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征税，不应当使他们的财富减少，因为他们在

                                                
② 这些愚蠢的话是同贸易的原则和正确管理经济的原则相矛盾的。但个别商人的私人利益对那些无知的行

政人员发生影响的事，也是经常有的。（杜尔哥注）
① 关于基础价格，也就是生产费用，魁奈在《谷物论》中曾提到过。（俄译本注）



耕种土地和从事对外贸易时每年恢复着国家的财富。这些财富可以经常花费
掉，因为耕作者和商人在不断地恢复它们。因此，不难明白，在国内每年创
造的财富中哪一部分是可以征税的。不过更加重要的是要找到对国家负担最
轻的征税形式。

早有人说过，对国家造成巨大危害的不是征税本身，而是征税的方式。
这个真理被猜对了，但没有得到证实，也没有深入地理解。但终究提出过不
少方案，以便用对国家负担最轻的方式来征税。不过所有这些方案实行起来
都没有足够的根据。对私人财产和农产品贸易任意征税是最有害的征税形
式，但这种征税自古以来都被认为是最恰当和最容易的征税方法，或者对于
管理税收的人说来，毋宁是最隐秘和最方便的方法。

  
财富的计算

 
要实行按国民财产成比例地征税的形式，必须清楚地知道国家财富的来

源。
的确，现在知道，土地、工业和手工业的产品构成国家每年恢复的财富。

但不可能找到确定这些产品的数量和价值的尺度或计算标准。
  

土地税
 

从根本的来源来研究产品，我们得出结论，可以大致正确地确定土地的
产量，并提出各种同个人的收入成比例的征税方法。但看到很难找到估计工
业和手工业产量的确切方法，则又得出结论，应当把整个征税制度建立在对
土地征税的基础上。有人认为，把这种征税法扩大到工业上根本是困难的。
这种征税形式以土地税的名称在各省实行。但另外一些人认为，这种税使土
地的负担过重，而工业生产是十分大的，也应当对它征税。瓦本想消除任意
征税的现象，长久地、仔细地制定了王国的十分之一税制度，这种制度把上
面这两个对象都包括了进去，然而结果对任何一个都不适合①。

为了更正确地征收为抵补国家开支所必需的赋税，并且使纳税者不至于
负担过重，政府不限于向国民每年再生产财富的泉源征收土地税。它把税扩
大到作为贸易对象和消费对象的农产品上，并且成立税务管理局，设置租税
包征人，依靠许多代理人的帮助来征收这些赋税，所有这些使国家担负了比
税本身重得多的负担。

然而同这种征税有关的舞弊现象和由此产生的不便，是大家都知道得很
清楚的。大家还都知道，君主并没有从这种征税中得到大量的收入。

的确，很容易证明，向每年再生产财富的泉源征的税，或者从这种财富
的一般消费中征的税，实际上会成为同一个元本的负担。还可以证明，在第
一种场合征税比在第二种场合征税要简单得多，而且负担要轻些。但不管怎
样征收，征税的开支更加重了它的负担。

  
间接说

                                                
① 魁奈在这里作了一个更正：他知道，不论商人还是手工业者都不应当纳税，只有土地所有者才纳税。（杜

尔哥注）



 
对农产品和商品征税，在税的分配和其他一切细节方面有很大的困难，

而且税的管理和征收是非常复杂的。整个这件事情需要大批的人力，分派到
全国各地去，他们欺压人民，抑制贸易，而且只会领取国家津贴并暗中压迫
人民以取得自己的盈利和财产。加在农产品上的这些过大的费用，造成了产
品的人为价格，使它变得非常昂贵，对它的实际价格和消费带来很大的损害。
这两种情况在同样程度上使国家收入和人民收入的根本泉源受到损害。

国家的收入是同农产品价格成比例的国家的收入总是同农产品价格成比
例的。如果这价格是它的实际价格，那末价格昂贵不会使消费减少，因为消
费总是同个人的工资和收入相适应的①。但是如果这种价格的昂贵，是由于不
能增加产品实际价值的开支所造成的虚拟价格引起的，那末它就会使实际价
格、消费、生产和收入减少。这种价格昂贵会使农产品的实际价格减少，因
为虚拟价格使它变得太贵了，如果不是用降低实际价格的方法使它变得便宜
一些，就会妨碍销售。然而价格的昂贵仍然会被感觉到，因而它会使消费减
少。收入也会减少，因为实际价格的降低和消费的减少结果会引起生产的缩
减，而收入是取决于生产的；反之，收入的减少又会引起消费的减少，因为
支出总是同收入相适应的。收入和消费的减少又会促使实际价格的减少，因
为这两者都会促使销售减少，而产品的实际价格是靠销售维持的。

黎塞留红衣主教十分正确地指出①，“如果君主不能靠别的方法而只能依
靠增加各种农产品的税来增加自己的收入，那末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进款
增加了，开支也会同样增加，因为以前价格便宜的东西现在要用较贵的价格
去买。如果肉价贵了，如果布匹和其他一切东西涨价了，士兵就难以维持自
己的生活，因此就必须提高他们的薪水，所有手工业者的工资也将比过去提
高，因此开支的增长会向工资的增长靠近，这将对个别的人们造成很大的损
失，而君主得到的好处是极小的。”

一位赞成很好地组织普遍租税包征制的作者，企图推翻这些理由，他说，
“政府不明白，扩大租税包征制的必要性是同贸易的发展和人民富裕程度的
提高相适应的”①。

他说，“大量的税加在农产品上，会使农产品的价格提高。但如果这些
税并不大，那末主要应当对那些次要的农产品征税。这有两个优点：第一，
所有的消费者毫无例外地一律付税；第二，大部分税将落在最有钱的消费者
身上。”（由于这种议论是同普遍的看法相符合的，因此尤其今人信服。）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如果税具有普遍性，并且在较大的程度上落在富裕的

                                                
① 参阅《谷物论》这篇文章和关于土地税的注。尽管有教会的十分之一税作为榜样，王国从谷物收获中征

收十分之一税是不适合的。在引述的这篇文章中证明，从贫瘠的土地征收的十分之一税同从肥沃的上地征

收的十分之一税相比，就成了加倍的征税。因此，在向不同的产量征税的情况下，从按比例的意义来说，

对谷物征收十分之一税是不公平的。当然，它是与产量成比例的，然而与不同质量的土地上的支出和播种

材料的价值却不成比例。葡萄酒酿造业的情况就不是如此，因为在生产得少的土地和生产得多的土地上葡

萄酒的质量是完全不同的。因此，虽然两者的支出几乎是相同的，但葡萄酒质量的差别，对产量少而能得

到较好的葡萄酒的土地作了补偿。总之，从葡萄酒酿造业征收的十分之一税并不象从谷物征收的十分之一

税那样不公平。（杜尔哥注）
① 参阅《谷物论》这篇文章中关于价格的意见。（原注）
① 黎塞留红衣主教的政治性遗教，第 380 页。保尔·海·莎斯特尔侯爵增补。（法文本注）



消费者身上，那末在迫切需要的场合可以没有什么顾虑地实行这种税；我再
补充一句，这种税将能固定下来，并加以扩大，而不应把它废除”②。

然而这位作者同意，这些富裕的消费者将付出较多的钱，因为他说，大
部分的税落在他们身上。实际上，由于用于征税的开支比税本身负担更重，
因此他们付出的钱比穷人要多得多。关于这些富裕的消费者，作者指的是那
些收入较多的人，因为消费是必须同收入相适应的。但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这
样的情况：产品的价格昂贵会使他们的收入减少。这里指的不是产品的实际
价格的提高，而是不会使收入增加的虚拟价格的提高。上面已经证明过，这
种消费减少会对所有出售农产品的人造成损失，使生产这些产品的土地的收
入以及工业工人的工资减少。这种工资和收入的减少会对土地所有者、商人、
工厂主、手工业者和工人产生影响。因此，认为税或者用于征税的费用只会
落在富裕的消费者身上，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显然，它会使工资、国家收
入和君主收入的基础缩减。同时，这位作者设想，租税包征制的改善，贸易
的发展和人民富裕程度的增长应当同时进行。但这种设想是很难理解的。我
认为应当作下述说明：征税愈多，租税包征事业的发展就愈顺利，从相对的
成本来说，它的管理费用就愈少；因为征收一埃扣税需要花费一埃扣的开支，
但如果税增加一倍或两倍，开支却仍旧一样。租税包征事业的发展基础就在
这里；这种租税包征制能使征税更为方便，能扩大贸易并提高人民的福利。
因此“这种税应该巩固和扩大，而不应把它废除”。这位作者有根据地指出，
黎塞留红衣主教不能解释这个秘密。

因此，如果租税包征事业组织得好，那末逐渐增加葡萄酒税是有利的；
随着这种事业的发展，用于征税的开支将相对地减少，这就会提供好处，葡
萄酒的消费会增加，将会有更多的人去从事葡萄酒的酿造。葡萄酒的贸易也
会扩大，用作葡萄园的土地将提供更多的收入。由于这样，国家的赋税收入
将能稳步增加，而人民的收入的提高也有保证！假如试验不符合作者预期的
结果，他认为这是由于财政管理人员从租税包征中索取得过多。

  
用于征税的开支

 
然而不仅是财政管理人员的过多的利益，还有大量官吏的薪水的负担、

不公平的情况和对贸易的限制，妨碍着作者预期的整个情况的改善。认为增
加赋税能使极其有害的、巨大的征税费用缩减的看法，是不正确的，相反的，
赋税的增加只会导致它的负担的增加。租税包征制的确有很大的成就，这是
黎塞留红衣主教所不知道的，然而这些成就能导致作者所预期的结果吗？关
于这一点应当按照实际情况来判断。

人们有根据地指出，对农产品征税的大批收税员本身就意味着使国家失
去了许多人。所有这些人由国家付给工资，可是他们的劳动并不为国家生产
任何财富，因此这些开支和这些人本身就是国家的纯损失。由于这种征税形
式会产生走私行为，因此需要与之作斗争，这就在已有的困难上又增加了新
的灾难，这既是对国家有害的，又是不人道的。

很明显，对农产品和商品的征税，会花费开支并造成损失，从而使君主
的力量和财富遭到破坏和垮台。

                                                
② 《财政家—公民》第一卷，第 21 页。（法文本注）



  
真实的泉源

 
现在还要来看一下对国家每年再生产财富的泉源本身征税的可能性，以

及这样征税的后果。
财富是每年由土地、工业和对外贸易创造的。
土地生产的财富本身决定于人的劳动，所以应当把使从土地生产财富的

人们的劳动同在工厂里制造各种制造品的工人的劳动加以区别。在任何国家
内，只有在农业使它变得富裕的程度上，制造品的制造才有保证，因为商人、
工厂主、手工业者和工人的收入，是由耕作者的劳动创造的。土地所有者花
费的费用维持着从事各种行业的人的生活，而土地所有者的财富是从土地耕
作中取得的。

但不应当认为，土地所有者和君主的收入是单靠土地产品创造的。它还
取决于这些产品的价格。税的大小应当根据对土地所有者的收入的估计来确
定，这种估计只能从粮食产品的价格出发。要取得巨大的收入，单靠土地丰
收是不够的。还必须使收割的庄稼能以好价出售。在最肥沃的土地的产品不
值钱或者只能按极低的价格出售的国家里，土地所有者和君主几乎得不到什
么收入。丰收而没有好价是会造成巨大损失的，因为耕作者不能补偿所花的
支出。不能补偿支出的任何价格，都会造成亏本，因此这样的丰收并不表示
富裕。在这种情况下征税是极其有害的。但在沿海的国家里发生农产品贬值
的情况，经常是由于政府的错误造成的。不好的行政管理者企图增加君主的
收入，结果却可能使它大大地减少。

如果政府不能使农产品价格保持在国外的价格水平上，那末靠扩大农业
生产来提高国家收入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费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每年都
将损失巨大的财富。除此以外，国家的人口数量总是同国家的收入和政府的
英明措施相适应的。一个不好的政权使农产品价格低落，使贸易受到限制，
人民受到压迫，结果由于农产品跌价而收入减少，农村居民贫困，并从农村
中流亡出去，人口必然也会减少。只有知道国家管理者的才干，才能够判断
赋税的合适性、国家的收入和人口密度。

由于战功而在军队中达到很高地位的苏理，在他领导国家经济以后，变
得更加有名了。老实说，这样的伟大政治家要比伟大的统帅更不容易得到。
但是在我们这样的文明国家里，难道现在不可能再产生一个新的苏理吗？

租地农场主的盈利和农场工作者的工资，应当同土地所有者每年的农业
收入加以区别，因为只有支出和分成租地农场主的盈利才能够维持农业和取
得收入。

只有依靠租地农场主创造的财富，土地才能得到改善。耕种土地需要很
大的支出，这种支出愈大，土地就愈肥沃，它给予农业工人的工资、租地农
场主的盈利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也愈大③。

因此不能对分成租地农场主的生产性财富征税，因为这意味着破坏国家
每年再生产财富的泉源。

耕作者的财富及其大部分的盈利能保证土地很好地耕种。同时农村中将
充满着牲畜，土地上将种满庄稼，农民都有工作做，他们的工资能得到保证，

                                                
③ 《财政家—公民》，第 23 页。（原注）



国家的收入也会增加。因此不应当妒忌他们和企图使他们的财富减少。应当
对他们加以保护，因为他们是国家财富的根源。

管理经济必须遵循的最重要的、不可破坏的原则，是不要通过征税来使
农业失去保障和破坏农业的成就。只有这样，受到政府保护的农业才会繁荣
起来，并创造财富，对这种财富可以按照农业本身的指示用最恰当的、不成
为人民负担的方法来征税。这样才能成功地对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征税，而不
是对创造这些收入的耕作者的盈利征税。我说成功，是因为向土地所有者征
税比对农业或农产品征税害处较少。

很容易证明，向土地所有者征税对他们本身说来也比对农业或租地农场
主的资金征税害处较少，因为上面已经指出过，如果由于征税而使耕作者的
资金减少，则收入也会随着减少。对同耕作无关的非农业收入征税，不会造
成任何损失，因为农业给予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已能充分补偿对他们的收入所
征的税。这个原理在《谷物论》这篇文章中有着详细的阐述和充分的证明。

同样很容易明白，为什么对土地所有者说来，对收入征税比对农产品或
商品征税负担较轻。这是由于土地所有者在进行消费和花钱的时候，不仅是
付了税，而且还付了农产品和商品征税工作的巨大支出。

土地税是根据租地农场主所付的租借费征收的，这种租借费是按照《谷
物论》这篇文章中所述的规章而在租约中规定下来的；土地税同土地所有者
的收入成比例，在征收时不需要花什么费用。它不会给租地农场主带来损失，
因为他们在向土地所有者租地的时候，是知道它的数额的。租地农场主在这
方面感到自己是有把握的，因此很安心地担负起饲养牲畜和很好地耕种土地
所需要的一切支出。土地所有者的土地永远保持着良好的状态，在每一次租
借费更新时，他们都能得到同土地的良好状态相适应的收入。他们的这些收
入是有保证的，因为土地的耕作是有保证的。租地农场主并不依靠土地所有
者而得到盈利，但这种盈利是他们本身所花的支出的果实。在租借费更新时，
租地农场主的竞争经常能使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同土地的产量相适应。同土地
收入成比例的土地税，对土地所有者的状态什么也不会改变，因为它总是靠
土地的产量来支付的。但祖地农场主却能因此而摆脱任意征税的弊端。

这种弊端是非常大的，以致影响到租地农场主不敢把自己的财富向土地
投资。他们或他们的子女会抛弃土地，去寻找别的工作。土地所有者会找不
到能够很好地使用他们的土地的租地农场主。土地会变得荒废，分成小块。
的确，法国的几乎所有的省份里，土地都处在这种可怜的状态中，这是农业
的大衰落。这方面可以从收入来判断：大农制以每亚尔邦十利佛尔出租的土
地，在小农制情况下只有十二或十三蒲华束，如果在征税时不去考虑这种恶
化的情况，那末土地会完全荒废掉。在大农制情况下每亚尔邦土地值二百或
三百利佛尔，而在小农制情况下只值二十或三十利佛尔；要不是对土地的投
资使它产生价值，土地本身是不值什么的。

这些事实，同要我们相信农村居民应当过贫穷生活的投机商人的想法，
是难以调和的！然而国家的富裕却正是决定于农村居民的富裕；他们贫穷了，
收入就会减少，土地会失去价值。如果农村居民贫穷，那末谁将会富裕呢？
可以回答说，那些促使他们破产的人将会富裕。但这些人的财富会创造什么
呢？国家借了财富，但负了债，不能偿还。于是国家财富就会完全被毁灭。

从上面引录的文章中可以看到，现在付三千万左右土地税的谷物经济，
如果依靠富裕的租地农场主的帮助而加以恢复，就可以付二亿左右。同时土



地所有者的收入和租地农场主的盈利会比现在增加四分之三以上。假如同时
使土地所有者的支出免除租税包征人征收的税，那末土地税就可能增加，而
且对土地所有者也是有利的。这是由于租地农场主本身也免除了这种税的负
担，能够把租借费提高一些。

这二亿土地税只是对王国的财产和国民——葡萄园、牧场、房屋、一切
其他的财产、商品、手工业者、工人等等——所征收的赋税的一部分。

  
对葡萄园征收的土地税

 
假如免去葡萄酒和苹果酒的税，那末可以对葡萄园和苹果园征收土地

税，土地税将比需要花很大支出的酒税给予君主以更多的收入。上述酒税给
予国库的收入还不到一千五百万。如果代之以收十利佛尔的税，也就是根据
葡萄园土地的肥沃程度平均每亚尔邦征收十利佛尔的土地税，那末就能补偿
本来收的酒税。但问题还不在于收入的多寡，而是在于把这个经济部门整顿
好，对它进行正确的管理。

对葡萄园征收的每年一次的赋税，使处境困难的酿造葡萄酒的业主能够
用出售葡萄酒的进款来付税。以前为了减轻他们支付土地税的负担，允许他
们缓期二年或三年；由于这样，好的年成能帮助度过坏的年成，葡萄酒酿造
师能够等待有利的时机出售葡萄酒，不必在不利的时候被迫出售，否则他们
是会彻底破产的。在年成不好或酒价过低的时候，葡萄酒酿造业需要政府特
殊的照顾。假如能免除对葡萄酒的一切赋税，它就能卖较高的价格，所得的
进款完全能酬报葡萄酒酿造师所付的土地税。的确，很明显，对葡萄园所征
的税既不落在葡萄酒酿造师的身上，甚至也不落在葡萄园上，因为这税自然
而然地包括在葡萄酒的价格中，而由顾客支付。在对所有的葡萄园征税的情
况下，在出售葡萄酒时，就能补偿所付的这种赋税，以及同葡萄酒酿造有关
的一切其他支出，因为在平常的年份葡萄酒价是同所有这些支出相适应的。
因此葡萄酒价也能根据酒的质量而同这种固定的赋税相适应。同时应当对每
一个葡萄园单独规定税额。由于葡萄酒的价格到处都是同所征的税相适应
的，所以葡萄酒酿造师所付的税自然而然会得到补偿。

当然，如果把赋税改成十分之一税，每省由规定的租地农场主自己收集，
那末对葡萄酒酿造师说来负担就更轻了，因为这种用葡萄酒和苹果酒支付的
十分之一税使他们对这部分产品免去了酒桶的支出，而在丰收而酒价低的年
份，这种支出是很繁重的。用葡萄酒支付同在原预付以外另加支出比较起来，
即使多付一半，他们的负担也比较轻。在把用作十分之一税的葡萄酒很快交
出去的情况下，租地农场主可以雇佣较少的工人，并且能够等待有利的时机
出售葡萄酒，从而得到好处。葡萄酒的十分之一税可以规定为十分之一或九
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租地农场主给予君主的收入要比征收酒税所得的收
入多，而国家也可以免去巨大的开支，这种开支会使葡萄酒价格猛涨，减少
对它的消费，不利于葡萄酒的贸易，并且会造成很大的弊端。

葡萄酒的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如果更加活跃和广泛，葡萄园和葡萄酒酿
造业提供的收入，到处都会扩大，由此会给予国家比包征酒税大得多的收入。
这个农业部门会成为国家大量财富的泉源，使许多人获得生活资料。

葡萄园是法国的重要经济部门，因为这种宝贵的产品在另外一种气候条
件下不能获得：而它又为国外所需要，依靠这种值钱的产品，使土地变得富



饶起来，这对于国家是有重大意义的。因此不应当对这种产品本身征税，它
是一种应当予以特别优待的商品，对它的贸易应给予方便，以便我国能够充
分利用与别国不同的自然条件的优点。

担心葡萄园的土地不够是没有道理的，因为除了播种谷物的土地和现有
的葡萄园以外，我们还有三千多万亚尔邦可以用于耕作的土地，其中一部分
可以用于扩大葡萄园的面积①。

但应当注意到，在扩大葡萄园时应考虑到谷物播种面积的增加，因为随
着谷物播种面积的增加，收割时需要的人力也要增加。除了有一批人固定地
在播种谷物的土地上耕作以外，在收割庄稼的几个月内人力需要增加四倍或
五倍。然而耕作者目前已经感到工人不足了。这经常会引起巨大的损失，因
为他们不能利用有利的时机来收割庄稼。应当使农村中有大批从事其他工作
的人，他们在收割庄稼的时候可以放下自己的工作而参加收割工作。葡萄园
恰巧比农村中任何其他作物需要更多的人，而且在收割期间能为耕作者提供
许多劳动力，因为葡萄园在这时候是不需要劳动力的。报酬很高的收割庄稼
的工作，能帮助种植葡萄的工人解决在葡萄种植方面所需的预付。

谷物生产的增长能使收入增加，收入的增加能使城市的人口增长，这二
者都有利于葡萄酒酿造业的发展，因为人口增长了，对葡萄酒的消费也会随
着增长。因此，种植谷物同葡萄酒酿造业是相互帮助的，并且一起促进土地
产品的增长。

扩大三百万亚尔邦土地的葡萄园，就能使一百万成年男人得到工作，同
时也就能使一百万有关的妇女维持生活，他们所生的未成年的孩子还不算在
内。因此，假如扩大三百万亚尔邦土地的葡萄园，就能使人口增加约二百五
十万人，如果从消费的角度看，这些人需要六百万塞蒂以上的谷物，其他的
生活必需品还不算在内，这将使农产品增加约一亿。他们的其他消费将在一
亿以上，这也是由土地生产的。

假如现在我们从生产葡萄酒的角度，来考察扩大三百万亚尔邦土地的葡
萄园，那末就能看到，对国家说来，把劳动力用于这个经济部门并不比用于
谷物经济不利。当然，在同样的生产上葡萄园需要的人力要多二倍，而所得
的产量只有三分之一，但在对外贸易方面它给予我们的利益要大得多，只要
政府对这种贸易加以保护，并且不要对它征收对国家有害并会使君主的收入
缩减的过重的税。其他国家很少购买谷物，而且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出售谷
物。英国人的对外贸易要比我国稳固得多，但由于缺乏买主，也仅能出口一
百万塞蒂的谷物。我们的谷物对外贸易未必能更好些。

我国的谷物财富的增长决定于国内人口的增长，也就是人民消费的增
长；我们已经证实过，种植葡萄是法国使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手段。上面指
出，这种增长同样为扩大谷物播种面积所需要。如果限制葡萄种植业，这就
会同样地限制谷物经济。然而葡萄酒酿造业并不同我们的消费发生关系。我
们南方的所有邻国都不生产葡萄酒。由于我国的贸易领导得不好，他们不得
不使用在他们的气候条件下是有害的饮料，例如啤酒，呼吸着潮湿空气的人
们喝了啤酒，会发胖和变得虚弱。他们经常当作兴奋剂服用的烧酒，是对头
脑和神经有害的毒品，会使人变得萎靡不振，情绪忧郁。然而他们的邻国，
却能向他们供应大量在他们的气候条件下有益的饮料。

                                                
① 参阅《谷物论》这篇文章。（原注）



我国同其他国家在双边贸易中的纷争，使双方都失去了本来可以得到的
许多好处。竞争或理解得不正确的利益，使各国之间的双边贸易的发展受到
阻碍，对双方都造成了损失。比较明智的国家应当自己在发展贸易关系的道
路上扫除障碍。

我们应当取消危害我国对外贸易、不利于本国农产品倾销并使其生产缩
减的赋税；这种有害的赋税的数额妨碍了贸易和农业的恢复；取消这种赋税
的损失，可以从贸易和农业丰收中得到百倍的补偿。

为了要相信这一点，我们来仔细地分析一下葡萄种植业的产量，同时假
定人口的增长至少能适应农业的发展。我们从扩大三百万亚尔邦土地的葡萄
园出发看问题：用于葡萄酒酿造师的生活费、支架、酒桶和收割的支出，每
亚尔邦需要一百利佛尔，三百万亚尔邦就需要三亿利佛尔的支出。这些支出
可以由葡萄酒酿造业的产品来补偿，并且每年由土地的其他有关方面支付。
这样，每年的实际产品为三亿利佛尔。除了这些支出以外，还需要每亚尔邦
十利佛尔的地租，十利佛尔的土地税，以及葡萄酒酿造师的盈利十五利佛尔。
因此很明白。三百万亚尔邦的总产值要达到四亿零五百万利佛尔。

在有一百万人在三百万亚尔邦土地的葡苟园中工作的情况下，他们每一
个人生产四百零五利佛尔，除此以外，在收割庄稼时能赚到三十利佛尔的工
资。总数是四亿三千五百万。妇女和孩子从事种植大麻，纺纱，看管家畜和
家禽等工作，每天约能得到盈利十法郎，或每年二百利佛尔，因此总产值将
是二亿；如果在四亿三千五百万利佛尔上再加这个数目，那末在不同年龄的
男女人数增加到二百五十万人的情况下，这个部门每年生产的补充财富将达
到六亿以上。

有些人主张在某些省份里禁止种植葡萄，并促使严格执行这种禁令，他
们的想法是很难理解的。他们说，在葡萄园收成不好的年份葡萄酒酿造师生
活很苦；那是因为他们现在不敢说，种植谷物的土地不够。因此现在他们只
是为葡萄酒酿造师的命运担忧。当然，这种人道的感情同被征收繁重赋税的
农民所受的压迫是很难调和的！的确，在收成不好的年份葡萄酒酿造师是非
常困难的，但这是由于他们极端贫困和受到压迫的缘故。因此在他们还没有
完全破产以前，应当去寻找另外的资源，而不要把他们彻底搞垮。我们暂且
不论对他们的这种待遇的别的说明；但是在使用人力方面，当对国家的好处
和人们本身的好处同样很明显的时候，人们比那些企图替他们决策的人更明
白自己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想提出足以令人信服的借口，以便公然违反公
共福利，那是很困难的。幸而目前省行政管理者的观点和意图，都倾向于恢
复为发展农业和贸易所必需的自由。他们在征收赋税方面努力确立正确的秩
序，以便在政府实行全面改革、有效地复兴农村以前，赢得耕作者的信任。

在管理国家的时候经常要注意到，土地产品和人们工资的价值只有通过
价格才能规定下来，没有合理的价格，国家就不可能富裕，君主的收入必须
在这个基础上加以调整，一个贸易国家的商品流通只有在和外国发生联系的
程度上实现。因此，在国内年产量减少的时候，政府的全部注意力始终应当
用于不使农产品价格低于国外的普通价格。它只有竭力促进对外贸易才能在
这方面作出成绩。任何国家的富裕状态完全取决于政府在这方面的行动。对
输出和输入的一切赋税，阻碍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的一切禁令和一切规定，
都会使国家的财富总量和君主的收入减少；对贸易和粮食生产会造成损失的
一切赋税，都是极其有害的。



征税的时候，应当从可能的最大产量的总数出发，从它的各个部分的相
互关系对价格、对人口增长、对农产品生产的影响出发；而不应当以每一种
个别产品的价格和数量作为根据：应当研究它们相互之间的支持作用。

应当把葡萄酒酿造业看作是农业的一个辅助部门，它能起很大的作用，
并且需要特别加以注意；饲养耕畜和能提供肥料的牲畜，也是如此。葡萄园
是由于种植特种作物而获得价值的土地，从生产的葡萄酒的价格中扣除种植
这种作物的支出，就能确定葡萄园所提供的收入。但要保持收入的水平，就
必须维持补偿葡萄酒酿造支出的价格；征税应当从这个根据出发。如果所征
的税是适当的，它将有助于栽种数量的分配；如果税太高了，结果种植面积
就会缩小。这将使国家财富和君主遭到损失。

对房屋和其他财产征收的税，可以很容易地按照房租的比例来确定和规
定。

经过上述说明以后，不难理解，同一切征税对象成比例的税是对全体人
民有利的，这种税可以不通过投机商人的中介而为君主创造大量收入。此外
还有其他好处，我们将在下面叙述。

集中生产手工制造品或商品的工业，较难征收按比例的税。但由此产生
的不便，并不象对耕地任意征收的土地税那样带有破坏性，因为手工制造品
生产并不象土地那样是财富的原始泉源。它不创造收入，只是补偿手工业者
的劳动价格，而且是依靠土地收入维持的。手工业者的劳动正是靠这种收入
支付的；国内的企业主、手工业者、商人和工人的人数，是同土地提供的收
入相适应的。

我不打算讨论向国外销售他们的制造品的问题；因为除麻织品和毛织品
以外，这事对一个大国说来实在太微不足道了。不过生产麻织品和毛织品并
且与本国产品的贸易有关的工厂，不能同手工业制造、尤其是同奢侈品生产
混为一谈，这种奢侈品的生产需要外国原料，特别是丝，丝在法国用得十分
广泛，因而对我国的羊毛的贸易、牲畜的繁殖和土地的施肥造成损失。我国
工业为本国的消费而生产的一切产品，不需要特别的保护；它是由人民自己
付钱购买的。在农业能提供大量收入的国家里，这种生产永远能够繁荣，因
为土地所有者拥有这些收入，能够支付工资，就会把企业主、手工业者、商
人、工人和仆人吸引过来，并使他们留在那里。如果农业和农产品对外贸易
能保持繁荣，那就不必担心不完全按比例的税会对这些职业造成损害，因为
对手工业制造品和商品的需要经常能保证工厂主、手工业者、商人、工人和
仆人的工作和盈利与国家的收入和支出相适应；付给他们的工资能补偿对他
们所征的税。因为这税是从收入中支付的。对于这个经济部门，重要的是要
使税的分配合理；这里应当注意的只是同征税工作有关的支出的大小，这些
支出多少总是国家的负担，对君主和国家同样都是损失。

对这些经济部门征收的税，所花的支出较少，但对税作均匀的分配却很
复杂。任意征税的坏处，在于它的不公平，而不是在于它对国家有害，因为
生产我们的消费品的工业能够依靠国家的财富而维持下来；然而如果不能完
全消除不公平的现象，那末也会使工业大大地衰落。有些城市要求把税在各
个行会之间分配。在这种情况下，行会本身会把税分摊给自己的会员，采用
这种征税形式的各地的纳税者，对这种形式都很满意。各城市都可以采用这
种征税形式，不过应当让它们有自己选择的自由，因为对城市居民征税并不
涉及农业，而只对城市本身有关系，所以应当让他们有可能自己决定，哪种



形式对他们最方便。
商人和手工业者在农村中为数不多，对他们可以采用被称为“按地位征

税”（taxed’office）的征税形式，不过应当注意，这种征税不要使小商人
负担过重。他们负担的税在君主的收入中并不是重要部分，因此不必严格征
收。对限于同谷物、葡萄酒和牲畜做交易的实际贸易，也许应当根本免税，
这种贸易应当加以保护；因为它对农业十分有益，这一点将在下面讨论贵族
能从事的贸易形式时提到。

对农民、雇农或短工的征税也同样应当适度；重要的是对农村的下层阶
级征的税不要过分，使他们对赋税的数额能够放心。如果任意征收不适度的
税，他们就会对自己的工作不抱任何希望。他们甚至不敢工作，因为担心这
工作所得的工资会引起赋税的增加。除此以外，他们甚至不相信能从自己的
工作中得到任何好处；他们不知道是否能保持自己的被褥和其他生活用品；
他们宁可过贫穷的日子而偷懒；这种无所作为的态度对国家非常有害。如果
农民不可能吃很好的食物，穿很好的衣服和使用适合于他们地位的其他生活
用品，如果他们不能达到他们的劳动和努力应得的富裕水平，如果他们不能
安排自己子女的生活，那末他们就会失去勇气。他们会变成没有益处的人，
他们几乎赚不到什么工资，什么也不生产，什么也不出售，什么也不购买；
他们靠消费自己土地的粗劣产品而生活，因此他们既不以自己的开支，也不
以自己的产品来促进国家财富的增长。这种损失对国家具有巨大的意义，因
为大量的人购买必需品会大大地增加消费。因此，不应当靠增加税收来扩大
君主的收入。

君主的巨大收入只能建立在恢复国家收入的基础上，换句话说，就是建
立在恢复农业的基础上，而要达到这一点，只能通过使耕作者的财富增加的
方法，并且用工资来刺激农民的劳动，使他们相信他们能得到工资。

从农业中收取的财富，只要当心地为农业保存着，一定会从城市重新回
到农村，因为那些把财富用于土地耕作的人，会看到这样是对自己有利的，
并且愿意永远从事这种工作。这就能促使国家财富每年恢复。手工业制造品
的生产和对外贸易将同这些财产的增长成比例地发展。这样，不通过祖税包
征人的中介，税收总额给予君主的收入，已足以抵补政府开支，并维持国家
的富强和王位的荣誉。

关于赋税落在哪些对象身上的问题，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它总是落在同
一个元本上，因为总是靠土地收入来支付的。因此领导经济的人应当致力于
使这种收入增长，和不断获得这种收入；与此有关的一切其他优点，本身就
会显现出来，并促使获得更大的成就。

殖民地的产品盐、烟草、我们的殖民地的商品以及其他的外国商品，也
能促进国库收入；不过在对这些东西征税时应当避免巨大的开支，因为这种
开支总是落在国家身上，并成为君主和人民的纯损失。盐、烟草、我们的殖
民地生产而在法国消费的产品，可以在产地或进人王国的时候由一个专门的
赋税管理局进行征税，这个管理局应当是不很大的，不需要很多的支出。这
样以后，上述产品就能自由买卖。这种不需要花很大支出的征税，将不成为
很大的负担，而且不会发生欺骗的事情。享有消费免税盐权利的地区，仍能
按很低的价格来购买盐，因此它们不会对为了公共福利而对它们没有什么害
处的这种措施感到不满。况且它们能够在取消其他赋税方面得到足够的补
偿，这些赋税对它们说来比盐价的稍微上涨负担要大得多。



在免除土地税的城市里消费的殖民地产品，不应当免税，因为应当使这
些城市的居民同付土地税的城市的居民一样，对这些产品的进口担负费用，
这才是公平的。因为免除土地税的是一些大城市，居住在那里的是一些大土
地所有者、食利者、富商和手工业者，他们也应当促进国库收入。取消这些
城市的进口税，会促使更多的居民和财富集中在大城市里，而对农业区和小
的省城造成损失。

十分之一税能提供约五千万利佛尔，在农业恢复的情况下能超过一亿。
这个增长部分构成租地农场主的支出，在十分之一税的征收者还没有使用之
前，其中一部分可以用于君主的利益。假如有必要进一步增加君主的收入，
那末可以保持人头税；由于人口随着国家财富的增长而增加，人头税的收入
也会因之而增加。

这种征税形式能保证君主的巨大收入，它能大大地减轻人民的负担，并
消除会造成国家破产的两种有害现象。由于用于征税的支出而使赋税过高；
对国民收入的基础本身征税从而破坏国家财富的泉源。对获得收入来说，耕
作者的耕作能力同土地本身一样重要。会促使耕作者贫穷的征税，同毁灭庄
稼的冰雹起着相同的作用。如果一个国家拥有适宜于农业的土地，如果国家
所处的位置有利于销售自己的产品，如果耕作者富裕，如果他们的财富由他
们自己保存着并把它用于耕作，那末这样的国家一定能过富裕的生活。安排
得正确的赋税不会促使国家贫穷，因为对国家来说，君主的收入同耕作者的
收入是一样有益，耕作者的支出使国民能够得到工资，并促使他们的财富增
加。

租税包征制我不知道，这里是否应当回答一种反对意见，这种意见，只
有见识肤浅的人们才觉得有说服力。有人说，不应当取消普遍的祖税包征制，
因为这样君主在急需资金的时候，就不可能利用财政人员向他提供的资金的
巨大来源。在一个繁荣的国家里，是不会需要这种会促使国家破产的资金的；
君主能乞助于一个更加富裕得多的泉源，即自己国民的财富，向他们征收临
时的非常税，这种税不会引起国债的增加。例如，十分之一税能使他的收入
比现在增加二倍，而国民的负担要比现在在租税包征制的情况下减轻一半。
假如君主在非常的情况下仍然需要支出利息借债，那末依靠自己国民的财富
他会很快地找到他所需要的资金。假如他需要预收赋税，那末上述的反对就
变得没有根据了，因为要做这种足以使国家破产的工作，是随时能找到所需
要的租税包征人的。从规定的赋税中取得好处是一件有利的事，因此总会有
许多人愿意向国家预付资金，由于这样，经常要靠情面来取得承包的资格。
不过应当希望，一个繁荣的国家永远不要乞助于这个危险的来源。

从事贸易的贵族现在提出一个对国家很重要的问题：给予贵族自由从事
贸易的可能，而不剥夺其贵族的权利。但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是非常一般
性的和不明确的，引起了许多议论，有的赞成给予这种权利，有的反对，同
时只笼统地谈贸易，没有任何的限制。赞成这种或那种观点的人引用了不同
的理由来为自己辩护，因为整个对象本身提供了会引起对立意见的基础，这
些意见都是值得注意的。

争论中指的主要是贫穷的贵族。因此所谓贸易并不是指批发贸易，这对
他们来说是力不能及的，而是指适合于贫穷贵族的能力的零星贸易。他们需
要赚一些钱，以便在他们服军役时能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因为他们主要
都是规定要服军役的。



看到国内有许多没有财产的贵族，不得不承认，他们需要从事某种能赚
钱的体面的工作，以便取得收入。但同时也不能反对，商人或城市小商贩的
职业对他们的地位是不相称的。这种工作对他们是有失体面和不方便的，这
一切都已经清楚地指出过了，而且还有会造成国家巨大损失的其他一些条
件。

没有任何必要来扩大城市商人的数量，那里商人已经太多了。所有的农
村居民都竭力设法迁居到城市里，以致城市里的贸易分得过于零散，从事贸
易的人过多了：许多小商贩的工作只要有一个人就足以应付。这种状态使国
家的人力遭到巨大的损失，而且不能合理地使用他们的才能。

假如由于贵族从事贸易而使城市商贩的人数更加扩大，那末对国家的损
失亦会增加。在农村中，贫穷的贵族不得不耕种他们拥有的少量土地。假如
允许他们到城市来当商人或商贩，那末就会有许多人离开农村，这对农业是
非常有害的。

然而最好使这一部分对国家重要的人口不要在贫苦中苟且度日，使他们
有钱过体面的生活，甚至由此而变得对国家有益。

耕种土地对拥有土地的这个高贵阶级的地位总是相称的。然而如果他们
本身工作中的这个条件不改变，他们只有极少的土地耕种，从这上面不能取
得足够的钱，以维持自己家庭最起码的生活，那末他们仍然没有多大益处。

但如果在实行按比例地征收人头税而减轻其他农村居民的土地税的条件
下，允许他们租赁土地，那末就能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使他们能够雇佣仆
人而不必亲自耕作。他们就能使农业重新有起色，这样，这种工作就不仅对
他们本身有益，而且还对国家有益。

要把土地耕种得好，需要巨大的支出，丰富的收获是靠耕作者用财富创
造的。贫穷的贵族不可能提供这样的支出，以致他们的努力会得不到结果；
因此还应当使他们有取得必要的资金的可能，只有允许他们从事农产品的贸
易，即出售谷物、牲畜、羊毛、干草和葡萄酒，才能达到这一点。

对农村贸易的任何协助都不会是过分的，因为它有利于农产品的销售。
农村贸易愈活跃，它对作为国家收入的泉源的农业帮助愈大。在农村贸易得
到发展的情况下，耕作者不会由于等待出售自己的产品而感到贫乏；在谷物
价格过低的时候，他们不会被迫把谷物去喂牲口；他们经常能依靠销售自己
的产品来补偿用于土地耕作的各种支出。

如果有许多富裕的商人在农村从事贸易，那末在大丰收的年份当耕作者
和葡萄酒酿造师急于出售产品的时候，他们就能够购买这些产品。同时由于
商人的竞争，价格始终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上。对耕作者说来，这种贸易是出
售自己产品的一种手段。商人会对全体人民带来好处：有些商人能够把产品
和葡苟酒保藏起来，在歉收的年份出售，他们替国家保存了储备量，帮助国
家度过困难的年份。

假如住在农村的责族参加农村贸易，他们将能带来很大的好处；在这事
情中并不有损他们的体面，因为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仆人进行贸易，而自己
只需下命令指挥，并用自己的知识来协助他们。这样，就能使农村中的贵族
赚到钱，过比较富裕的生活，并且能在军事工作和土地耕作上提供支出，他
们能依靠保证他们过适合于其地位的生活的那种特权，来促使国家繁荣。

有人认为，只有当国内的农业得到恢复的时候，当土地税的收入比现在
超过二、三倍，足以补偿、甚至超过君主在普遍租税包征制方面的损失的时



候，才能取消普遍租税包征制。但在法国目前的农业状态下，对财产所征的
税虽然很高，还不能代替普遍租税包征制的收入。因此，在农产品仍然还象
目前那样有限以前，取消租税包征制是不可能的。

然而这些收入是由国家支付的，而国家还负担着由于征取这些收入而花
费的巨大开支；毫无疑问，假如它只支付这些收入而不支付征税的开支，那
末它的负担就要轻得多，而不会感到象目前那样的沉重。取消租税包征制以
后税不会马上增加，相反的，由于采用新的征税方法，它反而会减少；它将
变得负担较轻，较少强制性，对消费、生产和农产品贸易的害处也要小得多。

普遍租税包征制给予君主一亿一千万利佛尔。烟草、盐、征税商品的进
口税、农产品运入不付土地税的城市所征的税，总之，普遍租税包征人所征
的一切形式的税，大致相当于普遍租税包征制现在付给君主的那个数目；但
新的制度不需要象目前那样在全国设置这样多的工作人员，而且所征的税对
居民说来不是那样沉重。因此在取消租税包征制以后，只是把一笔不大的补
充数目在人们中间分摊，而他们目前却在付三倍大的税。目前由于葡萄酒要
付间接悦，负担最重的是种植葡萄的人，以及付土地税的城市，因为饮料的
税要付出很大一笔款子。

葡萄园是按土地面积征税的，我们已经指出过，只要把土地税稍微提高
一些，就能比在租税包征制下对葡萄酒征收间接税得到更多的收入，同时对
国家也有很大的好处，因为目前征收间接税在管理上要花费非常巨大的开
支。

假如这样以后还需要分配一笔数目，那末可以对应当征土地税的城市征
收土地税或人头税，以及对不付土地税的城市征收进口税和人头税。非生活
必需的农产品和商品的进口税可以稍微增加一些，对这些城市的富裕居民征
收的人头税也可以稍微增加一些。同时对应当付土地税的城市征收的土地税
可以适当地增加，并对这些城市的享受特权的居民规定人头税，而免除他们
由租税包征人征收的税。我重复说一遍，这不会使城市所付的税增加，相反
的，城市所付的税要比目前轻得多。

在各城市之间这种税款的分配，是同对农村征税意义相同的，因为一切
的税结果都是由土地收入担负的，而且因为土地所有者，特别是大土地所有
者，几乎全部住在城市里。因此，虽然他们按照城市的征税法付税，而实际
上是用他们在农村中的地产的收入来支付的。商人和城市手工业者的开支，
也是用从土地所有者的收入中取得的款子来抵补的，同时他们的商品或制造
品的价格会随着他们的开支和税款的增加而增加。结果城市的税的增加，一
部分转移到土地所有者的收入上，一部分转移到向城市购买必需商品或制造
品的农村居民的工资上。严格地说，商人、手工业者和工人只是预付了向他
们征收的税款，因为他们通过价格把这税款转移到购买商品或制造品的顾客
身上，或者在取得工资时得到补偿，因此结果总是对土地的产品征税。

取消对国家负担很重的租税包征制，而简单地把租税包征制给予君主的
收入直接付给君主，会促使赋税大大地缩减。所有付税的人都从同一个来源，
即土地收入中取得他们所需的数目，不过这部分收入是流入人和财富汇集的
城市中的。政府推行这种不良的分配，是加重农村居民的赋税而照顾城市居
民。由于实行这种政策，农村会失去耕作土地所需要的人和财富，国家的收
入会减少。城市也会因此而受到损害，国内的人口会减少，国家会变得贫穷。
结果国家只归结为几个大城市，靠市内的一些大土地所有者、财政人员和一



部分富裕商人来维持。但是只能保证很小一部分居民过富裕生活的城市，对
一个大国来说是极小的资源。由此可见，城市和农村之间赋税的不正确分配，
从国库本身来看会对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因此，把赋税的分配重新调整，
采取负担较小的征税形式，绝对不向农业本身征税，而只是向农业提供的收
入以及靠农业收入维持的各种工作征税，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种向农村居民征收土地税的方法，不会触及用于农业的财富，值得予
以重视，因为国家的繁荣就取决于这种措施的顺利推行。假如所有的土地都
出租了，那末确定土地税数额的可靠而方便的方法，就是根据租约上规定的
租借费按比例征收。根据目前土地税、人头税和其他各种税的数额，它大致
上可以规定每一利佛尔租借费征收十苏，也就是土地税和人头税加起来等于
租借费的一半。在行政当局监视着收税员必须遵守征税比例的地方，这个规
则可以执行得相当好。

然而大部分土地是由分成租地农场主耕种的，他们同土地所有者平分收
获，在这种情况下，耕作者仅以自己的劳动参加农业。大部分支出都由土地
所有者负担，因此很难确定分成租地农场主得到的收入，也很难规定支出的
大小。这时土地税就会从属于分成租地农场主的这一部分收获中征收。用这
种方法耕种的土地生产很少；分戍租地农场主得到的那一部分谷物几乎全部
供他们和家庭消费。如果估计一下他们这部分的价值，那末很清楚，他们能
够付的土地税和人头说不超过每利佛尔二办或二办，也就是他们的收获部分
的六分之一或七分之一左右①。如果永远保持这个数额，分成租地农场主是能
够应付的，不过它只适用于生产谷物的分成租地农场主。有的分成租地农场
主基本上经营牧场或畜牧业，谷物只占其经济中极小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
下，确定它的产量以便按比例地征税就更加困难了，因为畜牧业要担很大的
风险，因此在决定这个重要问题时要特别慎重。由于这个缘故，在某些省份
里决定测量牧场和耕地的面积，根据其价值分成等级，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规
定实际的土地税。不过在这种场合应当消除把同一个征税对象重复计算二次
的可能性。因为如果为耕地的役畜供给饲料的牧场是按其价值征税的，如果
这些牧场的产品，同消费这些产品的役畜所耕种的土地的产品混合起来，那
末同一个产品就征了两次税。因此应当弄明白，分成租地农场主是怎样使用
牧场的产品的，以便确定它是否用于饲养不耕地的牲畜，然后确定它所提供
的收入，这样才能定出公平的征税数额。

要仔细地实行这些手续是十分困难的，但在省里的那些内行的帮助下，
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即使不能达到十分的成就，终究能接近于实行按比
例地、固定地征税，这样土地所有者和分成租地农场主在管理自己的经济时，
所花的农业支出总是能得到补偿，这个重大的成绩同任意地、不固定地征税
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对土地的估价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巨大的变动。如果由大农经营改为小农
经营，那末产量就会大大降低；相反的，如果小农经营改为大农经营，那末
产量就会增加一倍或二倍①。

因此在目前的农业状态下，不能用对土地进行估价的方法规定出同这些
土地的产量成比例的、固定不变的征税基础。在耕作的质量发生改变的情况

                                                
① 参阅《谷物论》和《租地农场主论》这两篇文章。（原注）
① 参阅《谷物论》这篇文章中关于土地税的注释。（原注）



下，土地的产量会同现在的产量大不相同，土地的价值也会随着产量的改变
而改变。在政府很容易在法国实行大农经营的时候，目前不能用对土地进行
估价的方法规定出同产量成比例的、固定不变的土地税。应当找出一种方法，
使君主的收入能随着农业的改进而不断增加。

国民关心的不仅是拥有自己的财富；并且还要君主用权力来加以保证和
给予保障；但这个权力决定于君主的财富。结果是君主愈富，就愈能使国家
的敌人感到害怕，因此应当使君主的收入同国民的财富戍比例地增长①，这对
国民来说也是很重要的。

对于使土地税收入能随农业的改进而增加的那种征税形式，必需详细谈
一下。在目前状态下对土地的估价，不能成为确定土地税的固定不变的基础。
由于农业的逐渐改善，经常需要进行局部的重新估价，这种估价要估计到各
种详细情况，因此有许多不方便。更为简单和方便的方法，是根据土地的年
产量来确定土地税，这样就能由土地的产品本身随时加以调整。这种产品甚
至在对土地所有者有利的情况下也能使土地税增加六分之五，不过在土地税
没有定出共同的和不变的规章以前，这种增加是得不到的。在目前的混乱现
象下，虽然每一个耕作者都知道，只有他们所花的支出和劳动才能够使生产
增加，但同时又担心，生产的增加会引起对它任意加税，结果使他们破产。
他们的谨慎使他们同本地区的所有其余的耕作者保持着同样的态度；因此，
由于政府的过错，君主和国家损失了巨大的财富。

租借费为按生产比例规定赋税的数额提供了根据，因为土地所有者和租
地农场主在订立契约时，在同样程度上考虑到自己的利益。

如果能够根据出租给租地农场主的土地的租借费来规定赋税，并且在对
由土地所有者自己耕种的不出租土地的产品征税时，对两种不同的经营方式
加以考虑，那末就能达到正确的结果。大农经营不仅产量高，而且在所花的
支出方面也较小农经营有利。因此前者所付的土地税要比后者多一倍或二
倍。大农经营的土地几乎全部是租借的，因此租借费可以作为确定赋税的根
据。至于由土地所有者自己耕种的不出租土地，则在每一地区可以按照土地
的价值，即按照该地区出租的土地的租借费，来确定其产品。

如果除了耕地以外，还有提供特殊收入的其他财产，那末应当用同样的
方法按照它在当地的价值来确定税额。

可能要担心土地所有者和租地农场主进行欺骗，不确实地申报真实的租
借费数额，但上面已经指出过，这是可以避免的②。

在大农经营占优势的那些地区，行政长官的确在努力实行按比例地征收
土地税；在目前租地农场主在贩卖自己的农产品方面经常受到限制，税率每
年在改变以及计件工资过高的条件下，他们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已经可以
算很大了。

小农经营所耕种的土地，可以不按照这样确切的税额，但上面已经指出，

                                                
① 参阅《租地农场主论》和《谷物论》。（原注）
② 对保证支付国家的债务来说，君主收入的增加是必需的。除此以外，军队的薪水过低会妨碍雇佣志愿兵，

不得不增加招募，而这会逐渐地把农村搞垮，使国家的收入减少。然而除了促使国民的收入增长以外，政

府没有别的办法来增加君主的收入，因为如果它增加赋税，那末就会造成危害，使国家遭到破坏。只是由

于政府的缺点，法国才会发生这种衰败的现象。它依靠自己所处的地位，自己的河流和土地，在本国农产

品自由贸易的条件下，应当成为一个最富强的国家。（原注）



也应避免任意征税的弊端；对于这种土地，应当根据归分成租地农场主所得
的收获部分按比例地征税。土地税要按照分成租地农场主土地的质量，根据
该地区谷物的通常价格来规定。如果还有别的土地，如超过役畜饲料所需的
牧场，则应当根据其价值估价并按比例征税。牧场和其他非耕地的价值，并
不象耕地的价值那样决定于该地区通常采用的经营方式的性质，它们的价值
不是经常变动的。因此，对于这种土地的估价，为实际地或按比例地征税提
供了切实的根据。同时，在对耕地按比例地征税时，应当以经营的性质为依
据，因为它是不会改变的；假如小农经营改成大农经营，那末可以根据土地
提供的产品数量来征税，同时首先要估计到，作这种改变需要花很大的支出。

假如耕作者能够拿出必要的支出①，那末小农经营的产量能够接近大农经
营。但正是由于他们无力负担这种支出，因此只得满足于自己的经营方式；
结果小农经营永远处在不变的状态。如果在公共福利的要求的压力下，人们
的、甚至行政当局的偏见，终于对谷物输出和各省之间的转运的必要性作了
让步，或者如果王国破产的危险促使政府通过公共的、不可违反的法律来规
定谷物能自由贸易，那末在预期的工资的刺激下，耕作者可能会使法国的农
业提高。大农经营会得到普及，小农经营将得到改进。人造牧场能饲养牲畜，
能全年在畜栏里喂养役畜，通过这种方法使收获提高。在农业产量显著提高
的情况下，按比例征收的土地税也可能提高。但这必须进行得很慎重，以便
不要使耕作者产生恐惧，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这样的事，即在任意征收土地
说的情况下，他们的劳动和所花的支出只会引起足以使他们破产的增税。不
能单凭空口议论的方法来使他们相信：付较高的、同他们收获的增加相适应
的土地税对他们也是有利的；而要使他们在切身经验中认识这一点。

因此按比例征收的土地税不应当跟着农业的成就而立刻增长。应当让耕
作者深深地感到这种成就的好处，使他们认识到，按比例征收的土地税不会
剥夺他们的盈利，他们虽然付较高的土地说，但是在大农经营的条件下，他
们得到的收入还是比小农经营多。

还应当注意到，付款的增加或减少会完全取消按比例征税的意义和作
用。这些付款阻碍着土地所有者和分成租地农场主之间关系的调整，因为价
格的每年变动使付土地税的农民感到没有把握。

例如，租了九年土地的租地农场主不会有任何把握，认为自己是有力量
支付地租和土地说的。由于赋税的可能提高，在租约生效的时期内他冒着破
产的危险。由于租地农场主的地位是岌岌可危的，以致法国的租地农场主人
数大量缩减，土地所有者几乎到处都只能把土地在小农经营的条件下出租。
因此，为了使租地农场主对自己的事业有把握，为了使他们的人数增加，必
须使征税的数额保持不变；这是增加君主收入的最正确的方法。任意增加土
地税给予国家的收入并不多，而对农业却有极大的害处。

不过使土地说保持不变是不可能的，因为由于这一地区或那一地区发生
冰雹或其他灾害，就不得不减少这些地区的税而增加另外一些地区的税。然
而难道国家就不能把这种偶然的损失担当起来，而不去破坏征税的制度吗？
类似的灾害是几乎每年在不同的地区都要发生的，因此，总起来它所造成的
损失几乎是不变的。

如果把土地税稍微提高一些，以补偿国家的损失，不是比用不固定的增

                                                
① 参阅《谷物论》这篇文章中关于土他说的注释。（原注）



加赋税来麻烦耕作者更好吗？因为这种增加赋税，是耕作者在自己同土地所
有者的交易中不能预见到的。

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应当使耕作者的地位安定和稳固，在他们遭到巨
大灾害的时候给予他们可靠的帮助。如果实行按比例征税对行政当局说来过
于复杂、困难和麻烦，那末可以不采用这种形式，而由各省分摊赋税的数额。
各省应付这样的事情要比派代理人好。这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不能等闲视之，
因为君主的力量、王位的荣誉、国家的繁荣和人民的幸福都决定于这个问题
的解决①。

财政部长的重大任务在于很好地领导农业，保证它的稳固地位，因为它
是整个国家经济的基础。苏理氏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大自然的产品上，另外
一个人把自己的目光限制在手工业生产之内。前者注意的是树干，后者只抓
住了它的桠枝。前者看到了一个大国的经济基础的本质，后者不能摆脱小的
贸易国家工业发展的图景。前者引导国家走向富裕，后者会把它搞垮①。

                                                
① 参阅《谷物论》这篇文章中关于土地税的注释。（原注）
① 参阅 Mémoiressur1esEtatsprovinciaux（parMirabeau），《关于地方州会的记录》。（米拉波注）



略论国民每年收入的分配变化情况
 

从前面的表来看，在年收入（revenuannuel1）四亿[利佛尔]的有规则的
正常的流通秩序中，这个四亿[利佛尔]是由六亿[利佛尔]的预付（avance）
所获得，每年分配给四百万名的家长。有一百万名的土地所有者，他们的支
出估计平均每人四百[利佛尔]，有三百万名从事于劳动和营利工作的家长，
各自的支出平均每人为二百[利佛尔]。在这样的分配中，假定有如下的情况。

一、全部四亿[利佛尔]的收入，每年都进入流通，并遍及所有的地方，
完全没有形成为金钱上的资产，以致阻止年收入的一部分进入流通，和把王
国的财源和小储蓄抑留下来，伤害收入的再生产和人民的安乐。

二、收入额的一部分，没有转入到外国人的手中，而不以货币和商品的
形式流回。

三、这个国家在外国的相互贸易中没有蒙受损失之苦，即使这种贸易对
商人极为有利，他们把拿回来的商品去贩卖，从本国人获得利益；并且因为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商人财产的增加，会削减收入的流通，而这种削减是要
伤害分配和再生产的。

四、不要被对外相互贸易的表面利益所欺骗，只从货币的收支差额来判
断它的利益，而不或多或少地考虑从贩卖商品和购买商品所产生的利润；因
为受到损失的常常是获得货币剩余额的国家，这个损失转过来是要伤害收入
的分配和再生产。

五、不要使土地所有者和经营营利事业的人，利用不生产的储蓄，把他
们的收入和他们利得的一部分，从流通和分配中取去。

六、财务行政，无论在租税征收还是政府支出上，完全不致发生会把收
入一部分的金钱财产，从流通、分配和再生产中掠夺去。

七、租税对于国民收入总额不要发生破坏或不平衡的情况；租税的增加
是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而发生。应该直接对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征税，而不应
对产品征税；因为后者要增加征税费用和损害商业；同样，租税不应破坏租
地农场主的预付，他们的这些财富，必须加意保存，作为耕种上的费用。

八、租地农场主的预付，必须很充足，这为的是使它作为耕种的支出，
在再生产中至少达到百分之百。因为如果预付不充分，就会使耕种上的支出
增多，而所生产的纯收入（revenunet）则很少。在法国，这种支出只能生产
约百分之三十的纯利润。

九、租地农场主的孩子，应使他们定住在农村，永续地在农村里从事农
业。因为如果有某些烦恼使他放弃了农村和决定到城市去，那末，他们就会
把用于耕种的父亲的财富拿到城市里去。

十、要避免居民因逃亡而把他们的财富携带到王国之外去。
十一、完全不要妨碍粗产品的对外贸易，因有卖才有再生产。
十二、在王国之内，丝毫不能使产品和商品的价格降低。因为这会使这

种同外国的相互贸易，给国民带来不利的结果。
十三、不要相信产品的廉价对于乎民有利。因为产品的价格低廉，会使

他们的工资降低，减少他们的享受，会使提供给他们劳动和挣钱的工作更少，
而且会减少国民的收入。

十四、不要减少下层人民的安乐。因为这样那些只能在国内消费的产品，
就不能由下层人民来充分地消费，而国民的再生产和消费就会减少。



十五、要促进家畜的增殖。因为家畜可以给土地提供为丰收所需要的肥
料。

十六、丝毫不要刺激装饰品的多产，因为它只会不断损害生活资料的多
产，这些生活资料的多产是有利于维持粗产品的贩卖和优价，以及国民收入
的再生产的。

十七、经济管理机构，应专心致力于帮助扩大生产的支出和粗产品的对
外贸易，对于不生产的支出，则是任其自然。

十八、为了供应国家非常必需的资源，只能依靠国民的繁荣来达到，这
是不能把希望寄托在金融业者的信用上。因为这些金钱上的财产，是国王和
祖国都不知道的隐秘的财富。

十九、国家要避免借债。因为借债会形成财政公债，由所交易的证券为
中介，发生了金融业务和公债投机业务（commerced’a-gio），贴现更增进
了不生产的金钱财产的增殖。因为和农业的收入比较，人们更喜欢这样的公
债和这样的高利利得，因此农业被遗弃了，土地改良和土地耕种所必要的财
富被剥夺了。

二十、在拥有广大耕地和进行粗产品大商业的便利的国家，不要使货币
和人力过分地扩大使用在制造业和奢侈品商业上，因而伤害农业的劳动和支
出。因为对王国说，比任何事都更重要的，是必须使富裕农业者充分地增加
起来。

二十一、政府应少致力于节约，多致力于王国繁荣所必要的事业。因为，
为了增加财富，过多的支出，也不算过度。

二十二、比起人口的增加，应更注意收入的增加。与其由于人口过多而
使必需的生活资料感到紧迫不足，不如有较大的收入而获得安乐的生活。人
民之所以能够安乐，是因国家有更多的资源。

无疑地，有些国家是完全不具备这些条件的。但也有一切都很好的。事
情确是如此，因为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大国就会和小国相等；如果有了这些
条件，小国也能够和大国相匹敌。因此就产生了在政治的秩序上追求各国间
势力均衡的现象。



关于经济表魁奈给米拉波的信
 

听巴伊侯夫人说，你象是又为表（Zizac）而流汗呢！确是如此，表和许
多事都有关系，因此要把事情协调的一起来掌握，或更明确的说，要以明确
的论证来把握这个表是困难的。我们在不知道这个表会发生什么事或为什么
会发生这些情况时，也能了解它。但是，只是这一点，对你说还是不充分的。

我们从这[表]里所看到的，第一是作为农业经费的四百利佛尔年顶付的
使用，生产出四百利佛尔的收入，以及用于工业的预付二百利佛尔，到了劳
动者的手里，除工资以外，什么也没有生产出来，还有工资也是由农业所生
产的收入所提供。这项收入，由土地所有者支出，约略划分为等额的两份，
即半数用于购买面包、肉类、木材等回流到农业去，对取得这半数的收入，
并依靠它来生活的人们，把这个金额的价值，用于为农业生产物再生产的土
地上的劳动。就是这样使同一数额的收入能永久的维持下去。你可能要说，
这里还只是再生产了一半数额。请看前面的分配情况。余下的（一半）数额，
也回到[农业]这里来。这些农民们同时也以这一半数额来生活。但是他们的
劳动，由于土地的恩惠（don），能够生产出比他们的支出更多的东西，这种
纯产品（produitnet）则被称为收入。

土地所有者收入的另外一半数额，则由土地所有者为了再生产衣服、家
具、器物及同类的物品，并没有再生产出其它东西时所消耗，和为维持所消
灭的其他一切东西，用于购买手工业的加工品。情况就是这样，制造这些东
西的劳动者的劳动产品，使他们能够维持生活，回收他们手中的他们自己的
预付，但没有超过他们的工资数额。因此，用农业所生产的收入来支付给他
们，给除应付他们自己的支出外，不能生产出其它东西的人们以食粮。他们
除用去的经费以外，什么也没有生产出来。就是这个理由，我把它叫作不生
产的支出。

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极为明了的公理，商品如果不能抵偿它的费用，必
须把它停止生产。这是毫无例外的真理。但是，至少如果商品能够抵偿它的
费用，还必须把由这些费用来养活人的情况加以区别。就是说，即使完全不
能养活人的东西，可是只要能生产和他们的利益有关的纯产品时，才是和人
有利害关系的支出。当我想把远处的木材运来巴黎时，就要计算一下车费是
否会把全部利润都吃掉，这时虽然要养马，但这些经费完全不同于养人，和
养人的经费是属于不同的种类，从这个观点，因而不把它放进我的表中。因
为这个[表]所考察的是对于人的财富和对于财富的人。这个关系是表的说明
目标之一。

第二件事是和人的生活资料一起，保证[收入]的流回的收入分配的行
程。我们在那里首先要看土地所有者的支出，是怎样的分配于农业和工业；
其次是看到落入在双方手中的各自的数额，任何一方，直到最后一苏为止，
是怎样的相互进行分配。

工业阶级的劳动者，为维持他们所必要的手工业品，把他们的工资的半
数，支出给他们阶级的内部，另外的半数，用于购买他们的生活资料，回流
到农业。在农业方面，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农民为了生活资料，他们也把
他们所取得的金额的一半，用于[农业]这方面，另外的半数，则为维持他们
所必要的手工业品，把它缴付给工业。就是这样，在他们分配金额的支出时，
以和土地所有者收入的支出时同样的比例，分到各个阶级。但是这些阶级一



个一个都是相互的从另一方面取得，同时也支付给对方，但归根到底由农业
阶级来再生产。我们由四百利佛尔收入的分配，这个金额在土地所有者那里，
以及在农业和工业两阶级之间所划分的八百利佛尔的代理[职务]，它们无论
在那里，总是用来购买充实人们的食粮，和支应人们的日用物品的。

我们在表中还有应该考察的一件事，就是由人的手所推动的机械运转所
必要的预付，和在一定的前提之上的这些预付与收入的关系。我们在这个[表]
中，在农业方面，还把作为经费使用的预付，和收入一样地再生，同时这些
预付的一部分，用于[农业方面]所使用的耕作劳动，依靠工资来生活的人们
的工资。从这一点，我们一下就可以掌握财富和金额的使用与出纳，它们之
间的关系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因而也就能够掌握农业国经济统治的全部
精髓。

这样精巧考虑所制定的表，省略去很细节的部分，把非常错综复杂的构
想描绘出来。如果依靠说明，则只能由智力来掌握这错综复杂的构想，要区
别和了解它就要花很大的精力。不仅如此，如果这些构想，不是由表来使大
家清楚地了解它，那末就会转眼忘记，而不能长久地铭记在心中。所以依靠
表，那末这些构想和这些组合，就不会很快消失，至少看了这个表，就会对
于这些秩序和相应的关系，很容易把它的全貌回想起来。在这个情况下，我
们就能够毫无遗留的，并不烦心的，自在地把它构想出来。

我将作为例来增订的[表]的第二版送给你。这种生活的手册，篇幅不能
太大，为了更便于明了地掌握，把它印刷了三份。至于发表的场所，我想可
以附在你应征伯尔尼协会的征稿的论文注释之末，如果你觉得妥当，可附上
你的风格的序言。论文本身就是一篇很好的序言。但是在这一点上，你也是
遭到困难的，从这一点来看，对我说，明显地就会更加困难，能够预想到将
会遇到什么样的障碍，所以你自身就是[把它发表]阻力。在[表]的第二版中，
我是从六百利佛尔的收入出发，这样做的原因是可以使每个人分到份额稍为
多一些。因为从四百利佛尔的收入出发，所分配到的份额是过分的少了。这
事虽是不幸，正如应该依医生的嘱咐，如果不是准备好补血药品，就不能随
便放血和停止饮食一样，在出现虚脱（Atrophie）和消耗症（Marasme）的王
国，我们可悲的住民们，终于遇到了这种不幸的命运。我对于象你这样卓越
的市民，很怕引起你过于悲伤的感情，对于这件事就不再多写的了。至希在
乡村的安静生活中注意休息。再见！



经济表的说明
 

生产的支出（DépensesProductives）是为了不断地再生产谷物、饮料、
木材、家畜、手工业品的原料等财富而用于农业、草地、牧场、森林、矿山、
渔业等方面的支出。

不生产的支出（DépensesStériles）是用于手工业品、住宅、衣服、利
息、婢仆、商业的费用、外国商品等方面的支出。

把农民依靠租地农场主投在耕作方面的六百利佛尔年预付
（avancesannuelles）在上年度所生产的纯产品（produltimet）卖出后，就
能将六百利佛尔的收入（revenu）支付给土地所有者。

作为不生产支出的三百利佛尔年预付，用作商业资本和商业经费，以购
买手工业品的原料，似及用以供给手工工人粮食和其它必需品，直到他们制
成和卖掉他们的产品的时候为止。

六百利佛尔的收入，由土地所有者花费，一半作为向生产阶级购买面包、
葡萄酒、牛肉等，一半用于向不生产阶级购买衣服、家具和家用杂物。

这些收入用于这方面或那方面，用于食物或用于家具设备，其数量大小
因各人爱好而极不相等。这里假定再生产的支出平均每年能带来同样的收
入。但是由于生产支出和不生产支出彼此间所占的优势程度的不同，每年再
生产的收入就可能发生变动，这是根据经济表图解中的变化而容易想象到
的。因为，假定土地所有者、手工工人、农民用于装饰、家具的费用各增加
了六分之一，则再生产收入就要从六百利佛尔减少为五百利佛尔。反之，如
果用于本国所产食品的消费或者原料输出的支出增加了，那末，再生产收入
也会相应地由六百利佛尔增加为七百利佛尔。由此可见，过度的奢侈能使一
个非常富裕的国家很快地破产。

根据经济表的图解，把收入中的三百利佛尔以货币形式投下去作为生产
的支出，就会再生产三百利佛尔纯产品，这三百利佛尔纯产品，只是土地所
有者再生产收入的一部分。因此，每年收入总额的再生产，就看回到生产阶
级手中的分配额如何。

租地农场主把产品出售给土地所有者，而重回到他们这个阶级手中的三
百利佛尔，一半用于他们自己所提供的产品的消费，另一半用于购买衣服，
家用杂物和工具等；后者是交给不生产阶级的。这三百利佛尔连同纯产品，
再生产出来。

土地所有者收入中转移到不生产阶级的三百利佛尔，由手工业工人花
费：一半用于向生产阶级购买生活资料、产品的必要原料，以及用于维持对
外贸易；另外一半用于维持和偿还不生产阶级的预付。这种相互的流通和分
配，以相同的顺序和相同的比例继续进行，一直从一个阶级向另一个阶级相
互转移到最后一分钱为止。

这样的流通，使不生产阶级得到六百利佛尔，其中三百利佛尔应作为年
预付扣除下来，其余的三百利佛尔则作为工资。这笔工资等于不生产阶级从
生产阶级取得的三百利佛尔，而其预付则等于收入中转移到该不生产阶级的
三百利佛尔。

为了使支出程序不致过于复杂，这里且把赋税、什一税（dixmě）和农民
（laboureur）预付的利息等项目留待以后分别考察，这样，另一阶级（即生
产阶级）的产品价值为一千二百利佛尔。这些产品价值按下述程序支付：收



入的所有者（即土地所有者）购进其中三百利佛尔，另有三百利佛尔为不生
产阶级购买，其中的一半，即一百五十利沸尔，用于该阶级的生活资料，其
余的一半，也是一百五十利佛尔，则用于和不生产阶级有关的对外贸易开支。
最后，剩余产品的一半中，有价值三百利佛尔由生产阶级、即生产该产品的
人们所消费，另外的三百利佛尔用于家畜的饲料。这样在全部产品价值一千
二百利佛尔中，这个（生产）阶级支出六百利佛尔，而这笔六百利佛尔预付，
是由土地所有者和不生产阶级以货币形式购买农产品而回到生产阶级的。生
产总额的八分之一，用于对外贸易，或者用于输出，或者替本国创造出口货
物的劳动者购买原料和食品。商人的出售额，相当于向国外买进的货品和获
得的金银材料。

市民各阶级间在本国产品消费方面的分配程序，就是这样，我们对于一
个繁荣的农业国对外贸易的措施和范围，就是抱着这样的观念。

一个阶级和另一个阶级相互进行交换，把六百利佛尔的收入分配给双
方。结果，除了保存着预付之外，双方各得三百利佛尔。土地所有者用六百
利佛尔维持他的生活。这两个阶级各自分配到的三百利佛尔，连同充作赋税
和什一税等的产品收入，在这两个阶级中都可以维持一个人的生活。因此，
六百利佛尔的收入，加上额外的进款，就能维持一家三口人的生活。这样，
六亿收入，就可以维持以每家老少四口计算的三百万家庭的生活。

生产阶级的年预付，也是每年被再生产着，其中将近半数用于饲养家畜，
其他半数用于他们从事劳动者的工资。这项年预付的各种支出，能提供三亿
的费用，加上其它产品，又可以维持一百万个家庭的生活。

这样，按照以上所分析的年收入的流通与分配程序，除了赋税、什一税、
农民年预付和原预付（avanceprimitive）的利息不计外，每年从土地财产所
再生产出来的九亿[利佛尔]，足以养活老少一千六百万人。

这里所说的流通（Circulation），是指所有各阶级的人们用分配到的收
入向原生产者进行购买（achatdeLapremieremain），而没有把商业考虑在内，
因为商业井没有增加物资，只增加买进和卖出的次数，只增加不生产支出。

如果一个国家土地所有者有六亿[利佛尔]的经常收入，它的生产阶级的
财富可以按照以下的方法计算。

土地所有者得到六亿[利佛尔]收入，设想另外还有从年产品征课的税赋
为三亿，什一税为一亿五千万[利佛尔]，加起来合计为十亿五千万[利佛尔]；
这里还应加上再生产的年预付十亿五千万[利佛尔]和一成利息一亿一千万
[利佛尔]，因而全部合计为二十二亿一千万利佛尔。

在有很多葡萄园、森林、牧场等等的王国里，用犁耕种土地，仅能得到
上述二十二亿一千万[利佛尔]的三分之二左右。要达到那个数目，就需要在
一个有大规模耕作设备的国家里，用马力耕种，有犁三十三万三千三百二十
四架，每架犁可锄地一百二十亚尔邦，由三十三万三千三百三十四人管理，
并使用土地四千万亚尔邦。

这样的耕作，在法国可以扩大到六千万亚尔邦以上，因而需要五十或六
十亿[利佛尔]的预忖。

这里所说的并不是用牛耕的小规模的耕作。小规模耕作，需要一百多万
架犁和约二百万人来耕四千万亚尔班的土地，而且还只能得到大土地耕作五
分之二的产品。农民因为缺乏供原预付的资财，不得不保持这种小规模的耕
作制度。但小规模的耕作，在大多数场合下，对于土地本身是不利的，只能



收回费用。维持从事这种劳动的人，耗费过大，几乎要耗去所得的全部产品。
这种收益微少的耕作制度是国家贫困和衰落的标志。这种制度跟经济表秩序
毫无关系；经济表是以下述耕作状态为前提，在这种耕种状态下，犁的使用
只有一半[在大规模耕作下有犁三十三万余架]，在利用原预付的基础上，年
预付每年却可以达到百分之百的生产。

在大规模耕作下，原预付要足够用来购置一架犁，以及在第一次收获以
前两年内用来购买家畜、器具、种子、食品、维修保管和支付工资等的基本
支出，这笔预付约计一万利佛尔。因此，使用三十三万三千三百三十四架犁
所需的预付总额为三十三亿三千三百三十四万利佛尔。请参阅《百科全书》
中《农场论》，《租地农场主论》，《谷物论》等条目。

这些预付至少应加上百分之十的利息，因为农业的产品可能遭到各种偶
然的灾害，在十年中至少要夺去一年的收获量。除此以外，还需要有很多的
资金，以便使这些预付保持一定的数量，并且能够更新。因此，给农民创业
用去的费用的利息总额，相当于三亿三千三百三十二万二千利佛尔。

牧场、葡萄园、池塘、森林等，对租地农场主要求的原预付是不多的。
这项原预付的价值，包括土地所有者负担的种植的用费和其他事业的原始支
出，可以算作十亿利佛尔。

葡萄园和园艺需要巨额的年预付。这项年预付和其他耕作部分的年预付
数额大小不一，可以一并包括在上面所说的年预付总额之内。

纯产品、年预付及其利息，以及原预付利息的年再生产总额，依据经济
表，可以估计为⋯⋯二十五亿四千三百三十二万二千利佛尔。

法全西的领土，用上面的预付和进行产品的销售，生产的数额，可以和
上述相同，或甚至更多。

在上列二十五亿四千三百三十二万二千利佛尔的数额中，包含着用于家
畜饲料的再生产的预付的半数五亿二千五百万[利佛尔]。因而（如果租税全
部回到流通中去，并不课加在农民的预付上）所余的数额为二十亿一千八百
三十二万二千利佛尔。

就是在人的支出方面，估计每一百万家要用去大约五亿零四百五十八万
零五百利佛尔，也就是每家为五百六十二利佛尔，由于各种灾害，可以使这
个数目减少到五百三十利佛尔。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可称为富裕，人们可以
说过着安乐的生活。

土地每年为人们生产二十五亿四千三百三十二万二千利佛尔，其中十亿
五千万利佛尔为纯产品。如果以年利三分三厘三毫（surlepieddudenier30）
②计算，它的财富总额应是三百三十四亿五千五百利佛尔，这里还得加上原预
付四十三亿三千三百三十四万零九利佛尔，如果再包括每年的收获二十二亿
一千零五十万利佛尔在内，则总额为三百六十七亿八千八百三十四万利佛
尔。

生产阶级的财富，包括全部支出，总额为⋯⋯四百零三亿三千二百六十
六万利佛尔。

我们没有把家畜的价值以及收获另外计算，因为在估计租地农场主的预
付和它的年产品的总额时，已经把上述两者计算在内。

在这里，我们已经把土地计算进去了，因为土地具有出售价值

                                                
② 参阅《租地农场主论》和《谷物论》（这里所说的“另外一个人”是指柯尔培尔）。（法文本注）



（valeurvénale），而且它的价格，会跟着耕作所必要的其他财富状况的变
化而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把它看作动产（richessesmo-biliaires），土
地生产如减退，租地农场主的财富减少，土地所有者就会在土地的售价上受
到损失。

不生产阶级的财富为：
第一，不生产的年预付基金⋯⋯五亿二千五百万利佛尔。
第二，用于建立手工工场，购买工具、机械，建造磨坊、打铁铺以及其

他设备的原预付为⋯⋯二十亿利佛尔。
第三，富裕农业国的铸币或货币（Pécule）持有数额，跟这个国家每年

由商业的媒介从土地取得的纯产品数额约略相同，为⋯⋯十亿利佛尔。
第四，四百万个家庭四百万所房屋住宅的价值，如果每所房屋平均为一

千五百利佛尔，总计应为⋯⋯六十亿利佛尔。
第五，四百万所房屋的设备和家具的价值，以四百万家庭一年的收入或

工资来计算，等于⋯⋯三十亿利佛尔。
第六，由购买或继承遗产而获得的银器、宝石、宝石饰物、镜子、图画、

书籍以及其他各种手工业品的价值，在富裕的国家，应值⋯⋯三十亿利佛尔。
第七，如果是海洋国家，商船和军舰及其附属用具的价值，陆战用的各

种枪炮，房屋建筑物，以及其他永久性设备等，这一切财物合计⋯⋯二十亿
利佛尔。

我们并不把供输入和输出的，陈列在商人的店铺和储藏在仓库里的手工
业品和产品，以及供自己应用和一年内消费的东西计算在内。因为在经济表
里，这些东西已经包含在每年的生产和支出的总额之内。

不生产阶级的财富总额为⋯⋯一百八十亿利佛尔。
上述两个阶级的财富总额为⋯⋯五百九十亿利佛尔。
假定我们的误差是二十分之一左右，则上述的财富总额应当在⋯⋯五百

五十亿到六百亿利佛尔之间。
我们在这里所谈的是富裕国家的情况，这种国家拥有足够的土地和生产

预付，每年都能生产不少于十亿五千万[利佛尔]的纯产品。但是一个走向衰
落的农业国的情况，就不是这样。在这种国家里，靠每年生产勉强支持的一
切财富，会由于生产费用预付的减少，而相应地遭到破坏或损失它的价值。
而由于（下列的）八个主要原因，预付减退的情形日形显著。

（一）不良的课税，影响农民的预付。“不要触犯我”（Nolimetangere）
就是这种预付的箴言。

（二）征税费用过多，使租税负担加重。
（三）奢侈装饰过多。
（四）诉讼费用过大。
（五）缺乏对外贸易的土地产品。
（六）国内原料物资的交易和土地耕作缺乏自由。
（七）乡村居民受到人身困厄（VexationPersonnelle）。（八）每年的

纯产品没有流回（défautderetour）到担负生产支出的阶级的手中去。
经济表

为农业、草原、牧用于手工商品、住
场、森林、矿山、渔居、衣服、婢仆、商
猎等的供给、肉、林业费用、外国出产



谷物、饮料、肉、林生产的支出收入的支出不出生的支出业费用、外国
出产

木、家畜、手工商品租税征收完毕分食物等的支出
原料等的支出生产的支出和不
生产的支出
从一个支出阶级对年预付收入年预付一个支出阶级对另一
另一个支出阶级的互相利佛尔利佛尔利佛尔个支出阶级的相互购买，
售卖所收入的 600 利佛 600 所生 600300 把收入 600 利佛尔来划尔，分配

于双方，因此各产收入分。两个阶级把一部分作
得 300 利佛尔。此外还生产物利佛尔工业品等为对自己阶级的支出，把
保留有预付。土地所有利佛尔利佛尔一部分作为一个阶级对另
者依靠支付 600 利佛尔 300 所再 300300 一个阶级的相互支出。
生活。分配给各支出阶生产的纯流通虽然使这一栏得
级的 300 利佛尔。无论产品 600 利佛尔，但其中要扣那方面都可以养活

一个 150 所再 150150 除年预付 300 利佛尔，这人，因而收入600 利佛生产的
纯里尚余有用作工资的 300 尔可以供家庭三人的生产物利佛尔。

活。75 所再生 7575 这个阶级所负担的租按照这个比较计产的纯产税，
要从再生产的支出所算，收入 6亿，除去年幼物取得的收入中来征收，因者
以外，以一家三口计苏苏而从这个阶级消失。但要算，可以供给三百万家 37
—10 所 37—1037—10 除去从流通中回来的部族的生活。同样每年再再生产
的分，这部分在流通中和收生产出来的约半数用作纯产物入以同样顺序再
生。同样对于人的劳动的工资，18—1518—1518—15 的分配于二个阶级，但
租而属于生产阶级的各种同上税常要妨害土地所有者的费用，再附加 3亿，
也是德尼德尼收入，农民的投资和消费各人 300 利佛尔，就可 9—7—69—7
—69—7—6 上的节约，这最后两种情以供养一百万的家庭。所再生产况有破
坏作用的。因它所以每年由土地所生产的纯产物是在这一程度内有害于再的
这 9亿，依这个年收4—13—94—13—94—13—9 生产。转移到外国而不回入
折流通知分配的顺同上来的物品。和只作为征收序，除年幼者可以养活 2—6
—102—6—102—6—10 和支出工作的包征税收者一千二百万人。这里所同上
的金钱资产的部分，情况说的流通，是指由收入 1—3—51—3—51—3—5 也
是相同，租税中有所节来支付的购买，和从原同上约，是会转到生产的支出
生产者的的购买的支付，0—11—80—11—80—11—8 去，而被夺去的部分，
或从把收入分配于各个人之同上农民投资征收的的部分，就间的意思，商业
则不在 0—5—100—5—100—5—10 消灭再生产，就要在土地考虑之中，商业
虽然增同上所有者身上转嫁二重的损加了售卖与购买，但没 0—2—110—2—
110—2—11 失。结果要破坏租税源泉有使物资增加，只不过同上的收入总
额。租税只应该增加了不生产的支出。0—1—50—1—50—1—5 对土地所有
者征课。不应

同上向再生产的支出征收，如
再生产、合计⋯⋯收入 600 利佛尔向后者征收租税，会使农
与为恢复农业土地的费用每年 600 民破灭，使土地所有者破
利佛尔，故再生产为 1200 利佛尔。灭，因而使国家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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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面的表中可以看出，在年收入六亿[利佛尔]按照正确规则流通的秩
序中，这六亿[利佛尔]是由年预付九亿[利佛尔]①所获得，每年分配于四百万
人的家庭中。其中土地所有者一百万人，以平均每人六百[利佛尔]的费用计
算①，又有从事于劳动和营利事业的家庭三百万人，他们由于自己的支出，平
均各自取得三百利佛尔。但是这样的分配，是以如下的假定为依据。

一全部六亿[利佛尔]收入都加入每年的流通中，而且普及到整个[流通]
范围，金钱资产（fortunespécuniaires）完全没有形成起来，或者至少是所
形成的全钱资产，和回到流通中去的数量相互抵消了。不然，这些金钱资产，
就要阻碍这个国家一部分年收入的循环，抑制这个国家的货币（pécul）和持
有的金钱（finance），伤害收入的再生产和人民的安乐。

二收入数额的一部分，虽然转移到国外去，但没有不以货币或商品的形
式流回来。

三这个国家并不因为和外国相互贸易而蒙受损失。例如对外贸易对商人
说是非常有利的，在商人把所有商品出卖时，有时是从他的本国人那里取得
利益。这样商人资产的增加，就会使收入流通减少，这种减少无论对于分配，
或对于再生产，都是有害的。

四无论卖出的商品和买进的商品，都不考虑它所产生的利润的大小，不
受单从货币上的差额所判断的，和外国相互贸易的表面上的利益所欺骗。因
为，损失往往是在以货币接受贸易尾数的国家，而这项损失对于收入的分配
和再生产都是有害的。

五土地所有者和从事营利事业（professionslucratives）的人们，由于
受政府所不曾预测到的某种不安的驱使，因而把自己的收入和利得的一部
分，从流通及分配中削减，以作不生产的储蓄的倾向。

六在财务行政上，无论是租税的征收或政府的支出，要完全不发生从流
通、分配及再生产夺去为收入一部分的金钱资产。

七要使租税对于国家的收入总额不发生破坏作用和不平衡现象。随着国
家收入的增加，租税也跟着增加起来。租税直接对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征课，
为了避免增加征收费用损害商业，放不对产品征税。又不要对租地农场主的
土地伪预付征收租税。租地农场主的财富中用于耕作的支出，必须注意保存，
又必须避免使收入受到损失。

八租地农场主的预付，耕作的支出，必须全部充分的用于再生产。因为
如果预付不充分，则耕作的支出愈大，所取得的纯收入愈少。

九租地农场主的子女应定居在乡村，永远在农村中从事农业。如果由于
某种困苦驱使他们离开农村，使他们决心退隐到都市里去，那末他们就要把
耕作所使用的父亲的财富，带到都市去。因此他们所以要留在农村的原因，
倒不是人的问题，而是因为有很多的财富。在谷物的耕作上，所使用的财富

                                                
① denier30 是对资本的三十分之一的年利的意思，纯产品十亿五千万利佛尔，以三分三厘三毫的比卒来进行

资本还元，约为三百十五亿利佛尔，和三百三十四亿多的数字不一致。（译者注）
① 如果在收入六亿[利佛尔]中，再加上租税，如果租税是二亿[利佛尔]，那末即使不计算农民最先创业所必

要的原预付，年预付至少要十二亿[利佛尔]。因此就是最肥沃的土地，如果没有对付耕作所必要的财富，亦

是不行的；所以必须注意，一国农业的衰落，并不是由于人们的懒惰，而应归因于他们的贫困。（原注）



愈多，所使用的人愈少，就愈繁荣，所取得的纯利润就愈多。富裕租地农场
主的大规模耕作（grandeculture）和用牛来耕地的贫困的分成租地农场主
（métayer）的小规模耕作（petiteculture）比较，情况就是如此②。

十要避免住民携带自己的财富，逃亡到国外去。
十一丝毫不能阻碍本国出产的农产品的对外贸易。因为再生产的状况，

是和贩卖的状况密切相关联的。
十二在国内，不要使农产品（dennrées）和商品的价格有丝毫的下降。

因为这在和外国的相互贸易中，对于国家是不利的。收入的状况，是和售卖
价值的状况密切相关联的。

十三不要以为食品的价格低廉，对于平民是有利的。因为农产品价格低
廉，使他们的工资下降，减少他们的安乐，减少他们得到劳动和有利职业的
机会，因而使国民收入减少。

十四不要降低下层人民的安乐。因为这样会使下层人民，对于只能供国
内消费的产品（denrées）的消费，不能做出充分的贡献，结果会使国家的再
生产和收入减少。

十五要资助家畜的增殖。因为家畜能给土地以能够取得丰富收获所要的
肥料。

十六丝毫不要刺激奢侈装饰的耗费。因维持本国出产食品的卖价和优
价，也就是维持本国的国民收入的再生产，这只有抑制奢侈装饰的耗费才能
维持。

十七经济的管理，应该使它能尽量的有助于生产的支出，和本国出产的
农产品的对外贸易；不生产的支出，则可以任其自然①。

十八供应国家非常必要的资源，只能从国民的繁荣中求得，而不能期待
于金融业者的信用。因为金钱资产是不知道国王也不知道祖国的隐秘的财
富。

十九国家要避免借款。为借款来发行公债（rentesfinanci-éres），由
流通证券（papiers、commercables）的中介，产生了金融业和金融交易，因
而更加增多由贴现而来的不生产的金钱资产。这种金钱资产，使金融离开农
业，从农业夺去土地改良和土地耕作所必要的财富。

二十有可以耕种的广大的领土，和把本国出产的农产品进行大贸易的便
利的国家，不要过分地把货币与人力扩大使用在制造业和奢侈品商业，以妨
害农业上的劳动和支出。因为国家必须首先充分增加富裕的农民①。

                                                
② 六亿[利佛尔]的收入分配于少数土地所有者。因此，土地所有者人数越少，他们收入的支出，超过他们的

消费越多。但是他们将会实行恩施，将按照他们收入的支出的数量和他人共同消费，因而聚集了许多人。

所以这种支出就和限定在少额的支出，并把它分配于多数土地所有者的情况相同，同样还应该考虑到其他

各阶级的人们的利得和利润的不平等。（原注）
① 在大规模的耕作中，一个人操纵使用几匹马牵引的犁一台；和在小规模的耕作中，用几条牛牵引，由六

个人操纵使用的犁三台所完成的工作是一样的。小规模的耕作，因为缺乏大规模的耕作创业时所要的预付，

每年的支出过大，几乎得不到什么纯产品。在世界上，有一些国家，不得不把本国领土四分之三，实行这

样的小规模耕作，此外又有三分之一可以耕作的土地，让其荒废不加利用。但是政府要设法阻止这种向退

步发展的情况，并采取使它恢复的种种手段。请参看《百科全书》中“租地农场主论”、“农场论”、“谷

物论”等项目。（原注）
① 提供给国民使用的手工业的和工业的商品的劳动，是一个不经济的项目，并不是一个收入的源泉。它们



二十一各人在自己力所能及的限度内，为取得最大的收获，有根据自己
的利益，自己的能力，土地的性质情况，在自己的田地上种植产品的自由，
因为在土地的耕种上，垄断要妨害国民的一般收入，一点也不会对它有什么
帮助。在不妨害一方或另一方的出卖价格的条件下，比必需程度比较低的产
品，优先助进必需产品丰富供应的偏见，都是没有考虑到相互对外贸易效果
的短视的见解。因为对外贸易能够补给（pourvoitàtout）一切的东西，使国
民取得最大利润，并按照这些要求，来决定耕种所得的农产品的价格。因此，
为了保护人民不陷于穷困和不受外敌的欺侮，维持君主的荣誉与权势，第一
必要的实在是收入与租税。

二十二政府与其专门考虑节约，不如致力于创办使国家繁荣所必要的各
种事业。因为由于财富的增加，过大的支出，也就不觉其过大了。

二十三与其关心人口的增加，不如更多的关心所得的增加。
因为超过收入的人口，会使必要的食品减到更大的不足，所以不如使他

能够取得较大的收入，较大的安乐，更为妥当。因为人民在安乐中，国家就
有更多所必要的资源，并有更多繁荣农业所必要的手段①。

如果没有上述这些条件，要如经济表中所假定的英国一样具有充分生产
的农业，结果只是一个架空的幻想。但是这些原理，并不因此而减低它的确
实性。

                                                                                                                                           
只有售卖给外国，才能够取得纯利润，仅仅由于劳动者生活上所需要的生产品价格低低廉，因而手工劳动

低廉。然而这对于土地的产品，是一种非常不利的状况。因而这种状况，在有对外贸易的自由和便利来维

持本国出产农产品的贩卖和价格的国家是不存在的。这样就使由于土地产品低价的损失而取得利益的对外

贸易，就是由手工业品的对外贸易所取得的微小的纯收益也被破坏了。但在这里不应该把纯收益，即国民

的收入和商人与工业企业者的利得混同起来。这种利得，以对国民的关系说，应该列在费用的项目中。例

如，假使农民所耕种的土地，只是为自己而生产，则只有宫裕的农民是不充分的。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如

果不是依靠垄断的特权，用禁令禁止国民使用其他国家的手工业品，把负担加在国民的身上，则它的大部

分工业，就无法维持。关于农业，以及关于土地产品的商业，在这一点上情况就不是这样，在那里非常活

泼的竞争，使有广大领土的国家，财富得到增加。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并不是有关小海洋国家命运的运输

商业（oommercedetrafic）。但大国不应放弃耕犁而从事运输业（voiturier）。在前一世纪，有一个大臣眩惑

于荷兰人的商业和华丽的奢侈工业，把他的祖国陷于异常的昏迷状态中，不去考虑货币的真实用途和国家

的真实商业，而只是空口谈论商业与货币，这是人们所不应该忘记的。（原注）
① 拥有原料，并且可以比较其他国家以较少的支出来生产的国家，可以致力于手工业品的制造业。就是在

本国能够制造的情况下，如果在外国售卖的手工商品，他的价格比较自己制造更加低廉时，就必须从外国

购买。因为这种购买，可以刺激相互的贸易。如果任何东西不想购买，而只想把所有的东西拿去出卖，对

外贸易就要消灭。因而使本国出产的农产品输出的利益也归于消灭。（原注）



农业哲学
 

（米拉波的著作第七章）
 

生产阶级的预付 收入 不生产阶级的预付

收入中一
半的支出 它的纯产品

收入中一
半的支出

不生产阶
级归还给
生产阶级
的总计

它的纯产品

不生产阶
级归还给
生产阶级
的总计

总计⋯⋯ 总计⋯⋯ 总计⋯⋯

2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6 74 4 4 4 4 4 84 4 4 4 4 4

1 24 4 4 4 4 44 34 4 4 4 4 44

2000 2000 2000

总再生产量等于集中在生产阶级，支付给这个阶级的总数。其中包括：
生产阶级的预付⋯⋯⋯⋯⋯⋯⋯⋯⋯⋯⋯⋯⋯⋯⋯2000
直接转入生产阶级之手的收入部分⋯⋯⋯⋯⋯⋯⋯1000
不生产阶级归还给生产阶级的总计⋯⋯⋯⋯⋯⋯⋯1000
用于向生产阶级购买原料品的不生产阶级
的预付⋯⋯⋯⋯⋯⋯⋯⋯⋯⋯⋯⋯⋯⋯⋯⋯⋯⋯⋯1000
总计⋯⋯⋯⋯5000
因而总再生产量是 5000，其中作为耕作者
的预付，以及作为原预付和年预付的利息
而收回的部分⋯⋯⋯⋯⋯⋯⋯⋯⋯⋯⋯⋯⋯⋯⋯⋯3000
收入的剩余部分⋯⋯⋯⋯⋯⋯⋯⋯⋯⋯⋯⋯⋯⋯⋯2000
总计⋯⋯⋯⋯5000 表中所包含的财富的总额
总再生产量⋯⋯⋯⋯⋯⋯⋯⋯⋯⋯⋯⋯⋯⋯⋯⋯⋯5000
收入的货币⋯⋯⋯⋯⋯⋯⋯⋯⋯⋯⋯⋯⋯⋯⋯⋯⋯2000
不生产阶级的作业者经常保有的这个阶级
的预付⋯⋯⋯⋯⋯⋯⋯⋯⋯⋯⋯⋯⋯⋯⋯⋯⋯⋯⋯1000
总计⋯⋯⋯⋯8000

  
解说

 
当年度的收入，和前年度的收入数额相同。这一点对于这个表的经济秩

序说，是重要的条件。
由生产阶级的支出所生产的年年再生产的纯产品（produitpet），在这

个表中，是和这个阶级的预付数额相同。在这个场合，所谓预付取得了百分
之百，就是指这点说的。

不生产阶级预付的数额，等于生产阶级的预付数额和纯产品，即收入合
计总量的四分之一，因而必须等于不生产阶级所接受的数额的一半。

生产阶级对于不生产阶级的归还数额的总计，等于生产阶级的预付的一
半。

不生产阶级对于生产阶级的归还数额的总计，等于不生产阶级接受数额
的一半。



不生产阶级接受二千利佛尔，其中一千[利佛尔]是用于填补这个阶级的
预付，余下的一千[利佛尔]则用于维持属于这个阶级的工作者的生活。

属于不生产阶级的工作者的人数，比生产阶级要少约一半，生产阶级的
支出是二千利佛尔。

生产阶级支出全部预付的二千利佛尔，由于再生产，这个数额全部被这
个阶级所收回，同时还收回作为预付利息的一千利佛尔，而且这个阶级虽然
支付了二千利佛尔的收入，但是这个数额分配于土地所有者、主权者和十分
之一税。这些合计，是五千利佛尔年总再生产量的使用。

每年的支出是六千利佛尔，但总再生产量不过是五千利佛尔。因而支出
超过了再生产。原因为对于不生产阶级支出的一部分，不能用于年生产物的
购买。理由是：

（一）[生产阶级]支付给不生产阶级[购买]加工原料品，不过是买回生
产阶级出卖给不生产阶级的生产物。

（二）支付给不生产阶级手工劳动报酬的支出，并不是购买生产物。这
是对于属于这个阶级的工作者劳动的工资的支付。

（三）因为上述的理由，每年的支出，超过年再生产总量，但是这个支
出的超过额，结果不过是国内流通货币继续的重复记入。

这些解说，是表示同样数额收入的，永恒再生产的秩序的一切表所共同
的，在其他的场合，总是生产阶级的预付取得百分之百以上的纯产品，即收
入，或者是取得百分之百以下的纯产品。

  
支出的相互关系

  
第一节  本章的基本思想

  
我们已经考察了支出的性质和本质，研究了它的作用，现在来讨论这些

支出和生产量的关系，以及和形成社会的骨胳与内容的经济和动产的各部分
的关系。从第一章到第六章，已经说明了所考察的各种事项的本质和它的自
然的作用。从第七章到第十二章

所要说明的，则是这些事项之间的关系①。
首先从详细考察费用的不同种类，它们的用途和数量，以及它们的相互

关系开始，就是这些支出和种种再生产量的关系，土地所有者收入的关系。
属于生产阶级与不生产阶级的工作者的报酬的关系等。总之，要考虑到互相
适应和互相促进的一切方面以及它们在经济组织中的作用和不同特点。这是
个重要的问题，我抽去全部行政不规则干预的结果，来追寻原因和结果的自
然秩序，交往的关系这只能由单纯化的道路才能达到，但是我们只有由说明
组成经济机构有关的全部要素，才能达到了解最单纯的真理的目标。

这样，最先必须熟悉这个再生产机构的全部过程。因而这里的问题，是

                                                
① 支配着各国人们头脑的关于战争的观念，认为国家的势力，是由大人口所构成。但是国民中的军人部分，

是依靠纳税者部分来维持他们生活的。或许有人认为，一国巨大的财富，是由于人口的众多所获得，但是

人只有由财富，和人与财富之间有适当的比例，才能继续的获得财富。但有人深信国家不会有充分的人口

的，他们是没有注意到，没有支持更多人口所必要的充分的工资，同时也没有注意到，只是在有了确实的

利得以维持人口时，才能增殖人口。（原注）



解剖这个机构，用解剖学来说明，它的一切部分，它的各部分的相互关系，
及各部分相互作用的结果，以此来显示出这种机构的组织。

一切的事物，只有由种种关系的相互联结而在自然中活动。
有人说种种的要素都处在相互斗争的状态中，但同时相反地，它们相互

支持，相互促进。每一个要紊都想取得优越的地位，并且给它的对立物以抗
衡与活泼的反应力量。凝聚力量和活动是斗争与对立的结果，自然的作品的
再生和持续，是自然的伟大力量的凝聚和集中的结果。这种令人惊叹的机构
的秩序和经过，是由造物主所最后决定的。对于规定着一切事物的伟大规律，
是贯穿到各个部分，并且统辖着全体。

  
第二节预先的说明

  
支出可以划分为各种不同的部分，而所有这些部分，每一个都想从收入

中取得最大份额，或者全部收入。经济学的目标，在于通过研究保证人类社
会能使支出再生和持续的自然规律，以使支出达到可能的最大的再生产。为
了达到这个简单的但是困难的和必须达到的目标，就要阐明支出的性质，特
别是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表中所示的支出和生产量的关系

 
在经济表中，可以很明确地看出支出的相互关系，而且可以看出它们本

质的和相互的联系，就是在经济表中的相互关系是一目了然的。因此，如果
没有清楚地认识什么变化对于经济秩序的总体系所起的作用，就不可能看出
任何支出的数量和分配的变化。实际上，这种变化的结果，由于在表的下部
确实地计算，立刻决定了以通商各国之间通用的价格所表示的，每年再生产
量的总数，这个总数是增加还是减少决定于这种变化是获利还是亏损。这个
比例的依赖关系和以货币表示的售卖价值（valeurvénale）的数字的变化，
它的影响及于表的所有部分，因此由于这个变化必须全面重新加以新计算，
因为它对所有方面引起了新的结果。

从这个表，我们可以看出，生产支出是财富的根源。假如预定二千利佛
尔，作为一年的生产费用，同时存在着对土地进行良好耕种所必要的一切条
件，那末这项支出就会取得百分之百的收入，并再生产出这项支出的回收份
额，和不生产阶级的预付支出，在这个条件下，同时不生产阶级对生产阶级
支付的年预付，会生产出耕作者原预付（avanceprimitiVe）的资本利息来源。
在表的上部揭示着已经存在的财富，这项支出再生产着每年同一数额的财
富；就是生产阶级预付二千利佛尔，生产出二千利佛尔的收入，以及补偿不
生产阶级的一千利佛尔的预付。这五千利佛尔全数归于生产阶级，由于它的
支付，生产阶级的预付的用于生产而使五千利佛尔再生。

因此，支配着农业国家的繁荣的是每年财富再生产的预付的维持与增
加。如果这些预付不能满足取得丰富再生产，因而取得最大收入，则国家就
会在土地生产物上受到损失。但是如果预付很少只够本身的再生产，这样就
会没有收入，因而不生产阶级的预付也消失了，全部生产物只严格地限制在
耕作者和其劳动者们的生活资料。这样这个国家就会停留在只能满足人们生
存所必需的粮食的阶段。那未这个国家，就是在没有遭到其它国家的蹂躏，



并不孤立的情况之下，本身也不能维持下去。伊洛特人供应斯巴达人生活资
料，虽然是粗劣、贫乏，而且有法律的限制的，但是如果斯巴达的土地只能
获得养活耕作者所必要的产物，那末斯巴达人将趋于消灭，或者是把他们的
奴隶赶走，由他们自己来耕种土地。结果是斯巴达人本身就变成伊洛特人，
因而忘记了体操、共同进餐和防卫祖国。

  
耕作经营财富的保存，对政府和土地所有者

  
和对拥有这种财富的经营者本身一样，都有利害关系

  
缺乏远见的土地所有者和政府，常常认为农业的衰微，只会使耕作者陷

于穷困，因而以冷淡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却没有想到首先遭到破灭的厄
运的是他们自己。他们首先遭到破灭厄运的原因，是当一切都消灭时，最后
的麦穗至少是为耕作者所取得。因此国家应当注意通常被人以静止的眼光看
待的耕作者的状况。当国家通晓事理地注意这种状况时，耕作者才会有保障。
因为耕作者只注意自己的事情，只要有维持生活所必需的简单的生产物就感
到满足了。但是国家要使土地取得可能的最大生产，并且使生产物以可能的
最高价格出卖，使它成为收入和财富。事实上，生产物以可能的最高价格出
卖，使它成为收入和财富，如果不是高于耕种上支出的价格，那未无论它怎
样的丰富，都不表现为收入和财富，当人们只为获得生活资料而对土地劳动，
而生产物除粮食以外不能给他其它任何东西时，那末他们就会丧失一切的交
换，和满足其它需要的可能性，因为谁也不愿意把他的劳动去生产无益的剩
余产物。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都是相互独立的。力量就是自然的力量，将
失去它的意义，因为为了达到安全的目标，大家都会来抑制这种力量。这种
力量，不可能结合起来保证自己的优势地位。假使那里对于生产物和服务不
能付酬，没有补偿价格，我已经说过，那里就没有商业、雇工、雇主、侍役
军队和政府。这种社会情况只能是暂时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它常常会
遭受邻人的侵略，或者会变成野蛮的或游牧的社会，而使它的住民四散分离。

  
出卖价格构成财富

 
农业国家，必须致力于把它的生产物的出卖价格维持在尽可能高的水

平，因为生产物的高价，可以达到最大的生产量和最大的繁荣。转卖人（这
里包括全体国民本身），决不会由于生产物高价而蒙受损失。然而正因为这
种高价会使国家蒙受损失的顾虑，引起一些眼光短小者的不安，由于不知道
重要而容易证明的真理，由于对财富的真正源泉的错误意见而使自己遭到损
害，同时使他们的生产物的价值降低和遭到破坏，是农业国家衰落的原因。
在没有土地的国家不会对于生产物的高价有什么顾虑，而在土地丰富生产小
麦的国家，则有这种荒谬的顾虑，我曾说过，就是由于这些顾虑，规定了限
制生产物高价的规则。相反的，如果这个国家能够助长高价，在有商业的便
利和辽阔的土地的情况下，就能达到高度的富强与繁荣。

  
货币所表示的出卖价格是各国所用的财富的共同尺度

 



因此，形成国家收入的，不单是王国土地的生产物，还必须使这些生产
物有超过土地耕作经营用的出卖价格。只有出卖价格超过费用的数额，才构
成收入或纯产物。所以超过支出的数额愈大，则国家收入愈多。收入和租税
是以货币征收的。因而一切支出和一切生产物，都必须以货币量来计算。结
果由货币量所表示的出卖价格，成了经济上一切评价和一切计算的基础，各
国间财富的一切关系的基础。因此，政府的降低出卖价格的一切措施都会给
土地所有者造成损失，并破坏国民经济的秩序，和各国的经济秩序和财富关
系。假使你不考虑以货币来表示并为其它国家所采纳的这个价值，那么你就
会失去评价本国财富和其它国家的财富的尺度，这样“财富”一词，就失去
它特定的意义。因此，为了评价国家每年生产的财富，了解这些财富相互间
的关系，以及在商业和国力上与其它国家的关系，我曾说过，必须把（一）
生产物的数量，（二）货币所表示的价格，同时加以研究。这二个条件，和
其它三者有密切关系，即（一）土地的性质，（二）耕地的状况，（三）生
产物的交易的状况。

后面三个条件中的前二个条件，决定生产物的数量，第三个条件决定用
货币表示的价格。因此我们如果不是精确地知道这五个条件，就不能决定农
业国家的实际收入，经济行政管理如果不利用这些条件，就不能保持和增加
收入，因为这些条件与收入和国家每年生产的财富是有密切的联系。

  
农业国家所有权的重要条件

 
这五个条件，是和其它条件有联系，而且有着重要的关系。在研究这些

错综复杂的关系时，必然的在分析经营的资金、生产物、收入、人口以及由
支出提供的报酬中，联系到收入的运用和一切推动力的经济作用。这些作用
要在表中所表明的土地面积和繁荣状况的计算的基础上进行研究。这绝不是
空想，而是和帝国的良好管理水平相适应的。一六九八年的英国，由于谷物
对外贸易的自由，和废除任意征收的人头税，成功地进行了农业的复兴。根
据土地调查资料，只是英格兰王国，有五千万英亩的土地，而根据征税对象
调查资料，在和平时期，对于每一利佛尔的纯收入，要征收二苏的租税，对
国库提供一千九百万利佛尔收入的这种租税，由于耕作的进步，今日已减少
为对土地所有者纯收入每利佛尔征收约七德尼，因此，在一六七八年只有一
亿九千万利佛尔的这项收入，如果不把其它租税计算在内，到今天已达约八
亿利佛尔。一英亩土地，合法国敕定亚尔邦①的十分之九。因而五千万英亩合
四千五百万亚尔邦，约相当于法兰西王国土地的三分之一。根据新的土地调
查资料，如果和僧院的场合一样，向土地实际收入征收十分之一的租税，则
除去苏格兰王国，爱尔兰王国，各殖民地的收入，以及从商业所获得的利益，
土地可以使国库获得八千万利佛尔，在战时加倍课税，则可提供一亿六千万
利佛尔。因此我们所假定的繁荣状态还远不及现在所说的，关于国家繁荣现

                                                
① 本书所录“经济表”第二版的上段，已经说明了“应该考察”的事项共十二项，这在第一章到第十二章

中加以说明。就是：第一章三种支出，第二章支出的源泉，第三章支出的预付，第四章支出的分配，第五

章支出的结果，第六章支出的再生产，第七章支出的相互关系，第八章支出与人口的关系，第九章支出与

农业的关系，第十章支出与工业的关系，第十一章支出与商业的关系，第十二章支出与国民经济的关系。

（译者注）



状，在后面还要更详细他说明。假使法国在这样程度的繁荣情况之下，即使
没有任何其它的租税，只以被课税地的纯产物的七分之二作为国库收入，则
国王的威势，将会凌驾于任何其它欧洲的君主之上。因此我们根据在时间上
同我们极其接近的事实证明，在表中所计算的收入状况，并没有什么夸张之
处。关于各个时期中法国本身的财富和人口状况的其它事例，将在后面引用，
那是更有决定性的。而且这些看法的基础，并没有任何架空之处。

因此，良好耕种的前提，是经营上有充分的预付，能够保证经营者的利
润，因而能担负改良土地所必要的种种支出，而且这些支出，大半应该由土
地所有者支出。但是要使这些支出取得成功，必须有知识。但目前耕作者和
土地所有者都没有这种知识，因为他们不会为了保证使目前土地性质不佳的
情况下的需要的种种支出取得成功，而专心地进行充分调查，研究和试验。
由政府的考虑，在王国各地所设置的农业学校（academied’agriculture），
必须专心研究这些知识，和经济学的知识。但这些学校不必研究和土地耕种
有关的技术问题。在耕作者能够得到使农业繁荣所必要的一切条件，同时使
耕作至少能够取得百分之百的纯产品的国家，是决不能忽视这种知识的。在
采取这样有利而确实可靠的异常方法时，首先要由已经掌握这种方法的人，
帮助王国所有地区耕作达到高度的水平。

  
第三节  商业和它的支出与从土地

所取得的收入之间的关系
  

我们已经谈到过商业，以后还要经常谈到它，因为在这里，一切都和商
业、收入和支出有联系，在一般问题的细入考察中，不断地以不同的面貌出
现。我曾说，商业应该研究它的支出和费用，还必须研究对收入的关系。在
研究商业费用时我们必须分清从纯产品物中取得的土地费用部分和由收入或
土地所有者手中的纯产物来支付的部分之间的区别。这二种情况，必须从下
面二个目的来考察，即（一）有些省区生产者手中的原始生产物在贩卖不能
取得什么收入，通过增加消费和改善交通减低运输费用，形成较有利的市场，
以寻求减低商业费用的方法，（二）在生产物国内商业的消费者支出中，要
区别由于在土地上的耗费而使收入减少的消费者，和有些消费者的支出是由
年年在国内继续流通的土地所有者实际收入来支付的，因此有许多商人，只
把他们希望的商业上的成功，寄托在货币的流通上，同时也有些眼光远大的
人，他们在企业管理中注目于消费和生产物眼前的丰歉。

  
农产物商业支出所吸取的收入部分的扣除

及其和土地生产物总量的关系
  

任何生产物，在王国或省的各处是以不同的价格出卖。那末，在王国中
生产物的真实价值是多少呢？从远、近运到巴黎的一珂特①的木柴，同样地卖
四十利佛尔。如果它的运输费用是三利佛尔，而它的生产费用是三十四利佛
尔，则所有者在运送之前，就会以三十四利佛尔出卖，如它的运输费用是三

                                                
① 敕定亚尔邦（arpentnoyal）古代农地测量的单位，等于五十——五十一亚尔，一亚尔等于一百平方米。

（译者注）



十四利佛尔，而生产费用是三利佛尔，那末所有者就不能以贵于三利佛尔的
价格出卖。虽然如此，并不能说一珂特的木柴，后者的价格比前者为低，因
为它在巴黎的价值，是由三十四利沸尔的运输费用，三利佛尔的生产费用，
以及对所有者支付的三利佛尔等支出所构成，共计为四十利佛尔。运输费用
的价值，和对所有者所支付的价格同样是实际的，因为那是由对于运输业者
的报酬和马的饲料的支出所构成的。但不能把三十四利佛尔的价值同所有者
的收入相混淆，因为在三十四利佛尔中并不包括三利佛尔的纯产品，假使有
人认为这是从所有者的收入减去三十四利沸尔，但并不是为所有者实际收入
的三利佛尔而支付的支出。因而这项支出，并不能把它包括在所有者实际支
出中。同时这也不形成所有者收入的一部分，因为这是商人为了收回费用，
而从所有者收入中夺去的。同样我们不能把它算在巴黎的一珂特木柴购买者
的收入的支出中，因为它并不高于三利佛尔的运输费购买的。假使木柴不从
远处运来，那未他会在巴黎对木柴支付较高的价格。因此这项支出是由牺牲
木柴所有者的纯产品和所有者收入所提供的。这就是这种支出，为什么和不
生产阶级有关系的原因，当然这包含收入中转移到不生产阶级之手的支出本
身的分配秩序。但是，与此相反这种支出是没有收入和纯产物的，因而在从
土地生产物本身直接提取时，就不得不和生产阶级的支出有关系。但是这项
支出并不能和用于耕作经营因而包含在表中的生产阶级的支出相混同，在表
中可以看出后者支出的再生产，恢复了耕作者每年的回收额。因此，在这里
必须把农产物商业的费用和手工业品商业的费用加以区别，因为后项没有能
够直接负担这项费用的土地，因而最初贩卖手工业品的人所接受的报酬，由
购买这商品的人所直接支付。换句话说，这项支出直接间接来自上地所有者
的实际收入，这可以从土地所有者收入的支出分配秩序看出。

以上的说明，是为了知道土地生产物总额，清楚了解耕作经营费，以及
经济管理的整个情况所必要的。在表中描述着各种经营支出的分配，土地所
有者收入的支出必须区分为属于生产阶级的作业者的报酬和属于不生产阶级
作业者的报酬。在表中只限于国民收入的支出，以及附随于收入的依据交互
分配秩序所进行的支出，因为在事实上，只有收入才是可以支配的财富。其
它的一切都有它一定的用途，为了不致损害农业国家每年再生产的财富，就
不能把它们任意地转移别的用途。

但是我们必须研究经营的财富，它的支出以及再生产因为这些与收入的
每年再生产之间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各种财富的增加和减少，对于其它一
切有着相应的影响。

  
再生产由支出而能永久更新支出由再生产而更新

 
必须经常地记住，每年支出的财富有三种：（一）生产阶级年预付的财

富二千利佛尔，（二）纯产品或收入的财富二千利佛尔，（三）不生产阶级
年预付的财富一千利佛尔。在这个场合，这些表现为年消费的生产物五千利
佛尔。这个年消费额，表示每年的支出总额是五十亿[利佛尔]，但这里面并
不包括其它每年的特别支出，这些支出和我们上面所说的不同，就是和生产
与实际收入的支出没有直接关系，因而不能列入这个表中。同样我们也不把
不生产阶级预付的购买原料品的支出算在内，这项支出和上面所说的五千利
佛尔一起，在表中成为六千利佛尔的支出。这在事实上是以流通货币为媒介



的六千利佛尔的支出，并不是六千利佛尔的消费。因为这个购买，如上所述，
只是可供消费资料的补偿，并不是已被消费的资料，已被消费的资料虽然可
以由其它的东西来补偿，但不能去补偿其它的东西，因为已被消费的东西，
是已经不存在了。就是这样，不生产阶级的预付是二重的支出，即这个阶级
的每年消费资料的支出，和购买补偿同样资料的支出。我们这里所说的每年
消费的与再生产的分量，是大王国的前提，它同时具有把土地很好地耕种，
能够确实维持经营所必要的财富，有能够保证生产取得最高出卖价值的自由
而便利的商业，而拥有在经济上有诚实和高度学识的行政人员，以使国家繁
荣的必要条件。

最初可能会感到，我们在外国进行贩卖和购买，根据国民财富的年生产
来计算国民的年支出时，会引起很大的混乱。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注意到，不
出卖自己的生产物就不能购买，则混乱就会消失。在国家的正常支出秩序之
下，是在预计贩卖的情况来进行购买，结果这不过是交换，因而在国民财富
年生产量的支出计算中，是可以不考虑对外贸易的。

为了进一步详细地研究年支出，把这些财富的年生产额加以详尽的说
明，已经很够了，因为先前的支出就是为了生产。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说消
费和收入是同义语。

  
第四节表中所示的支出和生产

的关系的详细说明
 

我们在表的下段可以看到，根据所示的收入，作为支出分配体系，再生
产的收入，等于花费掉的收入，除此之外土地还要补偿耕种支出的年预付，
土地还要给耕作者以年预付和原预付资本百分之十的利息。但是在全部再生
产额中，并没有不生产阶级的年预付，因为这项预付，对提供原始资金的
（fondprimitif）不生产阶级，并不能从预付的支出，生产出任何东西，同
时这些预付，由收入的每年支出的分配，年年归还给不生产阶级。虽然如此，
这项原始资金，并不由于它的支出而消灭；它每年为了向生产阶级购买原料，
而转到生产阶级的手中。我曾经说过，它全部都转到那个阶级，并且就保留
在那里。这就是这笔原始资金，在表里没有从一个阶级向另一个阶级相互转
移的原因。但是由于支出而转移到生产阶级手中的这笔原始资金，在生产阶
级手中，并不是不生产的。因为生产出每年生产阶级预付的利息的，正是所
支出的这笔原始资金本身。因而这笔原始资金，构成每年消费的五千利佛尔
财富的一部分，并以一定的比例参与了每年五千利佛尔财富的再生产，换言
之，即参与了二千利佛尔年预付，一千利佛尔不生产阶级的预付，以及二千
利佛尔的收入的再生产，这些财富共同形成五千利佛尔的消费支出；并由此
再生产出五千利佛尔的再生产物。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由于通过购买而进行的收入的分配，也由于资金从
一个阶级向另外一个阶级的相互转移，使五千利佛尔的再生产，又年年重新
回到生产阶级。生产阶级把其中的二千利佛尔支付给土地所有者，自己花费
其中的二千利佛尔，一千利佛尔作为年预付的利息。后面这一部分，用作原
预付的修补，补偿收获上的意外灾害等的后备。还可以明显地看出，流到不
生产阶级的有三千利佛尔，其中一千利佛尔支付给属于这个阶级的作业者的
报酬，一千利佛尔是补偿这个阶级本身所支付的预付，和收回一千利佛尔的



储蓄，这个数目用于购买原料和不断地更新着。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两个阶
级之间所流通的财富的总额是八千利佛尔，即生产阶级所生产的五千利佛尔
的生产物；为支付收入和五千利佛尔生产物的卖买，不断回到流通中去的二
千利佛尔的货币财富（richessepécuniaire），以及由不生产阶级所提供，
由二千利佛尔的货币财富的流通又回到这个阶级的一千利佛尔的预付。二千
利佛尔的货币财富中，有一千利佛尔是由不生产阶级用于每年买回他所消费
的原料。这些总共构成上面所说的八千利佛尔。

在这八千利佛尔中，每年进行再生产的只有五千利佛尔，因为二千利佛
尔的货币财富没有被消费，而是为了卖买支付，经常地留在流通过程。不生
产阶级的一千利佛尔的预付，也是一样，是经常不断补偿的基金。换言之，
不生产阶级从所接受的二千利佛尔，每年收回它的基金，就是每年本身接受
基金的供给和进行支付，因而在二千利佛尔中，不生产阶级不过为了它本身，
支出了作为报酬的一千利佛尔。相反的，生产阶级也接受二千利佛尔，并把
它支出，但它为自己再生产了二千利佛尔，同时生产阶级把它支出，并且经
常维持每年再生产的年预付的基金。这二千利佛尔的支出，就是再生产收入
的费用。因而对于生产阶级的作业者的支出，是不生产阶级支出的二倍。土
地所有者的支出是二千利佛尔。这些合计，实际上生产性消费的年支出是五
千利佛尔，这些年支出的再现，成为购买，成为再生产，成为重新收回，因
而年年回到生产阶级。

在表中，是假定生产阶级的预付生产了百分之一百的收入，在年度内支
出的这笔收入，由于从一个阶级向另一个阶级经常的交互转移，因而既全部
转移到生产阶级，也同样全部转移到不生产阶级。这笔收入，也和前一章末
尾（本篇开端）的表中所示一样，它的全部都由本年度的再生产所再生产出
来。

必须经常记住，不生产阶级预付的一千利佛尔，用作对生产阶级进行的
购买，使生产阶级能够恢复耕作者预付的利息。因而如果经济行政措施上有
错误，引起不生产阶级的预付减少，则它的减少就会影响生产阶级预付的利
息的再生产，利息再生产的减少，会和不生产阶级预付减少的程度相等。因
而不生产阶级预付的减少，在不足以保证耕作者预付基金的利息时，那末利
息就要由牺牲收入来补偿。

  
第五节  谷物耕作上的支出和产量的关系

 
土地年生产物的最大部分，是由犁的劳动所获得，其他的部分，则是由

另外的耕种和土地的经营所取得。例如法兰西王国，有一亿二千万亚尔邦以
至一亿三千万亚尔邦的土地，每一亚尔邦等于一百平方波歇（Perche，古代
量地的单位），每一波歇为二十二比埃（Pied，古代的尺度，等于三十三厘
米）；在上述的土地中，可耕地约有六千万亚尔邦，其余为森林、草原、葡
萄园、荒地、宅地，河川，湖泊、道路等。

我 们 已 经 研 究 了 六 千 万 亚 尔 邦 的 土 地 ， 可 以 在 大 农 经 营
（grandeculture）之下，使用五十万架犁来耕种经营；因而每一架犁所耕种
的土地是一百二十亚尔邦，这些土地又分为每块四十亚尔邦的大小相等的三
块，这三块土地实行轮换的播种，其中一块播种小麦，另一块则播种春播谷
物，第三块则为休闲地，停止耕种，进行肥料的准备，以便下一年播种小麦，



在再下一年收割后，则播种春播谷物。
谷物生产的货币计算，但不包括和谷物耕种有关的畜牧生产
为了计算每一亚尔邦小麦收获量的货币数额，我们假定在下述的情况之

下，就是由于输出和输入的对外贸易的自由，谷物的出卖价值，在王国所有
各州，保持在通商各国的共同价格的水平上，即重二百四十利佛尔（livre
是法国的旧重量单位，从三百八十到五百五十二克因地方而不同，与货币价
值单位的利佛尔不同）的小麦一塞蒂的价格，在平常情况之下，为银一马尔
（marc 是旧重量单位。相当于八盎斯）的约三分之一，如果以我们今日的货
币计算，则为十八利佛尔。根据这个比例，如果一亚尔邦的土地，包括十分
之一税，可以获得六塞蒂半的小麦，那未一亚尔邦的总生产量是一百十七利
佛尔。春播谷物的收获，约为小麦的八分之三，即估计为四十五利佛尔。因
此，由一架犁的使用所得的年生产量，约为六千四百九十利佛尔。不过我们
对于全部小麦，都按照优质小麦的价格计算。然而即使王国的农业是处在我
们所假定的繁荣状态，秋收作物中有四分之一是裸麦，它的价格只有优质小
麦价格的三分之二，则六千四百九十利佛尔，就减少为六千一百二十利佛尔；
这里还要扣除次期播种的小麦和春播谷物的种子。就此，把一切扣除之后。
由一架犁的使用所得的年生产量合计，约为五千五百利佛尔，五十万架犁的
生产量，合计为二十七亿五千万利佛尔。

  
由牲畜所取得的收入

 
这是附属于农业部门（partiearatoire）的一种生产物，是由其所饲养

的家畜，即从羊、公牛、母牛、猪、家禽等所得的生产物。这些生产物，只
在这里提一提，因为它们消耗在支出中，所以完全不反映在纯产品和收入中。
虽然如此，这些生产物对于农业经营和人口说，仍然是有意义的，因为吸收
这些生产物的支出，是役畜的饲料，是养羊，和管理羊群及家禽饲养场的女
工的报酬与食粮。这种耕作的附属物，把它另加分析，估计可能有四亿五千
万[利佛尔]。

这样，把四亿五千万[利佛尔]的生产量，和二十七亿五千万[利沸尔]加
算在一起，则农业部门的总生产量合计为三十二亿[利佛尔]。

另外是被叫作林野部门（partiechampetre）的生产量。这个部门所包括
的内容，种类繁多，除葡萄园之外，几乎是无需耕作劳动的。属于这个部门
的，是森林、草原、牧场、池沼、果园、荒野、山地，以及其它没有开垦的
牧场、采石场、矿山、海洋渔场、河川等。这个部门所得的各种生产量，大
体和农业部门相等，因此两者合计的总生产量约为六十亿[利佛尔]。

林野部门的大部分，是为羊群和母牛以外的有利可图的家畜而开放。这
个部门成为马、公牛、母牛，以及其它被饲养的牲畜，和供内店出卖的动物
的牧场。因此，林野部门家畜的生产量，至少应该等于农业部门有利可图的
家畜的生产量。但是林野部门，并没有农业部门那样多的役畜。

又在林野部门，为看管牲畜所需要的男女人力较少，因为在荒野和其他
广阔的荒地上，可以由比较少数的人来保护家畜。但是这和前者一样，我们
认为这个部门的生产量，和这种生产所使用的人员的食粮与报酬的费用，以
及林野部门役畜的饲料的支出费用相抵消；从这些家畜所获得的生产量和农
业部门家畜所获得的生产量合计，是被完全吸收了两个部门生产量的费用所



吞没。实际上，这个生产量是用于居民的利益的，可以使人们为了生活，减
少和他所得的报酬相当的其他生产物的消耗。总之，这个生产量，可以确定
说，不可能提供任何纯产品和收入，要不然就是损害其他生产物和人口。即
使不把它算在收入之中，依然是能作为人的食粮，及满足人类其他的需要。
总之，由全部畜牧所得的生产物的出卖价格约为九亿[利佛尔]，因此这些家
畜是算在国家每年财富总额六十亿[利佛尔]之内的。

在表中所示的五十亿[利佛尔]的生产量中，不仅是表示生产物和费用之
间的单纯的补偿关系；它所表示的是比较更为复杂的关系。这些关系是：生
产物和支出以及纯产品或收入的关系，[生产物和]生产费用及收入的支出的
关系，[生产物和]预付、收入及预付和收入的生产的关系，[生产物和]这些
财富每年的分配及各价级的人所获得的报酬之间的关系。这就是在应用经济
表的计算之前，为什么必须对提供收入的各部分进行个别分析的理由。

  
谷物耕作的支出和生产量的详细的关系

 
从一架犁的使用所取得的年生产量，估计是五千五百利佛尔，其中耕作

者取得年预付报酬二千一百四十二利佛尔，年预付和原预付的利息一千二百
十六利佛尔，合计三千三百五十八利佛尔。因而余下作为利润的是二千一百
四十二利佛尔，其中七分之四，即一千二百二十四利佛尔给土地所有者；七
分之二，即六百一十二利沸尔缴纳租税；七分之一，即三百零六利佛尔作为
十分之一税。根据这个比例，每一亚尔邦的土地，年年继续生产四十五利佛
尔，其中十利佛尔给土地所有者，五利佛尔缴纳祖税，二利佛尔十苏作为十
分之一税，二十七利佛尔十苏由耕作者收回。

在这里十分之一税是大约决定的，因为仔细地看，这项负担在任何地方，
都不是以同一的比率固定起来，而是按总生产量征收的，所以是极不规则的。
但总生产量不一定和纯产品经常保持同一的比例；因而十分之一税的负担，
在贫瘠的土地，远远超过了纯产品的七分之一，在所收获的生产量只能补偿
耕作费用的地方，这项负担比以总生产量十三分之一的比率征收的土地，则
它的数额就要大二倍三倍。但是考虑到有些免除十分之一税的土地，和负担
十分之一税的土地的征收率的不规则性，总计起来多少可以相抵。一般地来
看，则它对纯产品的比率，大体如上面的评价。

在租地农场主收回部分的细目中，我们只谈到它的年预忖和利息的再生
产，完全没有说及他对于企业的操心，劳动以及负担危险所应支付的报酬。
因为这项报酬，是和年预付的支出，以及有利可图的家畜所得的生产物混淆
在一起的，从家畜所获得的生产物，抵偿了耕马燕麦饲料的费用，一架犁六
百利佛尔。这里并不包含应该算在年预付的支出中，但已被扣除的经营费用。
因而这是耕作者从预付的支出所得的利润，至于这个支出的补偿部分，是对
他个人服务所支付的报酬。把这部分和他的收回部分合计，使用犁一架是三
千九百五十八利佛尔，其中他所收受的利息和报酬部分为一千八百十六利佛
尔。余下的是年预付的回收部分。耕作者不能够把这一千八百十六利佛尔全
部每年花掉，因为他为了防备收获和家畜遇到危险的灾害，或者为了教养子
弟，还必须要准备保留部分。假如他把这个保留部分用于农业，就能为他带
来收入和进行增殖。

由耕作者，土地所有者，及租地农场主所经营的农场，估计可以有二架



犁耕种的数量。根据这个比例，如果玉国处在我们所假定的广大而在繁荣的
状态，就可以有约二十五万人的租地农场主和耕作者。我们估计，生产阶级
为了自己和家属的生活，每家要支付六百利佛尔，换言之，由二架犁所经营
的企业，为他们的报酬一千二百利佛尔的一半。这项报酬合计为三亿利佛尔，
这个数额是从二十五万租地农场主年预付总额十亿七千一百万利佛尔中所取
得。租地农场主把他的总额达三亿利佛尔的报酬的半数，支付给生产阶级，
这半数是一亿五千万利佛尔，另外的一半则支付给不生产阶级。

在年预付的支出中，余下的七亿七千一百万[利佛尔]，是作为从事于拉
车及其他耕作劳动者的报酬。他们又把半数，即三亿八千五百五十万利佛尔
支付给生产阶级，另外的一半则支付给不生产阶级。

假使这七亿七千一百万[利佛尔]，以家长每人取得报酬五百利佛尔来划
分，则这个数额就作为使用犁耕作的一百五十四万二千人的家长的报酬而支
付出去，把这些人和二十五万的租地农场主合计，则共为一百七十九万二千
人。

假使每家是四口，则一百七十九万二千人的家长，就有七百十六万八千
人。假使一百七十九万二千人的家长，分配在各有二架犁的二十五万个农场，
则每个农场有七个家长，即租地农场主一人，劳动者六人。劳动者中，有耕
作者、饲养人、打谷者、割麦人、铁匠、马具匠、大车匠、短工等，他们之
间可以互相代替，相等于六个经常的劳动者。

我们必须经常地记住，假定一个国家的行政管理工作是良好和诚实地进
行，就会获得繁荣，国民过着安乐的生活，生产物的价格高而有利，租地农
场主作为费用支出的年预付，至少可以取得百分之一百的纯产品，即收入，
而使王国维持丰富的耕作。

上述各部分计算的结果
总生产量⋯⋯⋯⋯⋯⋯⋯⋯⋯⋯⋯⋯⋯2，750，000，000
纯产品量，犁一架为二千一百四十二利佛
尔，因而一亚尔邦，包括祖税和十分之一税
为十七利佛尔
合计⋯⋯⋯⋯⋯⋯⋯⋯⋯⋯⋯⋯⋯⋯⋯1，071，000，000
年预付合计⋯⋯⋯⋯⋯⋯⋯⋯⋯⋯⋯⋯1，071，000，000
仆婢与劳动者报酬合计⋯⋯⋯⋯⋯⋯⋯⋯⋯⋯771，000，000
以犁一架六百利佛尔计算，二十五万人的
租地农场主所获得的报酬合计⋯⋯⋯⋯⋯300，000，000
犁一架以一千二百十六利佛尔计算，租地
农场主的预付的利息⋯⋯⋯⋯⋯⋯⋯⋯⋯608，000，000
人口
家长农场主或租地农场主⋯⋯⋯⋯⋯250，000⋯⋯⋯⋯1，792，000
劳动者及仆人⋯⋯⋯⋯⋯⋯⋯1，542，000
以一家四口计算的人数⋯⋯⋯⋯⋯⋯⋯⋯⋯⋯⋯7，168，000

  
第六节  农业其他部门的支出和生产量的关系

  
葡萄栽培的支出及其和主产量的关系

  



在林野部门，并没有如农牧部门一样性质的农场主和企业经营者。但在
这里有自己从事企业管理，并从中取得利益的葡萄园的大土地所有者。假使
葡萄园的一半，是在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的支付并在他们的管理下所经营，
则象法国这样的国家，在居民生活富裕，并在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的自由和
免税的有利条件下，我想这个部门约有一百五十万亚尔邦是在土地所有者的
管理下所经营；他们每人平均经营十亚尔邦，则这些经营者的数目为十五万
人；他们的年预付如果是每一亚尔邦一百利佛尔，则合计为一亿五千万利佛
尔，它的利息至少为百分之十，不过并没有从总生产量中分出来。如果不能
得到利息，则他们与其负担需要巨大的经营支出而得不到什么利益，不如把
土地出租给葡萄栽培者。由此，一亿五千万利佛尔的预付，可以使他获得利
息合计一千五百万[利佛尔]。另外一半的葡萄园，则分给比较小的企业经营，
虽然是由葡萄栽培者自己管理，但除了要对他们的劳动支付报酬之外，他们
还要取得同一数额的利息。因此，把这个一千五百万[利佛尔]和作为企业者
的土地所有者的一千五百万[利佛尔]合计，共计为三千万[利佛尔]；这是三
亿[利佛尔]年预付所提供的报酬以外的数额。

在这里，包含分给土地所有者的份额，和应该缴纳的租税和十分之一税
的份额的纯产品，至少是预付的百分之一百。但是这种纯产品，在许多国家
因为把它作为租税而收归国有，因而损害了租税本身，土地所有者的收入，
土地的耕种，葡萄酒的消费，及它的国内商业与对外贸易时，这种纯产品就
得不到了。然而很容易证明在我们想象的王国内，从葡萄种植所得到的总生
产量，至少可以达到六亿三千万[利佛尔]。

在有许多州，当听到经营一亚尔邦的葡萄园，为了耕种、收获和酒桶等
的费用，至少要花费一百利佛尔时，就感到惊异；这是由于在那些地方，生
产物没有价值，葡萄的生长情况很差，荒芜而无人照管，所以不需要什么费
用。但是我们所说的是那些大国，那里的人口稠密，由于有很发达的商业，
到处的生产物有着高昂的价格，葡萄栽培者能够等待有利的时机来售卖他的
葡萄酒，那里由于消费的增加和免除了破坏性的租税，原生产者可以从售实
价格和销售中增加进款，得到富裕的生活和利益，使农业活跃繁荣起来，并
且能够取得为达到可能的最好质量和最大的生产量所必要的预付。

葡萄园的栽培，是要人的劳动进行的，因此年预付的四分之三，是用于
支付栽培劳动的报酬。如果这项报酬约为二亿二千五百万[利佛尔]，每人每
年得到五百利佛尔，则可以支付四十五万个家长的工资。从这个计算，可以
得出结论有九十万人，一年中有约六个月做葡萄园的栽培劳动。事实上，这
项工作每年只有约六个月的劳动。不必说，其他六个月则从事于其他的劳动，
即收获时斯的收割，冬季时间则被雇佣从事于森林经营以及其他各种劳动。

关于葡萄种植部分分别计算的结果
总生产量⋯⋯⋯⋯⋯⋯⋯⋯⋯⋯⋯⋯⋯⋯630，000，000
纯产品量⋯⋯⋯⋯⋯⋯⋯⋯⋯⋯⋯⋯⋯⋯300，000，000
作为工资及其他费用的年预付⋯⋯⋯⋯⋯300，000，000
劳动者工资合计⋯⋯⋯⋯⋯⋯⋯⋯⋯⋯⋯225，000，000
预付的利息⋯⋯⋯⋯⋯⋯⋯⋯⋯⋯⋯⋯⋯⋯⋯30，000，000
人口
家长⋯⋯⋯⋯⋯⋯⋯⋯⋯⋯⋯⋯⋯⋯⋯⋯⋯⋯450，000
以一家四口计算的人数⋯⋯⋯⋯⋯⋯⋯⋯⋯1，800，000



  
农业的其他部门

 
在农业的林野部门中，还有其他种种的业主和企业者。这里面有经营木

材而得到利益的，有经营大量的肥料和屠宰牲畜交易的，有在草原、牧场、
荒地、山地放牧家畜的大畜群所有者，有矿山、采石场、渔场的企业者、运
送业者、原料生产物国内交易的企业者等。这一切农村企业者，从它的报酬，
预付利息来看，大体上可以归人租地农场主的阶级。

  
森林事业中支出对生产量的关系

 
象法国这样处于高度繁荣状态的王国，而且各省的人口有着很大的增

加，因而消费保证了销售，它的森林的收入，已如《租税理论》（Théoriedel’
Impot[parMirabeau.1760] [ ]∃ ）一书中所估计，约为三亿 利佛尔 。它的经营费

用也约略相同[估计]，合计为六亿[利佛尔]。由二万四千人的企业家管理，
他们为了经营和支付给地主，各人要投下二万五千利佛尔的年预付，这项预
付基金，和在一切商业中一样，包藏着危险，而预付金的归还，至少需要一
年的时间，因而要取得百分之十的利息，这个数额是二千五百利佛尔。如果
对于企业管理的劳动要支付报酬一千二百利佛尔，则二者合计[企业家一人]
为三千七百利佛尔，二万四千个企业家，合计为八千八百八十万利佛尔。

森林经营和葡萄园栽培差不多需要同样人数的劳动，即约九十万人，但
这个数目可以减少为四十五万人，因为他们在一年中只雇用约六个月。而且
是在日子短的时期，他们的报酬合计为二亿二千五百万利佛尔。

  
关于森林部分分别计算的结果

 
总生产量⋯⋯⋯⋯⋯⋯⋯⋯⋯⋯⋯⋯⋯⋯⋯⋯688，800，000
纯产品量⋯⋯⋯⋯⋯⋯⋯⋯⋯⋯⋯⋯⋯⋯300，000，000
年预付⋯⋯⋯⋯⋯⋯⋯⋯⋯⋯⋯⋯⋯⋯⋯300，000，000
劳动者的报酬⋯⋯⋯⋯⋯⋯⋯⋯⋯⋯⋯⋯225，000，000
每人一千二百利佛尔，二万四千个企业家的
报酬⋯⋯⋯⋯⋯⋯⋯⋯⋯⋯⋯⋯⋯⋯⋯⋯28，000，000
每人二万五千利佛尔的基金的百分之十的
利息，二万四千个企业家的数额⋯⋯⋯⋯60，000，000
人口

家长
企业家二万四千人
劳动者四十五万人 ⋯⋯⋯⋯⋯⋯⋯ ，









474 000

以一家四口计算的人数⋯⋯⋯⋯⋯⋯⋯⋯⋯1，896，000
  

草原经营的支出与生产量的关系
 

草原的经营，只需要极少的支出，这不仅因为草原在这个部门中并不是
很重要，而且因为这种经营的大部分，是由其他企业所使用的人力，特别是
农牧部门的劳动者所经营。但是草原的约一半，并不包含在其他企业中，因



而它的支出估计为五千万利佛尔，就是给人提供了五千万[利佛尔]的报酬。
因此，我们现在只限于规定它的纯产品，在法国这样处于繁荣状态的王国，
纯产品估计为二亿五千万[利佛尔]，它所需的经营支出为五千万[利佛尔]。
同时有一半的草原由租地农场主所管理，它的基金租地农场主一人为一万利
佛尔。这种企业需要二万四千人的企业家，他们和其他一切农村企业一样，
必须取得他们预付的百分之十的利息和报酬。

  
关于草原部分分别计算的结果

 
总生产量⋯⋯⋯⋯⋯⋯⋯⋯⋯⋯⋯⋯⋯⋯338，400，000
纯产品量⋯⋯⋯⋯⋯⋯⋯⋯⋯⋯⋯⋯⋯⋯250，000，000
年预付⋯⋯⋯⋯⋯⋯⋯⋯⋯⋯⋯⋯⋯⋯⋯⋯50，000，000
劳动者的报酬⋯⋯⋯⋯⋯⋯⋯⋯⋯⋯⋯⋯⋯50，000，000
租地农场主的报酬⋯⋯⋯⋯⋯⋯⋯⋯⋯⋯⋯14，000，000
租地农场主预付的利息⋯⋯⋯⋯⋯⋯⋯⋯⋯24，000，000
人口

家长
企业家及租地农场主二万四千人
劳动者 十万人 ⋯⋯⋯⋯ ，









124 000

以一家四口计算的人数⋯⋯⋯⋯⋯⋯⋯⋯⋯⋯496，000
因此草原部分年预付和纯产品之间的关系，可以看作是一般秩序的例

外。
  

经营支出大体等于主产量而且几乎
不能取得什么纯产品和收入的其他部门

  
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在林业部门还有一切纯产品几乎完全为支出所吸收

的其他经营，特别是海洋渔场、矿山、采石场以及其他，只能取得所使用的
人力的报酬。这一切企业，虽然能生产三亿[利佛尔]，但还得不到八千万[利
佛尔]的纯产品。依靠这个生产量本身，至少可以养活四十万家长的劳动者和
二万人的业主，而业主则可以得到二千万[利佛尔]的利息和报酬。

这二个部分中的一部分，以草原说，几乎全部是纯产品，而另一部分，
则几乎全部是支出，而这二者正是互相补足，这样就差不多回复到纯产品和
生产阶级经营费之间的一般关系。

关于这些最后部分分别计算的结果
总生产量⋯⋯⋯⋯⋯⋯⋯⋯⋯⋯⋯⋯⋯⋯300，000，000
年预付⋯⋯⋯⋯⋯⋯⋯⋯⋯⋯⋯⋯⋯⋯⋯200，000，000
纯产品量⋯⋯⋯⋯⋯⋯⋯⋯⋯⋯⋯⋯⋯⋯⋯⋯⋯80，000，000
劳动者的报酬⋯⋯⋯⋯⋯⋯⋯⋯⋯⋯⋯⋯200，000，000
预付的百分之十的利息⋯⋯⋯⋯⋯⋯⋯⋯⋯20，000，000
人口

家长
企业家二万人
劳动者四十万人 ⋯⋯⋯⋯⋯⋯⋯⋯⋯⋯ ，









420 000

以一家四口计算的人数⋯⋯⋯⋯⋯⋯⋯⋯⋯1，680，000
  



在生产量和支出相抵消不能获得纯产品
或利润的畜牧业中，支出和生产量的关系

  
我们把林野部门中有利可图的牲畜的生产量，同农牧部门有利可得的畜

牧对比起来计算，换言之，估计它的生产量为四亿五千万[利佛尔]，这个数
额，和用于林野部门土地经营的役畜支出，以及这个部门的牲畜的保护管理
人力的报酬四亿五千万[利佛尔]相抵消。两个部门的总生产量合计为九亿[利
佛尔]，其中六亿[利佛尔]为属于两个部门的役畜的支出，二亿[利佛尔]是四
十万牧人或家长的报酬，一亿[利佛尔]是八十万家禽饲养场女工的报酬。林
野部门有利可图的家畜的原预付资本，估计可能至少是二十亿[利佛尔]，而
年预付则为一亿五千万[利佛尔]。这二个项目合计百分之十的利息，原预付
和年预付的利息是二亿一千五百万[利佛尔]。这样业主或所有者从这些牲畜
可以取得二亿一千五百万[利佛尔]，平均每人得到一千利佛尔，因为这个利
息总额，是为林野部门业主二十一万五千人所平分。

  
关于畜牧业支出和生产量分别计算的结果

  
总生产量⋯⋯⋯⋯⋯⋯⋯⋯⋯⋯⋯⋯⋯⋯900，000，000
这九亿[利佛尔]的总生产量，由下列的费用所吸收

用作牧羊人及女工报酬的年预付⋯⋯⋯ ， ，
产生收入的各种土地经营的役畜支出⋯ ， ，
林野部门业主所得的利息⋯⋯⋯⋯⋯ ， ，

300 000 000
600 000 000

215 000 000







人口

家长
业主二十一万人，
牧羊人四十万人 ⋯⋯⋯⋯⋯⋯⋯⋯⋯ ，









610 000

以一家四口计算的人口⋯⋯2，440，000⋯⋯⋯⋯⋯⋯⋯⋯3，240，000
家禽饲养场的女工⋯⋯⋯⋯⋯⋯800，000⋯⋯⋯3，240，000

  
从没有收入的土地生产物所扣除的农产物贸易支出

  
作为粮食原料国内交易的输送费，从收入和纯产品所拍除的生产阶级的

生产量，不到七亿六千万[利佛尔]，其中三亿[利佛尔]作为拉车的和运货的
马的饲料，一亿[利佛尔]用以支付经营这种交易的人的报酬，这种经营有十
万人的业主或企业家，他们每人取得预付的百分之十的利息二千四百利佛
尔，和一千二百利佛尔的报酬，总计取得三亿六千万[利佛尔]。

现在来说明二个协助了收入的生产，但井未取得收入的生产阶级的最后
部分，就是生产性畜牧业和农产物交易，这些并不包含在表中，因为表所示
的是关于支出的分配，以及通过收入本身的消耗而进行的收入的再生产的秩
序。它之所以不包含在表中，是因为它们并不取得收入，因而不能放入关于
收入的分配和再生产的表中。因此只要把它们加以估计，并把年再生产总额
加以补充，就能够充分他说明生产量和支出的关系的详细而全面的设想。

  
关于农产物园易特殊计算的结果

 



年预付运货和拉车的马的支出⋯⋯⋯⋯⋯⋯⋯300，000，000
年预付驾车人的报酬⋯⋯⋯⋯⋯⋯⋯⋯⋯⋯⋯100，000，000
每人一千二百利佛尔十万个企业家所得的
报酬⋯⋯⋯⋯⋯⋯⋯⋯⋯⋯⋯⋯⋯⋯⋯120，000，000
企业家预付的百分之十的利息⋯⋯⋯⋯⋯240，000，000
农业生产物国内交易支出总额⋯⋯⋯⋯⋯760，000，000
人口
家长企业家十万人⋯⋯⋯⋯⋯⋯⋯⋯⋯⋯300，000
驾车人和其他劳动者二十万人⋯⋯⋯⋯300，000
以一家四口计算的人数⋯⋯⋯⋯⋯⋯⋯⋯⋯1，200，m0

  
关于支出和主产量的关系计算的总结果

  

收入和纯产物

犁⋯⋯⋯⋯⋯⋯⋯⋯⋯⋯⋯ ， ， ，
葡萄园⋯⋯⋯⋯⋯⋯⋯⋯⋯ ， ，
森林⋯⋯⋯⋯⋯⋯⋯⋯⋯⋯ ， ，
草原⋯⋯⋯⋯⋯⋯⋯⋯⋯⋯ ， ，
矿山、采石场⋯⋯⋯⋯⋯⋯ ， ，

合计⋯⋯⋯⋯⋯⋯⋯⋯⋯⋯ ， ， ，

1 071 000 000
300 000 000
300 000 000
250 000 000
80 000 000

2 001 000 000













年预付

犁⋯⋯⋯⋯⋯⋯⋯⋯⋯⋯⋯ ， ， ，
葡萄园⋯⋯⋯⋯⋯⋯⋯⋯⋯ ， ，
森林⋯⋯⋯⋯⋯⋯⋯⋯⋯⋯ ， ，
草原⋯⋯⋯⋯⋯⋯⋯⋯⋯⋯ ， ，
矿山、采石场及其他⋯⋯⋯ ， ，

合计⋯⋯⋯⋯⋯⋯⋯⋯⋯⋯ ， ， ，

1 071 000 000
300 000 000
300 000 000
5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00

1 921













仆人及劳动

者的报酬

犁⋯⋯⋯⋯⋯⋯⋯⋯⋯⋯⋯ ， ，
葡萄园⋯⋯⋯⋯⋯⋯⋯⋯⋯ ， ，
森林⋯⋯⋯⋯⋯⋯⋯⋯⋯⋯ ， ，
草原⋯⋯⋯⋯⋯⋯⋯⋯⋯⋯ ， ，
矿山、采石场及其他⋯⋯⋯ ， ，

合计⋯⋯⋯⋯⋯⋯⋯⋯⋯⋯ ， ， ，

771
225
225

200

1 717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5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企业家的报酬

犁⋯⋯⋯⋯⋯⋯⋯⋯⋯⋯⋯⋯⋯ ， ，
森林⋯⋯⋯⋯⋯⋯⋯⋯⋯⋯⋯⋯ ， ，
草原⋯⋯⋯⋯⋯⋯⋯⋯⋯⋯⋯⋯ ， ，
农产物交易⋯⋯⋯⋯⋯⋯⋯⋯⋯ ， ，
合计⋯⋯⋯⋯⋯⋯⋯⋯⋯⋯⋯⋯ ，
合计⋯⋯⋯⋯⋯⋯⋯⋯⋯⋯⋯⋯ ，

300 000 000
28 000 000
14 400 000
120 000 000
463 200.000
463 200.000















年预付及原预付的利息

犁⋯⋯⋯⋯⋯⋯⋯⋯⋯⋯ ， ，
葡萄园⋯⋯⋯⋯⋯⋯⋯⋯ ， ，
原森林⋯⋯⋯⋯⋯⋯⋯⋯ ， ，
草原⋯⋯⋯⋯⋯⋯⋯⋯⋯ ， ，
矿山、采石场及其他⋯⋯ ， ，
林野部门的家畜⋯⋯⋯⋯ ， ，
农产物交易⋯⋯⋯⋯⋯⋯ ， ，
合计⋯⋯⋯⋯⋯⋯⋯ ， ， ，

608 000 000
30 000 000
60 000 000
24 000 000
20 000 000
215 000 000
240 000 000

1 197 000 000















年再生产量的总计

总生产量

犁⋯⋯⋯⋯⋯⋯⋯⋯⋯ ， ， ，
葡萄园⋯⋯⋯⋯⋯⋯⋯⋯ ， ，
森林⋯⋯⋯⋯⋯⋯⋯⋯⋯ ， ，
总生产量草原⋯⋯⋯⋯⋯ ， ，
矿山、采石场及其他⋯⋯ ， ，
生产性家畜⋯⋯⋯⋯⋯⋯ ， ，
农产物交易⋯⋯⋯⋯⋯⋯ ， ，
合计⋯⋯⋯⋯⋯⋯⋯⋯⋯ ， ， ，

2 750 000 000
630 000 000
688 800 000
338 400 000
300 000 000
900 000 000
760 000 000

6 367 200 000















人口的总计
土地所有者⋯⋯⋯⋯⋯⋯⋯⋯ ， ，

生产阶级的家长
企业家⋯⋯⋯⋯⋯ ，
仆人及劳动者⋯ ， ，

⋯ ， ，
1 000 000

635 000
3 542 000

5 177 000









以一家四口计算的人数⋯⋯⋯⋯⋯⋯⋯⋯⋯20，708，000
仆人⋯⋯⋯⋯⋯⋯⋯⋯⋯⋯⋯⋯⋯⋯⋯⋯⋯⋯800，000
合计⋯⋯⋯⋯⋯⋯⋯⋯⋯⋯⋯⋯⋯⋯⋯21，508，000
高级所得者或每人得二千利佛
不生产阶尔的企业家⋯⋯⋯⋯⋯⋯⋯⋯⋯⋯300，000
级的家长低级所得者或平均每人得五百
利佛尔的工匠①⋯⋯⋯⋯⋯⋯⋯1，800，000
合计⋯⋯⋯⋯⋯⋯⋯⋯⋯⋯⋯⋯⋯⋯⋯2，100，000
以一家四口计算的人数⋯⋯⋯⋯⋯⋯⋯⋯⋯8，400，000
两个阶级的人数总计⋯⋯⋯⋯⋯⋯⋯⋯29，900，000
再生产量和支出的相互关系
年再生产量⋯⋯⋯⋯⋯⋯⋯⋯⋯⋯⋯⋯6，367，200，000
从收入达二十亿[利佛尔]的年再生产量中
所购买的数额⋯⋯⋯⋯⋯⋯⋯⋯⋯⋯1，000，000，000
劳动者、农民及仆人[的购买量]⋯⋯⋯⋯⋯883，000，000

为了使我们的详细的计算不只是停留在假定的状态，让我们来看一看这
样的国家，它的农业实际上已经达到高度繁荣的阶段，因此从谷物价格，耕
作状态，土地的多少和肥瘠，能够估计出它每年所生产的财富。这里我们选
择了英国，因为它的土地是由宫裕的农业者所耕种，具备了估计耕种所得的

                                                
① 珂特（corde）是容积的单位，约四立方米。（译者注）



生产量所必要的一切其他条件。
  

从英格兰本土土地所取得的收入
  

英格兰本土土地面积为五千万英亩，或说是四千五百万亚尔邦，估计其
中能取得生产物的约三千万亚尔邦。

这些土地，假定平均有中等的肥沃度，在进行良好耕种的条件下，包含
十分之一税，扣除种子，能够获得六塞蒂的小麦。如果三千万亚尔邦划分为
三个部分，把它轮流进行播种，即其中的一部分播种小麦，其次是播种春播
谷物，第三部分则为休耕地。在英国是没有第三种休耕地，但我们还是这样
假定，以使我们计算出来的结果不致过高。

如上面所估计，小麦的收获量为六千万塞蒂，春播谷物也是六千万塞蒂。
我们把春播谷物打一个对折，以便使春播谷物一塞蒂和小麦一塞蒂等价。这
样小麦和春播谷物的收获量为九千万塞蒂。如果一塞蒂为二十一利佛尔，则
共计为十八亿九千万利佛尔。根据这个国家的耕作情况，其中一半，即九亿
四千五百万[利佛尔]是纯产品和收入，另一半则为耕作者所收回，它的预付，
因为生产物的高价，能够取得百分之一百五十。

我们知道，英国的谷物收获量，并没有象我们所说的那么多；因为很多
土地做了人工草地[牧场]（prairieartificiete），用于种植亚麻、大麻和
酒花草，所以比较谷物单作要获得较多的利润。因此，在这一点上，我们的
计算比较实际要低些。同样，我们还没有考虑到天然草原（prénatllre1）、
森林、渔场、矿山等所取得的生产量，我们估计，这一切可以得到等于进行
很好的耕种的中等土地三千万亚尔邦的生产量。因为，如果能够进行耕种的
土地，把它用作人工草地，那么耕作者无疑地要把各种耕种的费用和生产量
进行核算。因而谷物的价值，在国内是表示所得比较谷物耕作好的人工草地
生产物的价值指标。同时，和草原、牧场属于同一种类的人工草地所取得的
生产物的价值，也表示了谷物的价值。因此谷物的价格，可以作为比较谷物
耕作好的其他生产物评价的基础，我们是以谷物为基准来进行计算的，我们
只计算三分之二的土地，因为在计算上，总是与其过高，则不如较低。

实际上，如果我们去听一听其他著作家的论断，就会觉得我们的估计是
过低了。这些著作家认为，在英格兰本土五千万英亩的土地中，不到三百万[英
亩]是无价值的土地。而且在无价值的土地中，包含着山岳、沼泽、湖泊、海
湾内的滩地、港口沿岸的弯曲处所等。当然这样的土地是极有限的。但还必
须加上宅地、道路、河川等。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到，这里所说的只是英格
兰本上的土地和收人问题，而没有谈到属于英吉利王国的其他地方。因此，
我们在这里所说到的收入，可能还不到这个王国所有地方的总收入的半数在
英格兰对于消费和房屋所课的消费税或间接税，是一亿五千九百万[利佛
尔]，税务署所取得的是一千五百万[利佛尔]，合计达到一亿七千四百万[利
佛尔]。这一亿七千四百万[利佛尔]，如后面所说，由所有土地所有者的收入
负担。

达到一亿七千四百万[利佛尔]的这个间接税，破坏着耕作的年预付和收
入之间正确的比例关系。

因此，为了维持先前的耕作状态，以及原先的年再生产量，这在有百分



之一百五十预付的英格兰，是能够维持这种状态的，我曾说租地农场主应该
根据由间接税所受的损失，减低他的租借费，换句话说，他们有必要把自由
消费税所征收的一亿七千四百万[利佛尔]，从对土地所有者的支付中除去，
过去这笔损失是完全落在土地的耕种上的。而且如下面的二个表中所看到的
一样，他们的租借费的减少，只限于间接税一亿七千四百万[利佛尔]的补偿
额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预付，由于生产物的继续得到高价，能够使每年的
财富恢复到原有的数量。

从上面所示的注可以知道，中等以下的土地，只占英格兰本上土地的约
八分之一；八分之七是中等以上以及优良的土地。因此很显明的，英格兰本
土的土地的平均肥沃度，是中等以上的。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国家的耕作状
况是良好的，谷物价格是高的。因此估计这个王国的收入，是具备着必要的
一切条件。

  
第七节  对于这一章的考察

  
我们已经把一国生产量作了详细的分析，井根据表的计算基础对它的经

济作了评价。这项计算，可以根据我们所要考察的国家和社会的实际范围，
以及它的土地和自然特性，而把它缩小和扩大。但是这种考察，总是建立在
永久确定的和不可动摇的基础上。这些机械性的计算，对于那些想偶尔随便
读几本书，就能掌握科学的读者来说，可能会感到枯燥无味。但是如果我们
要想得到某些重要的知识，这样的读书方法，是得不到什么的。必须对生活
之树的整个范围，进行探索，表示关切，至少那些想要享受树的果实的人们，
必须依照指示这些树的标志进行努力。

重要的是不仅要确定各种的关系，而且要规定这些支出的成立、性质、
规模和任务，研究生活资料的分配，并指出他们各自所得的份额。

在这一章中所要讨论的，是关于各种支出的关系的一切问题，特别是关
于受自然支配的，和以这个共同母亲（自然）的计划为基础的计算的经济评
价问题。这一章之所以枯燥无味，因为有许多细节的说明，是其他各章所没
有的，然而正是这些说明就能使本书全部不至陷于枯燥无味，使我们能够在
其他各章，只叙述原理和阐明已经确定的原则。这一章的内容是全部计算的
基础，是最必要的家计簿，尽管比较其他各章枯燥无味，还是要反复测览翻
阅。

在这一章里，我们可以看到支出和耕作，和商业，和工业，以及和这一
切部分有关的各个活动的财富，和人口与生活资料，以至这一切部分对内对
外的费用关系。由于对这些项目分别加以测定的结果，我们把社会的种种要
紊的相互关系，由再生产确立起来的不断的流通，必然归结成为自然活动，
明白地指示出来。

我们明白地看到，如果费用的支出并不选择方向，支付时表示吝啬，而
且有一时的和每年突发的滥费，那就会扩大耕作经营的费用，阻碍商业，走
错方向，使工业遭受损失，人口减少，生活陷于混乱和枯竭。我们也看到，
如果耕作使收入受到损害，把更多部分的生产物供给自己的需要，就会妨碍
支付的正常进行，就会使巩固和保证社会组织所必要的一切其他部分，遭受
破坏。我们还看到，如果把商业放在首位，把它的利得看作是国家的利益，
那就会对于许多事情的看法发生错误，会把费用看作收入，把租税看作支出，



把商业的利得看作收获。我们同样看到，如果把工业的加工品，看作财富的
增加，把对于它的劳动的保护看作是国家的最重要的义务，那就会把支出使
用在错误的方向，引起由于破坏重要的动力因素而来的一切不幸。我们更看
到，如果对于人口，只看它的人数，而不看他们的职业；看他们的职业，而
不看他们的职业所得的利得；只看他们的利得，而不看保证他们取得利得的
生活资料；只看他们的生活资料，而不看他们的消费所取得的生产物的售卖
价格，是会使耕作者继续扩大劳动和增加收入，那末，就会使事物的因果颠
倒，使国家组织变成倒置的金字塔。我们最后也看到，如果我们只把生活资
料看作物质，而不把它看作财富；我们只看它的数量，而不看它的售卖价格；
只看它的丰富的总生产物，而不看它的纯产品；则这种关于普通粮食总量的
考察方法，就意味着放弃从可以得到的收入所产生的一切利益，因而也就是
放弃使国家形成和巩固起来的一切，结果使人类社会没有可以交易的财富，
而只有似乎能维持人类社会的狭隘计划。这是不可能实行的一种想法，因为
如果生产物没有价值，就会使耕作者的费用的回生、地主和君主的收入、使
各个阶级的人们能够生活的报酬都消灭了。我还敢于断言，这将会使工业、
制造业、技艺、武力都遭到破坏，使国家处于无防备的境地，使居民陷于穷
苦，迫使他们逃亡国外。

在这一章中，除了提出许多重要的资料之外，还要附上关于种种年生产
量分配的情况。在这个场合，关于分配的问题同时要附带他说明对社会财富
的评价，进行这二件工作的手续，在再生产的需要上是不可分的。事实上，
再生产和支出的更新，是依赖于支出，支出的支付，支付的方向，以及在社
会所有的动脉中，同样数额的有规则的支付流通的不断进行；因此为了确实
保证支付运动的规则性，必须对任何小的通道进行彻底研究，把它加以识别，
加以确定，划分界线，以至于把整个机构加以解剖。正因为如此，本章所要
讨论的问题是很困难的，它能给人以说明一切政治不幸的知识，因而对给人
以精神上的光明说，是非常重要的，至于要发现应付这种种政治不幸的对策
的困难，在于不知道它的原理。

而且政治体的解剖是要花很大的劳力，当然这并不是说，要维持政治体
的健康，必须手操解剖刀。成为种种不幸的泉源的统制精神，使人类走向荒
芜的境地，但是这些不幸的根源，最初大半并不是由于利欲，利欲是在事后
才出现的；相反的，不幸的最大部分，是由于不知道世界是怎样在变动的。
世界的自然地变动（Ⅱmondovadese），意大利人曾经说过，这是有着伟大意
义的语言。行政的秩序和诚实，必须重新建立起来，因而我们对于各种事物，
必须采取自然的过程，一切我们的原理，都必须根据事物本来的秩序来使它
实现。在这个场合，容易发现这些原理实现的道路，把路上的石块除去，以
使竞争者们能够没有顾虑的自由行动，因为使国民财富得到保证的正是这些
竞争者们。

但是为了把很容易证明，并且和一切事项有关的那些错误观念永久消
除，而把某些原理确立起来，并把它指示出来，是非常必要的，所谓和一切
事项有关，就是指所有的人都要同样地生活，同样地进行活动。人们一般有
一种倾向，总是在衰落的困难时期发牢骚，谈论行政问题。这种牢骚一般他
说，只不过是表现那些因为受贿，或因为懦弱，同时因为消极懒惰，游手好
闲，误事读职的人们的不安，因为这会搅乱他们的快乐生活；但是如果这些
牢骚是出于贤明而勤勉的人之口，那是有充分根据的。但是由于各方面的确



实证据，容易使心神不安的人们支持在一定的限度内。首先每个人必须专心
于自己的工作，最好的市民，应该不绝地倾注全力于自己的工作，而不为他
人的事情烦心。最初的立法者们，社会的管理者们，所以能够创立经得起长
期冲击的有效果的制度，就是依靠这些市民的活泼的、质朴的、自然的知识。
如果处在静寂的办公室，单凭幻想，来管理事物运行，取缔人民的经济行动，
那就会以错误代替真理；结果必然会使整个秩序崩溃，因而很快地走上破灭
的道路。从那时起，错误的规章完全代替了事物的自然过程。关于生活资料
的臆测的技巧，只能提供虚假的观念，但人是不能依靠幻想来维持生活的。
大家都遭受苦难。正象在病人家里，一切人都会认为自己是医生，同样在衰
落的国家中，所有的人都会根据思辨的辑逻方法，成为政治家和修整家。用
于纠正占统治地位的偏见的一切努力，只会得到这样结果，就是对于最单纯
和最重要的事项，都加以怀疑井引起对立的争论。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中，人
们所要倾听的，并不是某个天才的意见；只有一个原理将会得到胜利，其中
只有以正确的和合理的计算为基础的原理，才是符合真实的情况，重新建立
起真理。和迷途的旅行者，经过了遥远的迂回的道路，不得不回到出发点时
一样，为了防止跌落到臆断科学的错误道路，使我们重新回到自然的单纯的
路程，是需要经过理性的和彻底的探求的。这一切就是我们的工作。当然并
不是说在航海中，海员非始终凝视着罗盘针不可，而是说必须不断的注意，
以免迷失方向发生危险。

现在应当转到其他问题上，分析财产目录中种种动产部分。首先从其中
最重要的部分，即人口开始。



自然权利
  

（《农业·商业·财政评论》中摘录的一部分）
  

第一章  什么是人的自然权利
  

所谓人的自然权利，大体上可以规定为人们对于适合他们拿用的物件的
权利。

在谈论人的自然权利时，首先必须把人本身，各人的体力，以及各种知
识能力加以考察，还必须把他和其他人的多种多样的关系加以考察。在详细
说明各个人的自然权利之前，如果不把这些方面加以检讨，就不可能理解这
种权利究竟是什么？①

就是因为忽视这种初步的考察，所以使哲学家们对于人的自然权利，抱
着非常不同、甚至完全矛盾的观念。某些哲学家，由于某些原因，并不承认
自然权利，而另外一些哲学家，则有更多的理由，承认了自然权利。但是任
何时候，真理是要从两方面来看的。

同一物体已经采取了某种形式时，就不能再采取其他形式；同样的，存
在于某种情况下的真理，除非自己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是排除其他真理的。

有人说，人的自然权利是不存在的，这话是真实的。①

有人说，人的自然权利是自然为一切动物所规定的权利，这话也是真实
的。①

有人说，人的自然权利是以力量和智慧对于人所保证的权利，这话亦是
真实的。②

有人说，自然权利只限于各人的个人利益，这话是真实的。③

有人说，自然权利是规定一切人的权利的一般最高规律，这话也是真实
的。④

有人说，人的自然权利是所有的人对于所有的事物的无限制的权利，这
话也是真实的。⑤

有人悦，人的自然权利是由默认的或明确的协议所限制的权利，这话也

                                                
① 所定的家长劳动者每人的报酬五百利佛尔，是根据生产阶级和不生产阶级的所有种类的仆人和劳动者平

均计算的。因为不同种类的劳动者和仆人之间的报酬，有显著的差别。但考虑对于生活资料的要求，不同

的职务，不同的能力，（除掉贫室）平均估计的总额，在生产物以高价出卖的王国，则这种报酬乎均不会

在五百利佛尔以下。（原注）
① 和关于自由，正义，以及非正义的哲学争论一样，关于自然权利也是有争论的。就是这种相对的属性，

把它看作好象是绝对的实体，然而这种所谓相对的属性，只有把它和必然互相依存的相关概念结合起来，

是不能作为完全而正确的观念把它掌握，而且如果没有这个相关的概念，那末它们只是空洞的抽象的概念，

即架空的概念。（原注）
① 请参看本章末尾和过有关的事例。（原注）
② 这个是朱斯蒂尼安（Justinlen）的定义，这个定义和其他定义一样，有它真实的一面。（原注）
③ 请参看第三章的附住及第四章里所引用的与此有关的事例。（原注）
④ 请参看第二章附注中的享例。（原注）
⑤ 请参看第四章的事例。如果稍为加以补充，这个命题可以作为我们的命题。（原注）



是真实的。⑥

有人说，自然权利是和正义与不正义没有关系的，这话是真实的。⑧
有人说，自然权利是公正的、最高的和根本的权利，这话也是真实的。⑧

但是从全面的情况来看任何人说的都不是真实的。因为没有一个人说的
话，能适用于一切场合。

因此，哲学家们在研究关于受理性限制的人的一切义务，它的自然根源
是什么这个重要问题时，只停留在似是而非的推论和不完全的论证上。

就是没有能力和理智的儿童，不可争辩的也是有生存的自然权利，这种
权利是建立在由自然对父母所启示的义务的基础上的。

父母的义务，如果有比规定这种义务的自然秩序更强的，对父母发生作
用的自然的爱，就使儿童的这种权利更有保证。虽然如此，这种由感情所提
示和保证的义务，也是包含在正义的秩序中的；因为父母所做的事，不过是
把本身受之于父母的还之于自己的儿女。因此，以确实的权利为基础的父母
的教养，一切都要求有合理的实质。

如果有人问我：什么是正义呢？我将回答说，正义是由理性之光所承认
的，明确决定什么是属于自己的，和什么是属于他人的问题的自然最高规律。
①

如果儿童的父母死亡，因为他们没有任何财产，因而没有力量供养自己，
他们就不能行使自己的自然权利，因此就丧失了这种权利。所谓相对的属性，
在没有相关概念的时候也就没有了。眼睛的使用，在没有光的地方，也就等
于没有了。

  
第二章  人的自然权利的行使范围

 
人的自然权利，是和法律上的权利，或由人为法所强制的规定的权利不

同；这显然是由理性之光所明白的承认，只有这样才能没有任何强制，而有
义务的意义。与此相反，受实定法所限制的法律上的权利，虽然只因为有作
为法律的指示而为我们所承认，但是因为对于违反者要处以刑罚，因此由于
法律的制裁而成为义务的。就是因为这些不同的条件，决定着自然权利行使
的整个范围，并把自然权利和法律上的权利区别开来。

由于人的法，不象造物主的法一样是完全的，也由于人为法经常要受到
许多不受理性控制的动机的影响，因此自然权利常会受法律上权利的限制。
所以即使立法者是贤明的，他们仍然不得不把自己所制定的法律废除。在各
国，由于不合理的矛盾的法律不断制定，因此所谓实定法，已经被明显地证
明，常是很容易和社会最有利的正义与自然秩序的不变的规律相背离。

有一些哲学家，眩惑于给一切的人以一切权利，关于人的自然权利的抽

                                                
⑥ 这是柏拉图著作中诡辩学者特拉西马克（Trasimaque）的论点，霍布斯以后重新把它提出来，就是在霍布

斯之后，以《自然权利和政治的原则》（Principesdudroitnatureletdelapolitique）为题一书的著作者，把它重

新地提出来。关于这些在第二章中加以处理，请参看其中辩论的部分。（原注）
⑧ 这是无人岛中，只有一个人在那里生活的情况，在这个场合，这个人对岛中的生产物的自然权利，没有

什么正义和不正义的问题。因为所谓正义和不正义是相对的概念，因此在没有一个人和他有关联时，就不

可能存在。请参看第四章的开端部分。（原注）
① 请参看本章的末尾和第四章开端部分。（原注）



象观念，把人的自然权利只看作是人们相互之间纯粹独立的状态，只限于人
们相互争夺无限权利的斗争状态。因此，根据这些哲学家的主张，人们由于
协议以至法律权力，而被剥夺去适于，自己享受的自然权利的某些部分时，
就认为是人的一般权利受到破坏，由于协议以至强制权力，使这个人从属于
他人。这时这个人已经不是自然状态的人，即不是完全独立状态的人，不是
自己权利的唯一审判者，而是服从于他人的判断。因此，用他们的话说，这
个人已经不是处在纯粹自然的状态，已经不属于自然权利的范围。

但是由于看到这个一切人对于一切的自然权利的抽象观念，是非常空洞
的，为了适合自然秩序，不如把人的自然权利的范围，归纳到他可能享受的
各种物质上。因此所谓一般的权利，实际上是极其有限的。

从这个观点来看，就会发现上面这些议论，只是些没有意义的诡辩，和
在这样一个重要问题的研究上，极不相称的智力游戏。很容易理解，所谓各
个人的自然权利，在现实上只限于人的劳动所能获得的部分。②因为，所谓人
对于万物的权利，正象燕子对于在空中飞翔的小昆虫的权利一样，实际上这
些燕子的权利，只限于燕子以它的劳动，即由欲求的发动进行搜索所能捕获
的一部分小昆虫。

在原始的自然状态，适合于人享用的各种物质，只限于在自然中自己生
长的，这些物质各人以自己的劳动，也就是由于自己的探索，因而获得其中
的某些部分，才能行使自己无法确定的自然权利。因此得出如下的结论：（一）
所谓人对于一切的权利，不过是个理想；（二）在原始自然状态中人所享用
的那部分物质，是由劳动所获得的；（三）对于适合人享用的各种物质的权
利，必须从自然的秩序和正义的秩序中来考虑。总之，在自然秩序中，如果
对它的所有在现实上不明确，就是不确定的，但在正义的秩序中，则决定于
不侵犯他人的所有权的情况下，由自己的劳动所获得的，在自然权利基础上
的有效所有；（四）在原始自然状态中，人迫于满足自己的欲求，各自进行
探索，他们不肯把时间空费在相互之间的斗争上，因为这样会妨碍他们取得
生存所必要的物质；①（五）包含在自然秩序和正义秩序中的自然权利，只能
存在于人们的相互交错的一切关系之中。

  
第三章  人的自然权利的不平等

  
我们知道，就是在原始自然状态，即完全独立的状态，人只有依靠劳动，

也就是为了获得物质而进行必要的探索，才能对于所必需的各种物质亨有自
然权利。因而，一切人对于一切的权利，不管他是以狩猎为生，捕鱼为生，
还是以采集野生植物过活，都只限于各人所能获得的部分。但是为了进行探
索，以及为了使探索能够成功，人们必须要有一定的肉体和精神的能力，以
及满足他们的欲求的活动所必要的手段和工具。总之在他们之间还没有互相
扶助，共同协力的任何前提，强者对弱者行使暴力的独立的原始自然状态，

                                                
② 在初版中，这段文字如下：“如果有人向我问什么是正义呢？同时如果我是根据理性来回答，那末我将

说，所谓正义，是由理性之光所明确承认的自然的最高法则，承认什么是属于某一个人，或属于自己的。”

（翁根注）
① 在初版中，这段文章如下：“所谓各人的自然权利，在现实上可以理解为，只限于适合人享用的各种物

的一部分”。（翁根注）



所谓人的自然权利的享有，是非常有限的。到了他们进入了社会，他们为了
相互的利益而缔结了协约，那时他们的自然权利就扩大了，假使在这个情况
之下，社会的构成能够依据人的自然权利的根本规律，明显地适合于人的最
有利的秩序，那末他们就能够确实保持享受大部分的自然权利。

但是如果把肉体的和精神的各种能力，以及各人所有的其他手段一起来
考虑，我们还可以发现人们在享受自然权利方面是很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
是和正义与不正义无关系，是从自然的各种规律所产生的。但是人在宇宙构
成中，人们不可能领会到神的意图，不可能认识神为创建和保持它的事业而
制定的不变的规律。如果把这个规律加以慎重的研究，至少可以发现实际罪
恶的实际原因，同时也就是实际的善的原因：使旅行者感到困恼的雨，同时
又会使土地肥沃起来。如果我们能够排除偏见，就可以了解这些原因所产生
的善要比恶多得多。②这些原因，它的意图只是为了善，并且附随地也产生了
罪恶；它偶尔造成的这种罪恶在本质上，是在有发生善的作用的特质中所必
然要产生的。因此这些原因，在关于人在自然秩序中，只是对于发生作用的
原因的义务的规律。我们的义务，就在于把能够预见得到的罪恶，尽可能地
加以避免。

因此，对于为行善而制定的实际的法律秩序，如果对它加以侵害这当然
而不可避免地要被看作是应课以刑罚的罪恶，则这种实际的法律的制定，就
要充分地审慎。假使政府离开保证农业成功的自然法，因而使面包不足，人
口减少，不幸的事件增加，难道能够说这是农业本身所造成的吗？

违反自然法，是使人遭受不幸的，实际罪恶的最普通，也是最一般的原
因。就是富人虽然有很多手段可以避免这些不幸，但是由于他本身的野心、
情欲和享乐而招致很多的麻烦，这只能怪他自己。这个事实，不知不觉把我
们引导到同实际的规律不同的，形成实际的罪恶和道德的罪恶的其他原因。
这个其它的原因，就是错误地使用了人的自由。自由是人的根本属性，但人
总希望把自由扩大到超过它的界限。这在人们的眼中，决不把它看作是错误
的。甚至由于错误地使用自己的自由，因而损害了自己，破坏了健康，丧失
了财产，以至于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但是人们仍然要求更多的自由，并为
此向创造主申诉不平。并不会感觉到自己和自己矛盾。因此，最好让这样的
人认识到自己的不合理，让他学会正确地来利用这种可贵的自由。因而能够
去除由于行使自由所必然要引起的种种罪恶的根源的无知和乱行。从人的本
性说是自由的，而且有理性的，但有时并不如此。由于他盲目地和缺乏理性
地使用自由，会使他做出错误的选择；但如果是有理性地进行了最好的选择，
而且受形成宇宙的实际规律的秩序所支配，那就会获得很好的发展。①

因而，实际的善行和实际的罪恶，以及道德上的善行和道德上的罪恶，
显然的都在自然法中各有它的源泉。所有事物都有不变的本质，同时这个本
质有其不可分离的特性。其他的规律，又有其他的本质的特性。但也较少可
能适合自然创造之神的完壁性。就是神所制定的各种规律，在它和秩序以及
神的意图目的相一致时，在神的一般计划中是正确的而完全的。因为神本身

                                                
② 这里所说的是在原始自然状态中的人，可以看如下的俗语：你如果需要什么，可以自己去寻找，任何人

也不妨碍你。这个规律也适用于兽类，兽类处在这种状态，同样也不会进行斗争，以免在寻找生活资料时

相互妨碍。（原注）
① 从这里开始到这一节的终了为止，是在最后的版本中所增补的。（翁根注〕



是法和规律的创造者，因而是处在一切的法和规律之上的。但是这些法和规
律的目的，首先在于追求善行，一切都要遵循神所制定的法。而赋有理性的
人，为了不违背这些法和这些最高的规律，为了取得尽可能大的利益，有把
它详细地加以考察，和认识它的特权。

从上面所说的可以知道，各人在既不损害自己，也不损害别人的条件之
下，在人所处的自然环境中，都赋有把自然所给他们的一切能力，以感谢的
心情行使的自然权利。总之如果没有上述的条件，任何人都不能说能够保证
行使这种能力，即保持享有这种自然权利。这些问题我们就在以下各章进行
研究。②

  
第四章  从相互关系所考虑的人的自然权利

  
人可以从孤立的状态和群居的状态来考察。
如果把人看作是相互没有交往，各自分处的，那就意味着人们相互之间，

完全没有什么正义和不正义的关系，而是处在原始自然状态，乃至完全独立
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之下，各个人是能够维持生存的；但是即使这样的人，
至少也是和他的妻室一起过着隐遁的生活，这样就完全把人的孤立状态的假
定改变了。因为和妻室一起，这样就会变成有子女的结合关系，因而也就承
认了从属、正义、义务、安全，相互扶助的秩序。

任何人都担负有保存自己的义务，不然他就会受到痛苦的处罚；如果他
疏忽了对于自己的义务，那未自己一个人会因此而受苦；因此与任何其他任
务比起来，首先要完成对于自己的义务。但一切和他一起生活的人，同样地
担负着对于他们自己的义务，不然同样地要受到痛苦。依据自然秩序，虽然
最强者应该成为家长，但是如果他侵害和自己有联带利益，一起生活的人们
的自然权利，就是破坏正义的秩序。在这个场合，各人自然权利的享用，存
在着相互补偿的秩序，每个人都可以为家族中的所有人来工作，但是他应该
依据自然所给他的义务，和各人按自己的能力对社会的协力，按照分配正义
的秩序，受家长的调节，甲和乙可以各人以不同的方法对社会尽力，甲的工
作可以减轻乙的工作，但由于劳动分工，因而可以根据工作的情况，完成各
人自己的工作；就是由于这样的相互补足，各人可以约略同程度的对于社会
利益做出贡献。因此各人可以依据社会内部的分工所发生的利益，在社会中
全面地享受自己的自然权利。即使是对于社会不能有所贡献的人们，也可以
相据个别社会所获得的生活上的富裕，和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一样享受权
利。就是这个规律，指导着家长的行为，把社会的自然秩序和正义秩序结合
起来。而且作为家长，还怀有责任感，温情和同情心，这种心情的产生，正
是创造主给人以相互扶助的义务，井要他遵守这种规律的意图的表现。

我们还可以把人从群居的生活状态来考察，就是人不可避免地要相互交
往，但因为没有实定法，人就不能在最高权力的支配之下结合成社会，并遵
从一种政治形态，因此可以把这样的人，看作是沙漠里的野蛮人，他们只能
依靠土地的自然生产物来生活，或是冒着做强盗的危险，侵入有财富可以掠
夺的各国。在这种状态之下，由于没有能够保证财富所有权的监护权力，人
们就不可能由农业、畜牧，来取得财富。但是最少限度，他们为了他们相互
之间个人的安全，必须要有明白表示的，或者是默认的协约；因为人在孤立
的状态之下，相互地感到恐惧，因而相互地陷于不安，使他们不得不关心于



从这种恐怖中解放出来，如果能够缔结起上面所说的协约，双方就都可以对
于这种恐怖感到安心。住在同一地方的住民，比较其他地方的人有较多的见
面机会，因而能够经常地相互交往，能够相互信赖，相互扶持，缔结婚姻，
形成所谓特定的部族。就此所有的人，为了共同防卫而结成同盟，并在这个
基础上，在保证相互之间的身体安全，居民所有权，以及归各人所有和管理
之下很少的资产与工具的所有权的安全条件下，相互的对其他人，维持充分
的自由和独立的状态。

如果他们所有的财富更加庞大，更加分散，或者处在更加有被掠夺的危
险的境地，则这种部族制度，还不能充分保证他们财富的所有权。在这个场
合，他们就需要有明文规定的，或协议的实定法，和促使遵守这种法的最高
权力。因为他们的财富易于被侵夺，单靠公德心，对于过分缺少道义的同国
人，会引起他们侵犯他人权利的欲望。

因此，社会形态取决于各人所有的，乃至能够所有的，因而把它保存和
确保其所有权的财产究竟有多少。

因而当人处在从属的地位时，更确切他说，处在实定法和监护权力的庇
护之下的场合，他们作为所有者的实力，是大为扩大，因此不是他们的自然
权利受到限制，而是大为扩大了自然权利的行使。

  
第五章  在最高权力的影响下结合成社会的人们的自然权利

  
在已经存在的社会中，都是受君主的权力，或者是贵族的权力，或者是

民主的权力等的统治。但是决定结合成社会的人之自然权利本质的，并不是
这种种权力的形态，因为所谓法，是在各种形态之下有着很大的变化。决定
国民权利的政府法律，大致上都是实定法，就是人为的法律。这种法律并不
是自然权利的本质的和坚固的基础，而是非常容易变化的，因此不可能从这
种法来认识人的自然权利的状态，对它进行研究并没有什么用处。②因为，当
法律和监护的权力，不能保证所有权和自由时，就完全不存在有效的政府和
社会，有的只是有政府外表的独裁，寒际上则是无政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的实定法和独裁，只是庇护和保证了强者的僭夺，破坏弱者的所有权和自由。
因此甚至原始的自然状态，也比这种经过无规律形式，权力、君主等所有的
各种变迁的，粗野的社会状态更好一些。这种变迁可以把它看作是必然的，
在把这一连串的变迁加以深刻注意和考察的人，会产生这样的一种思想，就
是从统治开始，进步，成为最强的势力，后来是渐渐走下坡路，最后则终于
使统治走向破灭的宿命的顺序。但是他们不得不承认这个顺序是极其不规则
的，事变的进展有快有慢，有突然发生的，有千篇一律的，意外事件的发生
有多有少，有顺利地进行的，有遭受到破坏的，事变的发生有偶然的，也有
多有少，也有能归之于，或不能归之于统治者的慎重和错误，精干和无知，
以及贤明和放纵的情况。从上面所说的情况来看，他们至少得到这样的结论，
关于恶劣统治的宿命论，并不是从最初类型政治的自然秩序所必然要产生的
派生物。

为了认识时间和空间的规律性，控制航海，保证贸易，必须正确地观察
和计算天体运动的规律。同样的，为了认识结合成社会的人的自然权利的范

                                                
② 最后一节，是最后一版所附加的。（翁根注）



围，必须尽可能以作为最好统治基础的自然法则为依据。这个人们必须服从
的统治，对于结合成社会的人说，是最有利的自然秩序，同时也是实定法的
秩序。

因此，结合成社会的人们，应该服从自然法和实定法。
自然法可以是物体的，也可以是道德的。
这里所说的物体的规律，可以理解为明显地从对人类最有利的自然秩序

所产生的一切实际事件的运行规则。
这里所说的道德的规律，则可以理解为明显地适应对人类最有利的实际

秩序的道德秩序所产生的一切人类行为的规律。
上面二个规律结合在一起，就是所谓自然法（toinaturelle）。所有的

人，以及一切人类的权力，都必须遵守这个由神所制定的最高规律；这些规
律是坚定不移的，不可破坏的，而且一般说来是最优良的，①因此可以作为最
完善统治的基本规律，可以作为所有实在法的基本规律。因为实在法，很明
白的不过是对于人类最有利的，有关自然秩序的管理的规律。

所谓实在法，是最高权力所制定的公正的规律，目的在于规定行政和统
治的秩序，保证社会的防卫，认真的遵守自然法，改善和维持存在于国民中
的风俗习惯，根据各种情况调整国民个人的权利，在由于舆论和看法不同对
于某些情况发生疑问时决定实在的秩序，以及确立起分配的正义①。但是原始
的实在法，即其他一切实在法的根本法，是由自然秩序的公私教育所产生的
制度，是所有人为的立法，一切关于市民的、政治的、经济的以及社会行为
的最高规律。如果没有这个根本制度，则政治的统治和人类的行为，就陷于
黑暗，混乱，和没有秩序。因为如果对于作为人为立法的基础，和起人类行
为最高规律作用的自然法缺乏认识，则对于正义和不正义，自然权利，物体
的乃至道德的秩序，就完全无法辨识，对于一般利益和个别利益的本质区别，
各国繁荣和衰落的实际的原因，甚至关于道德上善恶的本质，支配者的神圣
权利，和服从社会秩序的命令者的义务，也都完全没有办法理解了。

因此，实在的立法，只有在宣示它是对结合成社会的人们最有利的秩序
所依据的自然法时才能成立。也可以很简单地说，是最有利于君主的秩序，
因为真正最有利于君主的，也是最有利于国民的。要经常保持帝国的稳定和
繁荣，除了认识这个最高规律之外，没有其他方法。国民对于这门学问知道
得愈深，国家愈能受自然秩序的支配，则实在的秩序也愈益合理。总之在这
样的国家里，不会有不合理的立法；因为政府和市民都很快能够看出它的不
合理。

社会的基础，是人的生存，和维持保卫人的力量所不可缺少的财富。因
而，如果助长违背从王国土地有规律地财富的年年再生产和分配秩序，来制
定实在法，那只因为是无知。如果在这样的国家，政府为理性的灯光所照亮
时，则有害于社会和君主的实在法就会被取消。

在这里所说的是由自然法的研究所深化，发展和完成的理性。因为单纯
的理性，不过使人比禽兽稍高一点而已。所谓理性，在最初不过是使人能够

                                                
① 从这里起到这一节的终结，是最后版本所增朴。（翁根注）
① 对于人最有利的自然秩序，对于其他动物说，并不一定也是最有利的；但是人有着把自己的命运尽可能

地安排更好一些的无限制的权利。这种优越性是根源于人类的理性，而理性又来源于自然秩序。因为人的

这种优越性，受之于自然创造的神；神在形成宇宙的秩序中，由制定各种规律来做出这些决定。（原注）



获得自己所必要的知识，并依赖这项知识，把握作为人的存在的本性所不可
缺少的实际的善和道德的善所必要的能力和才能。理性对于灵魂的关系，好
象眼睛对于身体一样，如果没有眼睛，人就不能享受亮光，如果没有亮光，
人就不能看到任何东西。

因此，只有理性，人并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行动，人必须依靠理性获
得自己所必要的知识，并运用这些知识来正确地行动，和获得自己所必要的
财货①。无知是孤立的野蛮人的原始属性。所以在社会中，无知是人类为害最
大的缺点。正因为这个缘故，在社会中，无知可说是有罪的；因为所谓赋有
理性的人，必须超过野蛮状态的阶段。因为人类的不幸，他们对于创造之神
的侮慢，鄙视永久的光明，最高的理性以及一切的善的最通常的原因是出于
他的无知，因此这种罪的性质就更加可怕。

但是对于自然法的过程有一定程度明确认识的，知识渊博的，发展完成
的理性，是可能的最好统治所必不可缺的条件；由于遵守最高规律，可以使
维持人类生存和监护权威所必要的财富充分地增加，而且由于监护权威的庇
护，可以使结合成社会的人的财富所有权和身体安全受到保证。

因此，很明白的，每一个人的自然权利是与结合成社会的人，对于构成
最有利秩序的可能最好的法的确实遵守程度而成比例地伸展的。

这种法，对于构成人的自然权利一部分的人的自由，丝毫没有限制。因
为对自由所进行的最好选择的目的，明显的就在于这些最高规律所产生的利
益。有理性的人当然不能拒绝服从这些法，不然人的自由对于自己和其他人
同样是有害的，这样就会变成狂人的自由。这在良好的统治之下，当然会由
以社会的实在法为基础的权力加以抑制和纠正。

                                                
① 从这里起到本节结束，是在最后一版中所增补的。（翁根注）



经济表的分析
 

“农业繁荣，其他一切技艺也都兴旺，一旦土地荒废下来，无论从事水
上工作或陆地上工作都将处于垂危的境地。”

——苏格拉底（引自色诺芬的著作）
  

关于农业国每年支出分配的经济表之算术图式的分析
  

国民被分为三个阶级，即生产阶级（classeproluctive），土地所有者
阶级（classedespropriétaires）和不生产阶级（classestérile）。

生产阶级是耕种土地、逐年再生产国民财富的阶级，他们预付农业劳动
上的开支，并为土地所有者提供每年的收入。他们要担负产品出卖以前的一
切支出和劳动。要知道一国国民财富年再生产的价值，就要看那些年产品的
出卖情况。

土地所有者阶级包括君主，土地所有者及什一税的征收者。这个阶级依
靠收人（revenue），即纯产品（produitnet）来生活，这些纯产品是生产阶
级每年从再生产财富中，先拍除补偿年预付（avancesannuelles）和维持经
营上使用的财富基金所必要的部分之后，把它支付给土地所有者阶级的。

不生产阶级，是由从事农业以外的其他工作和别种劳动的人组成，他们
的支出，是从生产阶级和从生产阶级取得收入的土地所有者阶级取得的。

彻底地研究和明确地计算这些不同阶级之间的关系，必须以一些具体情
况为依据，只凭单纯的抽象概念，是不可能进行确实的计算的。

假定有一个大的王国，它的土地在农业高度发达的情况下每年有五十亿
[利佛尔]价值的再生产，而且这个价值保持着经常状态，而这经常状态又以
正常价格为基础。所谓正常价格，则是在能经常保持商业上的自由竞争，以
及充分保证农业经营上使用的财富基金的条件下，各通商国家之间所采行的
价格。

经济表包括三个阶级和它们每年的财富，它们的交易是依照如下的方式
来进行。

生产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不生产阶级
这个阶级的年预这个阶级有二十这个阶级的预付
付达二十亿[利亿[利佛尔]的收额为十亿[利佛
佛尔]①，虽然他入，其中十亿[利尔]，他们为购买
们生产了五十亿佛尔]为购买而原料，把它支付
[利佛尔]，但其付给生产阶级，给生产阶级。
中有二十亿[利另外十亿[利佛
佛尔]是纯产品尔]则为购买而
即收入。付给不生产阶
级。
生产阶级把产品中的十亿[利佛尔]售卖给收入所有者，十亿[利佛尔]售

卖给向生产阶级购买加工品原料的不生产阶级⋯⋯计

                                                
① 从这里起到这一章的最后部分之前一段为止，是最后的版本所增补的。（翁根注）



二十亿[利佛尔]。
收入所有者为购买而支付给不生产阶级的十亿[利佛尔]，不生产阶级为

用于本阶级的人们的生活需要，向生产阶级购买产品⋯⋯计十亿[利佛尔]。
收入所有者和不生产阶级从生产阶级购买的数额的总和⋯⋯共计三十亿

[利佛尔]。
生产阶级由售卖三十亿[利佛尔]产品而得到的三十亿[利佛尔]（货币—

—译者）中，二十亿必须当作土地所有者本年的收入，支付给土地所有者，
以余下的十亿用作向不生产阶级购买加工品。不生产阶级则保留这个数额，
以便恢复先前向生产阶级购买自己加工品原料所支出的预付。因此这个预付
并未生产任何东西。不生产阶级不过把它支付出去，又把它收回来，就这样
每年给它保留起来。

原料和为把它加工所花费的劳动，使不生产阶级的售卖达到二十亿[利佛
尔]，其中十亿[利佛尔]，是为该阶级的人们的生活而支出；这里只有消费，
即产品的消失，并没有什么再生产。由于这个阶级只是经常不断地把自己劳
动所得的报酬用于支付与生活资料有关的支出，该项支出，就是从全部耕作
地区的每年再生产所取得的、为不生产的支出所消失的、不再恢复的、纯然
的消费支出。

另外的十亿[利佛尔]被保留下来，作为补偿不生产阶级在第二年制造加
工品时重新向生产阶级购买原料的预付。

这样，生产阶级向收入所有者和不生产阶级出售而得的三十亿[利佛
尔]，其中二十亿[利佛尔]用作支付本年度的收入，十亿[利佛尔]则用于购买
工业品而支付给不生产阶级。

在不同的阶级之间这种交易的进行及其主要条件，毫不是假设的东西。
如果仔细加以考察，任何人都能确信，这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不过在计
算中所假定的数字，只适用于现在的场合。

农业国的繁荣和衰落的种种不同状态，可以由于其他种种不同的条件，
因而假定出其它的数字，其中每一个假定数字都要成为严密地适合其特殊计
算的基础。

我们当作计算出发点的假定数字，是在上述的耕种地区，依据自然秩序
的最恒久的规律，确定由生产阶级每年用年预付二十亿[利佛尔]重新生产出
再生产总额五十亿[利佛尔]。根据这个假定，年预付的再生产为百分之二百
五十。因此，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可以得到和预付相同的数额。然而这些假
定的数字，有其不可缺少的条件，即交易的自由能保证产品以优价（bonprix）
出售，例如谷物的价格，假定为一塞蒂值十八利佛尔。同时还假定，耕作者
除了支付给土地所有者的收入以外，不管直接或间接，都不再承担赋税。而
收入的一部分，例如七分之二，则构成君主的收入，根据我们假定的数字，
在二十亿[利佛尔]总收入中，君主所得的部分，是五亿七千二百万[利佛尔]
①，土地所有者所得的部分是七分之四，即十一亿四千四百万[利佛尔]，什一
税征收者所得的部分是七分之一，即二亿八千六百万[利沸尔]。这个课税方
法，既能取得如此巨大的公共收入，又不致使国民财富每年的再生产造成任

                                                
① 年预付是每年花在耕作劳动上的支出数额；年预付必须与原预付（avancesprimitives）区别开来，原顶付

是购置农业设备的基金，它的价值约比年预付大五倍。（原注）



何衰退①。如果用其他方法，必然要使国富的每年再生产衰退。
对于土地所有者，对于君主和全体国民来说，把赋税完全对土地收入直

接征收，是有很大的利益的。因为所有其他的课税形式都是违反自然秩序的，
都是对于再生产和赋税本身有害的，都是会在赋税之上加上赋税的。在这个
世界上，一切的东两，都是受自然规律的支配。人类被赋予认识和遵守这些
规律的必要的智能，然而对于许多观察的对象，需要作综合的论断，由这些
论断形成一个有十分广泛而非常明显的事实作根据的科学的基础。为了避免
在实践中发生错误，这种科学研究是不可缺少的。

在再生产总额五十亿[利佛尔]中，收入所有者和不生产阶级为供他们自
己消费购买了三十亿[利佛尔]。因而在生产阶级手中，还剩下产品二十亿[利
佛尔]。此外，生产阶级又从不生产阶级购买加工品十亿[利佛尔]。因此生产
阶级每年的基金（fondsannuel）为三十亿[利佛尔]，这个基金，是被这个阶
级中依赖用于耕种的年预付来从事各种不同工作的人们，以及依赖后面所
说，由利息（interet）支付的，从事于对创设基金（fondsdel’etablissement）
的各种日常修理工作的人们所消费，关于这一点将在下文谈到。

因此，生产阶级的年支出（depenseannuelle）是三十亿[利佛尔]，即为
满足本身的消费而保有的产品二十亿[利佛尔]，和从不生产阶级购买的加工
品十亿[利佛尔]。

这 个 三 十 亿 [ 利 佛 尔 ] 形 成 所 谓 生 产 阶 级 的 回 收
（reprisesdelaclasseproductive），其中二十亿[利佛尔]，用于直接劳动
的年预付，来抵偿他们所消费掉的支出，以便这个阶级能够每年重新进行五
十亿[利佛尔]的再生产，并使它不断地连续下去。另外的十亿[利佛尔]，则
由这个阶级在售卖时保留下来，以便用于支付创办时的预付（原预付）（即
固定资本——译者）的利息。我们现在来说明所以需要这些利息的理由。

一、构成原预付的经营上使用的财富的储备，每天都要损耗，因此，必
须使它不断地恢复，以便使这种重要的储备能保持原有的状态，不致于因日
渐损耗而终于完全消失；这种重要的储备的消失，会造成耕种的毁灭，因而
造成再生产的毁灭，因而造成国家财富的毁灭，因而也造成人口的毁灭。

二、耕作上往往难免有使作物几乎完全破坏的许多大灾害，例如霜冻，
黑穗病，洪水，畜疫等。如果耕种者不保有一定的预备资金，由于灾害的给
果，会使他们不能完成对土地所有者及君主的支付，或者不能维持第二年耕
作的支出。后面一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因为土地所有者和君主掌握着政权，
能迫使耕种者对自己支付。这样，土地所有者，君主，什一税征收者，以及
其他所有的人，立刻就会陷入耕种毁灭的悲剧结果，而对它束手无策。

因此，耕种者用于设备方面的预付的利息，必须包含在他们的年回收
（repriSesannuelles）中，这个利息，是为了应付这些大灾害，以及维持耕
种上所使用的和需要不断恢复的经营上使用的财富的。

上面已经说过，为使土地适宜于耕种而花费的原预付的数额，要比年预
付约多五倍。在现在的假定中，年预付是二十亿[利佛尔]，因此原预付是一
百亿[利佛尔]。一年的利息十亿[利佛尔]，只不过是一成。如果考虑到必须
用这种利息来抵偿那些支出的数量，如果考虑到这种利息的用途的重要，如

                                                
① 这个计算，必须注意所征收的租税中，完全没有包含租地农场主所交纳的什一税（dimeaffermée）。如果

在这个计算中附加上什一税，那末君主所分得的七分之二，就约为六亿五千万[利佛尔]年租税。（原注）



果想一想没有它就不能保证地租和赋税的支付，因而社会支出的再生将会停
止，经营上使用的财富的储备以及耕种本身也都将遭到破坏，这种荒废将使
大部分人类绝灭，而其余的人也不得不退回到森林去过原始人的生活，那末
就可以知道，在耕种上不可缺少的原预付的一成的利率，并不是很高的。

我们并不是说，所有的耕种者，除了年预付之外，每年都要抽出一成的
原预忖的利息。不过，我们确信，这是繁荣状态的必要条件之一，一个国家
如果不如此，结果这个国家就会衰落，而且是一年比一年衰落，我们如果知
道它进行的方向，就可以用计算的方法，测定完全破灭的时期。同时这也是
说，在耕种上预付的资本，是有利于国民的，租地农场主用这种资本结合他
的劳动和经营能力所得到的利息，应当不少于那些靠利息过懒惰生活者的年
利得。

这个利息总额，是每年会花费掉的，因为耕种者决不会任其闲散。就是
在他们不需要把这些利息用于修缮的期间，他们也会把这些利息用到扩大与
改进耕作的方面，不如此就不能应付大的灾荒。这就是把利息列入每年支出
中的原因。

  
小结

 
最初在生产阶级和土地所有者阶级之间所分配的总额五十亿[利佛尔]，

是在保证每年连续再生产的有规则的程序下支出的，其中土地所有者阶级向
生产阶级购买十亿[利佛尔]，向不生产阶级也购买十亿[利佛尔]。生产阶级
把产品三十亿[利佛尔]售卖给其他两个阶级，从其中收回二十亿[利佛尔]，
作为对收入的支付，并向不生产阶级购买，而支出十亿[利佛尔]。这样，不
生产阶级能得到二十亿[利佛尔]，他们把这笔款用来向生产阶级购买本阶级
人们的生活资料和自己的工业品的原料。生产阶级自己每年支出二十亿[利佛
尔]的产品，这二十亿[利佛尔]是完成年生产五十亿[利佛尔]的支出，即消费
总额。

这就是生产阶级每年用二十亿[利佛尔]的年预付重新生产出来的五十亿
[利佛尔]的有规则的支付程序，那二十亿[利佛尔]年预付是包括在构成年再
生产五十亿[利佛尔]的支出总额中。

现在向读者提出支出分配的算术图式（Formulearithmeti-que）如下。
右（向左）边上面②是生产阶级为了取得本年的收获，而在前一年所支出

的预付额。在这个数额下面有一条线把它和这个阶级的收入额栏分开。
左（向右）边是不生产阶级的收入额。
中央上面，是收入的数额，分别又对二阶级支出，向左右二方面分配。
支出的分配，以点线表示，从收入额出发，沿斜线通往这一个阶级或另

一个阶级。这个线的两端，表示收入所有者向这些阶级购买而支出的数额。
二个阶级之间的相互交易，也用点线来表示，点线从购买的阶级斜降，

通到出售的阶级。每根线末端的数额，是在相互交易中一个阶级从另一个阶
级中收到的数额。①

                                                
② 如果有免除租税的土地，那必须是有益于国家的福利，可以把它看作公共收入的一部分。因此，这种免

税只是在有正当的名义时才能许可。（原注）
① 实际上在下列的图式中生产阶级的收入是在左边，而不生产阶级的收入是在右边。（俄译本注）



最后，计算是在每一方面都以各该阶级所收入的总额结束的。
由此看来，在支出的分配符合上面详述程序的情况下，生产阶级的收入，

包括预付数额在内，等于年再生产总额。在这样的情况下，耕作、财富、人
口都停留在原来的状态，没有增减。在不同的场合之下，如前面已经说过的
那样，会发生不同的结果。

倘若土地所有者为了改良土地和增加收入，支付给生产阶级的多于不生
产阶级的，那末用于生产阶级劳动方面支出的增加，应当看作是对这个阶级
预付的增加。假定收入的支用是在繁荣的状态下进行的，则在生产阶级和不
生产阶级之间是平均分配的。然而在这里，生产阶级只把自己支出的三分之
一转交给不生产阶级，因为耕种者并不象土地所有者那样能够自由地分配自
己的支出。但农业愈是衰退，那末为了使它恢复起见，就要把可以自由支配
的支出更多地用在农业方面。



重要的考察
 

第一考察
 

土地所有者支付给不生产阶级，并由这个阶级用于生活的支出，和土地
所有者为维持其本身和他的共同生活者（commensal），以及为饲养动物而对
生产阶级的直接支出，是不能混同的。因为土地所有者对生产阶级的支出，
与对不生产阶级的支出比较起来，对农业的利益要大得多。

在有收入的所有者中，有很多人由于非常富裕，因而消费极其高价的产
品。他们所消费的产品数量，从比例上看，要远低于其他阶级以比较低廉的
价格所消费的产品数量。根据这一点把收入用于购买高价物品的人，与他们
购买数额比起来，要少得多。然而他们的支出，支持了优质产品的价格，因
而相应地也维持着其他产品的好价格，这对于土地的收入是有利的。

土地所有者对不生产阶级的大量支出的情况和上面所说的不同，这里有
生活的奢侈（tastedesubsistance）和装饰的豪华（luxededécoration）的
区别。对前者的结果，不应当象对后者的结果那样害怕。

购买豌豆一利特隆（litron）过去的容积单位，是一蒲华束的十六分之
一。一蒲华柬约合十三公升（litre）的人，支付给耕种者一百利佛尔，耕种
者把它用于年再生产的耕种的支出。购买金辫带一百利佛尔的人，把它支付
给工人，工人把其中的一部分，用于从外国购买原料。只有用于购买自己生
活用品的另一部分，才回到生产阶级手里。甚至这流口的部分，也不象从土
地所有者直接对生产阶级支出的费用那样有利。因为工人不会为生活而购买
高价的产品，因此对维持能生产高价产品性质的优良土地的价值和收入说，
他的贡献不及土地所有者。甚至为购买外国产品而支付出去的部分，在进行
产品相互贸易的国家，实际上至少有一部分要回到生产阶级手里①，这是由于
要负担贸易的费用，因此它的数额会减少；不可能全部流回。

  
第二考察

 
单纯的消费支出，是自身要消灭而不会流回的支出。这种支出，只有能

够自给自足的生产阶级才能维持。所以，这种支出，如果不用于再生产，就
要把它看作是不生产的支出。再则，如果对于农业是多余的和不利的，那未
甚至可以把它看作是有害的和浪费的支出。

土地所有者支出的最大部分，至少是不生产的支出。其中只有他们用于
维护改良土地及扩大耕种的支出可以除外。但是由于他们是依据自然法尽力
于财产管理，并且还担负为修复世袭财产的支出，因此不能把他们和形成纯

                                                
① 生产阶级和不生产阶级所得到的每一笔数额，都假定有二重的价值，这就是说，在出售和购买两方面，

同时谷有出售的价值和购买的价值。然而实际的消费只有构成生产阶级收获总额的五十亿[利佛尔]的价值。

对各阶级支付的货币数额，是由每年重复同一流通过程的货币总额的流通，分配于各个阶级。这个数额可

以由数量的多少和流通的快慢来测定，因为货币的流通速度，可以大大的补充货币数量。例如在再生产没

有减少，因交易顺利或因其他原因而使产品的价格增加时，使支付购买产品的货币额，井没有增加的必要。

然而在购买者和售卖者手中，也许会有比较多的货币转手，这使得很多人都认为是国家的铸币有很大的增

加。这个似乎是事实的表面现象。对于一般人说，是非常难于理解的。（原注）



粹的不生产阶级的那部分人混同起来。
  

第三考察
 

在一个处于繁荣状态的国家里，耕种以及交易的自由与便利达到了最高
阶段，因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已经达到了不能再增加的限度，这样就使土地
所有者能够把半数的收入用于向不生产阶级购买货物。如果一个区域还没有
完全耕种和改良，道路缺乏，为了运送产品，还需要使河流便于通航，和开
凿运河，那末土地所有者为了通过必要的支出，尽可能地增多他们的收入和
享乐，就必须节约对不生产阶级的支出。在这些不能够做到时，上面所说的
对于不生产阶级的多余的支出，是对于他们的富裕和国家的繁荣有害的浪
费。因为一切对于农业不利的东西，对于国民和国家是有害的。一切有利于
农业的事，也有利于国家和国民。土地所有者只有为增加他们的财富，和为
社会一般福利的支出才是必要的。因为土地所有权的保全，是国家统治的自
然秩序的根本条件。

封建政治曾经把土地所有权看作领主的武力的基础，但它所考虑的只是
土地所有权。由于这个缘故，关于土地所有权继承程序的许多习惯和奇怪的
法律，尽管在君主政体经过多次变动，至今依然保持着。另外方面，为耕种
所必要的，唯一能使土地获得生产力的动产所有权的保障，就注意得非常少。
这是由于没有充分的理解，王国武力的真实基础，首先是国民的繁荣。

罗马虽然能够打败和征服许多国家，但不知道怎样来统治。罗马掠夺了
所统治各国的农业财富。因此在它的武力消失时，使它富裕的占领地就被夺
去，结果使自己无可奈何地受到敌人的掠夺和欺凌。

  
第四考察

 
我们在这里所提到的规则的秩序中，每年土地所有者和不生产阶级用于

购买的总额，货物的全部款项都流回到生产阶级，这样使生产阶级每年能够
对土地所有者支付二十亿（利佛尔）的收入，以及对自己支付的原预付和年
预付的利息。

在这样的支出分配中，如果给农业以损害，如果由于某些不适当的课税
和交易中的某些束缚，使耕种者收回的数额减少，必然要使国民财富的年再
生产衰落，并使人口减少。而且这种情况很容易表现在数字上。由于支出回
到生产阶级还是离开生产阶级？由于支出使生产阶级的预付增加还是减少？
由于支出是维持还是降低产品的价格？因此使一国管理效果的好坏，由支出
分配的秩序来判明。

不生产阶级所取得的二十亿[利佛尔]，所以只有约半数能够支用于本阶
级工作者的生活，因为其他的一半，要用于购买加工品的原料。因此这个阶
级的人口只占国民中的约四分之一。

前面已经考察过，在生产阶级所收回的三十亿[利佛尔]中，有十亿[利佛
尔]要作为这个阶级的每年的原预付的利息，用来不断地恢复这些预付。因此
这个阶级为自己的直接工作者的支出，只余下约二十亿[利佛尔]，因此他的
工作者的数目，约为不生产阶级的二倍。但他们每个人可以使用耕畜进行的
再生产，足以养活八个人，就是假定由四个人所组成的他自己的家族，以及



属于不生产阶级或土地所有者阶级的同样人数所组成的其他的家族。
如果要对于一国支出的分配作进一步的详细研究，可以看农业哲学第七

章。在那里可以看到，除了这里国民分配到的五十亿[利佛尔]之外，尚有其
他的支出。例如交易的费用和耕畜的饲料等。这些支出，并不包含在《经济
表》中所表示的支出分配中，如果加上这些支出，那未年再生产的总价值，
就要增高到六十三亿七千万[利佛尔]了。关于这一点应该注意的，是交易的
支出，由于它是否会引起违反自然秩序的作用，可能在增加时会对国民不利，
减少时，对国民有利。

  
第五考察

 
在上面所说的支出状态中，是假定国民只在本国进行交易。然而没有一

个国家能够在它的地区之内，生产出满足住民需要的一切种类的财富。因而
国外贸易是必要的。依靠对外贸易，国家可以把它的产品的一部分，出卖给
外国，以便从外国购买它所需要的东西，然而由于一国只能根据对外国售卖
的数量而从外国购买，它的支出状态，必须经常的和这个区域每年重复的再
生产相适应。因此以再生产的定额为基础，这项支出是能够正确地计算的。
但是由于对外国贸易的不稳定，因而无法详细计算，同时就把它排除在考虑
之外。还应该注意，在自由竞争状态下的国外贸易，只进行相等价值的交换。
一方面不致使另一方受到损失，也不致使另一方占到便宜。

关于运输费，一国和另外一国，双方都在售卖或购买时支付。这些经费
和所谓的国民基金不同，是为商人形成的另外的基金。因为在农业国家的对
外贸易中，任何商人，都是和这个国家的利益无关的外国人。这样，在一个
既从事农业又从事商业的国家，就把二种不同的国民结合起来。一种构成社
会的主要部分，是和提供收入的耕种区结合起来，另一种，成为从事对外贸
易的整个共和国一部分的外在附属物，这种贸易是依靠从事农业的国民进行
和支付的。这项贸易的费用是必要，但应当看作是从土地所有者的收入中扣
除的一种沉重担负的支出。因此这种费用，必须从所有的垄断和所有的重税
中解放出来。不然将会对于主权者和其他的土地所有者的收入，成为不幸的
因素。

在国外贸易处于自由竞争的情况之下，各国间进行交易的价格，应该是
自由免税（Immun）商业各国计算财富和年支出的基础①。国外陨易范围的大
小，取决于居民消费的多样性和产品种类的多少，一国产品的变化愈多，它
的输出入就愈少，这个国家对外贸易的费用愈节省。然而只有在各国之间维
持着贸易关系，才能够不断的保证国内商业中的产品得到最高价格，保证君
主和国民得到最大收入，因此对外贸易应该是完全自由的，必须从一切的束
缚下解放出来，免去一切的课税。

  
第六考察

                                                
① 这种情况，在东印度贸易中，普通并下发生。但在由外国商人，把从东印度所购买的东西卖给我们，并

把我们为购买印度商品所支付的金钱，用于购买我国产品的贸易说，情况就不是如此。如果这种贸易由我

们的国内商人来做，而且这种交易又只限于我们和只要货币的东印度人之间进行时，情况就不同了。（原

注）



 
大家都能看到，同一产品，不知多少次的在商人和工人的芋中移转。必

须注意，如果流通的次数，无意义的增多，反复的出卖和购买，只是货物的
转移和增加费用，并不是生产任何财富。因此产品的计算，只限于最初售卖
者[生产者]的出售数量和价格。

这种价格越是遵循自然秩序，和越是持续维持高价，对外贸易就越是有
利，越能活跃农业①，维持各种土地产品的价值，增进君主和土地所有者的收
入，越能增加国民的现金，同时用于支付不是产品原始所有者的劳动和职务
的报酬的工资数额，也会增多。

分配得或好或坏的工资的使用情况，对于国家的繁荣或衰落，国民风气
的纯良或紊乱，以及人口的增加和减少，影响很大。可以使人抛离农村，为
都市的豪华和享乐所吸引，或者他们也可能平均地分布于各地。后一种情况，
他们可以按照生产而维持其消费。而在前一种情况下，就难免要有很多输送
费，这种输运费，要使最初售卖的产品价格降低，并使土地的收入，工资的
数量和人口减少。

转卖（revendeur）商业，会因商人的勤勉和才能而扩大。但农业国家的
商业，则受一个地区每年再生产数量的限制。因而不应该把作为国内商人纯
收益的利润，和国民的财富相混同。因为国民的财富，不可能超过最初出卖
者出卖时市场价格计算的土地实际再生产物的售卖量。商人为了取得尽可能
多的利益，就要牺牲国民，尽可能的廉价买进，高价卖出。商人的私人利益
和国民的利益相反。但是从整个情况切实地来观察，无论从整个商人阶层以
及这个广大阶层的各个成员说，是以产品在最初就能以尽可能高的价格出
售，实益最大。因为产品越是能够以高价出卖，则耕种就能够得到越多的纯
收益。耕种的纯收益越多，则耕种越是有利。耕种越有利，则耕种的范围越
能得到扩展。耕种越能再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则可以提供耕种者回收额，君
主，土地所有者、十分之一税征收者的收入，以及其他一切阶层人民的工资
就越多。所有种类的支出越增加，使商业能得到越多的交易物品，交易机会，
和活动力，因而商人的利得总额，就会由于竞争的作用而增大。在各种特殊
情况之下，竞争虽然有损害产品价格，抑制利得过高的作用，但是有如此远
见的商人是极少的。至于为了确得将来的巨利，而能牺牲目前利益的则更少。
因而保证产品最初售卖价格的，决不是商人，而是消费者的需要和满足消费
者需要的资力。商人既不会创造价格，也不会创造商业的可能性。相反的，
是商业的可能性和由价格进行交换的可能性创造了商人。②

                                                
① 所谓自由而兔税的商业，就是免除国库和领主等所有的贡纳，免除垄断，免除监察官以及其他无用官吏

的俸给的商业。商业和农业一样，不可能有自然秩序以外的统治。在所有的商业交易中，贩卖者和购买者

是相对立的，但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自由地订立契约。他们自己这样调整的利益是和公共的利益相一致的，

因为他们自己是他们刊益的唯一最合适的审判者。在这个情况下，任何有权力的官吏的介入，都是下适当

的，如果无智，甚至更进一步有不良的动机，那就更加危险。在商业和农业的垄断中，常常会遇到过多的

拥护者。如葡萄的种植，果子酒的卖买，谷物的自由交易，外国制品输入的被禁止。国家的各个制造业，

在取得垄断的特权中相互破坏。强制制造业的企业家，不使用本国的原料，使用其他国家的原料等等。莅

黑暗中闪耀着虚伪的妖光。然而常是隐蔽的，在一般福利的借口之下，为了求得特殊利益，而颠倒了自然

秩序。（原注）
② 耕种者的利益，是所有经济活动和农业上一切成功的主要原动力。产品越能经常的保持高价，租地农场



  
第七考察

 
我们完全没有谈过铸市的数量。铸市是在各国的商业中流通的，又因为

货币可以用来购买一切需要的东西，因而有些俗人就把它看作是国家真正的
财富。但是没有人问，货币是怎样取得的。

可是这种财富并不是无偿地取得的，对于它的购买者来说，是要有相当
多的费用的。对于没有金银矿的国家说，只有依靠商业来取得，如果一个国
家，没有可以支付的东西以获得金银，那么这个国家就不会有金银；如果一
个国家有可以提供交换的产品，并且想购买金银，又感到购买是恰当时，那
未这个国家就会要多少金银，就能取得多少金银。

我说感到购买是恰当时，这个国家才会购买金银，因为货币并不是人们
享乐所必需的财富。必须取得的是生活所必需的财富，和每年再生产这种财
富所必要的财富。把产品去交换货币，把这项货币从对农业有利的支出中除
去，这样就会使每年财富的再生产规模缩小。一个国家货币数量的增加，不
可多于再生产的增加。

不然，货币数量的增加，必然要损害财富的年再生产。而再生产的减少，
不久必然要引起货币数量的减少和国民的贫穷。而一国的财富没有减少，货
币数量也可能减少。因为在国家富裕而有方便的自由贸易的情况下，补足货
币的方法是很多的。然而决不能，没有损失地来补充满足人们需要的财富年
再生产的不足。甚至可以设想贫穷国家保有的货币量，应当比富裕的国家更
多一些。因为不管在这个还是那个国家里，货币数量是为出售和购买所要的
数额所决定的。然而贫穷的国家，在商业上必须有更多的货币为媒介。因为
在那里几乎任何人都不能够有可靠的信用，一切都必须用现金来支付。而在
富裕的国家，有很多知名富足的人，因为有他们的财富做充分的保证，他们
所写的票据，是非常可靠的。因而所有的巨额的卖买都可以通过信用来进行，
即可以用有价证券代替货币，使贸易的进行大为方便。所以货币的多少，并
不是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富裕的基准。因此在流通正常，商业能以信用和充分
的自由进行的农业国，有等于土地所有者收入的现金就很够了。

在各国中日益扩大起来的世界性商业共和国，以及只是作为这个广大共
和国的几个部分，可以看作它的主要都市，或主要商店的纯粹商业的小国，
它们的货币数量，是和它们中介贸易的规模成比例的。他们为了增加商业基
金，依靠利润和储蓄，尽可能地设法增加货币数量。货币是他们唯一的世袭
财产。商人只是把货币用于购买，只是为了在售卖中把它收回并取得利润。
因此他们只有在交易中损害国民，才能增加自己的货币。他们经常把货币保
留在自己手中。如果让它流出店铺加入流通，只是为了在它收回时有所增加，
所以这些货币并不是农业国财富的组成部分。农业国的财富，经常是由再生
产的数量限定的，而且其中的一部分不断地作为利得支付给商人。商人无论
居住在什么国家，都是以他们的商业，把各国联结起来。商业是他们的职务，
是他们的财富的源泉。商人有时在自己的住所进行卖买，也可以到别的地方
从事贸易。他们职业的经营范围，并没有特定的界限和特殊的地区。我们的

                                                                                                                                           
主年年的收入越有保证，耕作越是增加，土地由于产品的优价和每年再生产的增加，越能得到更多的收入。

再生产增加越多，国民的财富越是增多，则国力越伸张。（原注）



商人，也是其他国家的商人；其他国家的商人，也是我们的商人；除此之外，
双方相互都在进行交易。所以他们的商业交流终究是以获得货币为目标，而
到处渗透和扩大，这些货币是商业本身所获得的，并按照价格分配于各国。
这个价格是服从于每天调整产品出售价值的自然秩序的支配的。对于农业
国，他们持有另一种观点，认为是更为有利，并且具有着更为广大意义的，
他们为了增多并继续有适合于人们实际享用的财富，必须尽可能地致力于最
大的再生产。他们认为，货币只是微不足道的中介财富，如没有再生产，是
转瞬之间就要消失的。



农业国经济统治的一般准则
（附准则的注释）

  
准则第一

 
生权应当是唯一的，井凌驾于社会的所有个人和非法侵犯私人利益的所

有不正当企业之上。因为支配和服从的目的，在于保证一切人的安全和满足
其容许范围内的利益。有一种见解，认为在政体上，保持各种互相对抗的力
量的制度是有害的，它只证明上层不和睦和下层受压迫。社会分裂为各个阶
层的市民，其中一个凌驾于其它之上而行使主权，往往就要破坏国民的一般
利益，和在各个阶层人民之间为自己的私人利益而引起纷争。农业国的管理
秩序能使所有私人利益都集中在一个主要目的上，就是必须使作为国家和所
有人民的一切财富的源泉的农业繁荣起来，而上述的那种分裂却会把农业国
管理秩序颠倒过来。

  
准则第二

 
国民明显的应该接受构成最完善的管理的自然秩序一般规律的指导。对

于 一 个 大 政 治 家 应 该 具 备 的 学 识 来 说 ， 只 研 究 人 为 的 法 律 学
（Jurisprudencehumaine）是很不够的。有志于行政职务的人，必须对于构
成社会的人们最有利的自然秩序进行研究。更加重要的是把由国民的体验和
总结所获得的实际而有益的知识，和管理的一般科学结合起来，由被证明是
开明的政权，为一切人的安全和达到社会的最大限度的繁荣，制定应该严格
遵守的最好法律。

  
准则第三

 
君主和人民绝不能忘记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只有农业能够增加财

富。因为财富的增加能保证人口的增加，有了人和财富，就能使农业繁荣，
商业扩大，工业活跃，财富永久持续地增加。国家行政所有部门的成功，都
依靠这个丰富的源泉。

  
准则第四

 
必须保证不动产和动产正当所有者的所有权；因为所有权的安全是社会

经济秩序的主要基础。如果所有权没有保障，土地就放弃而不被耕种。如果
资本和产品，不能够保证归于为耕种而租进土地和预付支出的人的手中，那
就不会有提供支出的土地所有者和租地农场主。只有保证永久的所有权，才
能导致劳动和财富使用在土地的改良和耕种上，以及工商企业上。只有在财
富唯一源泉的土地果实的分配上，保有基本权利的最高主权，才能够保证国
民的所有权。

  
准则第五

 



租税不应过重到破坏的程度，应当和国民收入的数额保持均衡，必须随
收入的增加而增加，租税应该对土地的纯产品征课，为了避免使征税费用增
加，妨碍商业，和使每年不致于有一部分财富被破坏，租税就不应对人们的
工资和生活用品征课。同时也不应对祖地农场主的财富征收，因为一个国家
在农业上的预付，应当看作是不可动用的基金，是为租税、收入和所有市民
阶级的生活资料的生产所必需的。不这样做，租税就会变成掠夺，很快地使
国家趋于衰落破灭。

  
准则第六

 
耕作者的预付要充足，要使耕种土地的支出，每年能取得最大限度的产

量。因为，如果预付不足，耕种土地的支出会相应增加，而所得的纯产品却
比较少。

  
准则第七

 
收入的总额，每年都流回到流通中去，并周转在整个的流通领域。不应

该使它形成金钱的财产，或者，至少要使所形成的金钱财产和流回到流通中
去的数量相抵消。因为不是这样，所形成的金钱财产，就会妨碍一部分国民
年收入的分配，阻滞国家的货币，这样就会损害耕种预付的回收、工人工资
的支付和经营业务的各个阶级的人们的消费。这样的把货币从流通中切断，
将使收入和租税的再生产减少。

  
准则第八

 
经济的管理只应鼓励生产的支出和本国农产品的贸易，对于不生产的支

出则可任其自流。
  

准则第九
 

在有广大可耕地，和在本国容易进行农产品大商业的国家，不应该把货
币和人力过多地用在制造业和奢侈品商业上，以妨碍农业上的劳动和支出。
因为，国家首先是要富裕的耕作者人数大量地增加起来。

  
准则第十

 
收入数额的任何一部分，都不应该流入外国，除非它能以货币或商品的

形式收回来。
  

准则第十一
 

必须要使居民不逃亡国外，因为逃亡会把财富随之携带到国外去。
  

准则第十二



 
要使富裕的租地农场主的子弟永久地留在农村做农民。因为，如果有什

么困难而使他们离开农村，迁居到城市里去，就会使他们把父辈用于耕种土
地的财富带到城市里去。农村所需要吸收的，与其说是人力，毋宁说是财富。
这是因为用在耕种上的财富愈多，就可以使从事耕种的人力愈少，耕种事业
愈益繁荣，并取得愈来愈多的收入。例如谷物，把富裕租地农场主的大农法，
和用公牛或母牛耕种的贫苦的分成租地农业者的小农法进行比较，这种现象
是很明显的。

  
准则第十三

 
任何人为了取得最大限度的收获，可以根据对他自己的利益，自己的能

力和对土地的性质最合宜的生产物，有在田地里耕种的自由。对于耕种土地
的垄断，因为要伤害国民的一般收入，绝对不应该助长它。有一种有害的偏
见，要不顾损害产品的出卖价值，大量生产最必要的农产物，而忽视其他生
产物的生产，这种偏见是以这样一种短见为基础的，有这种偏见的人，没有
注意到相互间对外贸易的影响。这种相互的对外贸易能对所有的人供给物
资，并且决定着各国以最有利的条件耕种的农产物的价格。为了保护人民不
受饥馑和外敌的侵袭，维持君主的光荣和权力，以及国民的繁荣，对于国家
说，最必需的财富，第一是耕种经营所要的财富，其次是收入和租税。

  
准则第十四

 
要奖励家畜的增殖。因为家畜能提供使土地获得丰收的肥料。

  
准则第十五

 
用于种植谷物的土地，应当尽可能地集中在由富裕的租地农场主经营的

大农场。因大农业企业和小农业企业相比，建筑物的维修费较低，生产费用
也相应地少得多，而纯产品则多得多。小租地农场主过多，对人民不利。把
人划分为各个阶级，对于各种职业和各种的劳动最为有用的人民，是依赖纯
产品维持的人民。使用动物、机械、水力等所进行的劳动，能够实施一切有
利的节约，对于人民和国家都有好处。因为纯产品愈多，可以使从事于其他
劳动和工作的人们取得愈多的利得。

  
准则第十六

 
对于本国农产品的对外贸易，不要有任何妨碍。因为再生产是受销售情

况的支配。
  

准则第十七
 

要修复道路、畅通运河和江海的航行，以便利产品和手工业品的贩卖和
运送。因为商业上的各种费用节约越多，土地收入的增加也越多。



  
准则第十八

 
国内的农产品和商品价格，完全不应该有所降低。因为如果降低和外国

的相互贸易，就会对国民渐次不利。收入是决定于出卖价值。多而不值钱并
不是富裕。价格高而缺乏是贫困。多而价格高才是富裕。

  
准则第十九

 
农产品价格低廉有利于平民的说法是不足信的。因为农产品价格低廉，

就会使平民的工资降低，减少他们生活上的享受，难于得到劳动和营利职业
的机会，进一步使国民收入枯竭。

  
准则第二十

 
不应该降低最下层市民阶级的生活水平。因为如果降低他们的生活水

平，就会使他们不能够充分消费掉只由国内消费的农产品，这样就会减少一
国的再生产和收入。

  
准则第二十一

 
土地所有者和从事于营利事业的人们，不应该热衷于不生产的储蓄。不

生产的储蓄会把他们的收入或利润中的一部分从流通和分配中削除掉。
  

准则第二十二
 

不要鼓励奢侈。因为这种奢侈会妨碍农业经营与改良的支出，和生活资
料消费的支出。正是这些支出维持着本国农产品的良价和贩卖，以及国民收
入的再生产。

  
准则第二十三

 
不要使国民在同外国的相互贸易中蒙受损失；即使这种贸易对于贩卖输

入商品的本国商人是有利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商人财产的增加，就
会减少收入的流通，妨害分配和再生产。

  
准则第二十四

 
不要被同外国相互贸易所取得的表面利益所欺骗，只从货币数额的顺差

来判断，而不考查贩卖商品和买进商品所得利润的大小。因为取得货币余额
的国家往往是遭受损失的，这种损失引起对收入分配和再生产的不利。

  
准则第二十五

 



必须维持商业的完全自由。因为最完全、最确实，对于国民和国家最有
利的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的政策，在于保持竞争的完全自由。

  
准则第二十六

 
要比关心人口的增加更多地关心收入的增加。因为由于收入多而生活比

较优裕，比人口过多而生活穷苦要好些。人民生活优裕则国家所需的资源丰
富，促使农业繁荣的资金也就充裕。

  
准则第二十七

 
政府与其只注意节约，不如着重于促使国家繁荣所必要的措施。因为支

出虽然庞大，如果财富跟着增加，就不能算过多。但是不应把浪费和真正的
支出相混淆。原因是浪费会吞噬掉国民和君主的所有财富。

  
准则第二十八

 
财务行政不要在租税征收方面，或是政府支出方面形成货币财产。因为

这种财产会把收入的一部分从流通分配以及再生产过程中夺去。
  

准则第二十九
 

国家非常必要的财源，只能从国民的繁荣中取得，绝对不应该求之于金
融业者的信贷，因为货币财产是一种不知道什么叫君主或祖国的隐秘财富。

  
准则第三十

 
国家应该避免借债。借债会形成一种财政上的养老金，使国家担负足以

破产的债务，而且由于这种票据的中介，引起金融交易或票据卖买，使票据
的贴现日益增多不生产的货币财产。这种财产使现金离开农业，从农村剥夺
去土地改良和耕种土地经营所必要的财富。

  
准则的注释

  
准则第三的注释

  
“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只有农业能够增加财富。”
和外国的相互贸易，是用国民收入，通过货币和物物交换，取得作为支

付的商品。因此，在君主收入的项目中，不应该把它当作一项独立的收入，
因为，在实际上，这个项目是双重（卖与买）的。房租和利息的情况也是相
同的；这是由于对支付房租和利息的人说，是从他的收入源泉中支出的。但
在生产成本上所规定的地租是例外，因为地租是包含在土地的收入中。因此，
农业国家的收入的唯一源泉，是土地和耕种企业家的预付。

  



准则第五的注释
 

“租税不应过重到破坏的程度。”
合理的租税，就是没有掠夺化的不良课税形式的租税，应该把它看作是

由农业国家土地的纯产品所派生的收入的一部分。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就
会使租税失去对国民的财富和收入，以及对担负纳税义务的国民的生讣有相
适应的比例的基准。而由于大臣们的一时糊涂，不知不觉的使一切陷于破灭。

土地的纯产品是由三种所有者，就是国家、土地所有者和十分之一税征
收者所分配。其中只有土地所有者的份额是可以让与的；而这部分也只能比
例于土地所取得的收入来让与。因此土地所有者的财产是不会超过这个数额
的。由于这个缘故，参加分配的其他所有者的租税，并不是由这个土地所有
者支付的，因为其他所有者所取得的份额，原来就不是土地所有者的，也不
是土地所有者所能取得，而且所取得的这些份额是不能让与的。所以土地所
有者不能把普通的租税看作是赋课于他的收入份额的负担，因为支付这种收
入的不是他，而是把它支付给应该接受这种支付的人，他并不是获得者，因
为这是来自不属于他的那部分财产。只有在紧急的情况下，就是只有在所有
权的安全濒于危险的条件下，由于国家迫切的需要，要求临时的献金，才从
他们所取得的份额中，为他们自身的利益而献纳。

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忘记，租税的课赋都只能以收入，即土地年
年的纯产品为对象，而不能以农业者的预付、劳动的人们以及商品的贩卖为
对象，如果这样就会是破坏的。如果以农业者的预付为对象而课赋，那就不
是租税，而是强夺，那就会断绝再生产，破坏土地，陷租地农场主、土地所
有者和国家于毁灭的境地。如果对劳动的工资和商品的贩卖课赋租税，就是
恣意横暴的措施，征税的费用就会超过税额，会无规律地转嫁于国民的收入
和君主的收入上。在这里必须把课税（ ）和租税（ ）加imposition impot∃

以区别，课税三倍于租税时，就会把租税本身吞没了。因为在国家的全部费
用中，课赋子商品的税，都是由租税来支付。因此这种租税是虚假的，破坏
的。

对于依靠工资生活的劳动者的课税，严密他说，不过是对雇佣劳动者的
人们所支付的劳动的课税。这就和对耕种土地的马的课税，不过是对耕作费
用的课税一样。这种以人为对象，不以收入为对象的课税，结果就会以工业
和农业的经费为对象，以双重的损失转嫁于土地的收入，很快地导致对租税
的破坏。对于商品的捐税（taxes），也可以同样地来考察。因为这种物品税，
是会作为纯损失转嫁于收入、租税，以至于耕种的费用，从整个国家来看，
不可避免地要有巨大的损失。但是这种课税对依靠转口贸易生活的小的沿海
国家说，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方策；这是因为这种国家的耕地很少，转口贸易
必然成为课税的对象。即使在大国，如果它的农业显著地衰落，土地的收入
不能应付租税的支付时，也常把它作为暂时的财源。在这种情况之下，这种
虚假的财源，常要引起过重负担，妨碍劳动，断绝再生产，使人民不得不节
约消费，致使国民和君主都陷于破灭的境地。

人们常是议论，创设以十分之一税的形式，从收获中以实物来支付租税
的方法。这种课税，事实上是与包含费用在内的收获的总产品成比例的，这
是一种与纯产品的量没有任何关系的。因此土地愈小，收获量愈低，它的负
担就愈重，这样愈会引起不正和不幸的结果。



所以租税应该直接从土地的纯产品来征收。因为在从土地取得财富的王
国，任何方法征收的课税，结局都是土地所支付的。因此最简单，最合理，
对于国家最有利，对纳税者负担最轻的课税形式，是比例子纯产品，对继续
再生的财富源泉的直接课税。

要把课税设定在收入的源泉上，就是设定在形成国民收入的土地纯产品
上，在如下的王国里是颇为困难的。这种国家由于预付不足，农业荒废，或
者土地的耕种粗劣，因此生产量很低，处于贫困的耕作状态，农业如此的衰
退，以致不能够依据土地的质量来制定土地的收支总帐。又由于土地管理稍
为改善，耕种状况有所改良，结果土地的收支总帐陷于非常的不规则。

如果在土地、土地的产品、人、人的劳动、商品及役畜上同样设定课税，
这就是同一课税表现为六个项目，它们虽然是各自分别的支付，但都是建立
在同一的基础上。把这些税合算一起，对于提供给君主的收入数额说，比较
在纯产品上设定的不要很多征收经费的实质的单一税要少得多。这种单一
税，从税率来说，实质上和六个课税项目的税率是一样的。这种租税依从自
然秩序的指示，可以使君主的收入大为增加，对于国民和国家说，比之重复
的六个项目的课税，只要五分之一的费用。而六个项目的课税，则要破坏所
有的土地生产品，阻塞了一切恢复秩序的途径。因为这种课税是君主做了错
事，对国民说是一种破灭性的课税，由于农业的进一步疲敝，对一般俗人说，
更是不可避免的。

无论如何，对于租地农场主的恣意的课税，必须尽快地把它废止。不然
这种破灭的课税，终至于要使王国的收入完全枯竭。在对土地的课税中，最
难决定的是对小农经营的赋课。因为在小农经营中，没有作为计算税额的基
准的佃租费，提供预付的是土地所有者自己，而且纯产品极少，也非常不稳
定。在租税使租地农场主破产的地方，由分成租地农场主来耕种，这是对破
灭的农业所采取的最后手段，必须很好地加以考虑。因为税虽不多，但负担
却重，会吃掉耕作的预付，而使耕作完全破灭。因此不得已而采取小农经营，
比生产量要使用较多费用的耕作，而且常是不能获得什么利润的土地，是应
该和为了比例课税，有正确的税额计算基准，保证土地所有者的定额收入，
由富裕的租地农场主进行大农经营的土地，加以明显的区别，如果租地农场
主在订立租地契约之前，已经知道应该缴纳的租税数额，那末，在租借费用
中如果不扣除去租税数额，这个租税当然不是由租地农场主支付，而是应该
由土地所有者支付。在国家必需要求增加租税时，这个增加部分只能由土地
所有者来负担。这是因为政府一方面要求租地农场主履行他们的租借契约，
而另一方面又以额外的课税，使其不能履行契约，这样就处于自相矛盾的境
地。总之，租税的支付应该由土地的价值来保证，而不应该由经营耕作的财
富价值来保证。这种经营上使用的财富，除了用于为国民和君主的财富的再
生产之外，不能用于任何其他公共的用途。如果用作其他的用途，必然要陷
于浪费，绝不应离齐这个自然的必然的用途，而转用到其他方面去。在管理
上，遵循这个规律的土地所有者，为确保他的收入和祖税，必须留意把自己
的土地只租借给富裕的租地农场主。能够注意这种情况，就可以保证农业的
成功。因为租地农场主不必为租借时期中的课税而劳心，就会趋向于使它的
数目增加，这样，小农经营就会逐渐地消灭；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和租税，由
于富裕租地农场主耕种的土地的生产量的增加，也跟着增加起来。

由于对用牛马牵引的犁，免除所有的课税，这样国家就能巩固它的实力，



确保它的繁荣。负担自身租税的土地所有者，在战时虽然还要若干临时补助
金；但是由于土地耕种的劳动，一点也没有耽误，土地的卖买和出卖价值，
由于本国的农产交易的自由，而经常地得到保证。因此，在这样的国家，即
使在需要巨额的费用，非常长期的战争期间，它的农业和家畜的增殖，也没
有受到任何损害；到了和平时期，土地所有者的土地就能很好地耕种，很好
地经营，继续维持他的大量收入，重新取得很好的保证。这样就容易看出过
大的租税和掠夺的祖税之间的区别。因为租税的形态如何，可以决定租税不
是过大而是掠夺，或者不是掠夺而是过大。

  
准则第六的注释

 
“耕作者的预付要充足。”
即使是最肥沃地土地，如果没有支付耕作费用所必要的财富，也就等于

没有，应该注意王国农业的衰落，并不是由于人们的怠情，而应归因于人们
的贫困，如果耕种上的预付，由于政府的过错，只能获得很少的纯产品，这
是意味着投入了巨额的费用，而所得的收入微薄；这就是在农村中进行粗劣
的耕种，使国家不能取得什么利益，使国民陷入只能过贫穷生活的状态。

曾经有一个玉国[法兰西]，它的每年的预付，只能再生产出对农业者包
含租税在内平均约百分之二十五的纯产品，这百分之二十五，除了农业者每
年的回收，按十分之一税、租税与土地所有者进行分配。如果原预付
（avanceprimitive）是充分的，那末耕作就容易取得年预付百分之百，甚至
更多的纯产品。有些国家，进行贫困的耕作的经费，一直由土地本身来补充，
由它本身来恢复（肥力），所以收获极少，土地就要几年之间轮流休耕即使
这种土地使用和收入的损失不加计算，它的年预付的纯产品，至少也要蒙受
五分之四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之下，大部分的居民陷于贫困的状态，对国家
也没有任何的利益。因为只有在取得超过预付费用的纯产品时，才能使人的
劳动产生纯产品；只有先有土地的纯产品，才有收入、租税、以及属于一国
各个阶级的人生存所必要的纯产品。因此，预付愈是不充分，人和土地就愈
益对国家不利。由于进行收获不能增多的耕作，过着悲惨生活的耕作者，只
会使贫穷国家的人口减退。

在这个王国，几乎全部租税都是任意地向租地农场主、劳动者和商品征
收。因而这种租税是直接间接地向耕作上支出的预付征收的，结果土地的普
通租税的负担，约为三亿利佛尔，还要负担同一数额的财产管理和征税费等。
由于从生产的元本，夺去了十分之一税，从土地生产物等来判断，包括十分
之一税和其他的教会收入，对国民来说，只取得了约四亿[利佛尔]的纯收入。
这样广阔肥美的土地，这样众多的勤劳的人口，生产量是太低了！禁止谷物
的输出，生产只限于供国民的消费。而且还有一半的土地，还处在未曾耕种
的荒芜状态，在那里禁止葡萄的种植。谷物的国内贸易可以任意地取缔，各
地方的贩卖不时地中断，农产物的出卖价值常是不稳定的。

生产费用的预忖，由于租税和间接的负担不断地被剥夺，势必损害再生
产和租税本身。这样会使租地农场主的子弟离开农村，由于对农产品的过重
的租税，会使它的自然价格（prixnaturel）提高，在国民支出中商品和工资
的费用，要附加负担沉重的价格增加部分。这个部分就成了租地农场主的回
收、土地的纯产品、租税和耕作等的损耗的转嫁。肆意赋课于租地农场主的



租税所引起强制掠夺，进一步地产生了累进的衰颓，更加以缺乏贸易的自由，
使土地转落为小农经营，颠落为荒芜地。衰颓的程度，使耕作的费用，只能
生产出包括土地税在内为百分之二十五，而这百分之二十五，还是依靠王国
中残存的四分之一的大农经营。①在这里不想来追寻这个衰退迅速进行的过
程，为了能够预见这个悲惨的结果，只想来分析一下相互关联发生的许多破
坏因素的作用。

这一切混乱情况和它的弊害，是谁也知道的事，而纠正这种情况的荣誉，
更是保留在有见识的政府之手。不过对于国家的需要以及种种的情况，对于
良好行政在经济领域所要求的改革提出的计划意见，未必是适合的，即使这
些改革对于国王和国民的共同利益是很紧急而不可缺的。

  
准则第七的注释

 
“流回到流通中去的财产。”
流回到流通中去的财产，不能单纯地理解为消灭掉的财产。为什么这样

说呢？因为这种财产当初虽然是不生产的，或者是休闲（oisif）的财产，但
随即是活动的，例如形成有利的大规模农业、商业、制造业的预付，或者用
于改良土地，土地所生产的收入又年年回流到流通中去。使国家能够保持着
坚固的存在，年年再生产出巨额的财富，维持人民安度幸福的生活，以及为
了能够确实的保有必要的大量财富，以保持国家的繁荣和君主的实力的，就
是因为充分保有这种可以很好运用的活动财产。但这不能和抽取利息、无生
产基金（fondsproductif）的货币财产，以及用无用的官职、特权等所获得
的货币财产同样的看待。这些财产是不生产的流通，毫无问题对国民说是沉
重的负担，是损耗的财产。

  
准则第八的注释

 
“不生产的费用可以任其自流。”
供国民使用的手工业品和工业品的劳动，因所花的费用很多，所以并不

是收入的源泉。这些劳动的产品，所以能够向外国贩卖取得利润，只是因为
劳动者生活上所需要的农产品的价格低廉，因而手工劳动的工资低廉才有可
能。但这对土地生产物是极其不利的条件。因而在为维持本国农产品的销售
和价格，在对国外贸易采取自由和便利的政策的国家，手工业品从对外贸易
所能取得的毫不足道的利润也消灭时，这种不利条件才不存在；因为在手工
业品的对外贸易中，它的利得是以土地生产品价格低廉所产生的损失为基
础。在这里我们不能把纯产品，即国民的收入，和商人与制造业企业家的利
得混为一谈，因为后者的利得，对于国民全体说，是应该放在费用的项目中。
总之，如果富裕租地农场主的耕种土地，只是为了他们自己进行生产，那末
从富裕租地农场主就得不到多大的益处。

有一种贫穷的王国，在很多的奢侈品制造业中，大部分是依靠垄断特权

                                                
① 这情况和打井水用的绳子及它的使用一样。打井水用的绳子和它的使用，并不是井水的起源，相反的是

井中有水和我们对于水的认识以及对于水的需要，是绳子使用的原因。聪明人是不会把原因和手段柏混淆

的，（原注）



维持的，而且禁止国民使用此外的手工业品，因而增加了国民的负担。这种
对于国民经常引起不利结果的禁制，由此产生的垄断，以及错误的想法，它
的影响要波及于耕作和土地生产物的交易，就要引起最为不幸的结果；因为
挑作和土地生产物的交易，是为了增加国富，绝对需要最活泼的竞争。

在这里我们不谈和小海运国的命运有关的转口贸易。但是大国不应该为
了成为运送业者而放弃耕犁。我们切不要忘记上世纪的一个大臣[柯尔培
尔]，眩惑于荷兰人的商业和奢侈品制造业的绚烂光彩，而不考虑货币的真实
用途，国家的真实贸易，把祖国投入到不谈贸易和货币以外问题的梦想状态
中。

这个大臣的善良的意愿是值得尊敬的，但是过分地局限于自己的想法，
即使财富的源泉受到伤害，也要用手工劳动来生产财富，结果使农业国民的
经济组织整个陷于混乱。为了使制造业者能够过物价低廉的生活，禁止谷物
的对外贸易，王国内部的谷物贩卖，委之于专横的取缔者之手，这种取缔中
断了各地之间的商业。工业的保护者和都市的首长，为了能够以低廉的价格
取得小麦，由于他们恶劣的打算，不知不觉地伤害了他们的土地耕作，使他
们的都市和地方陷于破灭。结果是使农业国只有依靠土地产品来维持的土地
收入，制造业、商业以及工业遭到了破坏。因为能够对贸易提供剩余输出品，
给土地所有者以收入，对被雇佣于营利事业的人们支付工资的，就是这些生
产物。使人和财富逃亡海外的种种原因，则加快了这个破坏的过程。

人和货币从农业转出去，使用丝绸、棉布和外国出产羊毛的制造业，损
害了本国羊毛的制造业和羊群的增殖。这样刺激了装饰的奢侈，并且很快地
蔓延开来。地方的行政，迫于国家的要求，对于农村中每年再生产所必要的
财富的能够看得到的使用（emploivisib1e），也不给以安全的保证。结果使
大部分的土地转变为小农经营，荒地和降落为无价值的状态。土地所有者的
收入变成了纯粹的损失，成为不提供租税的商人商业（commercemercantile）
的牺牲品。因为衰落的、由于沉重的压力遭受破坏的农业，已经到了不能负
担租税的状态。祖税的对象逐渐扩大转移到人、食物和本国的农产品的贸易
上。这样租税的数额，由于征收费用的增多，以及达到破坏再生产程度的掠
夺和浪费，而大为增加；因而租税就变成了依靠从地方的掠夺物以使首都富
裕起来的财政制度的目的。把货币附加利息来贷借，是以货币为元本，从货
币产生收入的主要部类；然而这种收入对于国民全体说，它脱离课税对象，
不过是破坏国家的架空的收益。这种支持着毁灭的奢侈豪华，在货币的基础
上所取得的收入以及富裕的外观，欺骗着下层人民，而使实际财富的再生产
和国民保有的货币日益地减少。啊！不幸的是这种一般的无秩序的原因，是
在很长的时期不为人们所了解。因而灾祸来临了（indèmalilabes）。现在，
政府已经知道根据比较明确的原则，以使王国的财源丰富起来的手段。

  
准则第九的注释

 
“不应该把货币和人力过多地使用在制造业和奢侈品商业上，
以妨碍农业上的劳动和费用。”
只有在持有制造业的原料，并且能够用比其他国家较少的费用制造的条

件下，才能专心致力于手工业的制造。而且，如果用比在本国制造更为低廉
的价格从外国购买，那末这种工业品，就应该从外国购买。由于这种购买，



进行相互的贸易。因为，如果什么东西也不购买，同时什么东西也不出卖，
则国外贸易，以及比手工业品输出远为有利的本国农产品输出的利益，也就
消失了。农业国家，必须从有利地购买手工业品的输入贸易，以促进本国农
产品的输出贸易。这就是贸易的秘诀。这样就不会有从属于他国的忧虑。

  
同一准则的注释

 
“首先是要富裕的耕作者人数大量增加起来。”
英国的古德曼斯切斯特镇（Goodmans-chester），在国王路过时，以带

领有一百八十架犁的最为尊严的行列，伴随国王行进，是历史上有名的事。
这样壮观的情况，在轻浮而讲表面的法国市民看起来，不必说会感到非常滑
稽。到现在还有一伙无聊的人，不知道富裕的租地农场主和从事农产品交易
的富裕商人，是促进、实行、指挥、管理、独立地保证国民的收入，仅次干
活跃、威严、饱学而优异的土地所有者，最诚实而最值得赞赏，并且在国家
里形成了最重要的市民阶层。但是，这些农村里值得尊敬的居民，这些主人，
这些家长，这些富裕的农业企业家，城里人却轻蔑地称他们为乡下佬，使教
他们读书、写字、给他们工作以安全与秩序、扩大他们生活上各方面知识的
学校教师，远远地离开他们。

有人说，教育会引起他们虚荣心，会推动他们去搞诉讼。但是由于性在
都市的自尊心，由于享有特殊的名誉和欺压乡下人的优越感的人们，如果乡
下人对他们要反抗和表示不屈，法律就应给他们以保护。不过是由支付农村
的财富所养活的都市居民，他们的虚荣心是十分愚蠢可笑的。

在获得财产的所有方法中，再没有比农业更加优良，更加丰富，更加愉
快，更加适合于人，特别是自由人的方法了。⋯⋯据我所见，不仅是从全人
类生存的工作效果来看，就是从它所获得的喜悦和丰富说，不知道是不是还
有比它（农业）更幸福的生活？因为土地的耕种，无论是对于人们的生活，
以及对于神的祭把说，都能生产出所希望的一切东西。

  
准则第十二的注释

 
“扩展大农法，排除小农法，把财富吸引到农村来。”
在大农法中，只由一个人操纵用马拉的一台犁，能够做相当于牛拉的由

六个人操纵的六台犁的劳动。后面这种情况，是由于缺乏建立大农法所需的
原预付，每年的支出比纯产品多，因而几乎等于没有纯产品，结果等于把十
倍以至十二倍的土地无意义的牺牲掉。由于没有能应付优良耕作所需的支出
的租地农场主，虽然投入了预付资金，而只给土地以损害，几乎变成了纯粹
的损失。草原的生产物，在冬季几乎完全为耕牛所消费，在夏季里，则土地
的一部分用于放牧耕牛。因而收获的纯产品近于完全没有价值，只要加以轻
微的课税，就等于把耕地荒废起来一样。这种情况，只由于居民的贫困，经
常地可以在很多场所产生。在领土四分之三不得不由这种小农法来经营的贫
国；在这样的国家，可说它的可耕地的三分之一是无价值的。但是政府应设
法阻止这种衰落趋向的发展，采取各种政策来改变这种状态。

  
准则第十三的注释



 
“在耕作上决不能助长垄断，应该给各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合宜的耕

作的自由。”
在法国，有一个时候，曾经有一种特殊的意见，认为为了增加小麦的耕

作，必须限制葡萄的种植。因为当时禁止小麦的国外贸易，国内各地之间的
谷物贸易的交流也受到阻碍，小麦的耕种只限于国内各地自己的消费，很大
一部分土地成为荒地，由于葡萄园的破坏，荒芜的土地更加多起来。更其在
远离首都的地方，不得不提出异议，来反对增加谷物的耕种，因为由于谷物
耕作的增加而无法售卖，使谷物在国内变戌无价值的东西，使土地所有者和
租地农场主陷于破灭的境地，使课赋于土地的租税枯竭。这就使国家的二种
主要耕作衰落，渐次地破坏土地的价值。有一部分土地所有者，甚至不顾损
害其他的土地所有者，以取得耕作的垄断特权。这种情况的产生，在于有江
河海岸交通便利的地方，在首都和一切其他城市，容易从国内所有部分得到
生产物的供应，并且容易把它输出国外，能够保证多余产物的销售的国家，
由于禁止和妨害土地生产物的交易，因而产生可悲的结果。

葡萄的栽培是法国最有利的耕作。因为一亚尔邦（arpent 是古代的农地
测量单位）葡萄地的纯产品，平均估计，约为一亚尔邦优良土地谷物耕作的
纯产品的三倍。还必须注意，包含在二种耕作的总生产额中的费用，葡萄栽
培也比谷物耕作为有利。因此，葡萄栽培的费用和所得的利润，能够对人们
提供多得很多的工资；同时支柱和木桶的支出，对木材的售卖也是有利，葡
萄栽培所使用的人力，因为在谷物收割时没有工作，可以把他们用来收割谷
物，成为租地农场主的有力助手。还有属于由以土地为基础的工作所支付的
阶级的人数愈多，小麦和葡萄酒的售卖就会增加，耕种就会扩大，随着耕作
的增加而来的财富的增加；就可以维持售卖价值。因为财富的增加，就会使
一个国家的所有阶级的人口增多，而人口的增多，会维持所有方面耕作生产
物的售卖价值。

免除了沉重的课税，以使本国农作物的对外贸易得到便利，对于有广大
领土的国家是极为有利的；因为这样的国家，为了取得各种高价的生产物，
特别是邻国不能生产的生产物，能够进行多样化的耕种。向外国售卖葡萄酒
和白兰地，以我国来说，是因为我们的土地和气候的条件好，是我们的特产
商业，政府必须特别加以保护。因而对它增多课税，是完全没有好处的；而
且对维持王国的富裕的大规模对外贸易对象生产物的贩卖，是极其有害的，
所以不能对它多征租税。就是租税应该避免重复，而应该向生产这些财富的
土地单一地征收。因此在补偿一般课税时，对于为确保在外国的销售，能够
保持有利价格的财富，必须特别地加以考虑。因为虽然减轻了这部分租税，
但由于这项交易对其他一切王国财富的源泉以有利的影响，这对国家说能够
得到充分的补偿。

  
同一准则的注释

 
“对于国家说，最必需的财富，第一是耕种经营所要的预付，其次是收

入和租税。”
农业国家的繁荣是怎样来的呢？这是由于有使收入和租税不断继续增加

的巨额的预付，自由和便利的国内商业和国外贸易，年年由土地所得的财富



的享受，有多额的货币作为收入和租税的支付而来的。生产物的丰富是由于
有巨额的预付而获得。消费和商企维持着生产物的贩卖和售卖价值。售卖价
值是国家财富的尺度。财富决定着赋课的租税的数额，提供财富支付，商业
流通所需要的金钱；但金钱不应该把它积蓄于国内，因为这样会伤害再生产
和相互交易，因而伤害真实的财富，可以每年不断继续的生产物的使用和消
费。

铸货是在和其他财富交换时用来支付的，对国家说是作为卖买之间的媒
介担保，如果把它留置于流通之外，不把它用作财富和财富交换的媒介，就
会对维持一国财富的不断继续上不起作用。

铸市的积贮愈多，不能更新的财富就愈多，国家也愈益贫困。因此货币
只有不断地作为财富和财富的交换媒介时，才是一国真实有利的能动的财
富。因为货币本身，在国内只用在贩卖和购买，以及把它再投入于流通的收
入和租税的支付上，是没有其他效用的不生产的财富。所以同一货币是不断
的交互使用于这些支付和交易上。

因为这个缘故，农业国家的货币总量，大体上等于土地的纯产品，也就
是每年的收入。原因是为了国民的使用，这个比数是很充分了。超过这个数
量的货币，对国家说也是无用的财富。虽然租税是以货币来支付的，而真正
提供租税的并不是货币，而是每年由土地再生产出来的财富。正如一般人所
想的一样，一国的繁荣和实力，是依靠它再生产的财富，而不在干它所保有
的货币的多少。这种再生产财富的继续更新，货币的保有对它是毫无补益的。
但是商业上所要的货币，可以由国内所有的，或送住外国的财富为保证的书
面契约（票据），容易得到补充。因为任何人都渴望能够代表货币以外一切
财富的财富，即货币，所以对于货币的渴望，任何人都是强烈的。但是这种
渴望，使货币脱离了它原来的用途，因此对国家来说，不应该过分的对货币
有强烈的欲求。总之，货币数量应该和收入保持均衡，一国所期望的，只是
使财富能够不断地再生出来，以确实保证充分满足有效欲求的程度。在被称
为贤明君主的查尔第五的治世，和王国其他财富的丰富相适应的货币的丰
富，其基础就在这里。我们不计算他金库里所贮藏的一千七百利佛尔（以法
国现在货币价值来计算，约为三亿利佛尔），只从这个君主无数财产目录中
所详细记载的财富来看，也能给他作出判断。这样巨额的财富，从当时属于
法玉的各州，只有现在王国领土的三分之一来看，那就更加值得给他大书特
书了。

所以货币并不是国民的真正的财富（veritableriches），即不是可以消
费和不断再生产的财富。因为货币是不会生出财富的。一埃扣（ecu 亦译为
盾，法国的古货币）如果使用得好，事实上可以生产出二埃扣，但增加的是
生产物，并不是货币，所以货币不应停留在不生产的（人的）手中。谁也想
到，不能认为货币放在父亲的口袋里和放在儿子的口袋里都是一样，这对国
家说，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因为事关紧要的，是不要把货币从能够为国家而
使用的人的手中夺去。严密他说，在国内为此所使用的货币，完全不属于它
的所有者，而是属于国家的必要，这就是为了国民的生活，为君主提供租税
而再生产财富所要的货币流通。

这种货币，是不能够把它和征取利息的贷借交易、全部年收入免除去必
须向国家支付的租税、贪欲的金钱，混同起来。有着支付手段目的的货币，
对于所有个人说，是货币必然的固有的目的。充当租税的实际支付的货币则



是属于租税。对于某些用作购买的必要的人说，则是属于这种必要。还有对
于想要活跃农业、商业和工业的人说，则是属于这些用途。用于支付到期或
即将到期的债务的，则属于这种负债等等。因而所有这些人，都不属于把支
付手段貯藏起来的人。总之，这是国民的货币，并不归属于任何人，因此任
何人都不能把它赊藏起来。但是形成真正富裕的王国的货币的主要部分，是
这些分散的支付手段，在这样的王国，支付手段总是为国家而作有利的使用。
人们是按照它所费的价格出卖，换句话说，为了购买必要的商品，就是把它
支付给外国，也不踌躇。外国也同样地知道，为了交换的必要，决定把货币
换成商品，把商品换成货币的商业上的利益。因为货币和商品，只有当它适
合售卖价值时才是财富。

在流通以外贮藏起来的货币，会稍许增加负债，这不久就会消除。但迷
惑着下层人民的是这些休闲货币，俗人就把它看作国民财富，把它看作是一
国必要时的大财源。实际上，大国只是由于每年从土地耕作所生产的丰富的
纯产品，或者是由货币的更新，不断地促进流窟伪货币的再生，才能富裕起
来。

而且当一个王国由于本国生产物的交易而富裕繁荣起来时，这个王国就
会由于交易关系而取得其他国家的财富，这时票据到处可以代替货币。因而
生产物的丰富和贩卖，保证这个国家到处可以使用其他国家的货币，这样在
耕种得好的王国，每年从土地再生产出来，作为卖买对象的农产物的纯产品，
就能提供收入，用来支付给君主和土地所有者，决不会感到货币的不足。虽
然为了支付这些收入，绝不会有货币不足的事，但不应错误地认为可以对流
通过程的货币征收租税。①

货币是不可捉摸的财富。租税只能对可以处分，能够经常地再生，具体
而可以卖买的财富源泉进行课征。正是这里，成为君主收入的源泉，并且在
国家紧急需要的时候，可以发现确实的财源。所以统治的重点，不能停留在
货币上面，而应扩展得更远，为了增加收入，应该注意于土地生产品的丰富
和售买价值。国家的实力和国民的繁荣就在于能够看得见的年年的财富部
分。把国民吸引到土地上来，并使他们定居在土地上的也正是这些财富。货
币、工业、商人的商业和经纪贸易，如果没有土地的生产物，只是形成附带
的独立领域，这个领域不过构成一个共和国。就此，康斯坦丁堡本身并没有
政府，只有从经纪贸易所得到的动产，处在专制政体的环境中，由于贸易上
财富的交流和自由的地位，保持着他的天才和独立。

  
准则第十四的注释

 
“要奖励家畜的增殖。”
在王国内贩卖和使用羊毛，大量消费内乳、牛油、干酪等，特别是最大

多数贫民的消费，可以获得利益。因为家畜的贩卖和增殖，虽然只是为了消
费，但是由于家畜的增加而能得到丰富的收获，这是由于家畜能够给土地提
供肥料。由于丰收和家畜的丰富，因而在生活资料丰富的王国里，消除了对
饥馑的不安。家畜供给人们以食物，就会使小麦的消费减少，可以使国家能

                                                
① 请参看《百科全书》所载的《谷物论》中关于每年损失本国耕作的生产量五分之四的国家的例解。（原

注）



够比以前把更多的小麦输出贩卖于外国，由于这样贵重的生产物的贩卖，就
可以使它的财富不断地增加。因此而取得的贫民生活的富裕，根本上是对国
家的繁荣做出贡献。

在租地农场主的预付没有被恣意的赋税所剥夺的危险的国家里，土地租
借价格，是由租借地的耕作和家畜饲养的生产量所决定，因此从土地所有者
的收入的观点来看，由家畜所取得的利润和由耕作所取得的利润是混同在一
起的。但是如果租税是向租地农场主课征时，就会使土地的收入减少，因为
租地农场主，畏惧这些眼睛看得见的家畜，会对他们招来破灭的课税，而不
愿预付购买家畜的费用。这样就会由于没有足够的家畜给土地提供肥料，使
耕作衰退，由于瘠地的耕作费用多，吞没了纯产品，破坏了收入。

从家畜所得的利润，对于土地的生产量有很大的贡献，它们是相互依存
的，在依据土地所有者的收入来评价耕作的生产量时，两者是不能分离的。
因为提供收入和租税的纯产品的获得，利用家畜要比使用人的劳动来得多，
原因是在使用人的劳动时，几乎不能收回他们生活资料的支出。而为了贩买
家畜必须有巨额的预付。所以对政府说，是要把比人更重要的财富吸引到农
村里去。实际上，只要有财富，农村里就不会有缺人的事。但是如果没有财
富，农村的一切活动都会衰退，土地变成无价值，因而使王国失去资源，失
去实力。

因此，必须有把财富明显地用于土地耕作的完全保证，和生产物交易的
完全自由。决不应对为生产财富所使用的财富课征租税。还有对于租地农场
主和他的家属，必须免除所有的个人负担，对于从事这项事业的富裕的必要
居民，不应对他们强加以种种个人负担。因为过于没有见识的政府，偏爱营
利的市民，使他们也想享受都市所有的特权，有使应该用于农业的财富流入
城市的危险。安乐的城里人，特别是小商人只是从公众挣取利得，他们过多
地居住在城市，会加重国民的负担。我要说，这些城里人，为子女着想，与
其住在城市里不如去从事受保护和受尊重的农业，在农业中可以找到坚实而
独立的事业。随着他们回到农村去的财富，可以使土地肥沃起来，使财富加
倍增多，保证国家的繁荣和实力。

对于在农村耕种土地的贵族，有一些必须注意的事。在农村有很多贵族，
缺少有足够的土地来充分发挥使用他们的耕犁和才能。这样会使他们的支出
和工作蒙受损失。特别是租税的负担（没有不正当的支付），不是按人口平
均计算和由耕作者负担的地方，为了国家的利益，扩大贵族的耕作和工作，
把土地租借给他们，是否会损害他们的体面呢？在城市里租惜房屋，对君主
和贵族说是不是不合适呢？支付租借费，是和对衣服、利息、房租等的支付
一样，都不会对任何人陷入什么从属关系。还有在农业上，必须注意，土地
的所有者和耕作预付的所有者，双方同样的都是所有者，双方都是具有相等
的品格。贵族由于扩大耕作事业，而对国家的繁荣做出贡献，就在这里，他
们可以找到维持他们的支出和担任军职的孩子的支出的资源。在任何时候，
贵族阶级和农业都是不可分地结合着。在自由的国家里，免除了恣意作为个
人课税的租地费用，这本身是极其公正的。和土地相结合的，由贵族自己所
支付的地租，决不会使贵族阶级和农业受到任何法辱。

  
准则十六的注释

 



“再生产是受销售情况的支配。”
如果谷物和其他本国生产物的对外贸易受到阻碍，那末农业就不会使人

口得到增长，而是把农业限制固定在一定的人口状况。把本国原始生产物贩
卖于外国，可以使土地的收入增加。由此的收入增加，可以增多土地所有者
的支出。这种支出的增加，可以把人们吸引到王国来，因而使人口增加，增
大本国生产物的消费。最后，消费的增加和对外国的销售的增加，相互的促
进农业、人口以及收入的扩大。

由于输入贸易的自由和便利的结果，使谷物价格经常保持一定的均等
性。因为最均等的价格水准，是有交易的国民之间所成立的价格。这种贸易，
由于把富裕国家的剩余给缺乏的国家，因而任何时候，都使各国民之间收获
不等的情况均等化，这样就使任何地方的生产物和价格，经常地恢复到大致
相等的水准。这就是没有可以耕种的土地的国民，和有广大土地可以耕种的
国民一样，能够保证他们的面包的原因所在。一个国家的价格，如果稍微有
利，那未这个国家就会把商品吸引进来，不断的使这种不均等的状况改变，
而恢复到均等的水准。

但对外国的销售，可以证明并不在于以较高的价格得到利益，而在于能
够经常地保持均衡的价格之下，使土地的收入增加十分之一以上，保证增加
耕作的预付，防止过度的高价而使人口减少，避免无意义的使农业衰落。相
反地，如果禁止对外贸易，就会使必需品不足，过分局限于满足国内需要的
耕作，就会随丰年和歉年的收获的变化，而使价格发生波动；这种受限制的
耕作，使大部分土地陷于无价值无收入的状态，又由于销售的不确定，使租
地农场主处在不安定的境地，妨碍耕作的支出，降低租借土地的价格，使人
们专门腐心于最后毁灭自己的狡猾的弥补方策，因而日益趋于衰落。

由于害怕谷物不足，因而禁止对外国的销售，就会妨害商人为了备荒，
在丰收时把谷物贮满仓库，就是我可以这样说，这会妨害由商人的竞争来防
止垄断，在丰收时租地农场主能够得到销售，在歉收时能够保持丰富的自由
仓库的增设，如果这样来考虑时，则对于只有依靠本国生产物的销售而达到
富裕的农业国民，从这种差距很大的行政原则，可以得到如下的结论。就是
平民的生活资料，只能限于马铃薯、荞麦、橡子等，国内的小麦消费则要尽
量的加以限制。因而这种不适当的破坏性的警戒心，必然地要妨碍麦子从丰
富的地方，向遭到饥谨的地方和没有任何出产物的地方输送。这种任意的破
坏性的政策，是何等深重的弊害啊！难道只是使垄断不能发生吗？土地的耕
种会变成什么样子？收入、租税、人们的工资和国力会陷于什么状态呢？

  
准则第十八的注释

 
“本国农产物的低价格，会使和外国的相互贸易对国民不利。”
例如价格二十利佛尔一塞蒂小麦的价值，把它用以购买同样价值量的商

品时，如果政府把小麦的价格降低为十利佛尔，则同一数量的商品，就要支
付二塞蒂的小麦。

  
同一准则的注释

 
“收入决定于出卖价值。”



我们在国内，必须把有使用价值（valeurusuelh）而没有出卖价值的财
物（biens），和有使用价值和出卖价值的财富（richesses）加以区别。例
如路易加纳的未开化的人，享有很多的财物，就是水、木材、鸟兽、土地产
品等，它们并不是财富，因为它们没有出卖价值。但是自从他们和法国人、
英国人、西班牙人之间建立起一些商业部门之后，这些财物的一部分，变成
了获得出卖价值的财富。因此王国的行政的目标，应该是使国民能够取得最
大限度可能的丰富和最高限度可能的出卖价值，二者兼而有之。因为只要有
大量的财富，国民就能够以贸易为中介，获得和国民的财富状态相适应的、
必要的其他所有物品。

  
准则第十九的注释

 
“农产品价格低廉，对平民并非有利。”
例如小麦的高价，如果能够长期的在农业国继续维持，就比低价对平民

有利。手工劳动者一天的工资，当然是以小麦的价格为基础来决定，因而是
通常一塞蒂价格的二十分之一。按这个比数来计算，小麦的价格，平常是保
持在二十利佛尔的水平，手工劳动，者一年约可得二百六十利佛尔。他为他
自己和家属，要对小麦支付二百利佛尔，这样在他手中还有六十利佛尔可供
其他需要的支出。如果相反的，一塞蒂小麦只有十利佛尔，他只能得到一百
三十利沸尔，其中为小麦支出一百利佛尔，剩下的只有三十利佛尔供其他必
要的支出。由此可以知道，小麦高价的地方，要远比低价的地方，有较多的
人口。这种有利的情况，对于其他阶级的人们，对于耕作者的利益，土地所
有者的收入、租税，国家的繁荣说，都是相同。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土地生
产物能够充分补偿工资和粮食的经费的增加数额。这种情况，从支出的计算
和生产量增加的计算，是容易理解的。

  
准则第二十的注释

 
“不应该降低平民的生活水平。”
为了对农村居民的苛敛诛求辩护，不正当的征税者，原则上总是提倡必

须使农民贫困，以免他们怠情。傲慢的资产者是喜欢采用这个野蛮的原则的。
因为这些资产者，没有注意到其他更为决定性的原则，就是没有任何积蓄的
人，只是为糊口吃饱而劳动；一般的人由于渴望财富，所以凡是有积蓄能力
的人，都是勤勉的。受压迫的农民所以怠情的真实原因，在于生产物的交易
不自由，使农产物陷于无价值的状态；还有由于其他原因使农业衰落的国家，
工资过低和雇佣极少。苛敛诛求、生产物的低价，没有足以驱使他们去劳动
的利得，使他们流于怠情，成为违禁打猎者、流浪者和掠夺者。这样的强制
的贫困状态，并不是引导农民勤勉起来的途径。总之，要给他们以勇气和活
力，除了保证他们的利得的所有和享受之外，没有其他方法。

在具有人道的感情，优越的教育，并有丰富的见识的为政者，对于徒使
农村陷于荒芜，使人讨厌的破坏性的原则，要愤怒地给以拒绝。因为他们并
不是不知道能够使国民富裕的，是农村居民的富裕。如农民贫困则国家也贫
困。

  



准则第二十二的注释
 

“生活消费的巨额支出维持着农产品的优价和收入的再生产。”
这里要注意的，是农业国为本国农产物消费的巨额支出。这就是说，关

于没有耕地的小商业国，则要另行考虑。因为他们的利益，对于他们说，在
于保存和增加贸易所必要的财富的基金，或者为了确保在外国销售和购买中
竞争的利益，比其他国家以较少的费用进行交易，不得不节约所有种类的支
出。这些小商业国可以看作大国商业的代理人。因为对大国说，对于需要很
大数额支出的各种部门的贸易，与其由自己来做，不如由那些小国代理通商
比较更为有利，自己经营贸易所得的利润，不如诱导外国商人之间的大规模
竞争扩大到本国，所得的利润来得大。这是因为一个国家要确保本国土地生
产物的尽可能好的价格，和最有利的贩卖，防止本国商人的垄断，除了依靠
世界所有商人之间尽可能最大规模的竞争之外，没有其他途径。

  
准则第二十六的注释

  
“要比关心人口的增加更多地关心收入的增加。”
一切国家希望在战争中强大，和关于进行战争的手段——在这一些手段

中，俗人只考虑到人——的无智，是认为国家的实力，依存于有大量的人口。
为了进行战争，任何人都容易这样想，但是人的数目并不是愈多愈好，过多
的军队，与其说是对敌国交战有效果，不如说为了雇佣军队，使国家本身陷
于疲敝，因而是招来祸害的根源，通常是招来了祸害。而在国民中服兵役的
部分大了，只能由租税部分来维持和活动，却没有充分地加以考虑。

许多见识浅薄的人的想法，国家的巨大财富是由人的丰富而获得。但是
他们这种见解是忘记了人只有依靠财富，而且只有在人和财富之间有着适当
的均衡，才能获得财富和持续地获得财富。

国民总是认为本国的人口不够多，但没有注意到没有维持较多人口所必
要的工资。对于没有财产的人说，只有在自己的劳动，能够获得维持生活所
必要的确实的利得时，才对国家有利。当然有一部分农村的居民，他们虽然
没有利得和工资，为了养活自己，事实上并不需要很大的支出和长期的劳动，
能够生产出容易收获的廉价的许多生产物。但是这样的人，这些生产物，以
及生产它的土地，对于国家是没有什么作用的。为了从土地取得收入，农村
的劳动除了能支付劳动者的工资，还要能够取得纯产品。因为国家所必要的
其他阶级的人的生存，就是依靠这些纯产品。关于这点，我们不能寄希望于
依靠自己的双手，或者其他不充分的手段耕种土地的贫穷的人们。因为他们
是贫农，只依靠自己的双手从事工作，不得不从土地取得食物，对没有资产
的人说，他们会放弃需要过长的时间和过多的劳动支出的小麦耕种，不得不
只为自己的生活而进行自给的经营。

因此你们的土地耕作不能委之于贫穷的农民。把你们土地耕种起来，肥
沃起来的是动物。形成你们的收入，保证售卖价格的是消费和售卖的国内商
业和对外贸易的便利和自由。因此你们如果要使你们自己和国家富裕起来，
要把无尽藏的财富再生，能够把土地耕作和农产物交易企业委托给他的，是
富裕的人们，这样你们就能够广泛地享受土地以至技术的生产物，维持对敌
国的完全的防御，国民福利、农产物交易的便利，国境的边防，强大海军的



维持，王国的美化等的公共事业支出，也能宽裕地应付。这样就能把劳动者
吸引到王国来，并且使他们定居下来，能够得到工资和利润。因此对农业及
其生产物交易的政治管理是财政部及农业国所有其他行政部门的基础。

只有庞大的军队，并不是就形成了完备的防御，为保持士兵严肃的军纪，
优良的训练，强壮、沉着而勇敢，必须给他们以充分的报酬。在海上和陆地
的战争中，除人力之外还要其他的手段，和士兵生活的支出相比，还要有远
为庞大的其他支出。因而成为战争力量基础的，与其说是人，毋宁说是财富。
因为只要给人以充分报酬的财富，是不会没有人来补充军队的。国民用于每
年财富再生产的财富愈多，则每年再生产时所使用的人力愈少，这样就可以
得到较多的纯产品，政府在公务和公共事业可以使用的人力就愈多。而为维
持这些人的生活的工资愈多，由于他们的工作，以及由于他们把工资流回到
流通界的支出，对于国家就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

在只杀戮了许多人命，而没有给它其他任何损害的胜利战争的情况下，
如果敌人所丧失的人员的工资依然掌握在手中，充分地可以用来募集其他人
充当士兵，就不大可能削弱敌人的力量。如果有优裕的报酬，十万人的军队，
可以和百万人的军队相匹敌。因为有吸引人的优裕报酬的军队，是任何军队
所不能打败的。在这个情况下，勇敢的防卫是士兵的任务；而且即使牺牲很
多人的生命也在所不辞的也是士兵；因为有前赴后继甘冒战争危险的决心。
所以维持着军队荣誉的是财富。争取战争胜利、占领城市、博得名声的英雄，
会转眼因疲乏而不复成其为征服者。专门谈论战功、叙述武勇传记的历史家，
他们在叙述历史时，如果不问国民的基础力量和政治状态如何，战争的决定
性事件的成果，对后世就没有什么教育作用。因为国家的永久的实力，在于
国民中纳税者部分的持续的安乐和爱国的德性。

关于容易使财富增加的公共事业，同样地非加以考虑不可。这种公共事
业中，有开凿运河、道路和河川等的修复改建，这些对国富的每年再生产没
有什么害处的公共事业，只有在这些支出可以使纳税人得到相应的享乐时才
能兴办。不然的话，这样极其大规模的事业，虽然是大家所十分企求的，但
由于不规则的课税和不绝的赋役，可说变成毁灭性的事业，这种强制的事业，
最后达到得不偿失的破败的结果。因为一个国家一旦衰败了是很难恢复的。
渐次增加的破坏的原因，如果只埋头于抑制它所产生的结果，而不迫溯它的
起因，则政府的一切关注和努力，都将变成泡影。这个情况由一六九九年出
版 的 《 路 易 十 四 统 治 下 的 法 兰 西 详 情 》 （ 《 Ledé—
taildelaFrancesousLouisXIV 》 ） 一 书 的 著 者 布 阿 吉 尔 贝 尔
（PierrelePesantdeBoisguillebertl647—1714，这书的初版是一六九七年
出版。这里的标题可能是一七一二年的布鲁塞尔版本。请参照
EDaire.EconomistesfinanciersduXVIllsiècle，Paris，P.152）当时所说的
情况充分来证明。著者把考察了王国从一六六○年开始到该著作出版时的衰
落经过。就是他说到原来七亿利佛尔（合现在我国货币十四亿利佛尔）的土
地收入，从一六六○年到一六九九年减少了一半，认为引起这样异常减退的
原因，并不在于租税的征收数额，而是不适当的课税形式和它的无规律性。
因此，如果这样的行政继续下去，可以断言这种减少的趋势必然继续发展。
在路易十四统治时代，租税高达七亿五千万利佛尔以上，其中归入国库的只



有二亿五千万利佛尔①，即使不计算对租地农场主这种恣意的土地税所引起的
年年衰退的损失，也每年从纳税人掠夺了五亿利佛尔的私财。对于所有种类
的收入所征收的复杂而破坏性的课税，由于双重课税，扩大到租税的支出，
使君主也受到损失，因而使君主的大部分收入只落得空名义。因此，如果有
良好的行政，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使租税大为增加，此外再把破坏性的
课税也废除去，并且促进谷物、葡萄酒、羊毛、亚麻布等的对外贸易，就能
够使国民富裕起来。虽说如此，但是如果在没有农业国经济管理的观念的时
代，有谁敢于企图进行这样的改革呢？恐怕在当时的情况下，人们会把大厦
的支柱来推倒的。①

                                                
① 请参看有关租税的部分。（原注）



关于手工业劳动
第二次对话

 
M.X.：在我们上一次谈话中，我们只讨论了你把贸易归入你称作不生产

阶级的工作的理由。但你所称的这个不生产阶级，同你说的生产阶级不同，
并以此把生产的概念限定为只是土地产生的财富，因此这个不生产阶级，应
当包括非直接从事财富再生产并从第一手出售财富的其他一切职业和工作。
我认为，按照你的分类，把所有这些工作归入你所选择的名称以外的另一个
名称之下，是很困难的，因为贸易、科学、艺术、民政工作、军役、仆人、
游手好闲的食利者，以及甚至乞丐，代表着与狭义的生产不同的各种对象、
服务、劳动和工作，因此我看没有一个属名能够确切地适合于这一切工作。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很难认为你的分类和你加以说明的那些名称是可能
的。我觉得这种分类尤其不确当的，是你把土地所有者同你称为生产阶级和
不生产阶级的社会群体区别开来。

M.H.：我的朋友，你应当看到，自然界中的一切东西都是处在相互的关
联中的，一切东西都要在相互联接在一起的圆环中通过。在这些各种各样的
活动的不可避免的接触中，只有依靠抽象的概念才能够对这些对象加以考
察、分析和研究。这些概念除了抽象地、用分析的方法以外，在这一团混乱
现象中对自然界的东西什么也不能确定、移动，什么也不能包括。任何的关
系，在这里都可以根据作为其特点的原因和活动而区分出来。你愈希望找到

                                                
① Barbier（DictionnairedesouvragesanonymesetPseudonyme，Paris，一八二○），认为还有其它著作，如

BellialdesVertus 著的《土地管理论》（Essaisurl’administrationdesterres）（不能把它和 Patullo 著的《土地改

良论》Essaisurl’amé1iorationdesterres 混同）都是魁奈所著。如果他的话是正确的，这书应该是一七五九年

（Paris，J．F．Hérissant）所发表，从编年顺序来排列，应该在《一般准则》之后。但是这推断从任何方

面看，都可说是没有根据的。杜邦在《概说》（Noticeabré-gée），还有其它的著述中，都没有提到这一著

作是出自魁奈之手，可以说重农学派完全不知道有这一著作。这可说是从这一著作的内容来看，不能说是

符合魁奈的精神的。实际上，在《租地农场主论》，《谷物论》等论文中，作者很强调大农经营的利益和

小耕地的合并，在过些时候之后，却主张完全反对的观点——成为问题在其他文章中论六——这是使人不

能理解的。就是这样说：“最大的租地农场，如果只使用一架犁，原则上说对国家是非常有利的。只要能

很好地理解国家的财产是依存于居民人数，国家的收入则依存于居民的消费，就会承认这个原则的真实性。

但是广大的租地农场主虽然只有一架犁，但是家族人数将一直的增加，因而消费更多，应付战争的人员更

要增加。还有它的必然的结果，是要更多的羊毛，更多的大麻，还要更多的养鸡场产品。有四架坚实的耕

犁的六百亚尔邦租借地，要分为各耕种十亚尔邦的六十家。为了各家都有鸡、猪、大麻及其他农产品，并

分成六十处的养鸡场。这样各家都各有二、三头以至四头牛，形成六十家耕种这全部六百亚尔邦的一个村，

合计有二百至三百头牛。如果全部耕地合并成一个租地农场，则只能饲养三十头。”上面的文章，还附有

如下的情况。就是在《序言》中，说作者是初学者，而且再三的说，能对他所说给予谅解。就是这样说：

“对于所发表的关于土地管理的试论，完全不是为出版来写，作者写这书的目的，只是想把土地管理的和

行政的原则提示给朋友。但是结果终于把它发表了，对作者说，对于书的文体，希望能够给予谅解，如果

作者所处理的问题是有用的，则希望能对读书的缺点能够给予宽恕。我虽然说明得不好，但由于作者感到

自己的研究对于社会有所裨益，因而有勇气把它拿出来的爱国精神，想读者们也会给予声援的。”在当时

的情况下，魁奈不得不向一般读者发出这样的呼吁，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因而从这里所列举的证据——此

外还有很多——来看，《经济表》的作者，是不是要以 BeIlialdesvertus 的假名，而把真实的名字隐蔽起来

的判断问题，它的回答断然是否定的。”（翁根注）



确切的区别，就愈要去找寻那些原因和活动，以便能够在不忽视共同的联接
点的情况下，根据它们对自然界的共同体系的不同影响，清楚地看到它们的
典型关系。在目前的场合，我们只以研究对组成社会的人们最有利的实际制
度为限，我们只分析促进公共福利的那些人们的工作的共同特点；因此我们
根据他们最出色和明显的原因和活动，来对这些工作加以区分，以便把它们
归入基本的、主要的阶级中。只有依靠这种抽象作用，才能够研究和评价社
会制度中的这些不同阶级的人们和工作的相互关系，为他们定下最适合于他
们的作用和表达得最确切的名称，在详细地叙述经济学时，是必须遵守这种
表达的确切性的。

生产或再生产（régenération）这个概念，在目前的场合下是区别公民
的基本阶级的基础，这个概念是包含在为现实所严格规定的实际界限中的，
这种界限用普通语言中使用的不确切的措辞来表达，是不适合的。但不应当
使自然秩序去适应这种只能用不确切和模棱两可的措辞表达的语言；而是后
者在进行严格符合现实的分析时，必须与自然秩序的确切知识相一致。

我注意到，在你看来，按上述方式理解的生产阶级和不生产阶级之间的
区别，不容许在这两种阶级之间再安置任何另外一个阶级，因为在肯定和否
定之间，在生产阶级和不生产阶级之间，看来是没有中间的东西的。在不包
括一切其他关系的场合，这是正确的。但可以很容易地向你指出：1）土地所
有者对土地耕作完全不花费用和劳动（因此不能把他们归入生产阶级），然
而却为使土地适合于耕种而作了原预付；土地的质量是由他们维持的——这
些情况不容许把他们同不生产阶级混为一谈；2）除此以外，在这两个极端的
阶级之间有着接触，这种接触是靠作为它们之间的中介人的阶级的收获和费
用而经常保持的。社会制度必须有这个第三阶级的公民，这个阶级是由最初
的工作者、文化的保卫者和消耗纯产品的土地所有者构成的。

应当从上面这种观点出发来研究这个混合阶级同其余两个阶级的关系；
这两个阶级之间的交往，是这个阶级本身同他们保持的交往的结果。因此，
把土地所有者阶级区分开来是不可避免的，以便能够清楚地、毫无阻碍地考
察各种社会群体之间交往的过程。因此，这种区别不仅不会对你的认识造成
混乱，相反的，会使你的认识联贯起来和更有头绪。

M.X.：假如我同你一样，把生产只限于指土地生产的财富， 那末这种
说法是正确的。但是不瞒你说，我一向认为手工业制造品也是真正的生产，
尽管从某个时期起发表了许多学位论文，主张停止这种生产。

M.H.：从来没有人要使手工业制造停止生产；你所指的那些制造品现在
仍在生产，这也是确实无疑的。不过你应当看到，在你所指的那些文章中，
所说的不是关于这种生产，不是关于手工业者使自己制造品的材料所具有的
那种形式的简单生产，而是关于财富的实际生产；我说实际生产，因为我不
想否认说，手工业者在制造自己的制造品时，对原始材料没有增加财富，这
些人的劳动的确增加了用于制造的原材料的价值。

M.X.：我的朋友，你现在所作的承认，在我看来，大大地加强了我的看
法，我认为，我们的争论不可能继续下去了。然而这个承认同时又使我产生
了一种怀疑，使我不能完全相信我以前所持的对我的看法有利的见解。看来，
你完全不想局限于所作的评论，毫无疑问，你认为这种评论把只会使问题弄
糊涂的目前流行的看法从争论中完全消除了。然而，请你相信，我不知道接
下去的议论会把你引导到哪里去。



M.H.：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认为，我打算把你刚才提到的那种庸俗的
看法从争论中消除掉，那末你错了：这不是结束我们争论的最简便的方法。
请原谅我直截地说，你恰巧也有这些庸俗的看法；要不是我发现这些看法之
间的矛盾，提请你注意防止吸引着你的大多数人的幻觉，你会无止境地把这
些看法向我提出来。你坦白承认吧：你不是对我说过吗？制成一双鞋子的鞋
匠使财富增加了，因为这双鞋子的售价大大地超过了用于制造鞋子的皮革的
价格；因此，仅是售价使产品具有财富的性质。在这里你不是想借用不容反
驳的论据，来说明鞋匠的工作的生产性吗？我的意思是说，来说明真正生产
财富的事实吗？

M.X.：难道这种论据，甚至从你的观点来看，也是没有说服力的吗？你
建议我当心受到流行的看法的影响；相反的，我却注意到，我应当防备那些
动人的诡辩会把我俘获，不过我是愿意服从真理的，这真理是显而易见的。

M.H.：你认为我想把那些流行的看法从我们的争论中消除掉，而我认为
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到这些看法，由此可见，我是正确的。实际上我不知道有
其他的理由，可以用来证实手工业劳动能生产财富。这是你自己拿来证实的
论题；要不是我首先引述过这些看法，并指出我们通常用以叙述的语言中包
含的模棱两可的现象，那末这就是你自己可能提出的那些看法。

不过，我的亲爱的朋友，请不要担心我带有狡狯的企图，想用诡辩来说
服你。我认为可以同你一起走笔直的道路。我认为，我们愈开诚布公地向前，
你就更加容易达到正确的认识，并且对引导我们走向正确认识的道路更加感
到惊奇。这道路你是很熟悉的，并且你已经好几次一直走到了我们现在的地
方，不过你对你所看到的各种对象没有足够的注意。

必须把在一定数量的财富上的添加（uneadditionderichessesréunies）
同财富的生产加以区别；换句话说，通过在原材料上进行添加（réunion）的
方法，使已有的消费品增加费用，同作为更新、或作为更新财富的实际增长
的 财 富 生 产 或 创 造 （ ⋯ unegénération ， oucréationderichesses ，
quiformentunrenouvellementetunaccroisementréelderichessesrenaissan
tes），必须区别开来。

那些对财富的真正增长与虚假增长不加区别的人，每一次议论到作为手
工业的劳动结果的财富的虚假生产时，会不知不觉地陷入经常的矛盾中。

他们同意这样的意见：在创造手工业品的支出和工价上国家花费的钱愈
少，那末由于这些制造品价格的降低而愈有利。但这不妨碍他们认为，手工
业劳动的财富生产在于增加这些制造品的售价。这些矛盾的思想存在于同一
个头脑中，经常发生冲突，然而人们通常没有注意到这种矛盾。

编织花边的工人的价格很高的劳动，使作为花边的原材料的线的售价增
长了。因此，这些人得出结论，编织花边使财富增加了。他们对绘价格昂贵
的图画的艺术家的劳动，也发表同样的意见；艺术家和手工业者的劳动报酬
愈高，那末这种劳动的生产率愈大。

这杯饮料值一苏，而用于制造这杯饮料的原材料值一里亚（liard，法国
古铜币名，等于四分之一苏。）；制造这杯饮料的手工业者的劳动，使这种
材料的价值增加了三倍。由此可见，在这个场合下，财富的生产是增长三倍；
因此，在你看来，一年内使两个工人的劳动用于制造这种饮料是很有利的，
而如果二年内有四个工人从事这种劳动，那就更加有利。由此推论下去，假
如发明一种机器，能够不要任何费用或者只需花很少的费用编织出很好的花



边，绘出美妙的图画，那末你就会对我们说，这是非常不利的。的确，印刷
术的发明，引起了关于作家劳动生产率降低的异常严重的议论。然而经过仔
细研究之后，印刷术是完全受人欢迎的。因此，我的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能
够的话，就同意你的思想是有这些矛盾的吧。如果你不能这样做，那末关于
手工业劳动的虚假的财富生产这个题目，就不值得继续讨论下去。

M.X.：我的朋友，你没有注意到，在关于生产阶级的劳动方面，你陷入
了同样的混乱。难道在这种劳动上，人们不也是致力于少花钱吗？难道能由
此得出结论，这种劳动不是生产性的吗？

M.H.：在谈话中经常可以遇到支吾和规避的情况，我的亲爱的朋友，你
好象是在提出另一个难题，以便摆脱困难，我们就来解决你提出的难题吧；
不过在开始这样做以前，让我们把关于手工业和工业劳动的虚假的财富生产
问题彻底地结束吧。当然，你不会再坚持把这种生产同手工业者、艺术家、
建筑工人、工厂主、企业主等等的产品的形式混为一谈了。你还有其他的理
由可以引用来说明你的意见吗？

M.X.：我很明白，由于手工业者的劳动而产生的财富生产，既不能同手
工 业 制 造 品 的 生 产 混 为 一 谈 ， 也 不 能 同 由 于 劳 动 的 支 出
（lesfraisdutravail）而造成的价格增长混为一谈。这种支出同用于工人生
活资料的必要支出确实是永远不可分割的；但由于这种费用就出现了同手工
业有关的财富生产，因为只有这种支出才保证了土地产品的销售，并维持其
价格。因此，根据你的意见，只有从第一手出卖的产品的售价，才使这种产
品具有财富的性质，同时是土地每年生产的财富的衡量标准。我所说的这种
支出，能扩大消费，加强购买者的竞争，并提高产品的价格，因而同时也就
使国家的每年财富、人口和消费增长了。由此可见，实际的财富生产就存在
于这种循环中，这种生产的循环，应当归功于工业劳动。

M.H.：关于你刚才描写的那种循环，你遗漏了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一点
能向你说明它的产生和规模。你认为，它能扩大到超过作为国家每年支出的
尺度的每年再生产的数额吗？相反的，你没有看到，这个尺度限制着用以支
付手工业者的劳动的支出，因而也就调节着这些手工业者能够向生产阶级支
付的消费吗？

显然，这里所说的只是财富并不增长的循环，它受到国家每年支出的数
额的调节；国家每年支出的数额等于土地每年生产的财富的数额。由此可见，
艺术家和手工业者的劳动不能扩大到超过国家能够在这上面所花的支出的比
例；这种支出应当同该国家每年所能花费的支出总数相适应。

因此，这种劳动不能引起供国家每年消耗的财富的增加；它本身受到这
些财富的数额的限制，这些财富的增长只有依靠农业工作，而不是依靠给予
手工业劳动的支出。由此可见，一切支出和财富的产生和开始，都在于土地
的肥力，土地的产品只有依靠产品本身的帮助才可能增长。只有土地能把耕
作者为提高产量而用于施肥的支出偿还给他们。手工业者在这方面的帮助，
只是制造某些耕地用的工具。在没有手工业者的情况下，这些工具就得由耕
作者自己来制造。无论什么工作者，都必须首先有土地的产品供他们消费，
以维持其生存；因此，这些生活资料并不是他们的劳动生产的。生活资料的
消费也是什么都不生产；它只是消灭土地预先生产的财富。工人加强自己的
劳动，提高自己的报酬，或扩大自己的消费，这都是徒然的；他们不可能在
供他们自己、耕作者，以及国内其他所有的人维持生活的实际存在的产品数



量以外，再增加什么东西。
因此你应当看到，调节产品价格的绝对不是手工业者的需求，他们只能

用取得的报酬来支付。确定售价的是消费本身和产量本身。
M.X.：我的朋友，你当然不会否认，有的制造品，其价格要比生产费用

高得多；例如，大画家的图画，以及杰出的艺术家的其他作品。
M.H.：这里你还能把政府给予特权的那些手工业者的制造品算进去；艺

术家由于他们人数少，他们之间的竞争不会促使他们降低自己劳动的价格，
以利于他们的作品的购买者，因此他们也享有这种特权。但是请不要把需要
经过长时期的、花很高代价的学习才能学会的那些工作算上去，因为在计算
这些工作的产品的价格时，往往不会注意在这种学习上所花的巨大支出。

M.X.：难道多少年来一直存在着的手工业制造品，例如建筑物、家具、
图画等等，并不是国家财富的一个部分吗？难道这些制造品并不是对其所有
音来说具有销售价值的真实的财富生产吗？当然，这些人在取得这些制造品
时付了代价，但他们可以重新把这些东西出售。要知道出售和购买永远需要
有两种财富为前提，因为这是用一种价值的财富交换成同样价值的另一种财
富。难道游手好闲的人们所花的支出能产主这种财富吗？

M.H.：我的朋友，你在这里所说的财富生产，实际上只是财富的保存。
购买这些产品的人所花的支出，并不用于一刹那的消费，而是用于长时期的
使用。但这两种支出对花这些支出的人说来，是同样有利的；由于只能维持
一刹那的消费而你认为利益较少的那些支出，例如购买每天的食物的支出，
甚至是更不可避免的，因此比其他的支出更受人欢迎。你怎样来证明，艺术
家的劳动比面包师的劳动更带有生产性呢？我假定，一张珍贵的油画是很大
的财富，因为艺术家能使购买油画的人按很高的价格对他的劳动付报酬。因
此，在对劳动的报酬不高的情况下，即使是很好的油画也只是微不足道的财
富。假如不是发明雕版和印刷，能以不大的支出印许多图画，那末好的图画
价格也会很贵。难道你认为，这些制造品价格的降低使国家的财富减少了吗？
相反的，这价格的降低不是对我们有利的吗？不是使我们能够以同样的支出
增加我们的享受并使它多样化吗？这种甚至扩大到了消费支出和生活支出上
的好处，不就是一切支出的真正目的吗？我想你会同意这种说法的：以最少
的支出达到最大的享受是经济活动的理想。那末关于通过手工业劳动的所谓
真正的财富生产，从你的论点来看又是怎样呢？

M.X.：啊，我的朋友！你发表的议论愈多，我在你的经济学中发现的矛
盾也愈多。难道它不是教导我们说，财富是依靠支出而取得的，每一个人所
花的支出对其余的人都有好处吗？而另一方面，它又对我们说，使支出降到
最少是人们的经济活动的理想。根据你的原则，我觉得这个理想就是国家的
幸福和人口的消灭。听从个人的利益，我当然希望在花最少的支出下求得最
多的享受；任何别的人也都是这样希望的。然而个人利益是与公共利益相矛
盾的，而且是不能一致的，因此，即使自然秩序不对此设置障碍，也就是说，
即使这些个人利益不相互防止其本身的消灭，它也会自己消失的。人是近视
和贪婪的，假如迫使其盲目走向公共福利的那种必要性不指导他们走上真理
的道路，他们经常会不知所从。你提出以最少的支出求得最大享受这个美好
的原则，不正是受了个人利益的提示吗？

M.H.：我应当继续说下去，我的朋友，因为除了最少的支出和最大的享
受以外，我还希望用最少的劳动强度。我认为这种愿望是一切的人所共同的；



能够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取得这种好处的人，甚至能不损害公共福利而得
到最多的利益。手工业者不可避免地要工作，以便赚到生活资料，但用以支
付他们的工资的那种支出，总是比迫使他们劳动的那种需要更加有限。有钱
人为了自己的享受而花费支出，而把这种支出支付给工人作为工资。假如他
们自己参加劳动，把他们花费的这笔钱赚回来，那末他们就会给工人造成巨
大的损失①。他们从事会减少自己享受的艰苦劳动，对自己本身也会造成损
失，因为艰苦就是相应的享受的减少。他们用这种方法是不可能以最小支出
取得最大享受的，同样正确的是，为了把这两个条件结合起来，他们就竭力
从寻找工作的人的竞争中取得好处；我认为在这方面占便宜的，是那些尽量
节省费用而增加享受的人。但这种节省是有限度的。任何劳动都是同费用分
不开的，他们从事劳动只是为了要满足自己的需要。的确，竞争能使劳动价
格降低；然而工资是应当保证劳动的，以便工人能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能
够绝对地阻止为竞争所造成的劳动价格的随意下降。因此，以最小支出取得
最大享受的原则，受到对人们最有利的实际制度中不可违抗的最高规律的调
节。你只要仔细地注意一下经济学中各个原则的联系和应用，就不会看到其
中有矛盾。

M.X.：如果在国内贸易方面我同意你的这些原则，那末手工业品的贸易
是国际贸易的一个部门，这难道不是一个永久的真理吗？

M.H.：贸易的一个部门，也许应当说是贸易的一个部分。但贸易不等于
生产。

M.X.：你的回答是非常不能令人满意的；共同的地方、独特的原则、形
而上学和几何学的抽象法，这是你同不习惯于这种学术辩论的人争论时的常
用手段。假如你说得通俗一点，你就会象所有其他的人一样承认，这里所说
的是工人的产品的销售和生产，只有工人的劳动才生产出这种产品的销售价
值。

M.H.：我的朋友，你觉得我的回答抽象，那只是由于你没有很好地理会：
这些产品的销售价值并不是别的，只是原材料加上工人在工作时消费的生活
资料的销售价值。工人复制的这种销售价值的出售，实际上只是转卖贸易。
难道你要使我相信转卖就是生产吗？我自己也要责备你有这种奇怪的想法。

M.X.：我的想法根本不奇怪；我完全出乎真心地认为有利的转卖就是生
产。

M.H.：如果我对你回答说，贸易只是一种价值交换成另一种同等价值，
在这些价值方面，有关双方既得不到什么，也不失去什么，那末恐怕你又要
责备我用一般性的原理来回答了。

M.X.：这种用格言表示的贸易的定义，只是一种抽象的说法，它没有注
意到在贸易中使戌交者的一方，有时是双方得到实际利益的许多情况。如果
我指出，你把工厂主看作转卖商人，恐怕同这个问题的实质相去不远吧。我
却肯定地认为，甚至在销售自己的产品方面，他们也是我们的产品的买主，
因为他们在自己的转卖贸易中，把他们在自己劳动时消费的本国产品的价值

                                                
① 魁奈的这篇文章是《关于贸易》的对话的重要补充。它是一七六六年写成的，并于当年发表在《农业·商

业·财政评论》一六六五——一七六六（《Journaldel’agric-ulture，ducommerceetdesfinances》）上。一八八

八年在《魁奈的经济和哲学著作》中以及一九五八年在《弗朗斯瓦·魁奈和重农学派》一书的第二卷中重

新发表。唯一的俄语译文发表在《摘录》一书中，我们作了一些校订，在这里重新发表。（俄译本注）



出卖给外国人。
M.H.：照你看来，这里又能得出什么结论呢？至于我，我一直把贸易看

作把一种价值交换成另一种同等价值，而没有生产，即使这种交换由于某种
情况而对成交者的一方、甚至双方有利。实际上永远可以假定，它是对双方
都有利的，因为双方都能使自己享受到只有靠交换才能取得的财富。然而在
这种情况下，难道不总是把一种价值的财富交换成另一种同等价值的财富
吗？由此可见，这里不可能有财富的真正增加。

M.X.：那末，你是同意这样的意见，即没有交换就不可能获得只有通过
交换才能得到的财富。我们把这个原理运用在手工业品的对外贸易上。工人
向国外出售自己的制造品，得到了钱，购买你的产品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对
他们说来，靠这种贸易来保证自己的生活当然是非常有利的。他们从外国人
那里取得的钱用于购买你需要出售的产品，这钱对你说来同样也是很大的利
益。

M.H.：我需要出售和手工业者需要购买的产品，在我出售它们和手工业
者购买它们以前就存在了。因此，我们的贸易只是这些产品的出售和购买，
完全不能引起它们的产生。所以它绝对没有生产我需要出售和手工业者需要
购买的东西。

M.X.：这个回答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们所指的并不是你说的那种生产。
我们指的是另一种生产——财富的生产。商品由于其销售价值而成为财富。
因此，购买者和出售者在同样程度上促成商品的销售价值。手工业者向外国
人出售自己的制造品，取得的报酬是很大的，从而也促使你向他们出售的产
品的价格增长，即此一端，也可说明手工业者是财富的生产者。

M.H.：你提出的问题，在我们上一次谈话中已经详细讨论过了，在那次
谈话中表明，能够在贸易中周转的产品的价格，既不决定子购买者，也不决
定于出售者。假如它决定于购买者，他就不会促使价格增长；因为按尽可能
低的价格购买才合乎他的利益。假如它决定于出售者，那末只有出售者一人
才是他所出售产品的销售价值的生产者，因为只有他一个人希望别人按尽可
能高的价格购买。然而实际上一方不得不按比合乎他的利益更高的价格购
买，而另一方不得不按他所不愿意的、较低的价格出售。由此可见，价格是
由其他的一些条件决定的，这些条件迫使成交者在出售和购买时牺牲自己的
利益；因此，这些人的贸易绝对不是财富或他们之间交换的产品的售价
（valeurvénale）的生产者（leurcomme—rcen’estdoncpointproducteur），
因为商品和购买商品的货币在交换以前就具有自己的价格。

M.X.：我也象你一样承认这个真理，但你是否也同意我的说法：我们的
手工业者在向国外出售自己的制造品中赚的钱愈多，他们就愈能购买我们的
产品。这样，购买者的巨大竞争成了使产品的买价和售价增长的条件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手工业者同外国人的有利贸易，也使财富或我们产品
的售价（valeurvénale）增长了。

M.H.：毫无疑问，我们的手工业者在向外国出售自己的制造品中赚的钱
愈多，他们能购买我们的产品也愈多，在产品贸易需要销售市场的国家里，
这有着一定的意义。然而在大家都能从事产品对外贸易的地方，这个条件会
把你所说的那个微不足道的资源消除掉，因为在这种场合它没有能力改变通
商各国之间的共同价格。因此，在你的意见中包括了两个相反的主张。手工
业者的竞争，不可能使价格由于购买的稍微增多而提高，因为这种微不足道



的活动永远伴随着另一种竞争，即由于我们的手工业者购买增多了，销路扩
大了，就会引起外国的进口。因此，价格的提高会因出售者的竞争而停止，
出售者的竞争永远是同购买者的竞争相适应的。另一方面，如果手工业者所
花的支出较大，他们的制造品的价格增高了，外国人在购买这些制造品中再
也得不到好处，我们的手工业者在对外贸易的竞争中就不可能得到利益。你
当然不会采取那种荒谬的手段，如关闭我们的港口，以便禁止农产品贸易，
使工厂主能够以低价购买农产品而发财致富。你太关心我们的产品的销售
了，以致没有注意到这种粗暴措施的一切不利之处。因此，你的反驳只是把
一些不能并存的条件交织在一起。

M.X.：产品自由贸易的一般好处我是知道的；不过你当然不会认为，充
分的自由竞争应当也要扩大到手工业品的对外贸易上。这一点是不能怀疑
的：即我们的手工业者把自己的产品出售给别的国家对我们是有利的，而购
买别国的手工业品是不利的。M.H.：我不能理解你这个意见的奥妙之处；你
想要出售手工业品，而照你看来，购买这种手工业品是不利的。这样，你就
大大地改变了你以前关于这种制造品的售价和买价的意见；你现在认为，购
买别国的制造品是不利的。如果的确存在这种不利，难道外国人会购买你的
手工业者的产品吗？你的贸易部门我觉得是很成问题的，因为要开始这种贸
易，必需有双方面。

M.X.：我们的手工业者在艺术上的优点和他们的才能，能促使外国人购
买他们的制造品。

M.H.：在这种情况下，你是有着特权；但它足够普遍和持久吗？你想，
由于各国人民对不同式样的爱好，在各国之间建立双方面出售自己制造品的
贸易，不是更容易吗？因此，除了通过自由竞争以外，这个贸易部门是不可
能扩大的。你可以对这种毫无意义的情况随便怎样想，但我们不再讨论它了：
Deminimusnoncuratpraetor。

M.X.：看来你认为通过贸易而取得的货币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M.H.：你应该知道，对货币我实际上是考虑得很少的；我更为注意国家

的繁荣，因为在具有财富的情况下，从来不会感觉到货币的不足，而且永远
可以补足它的不足。你记得我们的一个朋友吗？他非常富有，但完全没有货
币，尽管这样，他还是购买了大量的土地。缺乏货币并不成为获得土地的障
碍；相反的，他用有价证券很快地就获得了土地。这样，通过把有价证券从
一个富有的债权人转入另一个债权人的皮包里，就完成了许多次付款，其中
只有一次是用现金的。

M.X.：你不是更愿意把工作给自己的同胞做，而不是给外国人做吗？
M.H.：是的，更愿意给自己的同胞做，只要给予他们的劳动报酬不引起

亏本；在相反的情况下，我不仅愿意给外国人做，甚至宁愿使用牲畜，或者
甚至宁愿使用机器，只要用机器代替人或牲畜能得到盈利，这种盈利能引起
可以自由支配的财富的增长，所以总是对国家的居民有利的。

M.X.：人们为了节省开支，宁愿使用马和机器，而不使用人力，但这并
不引起我国货币的外流。在工作中使用的马消费饲料，有利于供它们食用的
饲料的销售，这种饲料同时也成了商品，进行这种贸易对我们是有利的。但
是如果我们雇用萨伏依人来收割庄稼而不雇用本国的居民，那末这些外国人
会把从我们这里取得的货币带到自己的国家去，而对我国农村的居民造成损
失；假如我们雇用本国的农村居民，那末他们把自己所得的报酬用于本国，



我国的货币不会外流。我们购买外国的手工业品，即使其价格比我们自己的
便宜，情况也是这样。这个意见我已经向你提过几次了，尤其关于自由竞争
在贸易中占统治地位情况下的外国商人方面；但我觉得，你没有确切地回答
这个问题。

M.H.：钱币在各个国家之间流通，同它在每一个国家的个别居民中间流
通是一样的；它从一个国家流出，但由于经常的贸易往来，重新又会回到这
个国家里。它除了便于商品交换，作为买卖之间的中介符号以外，没有别的
作用，因为交换的最终目的完全不是货币。因此，如果把货币交换成同等价
值的货物，那末国家就在不受损失的情况下得到了需要购买的东西；需要购
买的那种东西，总是比货币更受欢迎的。在交换时人们有的出售，有的购买，
为了便于这种交换，在出售和购买时使用货币。没有一个国家会感到货币的
不足，除非它不进行可以运送的商品的交换。因此，需要考虑的不是货币，
而是需要出售或购买的交换对象；成交双方要得到的利益，只存在于这种交
换中。他们用货币来表示价值，因为货币是在贸易中流通的货物的价值尺度。
但他们知道得很清楚，大多数的交换，尤其是巨额的交换，是并不实际通过
货币的。付款的承诺，只要完全可靠和用书面形式证明的，也可以在交换中
采用，在贸易中用以代替货币，而且成交双方并不由于缺乏货币而遭受任何
损失；因此，国家在进行交换时不应把注意力集中在货币上，而是应当注意
交换本身所保证的利益。所以我们假定，在使用货币的场合，货币并不存在，
我们所得到的只是通过货币的使用所保证的利益，这种利益使货币在各个国
家及其代理人之间经常周转。

M.X.：你的议论过于专门了，但它对说明我们所假定的萨伏依人从我们
这里拿走货币而我们失去货币的情况，完全没有帮助。

M.H.：我们为什么要把我们的货币给他们？
M.X.：因为在收割庄稼时我们宁愿雇用他们而不雇用我们的农村居民。
M.H.：为什么我们宁愿雇用他们？
M.X.：因为给予他们的劳动报酬比较低。
M.H.：这样，耕作者雇用萨伏依人不是能使支出减少吗？
M.X.：是的，但这会对我们的农村居民造成损失。
M.H.：这个回答是十分含糊的；如果在花费支出时不考虑花费者在节约

开支方面的利益，那末同样也可以说，任何节约开支对赚取工资的人都是不
利的。但如果注意到双方的利益，那末就应当决定，是否应当用会引起另一
种损失的方法来消除某种损失，还是应当根据花费支出的人的利益，让这种
花费完全不受阻碍。自然权利是赞成后者的，因为自由地使用自己的财产，
这是他们权力范围内的事情。不过应当注意到，节省支出并不意味着绝对地
节制生产支出，而只是使支出的分配有利于在这上面得到盈利的人，以及按
照自己的利益把这些支出花掉的人。一些人在支出中得到好处，而另一些拿
出支出的人则在支出的节省中得到好处；因此，你可以看到，后者对社会是
完全没有害处的，如果它对一些人有害处，那末对另一些人有好处。因此，
这件事涉及靠取得工资为生的那些人，他们相互之间根据支出的分配来分配
这些工资。这个过程是很快地、自然而然地进行的，没有政府的任何干预，
这完全不是政府的任务；只有依靠选择地位或职业的自由，才可能有这种正
确的适应。

M.X.：我的朋友，我承认，这个回答很符合你的总原则，但并不今人满



意。它没有证明，对我国靠工资生活的居民说来，在萨伏依人剥夺了这些人
的一部分工资以后，国内用于工资的支出仍然保持着原有的数目。还可以肯
定地说，这支出不会保持原有的数目了，因为萨伏依人拿走的那部分工资，
会在萨伏依花掉。我并不反对我国的货币流入外国，但我不愿意忽视我们的
同胞失去的那部分工资。

M.H.：你的剧烈不安使我必须继续解释下去，以便彻底消除你的反对意
见；在你的意见中表明，至少还有一个需要阐述清楚的疑问，因此我们必须
来分析支出的泉源，它同时也就是工资的泉源。一切支出和一切工资最初都
是由耕作者和土地所有者分配的，因此，他们愈是增加用于支出的财富总额，
所能分发的工资也愈多，君主的收入也增加得愈多。不应当忽视这两种情况。
你实际上只注意了，怎样把支出中所能分出的全部工资保持在国内，而不去
研究怎样使用支出对国家富强最有利。但你应当注意，在对农业不造成损害
的情况下，使用于农业的开支尽量减少，就是增加土地所有者和君主的收入；
这种收入的增加，就是可以随意支配的支出的增加，由此而保证国家强大，
并且使工资增加。这就是你应当考虑的两个要点，其结果能消除你的疑问。

宁愿雇用萨伏依人收割庄稼的利益，在于减少用于农业的开支，增加收
入，因而也就增加国家可以随意支配的支出。相反的，在上述开支增加而损
害收入的情况下，国家和人民的这种损失是得不到补偿的，因为用于开支的
支出（lesdépenses，enfrais）完全不是可以随意支配的那种支出
（lesdépensesdisponibles）。用于开支的支出果然可以分配工资，但工资
也是由可以随意支配的支出分配的。因此，甚至在用于开支的支出减少引起
工资缩减、而没有得到可以随意支配的支出的增加作为补偿的场合，甚至在
这种场合，你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这种工资的缩减对国家是有损害的，
因为可以随意支配的支出的进程对国家是比较有利的。事实上，在农业花费
不很大的时候，耕作者自然而然地会把由于节省开支而得到的盈利用于扩大
自己的事业，以此增加产量和收入。因此，实际上并不是支出减少，而是收
入增加，这种收入的增加能很快地使国家的工资超过它在萨伏依人降低劳动
价格以前所有的数额。从节省开支的最初时刻起，国家拥有大量的生产性财
富，就会更加强大，并且能得到更加富足的生活。

这样，我们不知不觉地谈到了使用驮载牲畜和机器、修筑道路、利用河
流和运河运送商品等问题。这些手段可以用来减少用于支付人们工资的巨大
开支；由此就能增加收入，也就是增加可以随意支配的支出，这种支出能促
进国家的繁荣，被用来分配于国内的工资。

用于开支的支出虽然能提供工资，但完全不能保证国家足够的繁荣，使
它能不冒匮乏的危险而阔绰地、任意地花费支出，因为随意支配上述有专门
用途的支出，除非有别种手段来代替它，不然就会使劳动停顿。这就使我们
重新回到节省用于开支的支出的问题上，这一点是我们要尽可能做到的，同
时对国家的年产量不能造成损害，甚至还要使它增加，因为只有它才能保证
各种支出，使享受增加，并保证国家的繁荣。因此，你可以看到，你的反驳
使我们在同一个圆圈里不断地转来转去，结果终于发现了它的荒谬之处；因
为它实际上是反对采用会使消耗农业收入的工资缩减的一切手段，来减少开
支。照你看来，从这里可以得出结论，在不增加财富的年产量，也不把收入
留作可以随意支配的支出的情况下，整个国家应当从事于会增加日常支出的
工作。



M.X.：你至少要同意这样一点：手工业者和你称作不生产阶级的一切支
出，是归耕作者阶级所得的，而维持土地产品的价格的，就是这些支出。要
知道你就是按照上述产品的这种价格来计算耕作者的一切开支（reprises）、
土地所有者的收入，以及土地的每年再生产财富的。但如果没有销售价值，
如果它们不能交换成别的等价财富，我是想说，交换成除原料以外的别的财
富——通过手工业劳动每年再生产的财富或产品，那末它们还能算作财富
吗？在这种交换中，一切在这方面或那方面可以被称作财富的东西之所以被
称作财富，只是由于它们相互之间是以等价的财富支付的。取得手工业制造
品是必须支付的；正因为如此，这些制造品是财富。取得农产品也必须支付；
难道不是由于同样的原因这些产品才成为财富吗？你在工业产品和农产品之
间能找出什么区别呢？在应当把我们联接起来的独特条件对双方主要都相同
的情况下，难道你能找到这种区别（实际上甚至在同一类的各个个体之间，
也总是能找到区别的），以便对我们所谈的问题的本质作出结论吗？

M.H.：我已经对你说过了，这一切论据只是建立在语言的模梭两可上的；
假如我必须适应这种不确切的语言，我就会象你一样说，手工业者的制造品
是产品，这些产品是手工业者可以用来支付农产品的财富。但请允许我向你
指出，不生产阶级的完全不制造产品而取得报酬的人们，甚至乞丐和小偷（没
有人认为他们是生产财富的），他们也是依靠弄到的货币用等价的财富来支
付农产品的。然而我们同意这样的意见：成为财富的手工业产品愈少，我是
想说，用于生产手工业品井使它具有价值的支出愈节省，那末对于用土地产
品来换取这种财富的人说来，这种财富使他们担负的负担愈轻。我的朋友，
你还问我，我能在工业产品和农产品之间找到什么差别？以及我怎样能得出
结论，认为前者不是真正的财富生产（générationsoucréations）？难道应
当向你详细说明和议论的那种区别，你竟没有注意到吗？

M.X.：你总是说，应当向不生产阶级的人们支付，以便他们能够支付他
们向生产阶级购买的产品。那末到底是你还是我陷入了恶性循环而找不到出
路；要知道我也承认必须使不生产阶级的人们向生产阶级支付，以便后者也
能向他们支付。这样，从这个方面或那个方面来看，所有的人都被支付，而
且也都支付（toussontPayésettoussontpayeurs）。

M.H.：的确，不生产阶级的人们要对他们向生产阶级购买的产品付款。
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这种购买是有助于产品的销售和价格的；然而
是否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他们用以购买产品的这些货币，同时又被不生产
阶级的人们自己用来支付自己的工资。你不认为这是货币在同一次交易中的
双重使用吗？要知道不生产阶级购买产品所支付的货币，是他们用等价物向
生产阶级换得的。不生产阶级从生产阶级那里得到多少，生产阶级也从不生
产阶级那里得到多少。你却进一步肯定说，不生产阶级用购买产品的货币来
支付自己的工资，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在同生产阶级做交易时，既要得到
购买的货物，又要得到支付的货币。这不是意味着生产阶级把货物白白送给
他们吗？如果不是这样，那末不生产阶级怎么能支付自己的工资呢？这是同
你要证明的东西相矛盾的。

毫无疑问，你是想说，不生产阶级把自己的货币向生产阶级换取等价物
以后，他们的货币成了生产阶级的财产，生产阶级又把这些货币用来支付劳
务，以及向不生产阶级购买制造品。照你的意见看来，这就是这些货币的循
环或周转，这些货币不断地改变着主人，而且主人是同样的一些人，不过是



相互轮替着。
但这里谈到的不仅是货币，因为货币是不消费的；我们还应当研究不生

产阶级所消费的、生产阶级每年再生产并出售给不生产阶级的那种产品。除
此以外，我们还应当注意下面这一点：认为主产阶级把从不生产阶级那里得
到的货币还给他们，这是不正确的；生产阶级是把货币交给土地所有者的，
用以支付租借费收入。因此，你想在生产阶级和不生产阶级之间规定一个固
定的、统一的和相互的循环，但事实上这些货币完全不是按照这个方向周转
的。况且我们已经指出过，我们应当注意的重点并不是货币的周转。我们忘
记了我们的主要对象：通过生产性劳动每年生产的产品的年分配。

请你再一次抛开货币，把你的注意力只集中在分配上，这种分配实际上
即使不通过货币也可以进行。事实上，生产阶级可以用产品本身来支付劳务，
以及支付从不生产阶级取得的制造品。他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支付土地所
有者的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土地所有者也将用产品向不生产阶级支付工资。
生产阶级还留下一部分收获物，这是他们绝对必需的、要用于劳动的支出，
没有这种支出，就没有每年的再生产，也没有每年以上述方式在三个阶级之
间进行的分配。你知道，在印卡人管理的那个物产丰富的大帝国里，分配就
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

这种分配是三个阶级之间年生产和消费的真正分配（ distri-
butionréelledesproductionsetdesconsommations）从这个分配过程中你可
以看到，它是直接地和彻底地以消费告终，而以再生产重新开始的。由此可
见，这种分配并不回到生产阶级；因而你的周转也就消失了。

请你看一下经济表，你就可以看到，生产阶级提供了货币，其他的阶级
用这种货币向生产阶级购买产品，从而又把货币还给他们，而第二年又向他
们进行同样的购买。你可以毫不费力地想象用票据来代替这种钱币，这种票
据表示着每一个人在生产的年分配（laréparation）中可以得到的部分，因
为生产阶级能使这些票据有规律地返回，以便保证下一年的分配。因此，你
所说的国际贸易中的价格这个东西，在你看来只是一种尺度，它调节着土地
生产的生活资料在每一个国家的人民之间的分配。在每年消费的产品的这种
分配中，耕作者本人只得到固定的一部分，这种消费产品同劳务，以及同在
于使消费或享受更普遍、更多样化的制造品，是很容易区别开来的。由此可
见，你在这里看不到别的周转，而只有能引起再生产的支出和能引起支出的
再生产的周转；这种周转由货币的循环伴随着，货币衡量着支出和生产。因
此，请你不要把尺度同被衡量的东西混为一谈，不要把作为尺度的货币的循
环同被衡量的东西的再生产混为一谈。

M.X.：在关于赋税的理论中说得十分确当：“所有的人都工作。因为每
一个人以自己的工作努力保证耕作者的劳动时间。裁缝替他们做衣服，这样
耕作者就不必为缝制衣服而放下自己的犁。裁缝的妻子管理家务；由于这样，
裁缝就可以不必放下自己的工作，”以及其他等等。

M.H.：你知道，在你引用这个比喻的那本书中，确实是把不生产阶级和
生产阶级加以区别的；这个比喻不应当把你引向错误。不过它把生产性劳动
同为满足需要所必需的劳动（pourlajouisssance）以及为便利这个过程创造
条件的劳动混为一谈了。但你没有看到吗，这种对耕作者的劳动时间的关怀，
能使耕作者的生产性劳动增加；而这种劳动因而不仅要为自己，而且还要为
裁缝生产生活资料。由此可见，裁缝是依靠耕作者生产性劳动的增加而生活



的。因此，如果耕作者丢下自己的劳动，去为自己缝制衣服，那末他就不能
替别人生产生活资料了，因为他们花在这种非生产工作上的时间，是从他们
的生产性劳动中取来的。这样，裁缝的劳动必须意味着耕作者要从事双倍的
生产性劳动；否则手工业者就无法生存；这清楚地证明，后者的劳动是非生
产性的。

M.X.：我开始明白，手工业劳动的结果，只有同在制造这些制造品以前
已经存在的其他财富结合起来，才能成为财富；在同样的质量下，它的价格
要比这些财富低；换句话说，它在较小的程度上成为财富，就更受欢迎。然
而我要回过来谈有关节省方面我向你提过的反对意见，在使土地生产财富的
农业工作上，人们也努力使支出节省。这不是也近于使这些财富成为价值更
低的财富吗？换句话说，不是近于使它在较小的程度上成为财富吗？在这种
情况下，你所说的能说明你的意见的那种区别又是什么呢？

M.H.：你没有注意到的这种区别，你可以感到是非常清楚的。
所有工作的人都要由消费以维持其生活。但消费会消灭生活资料。因此，

必须再生产这种生活资料。耕作者的劳动，而且只有这种劳动，不仅再生产
他们自己所消灭的生活资料，而且还再生产其他所有消费者所消灭的生活资
料。相反的，手工业者的劳动，只是使他们有权利消费靠农业劳动再生产的
生活资料。

因此你可以看到，农业劳动所产生的再生产财富，应当分成两个部分，
即：耕作者本身食用的部分和多余的部分。从这里可以看到，如果在不损害
再生产产品的数量的情况下使第一个部分减少，那末第二个部分就会相应地
增加。譬如假定再生产的数量是二十，耕作者的支出是十，多余的部分也是
十。如果支出部分能够减少到八，那末多余部分将是十二。

不管用于耕作的支出怎样，产品的价格是受其数量和购买者的竞争调节
的，而购买者的需要总是超过再生产产品的数量。因此，耕作者支出的节省
虽然能使多余部分增加，然而价格却不会因之而降低；因此再生产财富也并
不减少。

相反的，上面已经证明过，手工业制造品在支出之外并没有任何增加的
财富；因此，支出愈节省，制造品的财富价值也愈少。

毫无疑问，你是知道这些意见的，这些意见应当使你能够发现农业支出
的影响同手工业支出的作用之间的区别，特别是农业生产的财富的价值同手
工业帛的价值之间的区别。可以在支出的价值方面对手工业者和耕作者作一
比较，因为在经济计算中，这两者的支出都是应当予以注意的。但是在劳动
的结果方面，手工业者同耕作者是不能相比的。这里的区别是这样的显著，
因此不需要继续中述下去，就能消除你在节省手工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支出
的影响方面提出的意见。劳动的支出确定着手工业品的价格，但手工业者之
间的竞争限制着他们的劳动费用。在土地产品的价格方面——我再重复说一
遍——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由于其他许多原因，这种产品的价格并不仅是耕
作支出的结果，即使耕作支出节省了，产品的销售价值还是能维持的。手工
业劳动的产品的价值，只是它的支出，如果支出多了，就会遭到损失；农业
劳动的产品超过支出；它超过支出愈多，就愈有利，愈能增加人民的福利。
因此，你的意见所根据的那种比较不存在了，你的意见也就不存在了。

在不损害再生产的情况下，用于耕作的支出愈节省，土地所有者的纯产
品或收入就愈多。他们的支出是由向生产阶级和不生产阶级进行的购买，以



及不生产阶级向生产阶级进行的购买构成的，进行这种购买的目的，是为了
使生产阶级能够再生产这些收入和这些支出。这就是你所没有发现的区别，
也就是你自己所说的能说明我的意见的区别。

这些意见的正确性是很明显的，应当能够消除你在产品的销售和价格，
一切拿取劳动报酬的人（如工人、工厂主、艺术家、商人、马车夫、仆人等）
的报酬和消费方面的分歧意见。你付给他们的报酬愈高，那末他们每一个人
能在更大的程度上增加自己的消费。然而这时取得劳动报酬的人将愈少，在
你的产品的销售上竞争的消费者也将愈少，因为工资的总额是有限的。因此，
你对向生产阶级拿取工资的人付的报酬愈高，那末你向不生产阶级支付的能
力就愈小；由于同样的原因，你向不生产阶级支付得愈多，那末你向生产阶
级支付的能力就愈小。这里一切都服从于严格的规则，一切议论都必须让位
于计算。你只要计算一下，就不会再说，支付一切劳动报酬的巨大开支都会
增加消费，从而也会增加产品的销售和销售价值。你会看到，这种议论如果
在个别的场合抽象地讨论，你觉得是有决定意义的，但对整个制度是矛盾的。
你将必须允许一切贸易尽可能有巨大的竞争自由，以便尽量缩减繁重的开
支。自然权利规定，每一个人都应当有可能在不侵犯别人的权利的条件下更
好地安排自己的命运，只要你注意到自然权利所规定的这种普遍自由的影
响，你就能清楚地看到，这种自由是增加社会财富和私人财富的重要条件。
你就会怀疑和推翻一切相反的意见，并且反对侵害可以看作人类一切权利的
总和的神圣自由。那时你就会认清你刚才为之辩护的那种体系——想把作为
不生产阶级的劳动结果的虚假生产同由生产阶级的劳动产生的真正生产等同
起来的那些人的体系。你会感觉到，如果抽象地、单纯地来看这种体系，它
会导向空洞的、浅陋的、毫无意义的偏见；如果你想从这里面得出有实际意
义的结论（这就是它的辩护者的目的），它就会成为危险的、有害的谬误，
不幸得很，这种谬误会引起许多不公平的压迫，剧烈的压制，罕有的经济破
坏，使人受累的垄断制和有害的特权。最后你会承认，这种体系如果不能从
其中得出任何实际规则，就必然是空洞的，或者如果把它作为行动的原则，
就必然是极其有害的，而且不论在哪一种情况下，除了借助于不确切的语言，
用同一个词表示完全不同的概念以外，都是经不起批评的。我要对你作应有
的评价，我认为你并不是那样一种人，他们企图利用语言的模棱两可，来搞
乱我们争论的对象，暗中使争论继续下去，从而获得好处。我们谈论的那个
题目实在太重大了，而且你是完全忠于真理的，因此不允许采用这种卑鄙的
伪造行为。这种意见是很复杂的，甚至用科学也很难分析清楚，它的复杂性
还很少有人了解，而且它又被个人利益和一般人的偏见弄得模糊不清了，因
此促使你为这种非常诱人的意见辩护。但现在毫无疑问，你已经明白了，这
种意见所根据的一般成见，不久就得让位于真理。



中国的专制制度①

  
  

第八章
  

中国的法律同作为一个繁荣政府
的基础的自然原则相比较

  
到现在为止，你们已经研究了广大的中华帝国建立在科学和自然规则上

的政治制度和道德制度，这种制度也就是科学和自然规律的发展结果。在本
书中我们完全遵循那些历史家和旅行家的叙述，他们大多数是亲闻目见的，
并且由于他们的意见都一致，所以是完全可以相信的。

本章中的叙述就是以这些不容置疑的事实为基础的；它对完全可以作为
一切国家的范例的中国的理论作了系统的和详细的叙述。

  
1.社会的基本规律

 
社会的基本规律是对人类最有利的自然规律。这些规律可能是实际的，

也可能是道德上的。
作为整个国家管理主作的基础的实际规律，就是显然是对人类最有利的

自然领域中的一切实际现象的正常趋向。作为整个国家管理工作的基础的道
德规律，就是显然对人类最有利的自然领域中的一切道德活动的正常趋向。
这些规律加在一起，形成所谓自然规律。

这些规律是造物主一成不变地制定的，以便于人们所必需的财富的不断
再生产和分配；而人们结合在一起组成社会，服从于这些规律为他们确立的
秩序。

这些不可动摇的规律，通过劳动和个人利益的正确结合，形成社会的道
德体和政治体，教导人们以最大的成就来促进公共福利，井保证最有利地在
社会各阶层之间分配这些福利。

                                                
① 然而应当对手工业工人同租地农业工人加以区别。假如土地所有者从事农业，把自己的财富在农业上预

付，他们就能使产量增加，从而也就会增加支出的总数，这首先是对土地所有者本人有利的，因为他们的

财富增加了，其次对其他各阶级的人民也有利，包括手工业者在内，因为这种生产和财富的增长使花费也

随着增加，使他们能从中得到一定的好处。从这里继之而来的，几乎一开始就是居民生活的丰足，不久人

口也就会增长。农业和农产品还没有达到高度发展的任何一个国家，情况都是这样的，土地所有者负有宗

教的义务，既为了自己本身的利益也为了所有人民的利益，应当尽可能减少自己用于纯消费的支出，以便

把这节约下来的果实用于生产性支出——这些支出能改善他们的土地质量，使土地的产量增长，并且增加

土地的价值。
① 我们这里只译出魁奈于一七六七年在《市民日志》（《Ephéméridesducito-yen》）杂志上发表的这部有意

义的巨著的绔八章。它于一八八八年在《魁奈的经济和哲学著作》中曾出版过原本，以后就没有重新出版

过。一九五八年在《弗朗斯瓦·魁奈和重农学派》一书中只发表了第八章。这一章的唯一的俄译文曾发表

在魁奈文集的《选录》中。我们把这一章与原文校订了一遍，在这里发表。这部著作当然不能看作是历史

作品。中国只是魁奈用以叙述自己思想的一个方便的手段，其内容与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完全没有联系的。

（俄译本注）



这些基本规律绝对不是人类创造的，但又是任何人类政权都必须服从
的。这些规律构成人们的自然权利，迫使他们接受公平分配的原则，组织保
卫社会所必需的力量，来防止内部和外部权力的一切恶意侵犯，以及一切需
要防止的东西，并且保证国家的收入，维持用于保证国家安全、良好秩序和
幸福生活所必需的一切费用。

  
2.保护性政权

 
对政治体的这些自然规律和基本规律的遵守，必须得到社会所建立的保

护性政权（autoritétutelaire）的支持，建立这种政权的目的，在于依靠同
能够彻底和不变地调节国家制度的自然规律相适应的有效法律，来管理社
会。

有效法律是最高政权所颁布的具有强制性的规章，其目的在于确立国家
管理的秩序，保证遵守自然规律，维护或改变国内的习俗和生活习惯，根据
国民的地位来调整他们的个人权利，在由于意见和看法不同而发生怀疑的场
合权威性他说明正常的秩序，并执行公平分配的决定。

因此，管理工作就在于确立正常的秩序，这种正常的秩序对在最高权力
影响下组成社会的人们是最有利的。

  
3.人们所建立的统治方法的种类

 
不应当把最高权力授予狂悻的暴君；否则在这种统治下形成的政治体就

会使统治者一个接一个不断地替换，使国家成为盲目的或肆无顾忌的利益的
牺牲品，这种利益企图把最高权力变成发财致富的工具，而其结果是使君主
和国民都遭到破产；因此，这样的君主只能是专制的掠夺者。

最高权力不应当是贵族权力，或者是属于大土地所有者的权力；后者联
合起来，可能形成比法律本身更为有力的权力，可能会奴役国家，可能由于
本身的争权夺利和激烈的内哄而造成经济破产、秩序混乱，产生不公平的现
象和最野蛮的暴虐行为，并且造成最放肆的无政府状态。

政权不应当同时是君主的，又是贵族的；否则它只会引起权力的冲突，
各派权力都力图使别人服从自己，使敌方的同盟者受到自己的报复和压力，
把国家财富用于扩张自己的势力和继续进行激烈的内战，从而把国家引入灾
祸、暴虐和贫困的深渊。

最高权力不应当是民主的，因为平民百姓的愚昧和偏见，他们有时产生
的无穷的欲望和狂暴的行为，会使国家变得动荡不安和遭到可怕的灾难。

政权不应当同时是君生的，贵族的，又是民主的；否则它就会彷徨歧途，
被同君主分享权力的各个阶级个别的、独特的利益引入紊乱状态。政权应当
是统一的，在它的决定和行动方面应当是无私的；因此它应当集中在一个统
治者的手里，他一个人拥有执行权，并且有全权执行以下的工作：使公民遵
守法律，保障每一个公民的权利，使不受其他公民的侵犯，保护弱者，使不
受强者的欺凌，防止和消除违法行为、滥用职权，以及国内外敌人的压迫。
为国内各阶层所分享的政权，会变成一种经常发生滥用职权和意见分歧的政
权；它既不会有领导者，也不会有足以防止各种偏见并促使局部利益服从公
共利益和秩序的团结。失去了正确地管理政治体所必需的权力的君主，会竭



力想用各种手段来恢复自己的统治，而且为了保证自己的专制权力，会力图
使自己的权力超过国家本身的力量和权利。这种残暴的企图在社会上引起的
经常的不安，会使政治体处于紧张状态，从而不断地把它引入某种毁灭性的
危机。贵族和大土地所有者阶层对自己真正的利益和能保证自己幸福生活的
那些手段，并不很了解，他们会反对向他们的土地征税；为了逃避征收土地
说，他们会采用那些带有破坏性的征税形式，使人民遭到收税员的贪婪的勒
索和压迫，使国土变得荒无人烟。公社（其中占优势的是那些看不起耕作者
的手工业者、工厂主和商人组成的第三阶层）会使国家脱离正确的道路；为
了能够用低价购买国内产品并用高价向自己的同胞转售输入的产品，他们会
一心去追求专利权和独有的特权，并消除各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相互促进作
用。在依靠国家而获得的巨大财富的帮助下，这一阶层会努力去使自己的同
胞们相信，经常同邻国引起战争的他们专有的贸易是国家财富的来源。在混
合的统治形式下，各阶层由于各自利益的分歧会一起促使国家崩溃，这些不
同的利益会把国家支解，使它变得腐败，使它经常发生政治倾轧，滥用职权
等对社会极其有害的现象。应当看到，我们这里所谈的并不是纯粹的贸易国
家；这些国家不是别的，只是一些货币公司，而另外一些国家使用着在属于
它们的土地上生产出来的财富，并向它们付款。

政权也不应当仅仅属于公平分配的最高法院；它们过分专心于去理解有
效法律，却往往会忽视形成社会基本秩序并保证国家的幸福生活和力量的自
然规律。

不重视研究这些基本规律，会有利于实行破坏性最大的征税方式，以及
同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会发生剧烈矛盾的有效法律。只限于研究公平分配法
律的法院，不可能提高到自然法、公法和国际法的最初原则。如果这些负责
管理和保护有效法律的可敬的机构，会去研究实质上就是社会基本规律和有
效法律的根源的自然规律，以此扩大自己的知识，这对国家会是有利的：但
是不应当忘记，这些原始的实际规律只能在自然本身中加以研究。

  
4.社会权利的保证

 
如果一个政府善于防止这些极其有害的统治形式，那末社会福利一定会

构成国家的最强大的力量。在自觉遵守对社会最有利的最高规律的意志共同
一致协助之下，会形成最完善的统治工作的不可动摇的基础。

涉及国家整个经济制度的一切有效法律，对国家每年财富再生产的自然
进程起着作用；这些法律要求立法者和运用法律者具有非常广博的知识和作
非常周密的考虑，其结果必须能明显他说明君主和国家的利益，特别是君主
的利益，这种利益必须经常显示出来，以促使君主做好事。幸而君主的利益，
只要理解得正确，总是和人民的利益一致的。因此，立法委员会和运用有效
法律的法院必须很好地了解法律对国家每年财富再生产进程的影响，以便在
决定颁布新法律时，必须知道该法律对上述自然现象的影响。甚至国家的精
神方面的社团，即知识分子，也必须知道这种影响的梗概。因此政府的第一
个实际行动，应该是设立学校来学习这方面的知识。除中国以外，所有的国
家都没有重视这种作为统治工作基础的设施的必要性。

  
5.自然规律保证君主和国家之间的一致



 
对自然规律的确切和普遍的认识，因此就成了上述意志作用的重要条

件，由于承认这种上帝的规律的权威是赋予国家首脑的权力的基础，这种作
用能够稳固地保证国家的宪法，因为重要的是要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知道
自己的职责。在各阶层居民都有足够的文化、能够确切知道和清楚地证实，
对君主和人民最有利的法律制度是什么的国家里，难道会出现暴君吗？他会
依靠国家的军事力量，开始公然为非作歹，歪曲为人民所公认和尊重的、社
会的自然规律和基本规律，毫无理由地作出只会引起恐怖和憎恶的暴虐行
为，以致促成不可扑灭的、可怕的全民起义吗？

颁布法律和规定赋税的权利，经常是秩序混乱以及君主和人民之间无休
止地发生争执的根源。使社会秩序的一切基础经常发生动摇的不可避免的原
因，就在这里：人们创立的上述不良统治形式，经常引起秩序混乱和不稳定，
很好地证明了这种现象的确实存在；然而人不可能创造和建立自然秩序，正
象他不能创造自己一样。社会的最初的规律进入了创造世界的总计划中，在
这个计划中，一切都是由上帝预先考虑和安排的。只要我们不偏离上帝指示
的道路，我们就能避免破坏君主和人民之间巩固团结的人为的错误。我们将
不必在各国历史上，或者在只描写混乱一团的人类谬误的历史上寻找教训；
历史学家只能满足自己读者的好奇心；他们的偏于书本上的学识所带来的光
明，不足以用来照亮这一团混乱。

  
6.社会的基本规律并不是人制定的

 
经常成为君主和人民之间争执的对象的立法权，最初既不属于君主，也

不属于人民；它根源于造物主的最高意志和对人类最有利的一切实际的规
则；这种实际的规则的基础并不是什么稳固的东西，在社会的秩序中一切都
是混杂的，任意的；由于这种混杂的缘故，就出现了为某些人想出来的一切
不正确的、不良的统治形式，那些人对那种神权政治理解得很少，仿佛它只
要依靠度量衡就能一成不变地规定出组成社会的人们相互之间的权利和义
务。社会秩序的自然规律，同时也就是实际规则，为人们的饮食、继续生存
和安适所必需的财富的再生产，就是按照这种规则进行的。因此，人根本不
是能以调节自然现象和人类劳动（人类劳动和自然的力量一起促进人们所需
的财富的再生产）的这些规则的创造者。这整个秩序是实际制度的一个组成
部分；而这种制度形成一种实际的秩序，迫使组成社会的人们服从自己的规
则；只有依靠自己的智慧和相互联合，同时遵守这些自然规律，人们才能够
获得他们所必需的丰富的财富。

因此，对于确立社会最初的根本法规的立法权，是不可能有争论的；它
不可能属于任何人，只能属于上帝，上帝在世界的整个体系中建立了一切，
并且预先作出了规定；人只会在这里制造混乱。只有切实地遵守自然规律，
才能把他们应当避免的这种混乱现象消除掉。

当然，最高权力能够而且应当制定法律来制止明显的混乱现象，但是它
不应侵害社会的自然制度。园丁应当除去对树木有害的青苔，但必须当心不
要把树根也铲去，因为树木是依靠树根取得它生长所必需的水分的；假如为
了向园丁规定这种义务而需要颁布有效法律的话，那末这个为大自然本身所
决定的法律，不应当在这个义务之外再规定任何东西。树木的构造本身就是



受不可动摇的基本规律调节的自然秩序，这些规律绝对不能用相反的规律来
代替。这两种法制的差别在于显然的高度智慧，因为这两个方面的规律是以
完全不同的规定和完全不同的形式颁布的。一种规律是从书本上研究的，在
这方面，对组成社会的人们最有利的制度，是根据其实质来考察的。另一种
规律只是用严格规定的命令形式表现出这种研究的结果。自然规律包括的规
章，其优点是显而易见的。有效法律包括的是一些完全偶然的、需要修正的
规章；有效法律的遵守，只依靠书面的命令和强制性权力机构所规定的惩罚；
而自然规律是不变的，永久的，是自由遵守的，没有任何的强制性，而只依
靠利益动机（motifsinteressants）的作用，向人指出遵守这些规律可能获
得的好处；自然规律保证人们能够得到报酬，而有效法律则以惩罚为前提。

有效的或成文的法制并没有规定出作为其法律基础的动机和原理；可见
这些原理是在有效法律以前就存在的，在其本质上是高于人类法律的；因此
显然，这些原理实际上只不过是正确的国家统治方式的不可动摇的原始规
则。由此可见，公平的有效法律并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只不过是对这些尽可
能保证其到处执行的原始规则的正确结论或简单解释。社会的基本规律的内
容，是直接从关于绝对公平和不公平以及善和恶的最高和直接的定理中吸取
的；这种社会规律存在于人们的心中，是教导他们和支配他们良心的光；这
种光只有受到他们毫无节制的欲望的影响才会减弱或熄灭。有效法律的主要
目的就在于防止这种破坏，它用使破坏者害怕的制裁办法来对付这种破坏，
因为一般说来，什么是国家幸福生活的必要条件呢？——使耕种土地尽可能
得到更大的成效和使社会上没有小偷和乞丐。实现第一个必要条件是由每一
个人的切身利益所规定的；而第二个必要条件的实现，则由政府负责执行。
善良的人们只需要一些准则，向他们阐述只有智力高的人才能够理解的伟大
真理。有效法律只能够在极不完善的程度上促进这种智力方面的理解；它们
对抑制或压制罪恶和欲望的激发说来是必要的。然而有效的法制不应侵入实
际规则的范围；实际规则应当在具有非常广博、深刻和全面的知识的情况下
自觉地遵守，而这种知识的获得，只有依靠研究上帝的卓越的共同法制；难
道能够使医学的理论和实践仅服从于一种有效法律吗？难道能够使作为自然
和普遍的社会制度的根据的根本法制，服从于这种法律吗？不，不可能。最
高的法制向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只提出一个要求，就是实际地研究造物主一成
不变地规定下来的那些基本规律。这种研究能得出一种理论，这种理论虽然
不以法律的形式颁布出来，然而却是有效的，揭示着一些不可动摇的规律，
政治家和整个国家可以从这些规律中汲取模范的统治工作所必需的知识，因
为我们可以在下面看到，在这些规律中可以找到有效法制和合理分配的最初
的原则和不尽的泉源。因此，上帝的法制必须消除一切有关法制本身的分歧
意见，使行政权和国家服从于这种最高的法制，因为这种法制是通过由教育
和对自然的研究而获得的智慧之光向人们显示出来的，除了由智慧自由发挥
作用以外，自然界不容许有别的规律。

只有依靠智慧的这种自由活动，人们才能够发展经济学——作为社会制
度的基础的伟大学科。在经管某一个农场的经济和作物的时候（这种经管仿
佛是整个国家统治工作的一个模型），除了通过教育和经验获得的知识以外，
耕作者并不去考虑适应任何别的规律。有效法律如果用强制方式来调整耕作
制度，就会破坏耕作者的整个经济计划，会对农业起阻碍作用；耕作者服从
自然秩序，因此只应遵守实际规律，以及实际规律向他们规定的那些条件；



行政当局在整个社会统治中应当受这些规则和条件的指导。
  

7.征税法建立在巩固的基础上
 

赋税——由于无知、担忧和吝啬而引起的纷争和起义的根源，在很重要
的方面是由一些不变的法律和规章所决定的，君主和国民如果脱离这些法律
和规章，只会对自己造成不利。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到，这些法律和规章在计
算中可以明显地表现出来，而且表现得非常确切，排除了一切的不公平、专
横和压制。对愚昧无知加以诅咒，并在本质上承认基本的秩序吧一这样你们
就会尊重上帝的先见之明，它给了你们一个火炬，使你们能够在这个充满通
向不法行为的迷妄道路的迷宫中，毫无危险地前进。人生来就具有智慧去获
得必需的知识，以便去认识上帝向他们指出的道路，这种道路是组织得最完
善的帝国的基础。因此，科学是正确的社会组织和秩序的重要条件，这种秩
序能保证国家得到幸福生活，并规定一切人类政权都必须遵守造物主定下的
规律，以便使所有的人都服从理智，约束他们履行自己的义务，保证他们享
受能满足共需要的财富。

  
8.自然权利

 
实际规律确立对人类最有利的自然秩序，确切地规定一切人们的自然权

利，这是永久不变的、最好的规律。这些规律的明确性使一切人类的理智无
条件地服从于它们，并且在一切细节中都表现得非常精确，不容许发生任何
的误解、迷惑和不合法的要求。

  
9.完善的政府的基本规律的明确性足以保证自然权利

 
只有这种明确性才能够不容违抗地反对行政机构的错误、国内各阶层的

故意侵犯和滥用职权，反对制定同社会的根本制度相矛盾的有效法律。因此，
认识这些最初的规律，以及这些规律的不容置疑的威力，是对政治体的最有
力的保卫，因为一个懂得上帝的意志和它的不可抗拒的规律的国家，一个以
认识之光作为指导的国家，是不会去破坏这种一切人类政权都必须服从的上
帝的规律的。而且这些规律一经宣布，本身就是真正非常强大和有力的，以
其明确性和优越性成为国家的支柱。君主不能忽视这一点：他的权力的确立，
是为了认识和遵守这些规律，不管是为了他本身的利益还是为了人民的利
益，必须使自觉地遵守这些规律成为社会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在这些规律不
为任何人所知道的时候，它们是没有力量的，没有用处的，正象我们所居住
的土地，在没有耕种的时候，不会给我们提供任何好处；在这样的情况下，
各族人民可能形成一些临时性的、野蛮的、不稳定的国家。因此，研究自然
规律的必要性本身就是合乎自然的社会制度的基本规律的，这个基本规律也
是一个美好政府的最初的基本规律。因为如果没有这种研究，自然秩序就只
是野兽所居的未经开垦的土地。

  
10.研究和学习合乎自然的社会基本规律的必要性

 



人们只有依靠使他们区别于禽兽的理智之光，才能够得到自然权利。因
此一个巩固的、繁荣的政府应当按照中华帝国的榜样，把深刻研究和长期地
普遍学习作为社会制度的基础的自然规律，当作自己的统治工作的主要目
标。

  
11.各种不同的社会形式

 
由于维持其生活所必需的条件具有不同的形式，例如：打猎、捕鱼、牧

畜、农业、商业、掠夺等，人们结合成各种不同的社会形式。野蛮部族，从
事捕鱼、牧畜的部族，农业民族，商业民族，游牧部族，野蛮的、从事抢劫
的部族，生活在帐篷（scenites）里的部族等，就是这样形成的。

  
12.农业社会

 
除了同一切社会组织为敌的盗匪集团以外，所有其余的社会团体都是靠

农业联合起来的，如果没有农业，它们只能组成不完善的民族。只有从事农
业的民族，才能够组成稳固和持久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有能力进行稳固的全
面管理，确切地服从于自然规律的不变制度，因此在这样的场合，农业本身
构成了这些国家的基础，规定和确立它们的统治制度，成为能够满足人民需
要的财富的来源；然而农业的发展和衰落本身又必然决定于统治形式。

  
13.农业社会中原始简单的统治工作

 
为了说明这个基本的真理，我们来看一下最简单的社会组织中的农业状

况。假定有一个部族处在一片荒地上，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依靠野生的东
西维持生活；（但这些东西作为一个部族在这片未开垦土地上的持久的根据
是不够的；然而土地的肥力有可能成为大自然向劳动和工业保证的财富的来
源。

  
14.财富的公有及其自然和和平的分配，

 
人身自由，对每日获得的生活资料的所有权在原始状态中，除了人们在

寻找生活必需品时所确立的分配方式以外，不存在别的财富分配。一切都属
于全体；但是在财富在所有的人们中间自然地分配的条件下，必须保证每一
个人的人身自由，以便他能够满足自己的需要，并且要保证他能够平安地享
用自己找到的物品，因为一个人对其余的人的侵害会阻碍寻找必需品的工
作，只会引起不仅无益、而且危险的斗争。实际上，什么动机能在这样的场
合引起人们之间的斗争呢？一群鸟栖息在它们能找到好处（bien）或合适的
食物的地方；这些鸟之间不会由于分配食物而发生斗争，每一只鸟的食量，
决定于它本身寻食的能力。因此，一切动物都服从于大自然所定下的这个和
平法则，大自然规定，在自然的制度中每一个个体的权利应以靠本身的劳动
所获得的东西为限；由此可见，所有的人对一切东西的权利只是一种幻想。
因此，人身自由和所有权，或者是对享有每个人为满足其需要而寻找到的东
西的信念，是由自然规律从外部对人们加以保证的，一个完善社会的基本制



度的基础，就建立在这种自然规律上，住在北极的和不得不在上述原始状态
下生活的部族，确切和一贯地遵守着大自然所定下的规律，并不需要任何最
高权力来督促他们执行他们相互之间的义务。

  
15.各部族之间的内战

 
生活在类似状态下的美洲的各个野蛮部族，并不爱好和平，而是经常进

行内战，但每一个部族的内部秩序却是非常一致和自制地遵守着。这些部族
之间进行的战争，没有别的原因，只是相互之间的担心和憎恨，这种担心和
憎恨使他们忽视了流血报复的危险。

  
16.国家是靠武力保卫的；武力

 
需要有财富；财富由于其武装力量而发生差别
国外斗争除了靠武力保卫以外，没有任何别的预防方法，保卫应当成为

良好的统治工作的主要目的，因为人数众多的武装力量需要巨大的支出，巨
大的支出必须有巨大的财富，而财富的保全只有依靠巨大的武装力量才能保
证。但是除了遵守在民政机构或政府成立以前就存在的自然规律以外，这种
财富是不可能得到也不可能赚到的。由此可见，这种立法权既不属于人民，
也不属于统治他们的统治者；这就是能保证农业取得成就的那些规律，而只
有农业才是满足人们需要的财富的来源，只有农业才能创立保卫财富所必需
的武装力量。

  
17.农业社会的组织，在那里可以自然地遇到为其存在所必需的一切条

件
  

上述居住在荒地上的部族，为了生存不得不耕种土地，他们不得不服从
大自然为了使他们的劳动有成效和生活安定而为他们定下的规律。这个部族
所居住的未开垦的土地，没有任何实际的价值，只有通过劳动才能使它具有
价值。因而，这个部族占有的土地和产品必须靠劳动来保证，没有这个自然
条件就完全不可能有作物和财富。因此必须使人们平分土地，以便每一个人
都能耕作、种植，并且在完全没有危险的条件下享受自己劳动的果实。这起
初是在全体平等的人们之间平均分配的，他们没有选择的权利，必须服从无
私的抽签办法；抽签的决定自然而然地向每一个人指出他应得的部分，并保
证他终生持有这份土地以及必要的自由权，以便他能够无间断地和不受压制
地使用自己的这份土地，自由地交换各种产品和储备品。从这里可以得到其
他的、为社会所必需的利益。除了土地的和平分配以外，这些利益是：保证
土地及其产品的所有权，人身自由和贸易自由，对劳动的相应的报酬，经常
关心耕种的成效，保存耕作所必需的财富，饲养役畜和产品牲畜，产生制造
工具和衣服的工业，建造房屋和产品加工等等，这一切都是从最初的自然规
律中产生的结果，显然，这种自然规律产生了这些社会关系。这里所指的是
社会的合乎自然和爱好和平的规定，而不是处在匪帮权力统治下的、受到篡
位者野蛮压迫的社会状态；所谓篡位者只是还没有服从自然秩序的不合法的
统治者；不管古代的有效法律怎样，所有这些规则对于每一个人的个人利益



和整个社会福利都是最好的规则。
但是农业国的基本自然秩序所规定的这种制度，还提出另一个同自然条

件同样重要的条件，即对土地及其产品的所有权的充分保证，依靠所花的劳
动和对耕作的预付，土地才能提供产品。

  
18.保护性的权力机构

 
每一个耕作者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了一整天以后，晚上需要休息和睡

觉，因此他不可能自己来关心自己的个人安全，以及保护他靠自己的劳动和
预付生产的产品；尤其不应当使他在白天停止劳动，以便保护自己的土地和
财富不受外部敌人的侵袭。因此每一个人都必须支持建立武装部队和警卫
队，并且为它们提供赡养费，这种武装力量和警卫队受领导人的权力的节制，
并且要足够地强大，以便能够保护社会不受到外界的侵袭，维持内部的秩序，
防止和惩罚坏分子的犯罪活动。

  
19.有效的法制

 
由此可见，社会的根本结构和自然秩序是在公平分配的有效法律颁布以

前就确立的；除了确立社会制度的基础的自然规律以外，这些成文的法律不
可能有另外的根据和另外的原则。

因此详细地规定公民的自然权利的有效法律，是由造物主规定的最初的
规律确定和调节的，这种有效法律之所以为一个国家所接受，只是由于它符
合、并严格服从这些基本规律。因此，有效法律绝对不是任意规定的，假如
它本质上是不公平的，那末立法者不管是君主还是人民，都不可能用自己的
威望使它变得公平；政权本身经常会犯错误，因此尽管它同意所颁布的法律，
它总是保留着纠正有效法制的错误和弊端的权利，而这必须是在确切认识的
基础上进行的；这种纠正不能破坏秩序，它只能恢复秩序；否则就会不分青
红皂白地肯定下面一点：实际上并不存在绝对的公平和绝对的不公平，不存
在道德和善，——这是一种可怕的原则，它会破坏国民和君主的自然权利，
使国家失去由于遵守造物主的规律而形成的秩序，而这种秩序的破坏，立刻
会遭到惩罚：使人们生活必需的财富遭到损失和减少。因此，公平的原则严
禁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任意地制定有效法律。

由此可见，有效法制是完全服从于社会的最初规律的。因此，它不可能
属于任何别的人，只属于凌驾于一切不同的特殊利益之上的统一的权力，这
种权力应当压制这些特殊利益。

  
20.国家收入

 
在君主专政的国家里，最关心的一件事是任意向国民征税；这种征税看

来并不服从于自然规律所规定的任何规章或限度。然而造物主却使征税也遵
守一定的秩序；事实上，显然，满足国家需要所必需的赋税，在一个农业国
家里，除了向能生产满足需要的财富的东西征收以外，不可能有另外的来源；
这个来源毫无疑问就是依靠预付和人的劳动而耕种的土地；因此，国家所需
的赋税总额不可能是别的，只不过是它从土地所有者的土地的年产品中分得



的一个部分，赋税也不可能是别的，只不过是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产品的一个
部分，扣除花在作物上的劳动支出以及其他支出而剩余的产品的一个部分。
从收获的产量中除去这些支出所得到的多余部分，就是纯产品
（lesurplusestproduitnet），它构成国家的收入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构
成国家收入的部分，假如相等于全部土地所有者所得的部分的一半，将是一
个非常可观的数目。但是土地所有者本身也应明白，保证他们能够过安宁生
活的那种力量，就包括在国家收入之中，巨大的力量能得到邻国的重视并防
止战争。除此以外，既然国家收入同土地收入数量的增减成固定的比例，那
末通过对国家的良好统治尽可能促使农业繁荣，对君主也象对土地所有者一
样有利害关系。最后，由于这种尽可能有利的制度，他们将被免去其余的一
切赋税，而这些赋税毫无疑问会对他们本身的收入和国家的收入都带来损
失；这还不算：这些赋税一旦产生了，就会在国家需要的借口下日益增加，
使国家经济遭到破坏，同时只会创造货币财产（fortunespecuniaires），从
而引起足以使人破产的国家公债。

所有主或土地所有者各自管理自己的一块土地，目的在于保持和提高土
地 的 价 值 ， 并 保 证 自 己 能 得 到 土 地 所 能 提 供 的 纯 产 品 或 收 入
（produitnetourevelnu）。假如土地不属于土地所有者而是归公共所有，那
末土地就会荒废，因为假如他们对这种劳动所产生的盈利得不到保证，那末
谁也不愿意为土地质量的改善或保持而预付。如果没有这种预付，就很难从
土地上收回所花的耕种成本，耕作者经常担心自己会移居到别的地方去，而
不放进行经营；在这种情况下，土地就不会带来可以提供国家所需的赋税的
纯产品或收入。在这种状态下，社会和政府都不可能维持下去；假如从用作
对作物的预付或者人的劳动费用的储备基金中征收赋税，那末赋税本身就会
造成损失。

我说：用作人的劳动费用，那是因为如果没有用于维持人的生活资料的
必需费用，那未这种劳动是不可思议的。人本身失去财富而只得到需要；因
此 ， 赋 税 不 能 从 他 们 本 身 征 收 ， 也 不 能 从 他 们 劳 动 的 工 资
（lesalaireduàsontravail）中征取，因为这工资是人们为维持其生存所必
需的，而且必须足够维持他们和他们的家庭的生存，因为只有在付给他们的
工资本身提高的情况下，他们才有可能付税。而这样就会在不提高劳动生产
率的情况下提高劳动的价格，从而对发付工资的人造成损失。因此，会促使
劳动产品涨价的工资提高，必然会造成劳动、产量和人口的递减。这就是数
千年来中国政府走向安宁的生活所遵循的学说的基本原则。中国人从这个学
说中得出的结论，其正确性很难使欧洲人信服。

向个人征的税，例如人头税或者劳动所得税，照他们看来，无疑是不合
理和不公平的，除了对人的能力作偶然的和任意的评价以外，它没有别的衡
量尺度；因此，这种征税是不合理的，极其有害的。所有的农村劳动者，所
有的手工业者，所有的商人——总之，拿取工资或报酬的一切等级的人们，
都不会自愿由于国家的需要而直接把收入支付给国家；否则这种税就会对土
地耕作产生有害的影响，对收入说来成为双重的负担，而最终变得一无所有，
并且使国家遭到破产。这就是不能违反的自然规律之一，一旦违反，必然会
遭到惩罚，从而带来破坏；这种惩罚会使应付国家需要所必需的赋税变得比
这些需要本身更为迫切。

同样很明显，这种税不能从用于开垦土地和耕种土地的本金中征取，因



为这种征税立刻会损害土地耕作和人们生活所必需的一切财富。因而这种征
税就不是为了满足国家的需要，而是会引起全面的崩溃，会导致国家和民族
的灭亡。

根据中国人的意见，同样不能对食物或人们日用必需的商品征税，因为
这就是意味着对人们本身征税，对他们的需要和劳动征税，从而把似乎为满
足国家的需要而征收的这种税，变得反而加速国家的破灭，因为它把国家交
付给许多征收这种可耻的税的贪婪的人或敌人。同时君主本人只会由于这种
税而受到损失，却得不到补偿，这种损失会落在他从土地的纯产品中为自己
征取的收入份上。

在另外的一些文章中，可以找到与这些中国的观点不同的论点，以及可
以保证国家尽可能征收到更多的税的规则，这些税完全对国家有利，并且能
使它免除由于其他的税所造成的损失。

扣除用于耕作的劳动费用和其他必需支出后多余的土地生产物，是纯产
品，它构成国家的收入和获得或购买地产的土地所有者的收入。购买地产的
钱决定着纯产品所提供的收入的数量，这收入是与土地的买价成比例的。至
于他们能以更大的理由保证得到这种收入，那是由于我们上面已经指出的，
一切纯产品都是他们的地产和经营的必然结果，因为没有这些重要的条件，
土地是不会产生纯产品的，而只产生一些微不足道的产品，仅能弥补他们所
花的非常有限的支出；这是因为如果使用期限不固定，那末任何人都不会愿
意为改善和维持土地的质量而预付，由于他们从这种预付中不能保证得到好
处。

君主不可能贪图占有自己国家的全部土地，因为他本人既不可能亲自管
理这些土地，也不可能靠其他的人管理；他本人不可能亲自管理，那是由于
他不可能去了解多得不计其数的详细情节；不可能通过其他的人管理，那是
由于这种管理是这样的广泛，多方面，并且极易产生弊端和欺骗的情况，因
而是不能信托别人的，而且这将为任意伪造关于支出和产量的数字大开方便
之门。君主将不得不放弃这种所有权，因为这会对他自己和国家造成破产的
危险。因此很明显，土地的所有权必须在许多土地所有者之间分配，这些土
地所有者通过最有利的管理，致力于在自己的土地上取得尽可能多的收入，
因为这种管理能保证国家得到这种收入的一部分，国家得到的这一部分是同
收入的数量和增长以及国家的需要成比例的；这样，农业的成就愈大，就能
保证君主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愈多。

  
21.取消一切特殊的私人利益

 
在良好的统治下，当然不可能产生为私人利益而窃取公共利益的垄断

制，依靠享有最高权力的国家首脑的威望，这种可耻的掠夺毫无疑问会被揭
露和制止。因为在良好的管理下，社会团体、上层阶级、高级官吏以及有声
望的人不可能阴谋联合起来推行这种有害的混乱现象。商人、工场主和手工
业行会总是企图发财致富的，而且在赚钱方面是很机灵的，他们在竞争上是
敌人，并且经常会想出一些独特的特权。一个城市想赚另一个城市的钱，一
个省想赚另一个省的钱，宗主国想赚殖民地的钱。土地适宜于种植某种产品
的土地所有者，竭力企图禁止其他的人种植和贩卖这种产品；国家到处被这
些窃取者的好计所支配，他们以十分昂贵的价格把它所必需的粮食和货物转



卖给它。国家的收入是有限度的，因此，它按照这些贪心的商人规定的价格
购买东西，就会使消费和人口缩减，从而引起农业的衰竭和收入的减少。这
种循环的过程会导致国家财产和力量的消亡；贸易本身也会由于商人的贪婪
而遭到破坏。他们由于本性狡猾，敢于用繁荣商业和商业财富的发展会使人
民富裕起来的欺骗性的借口，来掩饰自己的行为。这些商人的成就迷惑了不
学无术的行政官吏，也迷惑了人民，人民对那些向他们征税并使他们破产的
人们的财富感到惊奇。有些人说，这些财富仍旧留在国内，依靠流通而在这
里进行分配，促进人民的幸福；在这种情况下，关于高利贷者、投机商人等
等的财富也可说同样的话：但头脑简单的人都相信，垄断制使商人获得的财
富，是由商人从外国取得的盈利构成的。的确，如果把殖民地看作外国，那
末它当然不会受到垄断制的顾惜；然而在一个国家内建立的垄断制，通常不
会对别的国家产生有害的影响；相反，它会促使外国商人采取报复手段，从
而引起荒谬的战争；因此，垄断制的不良影响愈普遍，害处也就愈大。所以，
自然的贸易政策在于建立自由的和不受限制的竞争，这种竞争能保证国家有
尽可能多的购买者和出售者，从而保证它在买卖交易时达成最有利的价格。

  
22.司法费用的减少

 
在不正当的发财致富的方法把一切阶级的国民都引入歧途的国家内，过

大的司法费用在一个良好的政府统治下是比较正确的，这样能保证官吏得到
与他们的官衔和他们职位的效益相适应的尊敬。

在良好的统治下，自然规律的优点和自然规律的得到遵守，能引起人们
对宗教的笃信，并维持有文化的人们心中的荣誉心；他们深刻地理解到上帝
为人类幸福而安排的这些规律的完善，相信人类具有过合理生活所必需的理
智。

在自然的社会秩序下，组成社会的所有的人都应当带来益处，并根据自
己的能力来促进社会福利。上帝安排富有的土地所有者，是要他们无报酬地
执行为国家的利益和安全所维系的、最受尊敬的社会职务；这些重要而神圣
的职务不应当给予那些只顾自己私利的暴发户。土地所有者享有的收入，不
应当用于过不值得的游手好闲的生活；这种可鄙的生活是与他们的巨大财
产、地位和社会声望所给予他们的、以及靠军役或受人尊敬的司法职务而获
得的荣誉不相容的，这些神圣的、最高的和宗教的职务，使他们能得到最大
的尊敬和信任，使人们除了光和良心以外，不知道有另外的领导者和别的影
响。因而上帝创造了一些不从事有利职业的人们，在符合自然秩序的良好统
治之下，他们由于自己的地位而乐意无报酬地执行这些高贵而重要的职务；
他们担任这些职务以后，将努力去严格制止那些吝啬的人在生产中造成的弊
端，而这些人依据一些微不足道的事件，依据完全不象自然规律那样简单明
确的法律中的一些晦涩和矛盾的地方，来进行争吵，捍卫其集团利益，用许
多不必要的手续来拖长这种生产的时间，并使之复杂化。

  
23.国际法

 
每一个单独的国家，也象国家中的每一个成员一样，拥有自己的土地，

这土地或者是由社会本身使它具有价值的，或者是该国家用武力夺取的，或



者是根据继承权得到的，或者是由于各国家之间签订的协定而取得的——由
于这些国家有权或者通过它们的有效法律或者通过和约划定自己的边界，—
—这就是自然的取得法和确定国家所有权的割让法。但是由于各国家单独地
形成不同的局部政权，相互之间势均力敌，除非采用武力，它们不会服从共
同的秩序，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个国家只要它的国库能够维持；都必须备有
足够的武力，或者用同其他国家结成联盟的方法组成足够的武力。这些结盟
的国家有义务相互支持以保障安全。

每一个国家本身的武力必须团结在同一个政权之下，因为如果力量分
散，属于各个领袖，对于同一个国家或同一个民族都是不利的；它不可避免
地会把该民族分成几个国家或相互之间敌对的政体；结果就形成极易分裂的
联盟力量，正象封建的民族本身完全不能形成真正的国家，而靠封建领主和
其他领主的联合来维持，他和他们同样享有最高的权利，这些权利是：征税、
交战、铸币、审判的权利，以及对国民的直接的权力，上述权利就是从这种
权力中来的，这些权利保证所有的人能同样地享有和支配最高权力。

这些联合政权由所有领主中的首脑统一起来，每一个领主在自己的政体
中拥有同这个首脑同样的权力；这些联合政体本身是同自己的封建诸侯结成
联邦的，因此实际上这将导致一连串的阴谋，而不会形成统一在同一个政府
之下的真正的社会。联邦帝国这种不稳定的结构，或者是由于大土地所有者
的篡夺而造成的，或者是由于侵略民族侵占的疆土的瓜分而造成的；因而它
并不是依靠合理的国家统治制度制订的根本法而形成的社会的自然衰替，这
种统治制度的力量是不可分割地集中在同一个君主的最高权力机关中的。相
反的，它是一种强制性的、违反自然的结构，它使人们处在野蛮的和专制的
束缚之中，使政府处在纠纷和极端有害的、激烈的内哄之中。

国家的力量应当包含在国家的收入中，这种收入要足以满足和平时期和
战争时期国家的需要；这种力量绝不应当依靠国民用实物来取得，并用封建
的方式来统治，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有利于贵族结成帮派和进行战争，这样
就会破坏社会的统一，使国家瓦解，并且使人民遭受生活不安定的痛苦和封
建的压迫。除此以外，这种力量不适宜于保卫国家以抵抗外国政权；在这样
的组织下的力量，只能在很短的时期和很小的距离内进行战争，因为粮食的
运输很不便，难以保证长时期的供应；在目前重炮在战斗中起主导作用的时
候，这就尤其不适宜了。因此，只有依靠国家的收入，一个国家才能够保证
自己经常抵抗各种政权的侵袭，而且不管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都能避免
这种侵袭；的确，在一个良好的政府统治下，战争是极少发生的：这样的政
府通常能够消除由于贸易而引起战争的一切荒谬的借口，以及其他一切没有
根据的和不讲道理的野心、在这种野心的遮盖下，他们的目的是要破坏国际
法，从而不仅使本国的经济崩溃，而且还使别国的经济崩溃。因为要维持这
种不公平的事业，必须作出极大的努力，募集人数众多、费用高昂的军队，
而这些军队不会得出别的结果，只会把作战的国家弄得民穷财尽，结果只会
使他们的英雄主义沾上污点，破坏他们好大喜功的征伐计划。

  
24.社会财富总量的决算

 
国家收入的支出决算，是一个异常复杂和很容易产生混乱的管理部门。

由于每一个个人都很难把自己私人的支出账目搞清楚，因此我觉得，如果没



有那些解决这个问题的大政治家的范例，要把混乱的政府支出搞清楚，简直
是不可能的：那些大政治家领导着管理部门，使这种决算具有一定的形式和
规则，有了这些形式和规则，就完全可能防止国家财物遭到侵吞，制止大多
数官吏的贪心窃取和狡猾欺骗。但是这些形式和规则只是一种巧妙的技术，
它能适应情况的需要，而并不是能提高国家文化的学识。德行高尚的苏理信
任法官们的知识和好意，把这个重要的国家管理部门托付给他们，毫无疑问，
他的目的特别是要反对杂乱无章的情况和贵族的贪心，因为贵族依靠其职位
和声望攫取了大部分的国家收入，并且为了能够顺利地进行窃取，对贪婪的
收税官吏和其他管理财政并侵吞国库的人给予优惠的待遇。这位可敬的大臣
的谨严精神，引起了其他大臣和宠臣的憎恶，他们对国家收入管理中的严格
制度感到不安，其实只要他们不要过于吝啬，对自己的利益不要过于盲目，
那末这种制度应该是他们的一个很好的征兆。这些大土地所有者由于前朝的
统治工作中的混乱而变得贫穷了，不得不采取这种下劣的、可鄙的方法，其
实他们应当明白，这种极其必要的改革必然会促使人民幸福，促使他们的土
地恢复收入，而这样就能使他们不致衰败下去，而是兴旺起来，能与他们巨
大的地产和官级相适应。但他们理解不到这一点；经常可以看到，无知是使
政府发生巨大错误、使民族经济破产和国家衰亡的主要原因。中国依靠了学
问，经常能够而且非常成功地防止了这些错误，那里在学问的帮助之下，形
成了国家的第一阶层，这些学问非常适合于通过理智的光辉来领导人民，使
政府完全服从于那些确立社会制度基础的自然的和颠扑不破的规律。

在这个疆域辽阔的帝国内，长官的一切错误和滥用职权的现象经常在政
府的通报中颁布出来，以便使这个巨大国家的所有省份都能遵守法律，反对
滥用权力；这样，依靠自由的检举——一个稳定而自信的政府的重要条件，
政府的活动经常得到检查。有一种非常普遍的看法，认为国家只能有暂时的
统治形式，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在不断改变的，国家有它的创始、发展、衰落、
灭亡。这种看法是根深蒂固的，因此把统治中的一切混乱现象都认为是合乎
自然秩序的。难道这种荒谬的宿命论能为理智的光辉所接受吗？恰恰相反，
确立自然秩序的那些规律是永恒的和颠扑不破的，统治中的混乱现象只是由
于这些永恒的规律遭到破坏的结果，这不是很清楚的吗？中华帝国不是由于
遵守自然规律而得以年代绵长、疆土辽阔、繁荣不息吗？那些靠人的意志来
统治并不得不靠武器来征服人的民族，难道不会被人数众多的中华民族宗全
有根据地看作野蛮民族吗？这个服从自然秩序的疆土辽阔的帝国，不就是一
个稳定而持久不变的政府的范例吗？它证明，有时某些政府的不持久没有别
的理由，没有别的原因，只是由于人们本身的反复无常。然而难道不能说，
中国政府所以能保持这种幸运的和经久的不变（uniformitié），只是由于这
个帝国比别的一些国家较少遭到邻国的侵袭吗？但是它不是也曾经被占领过
吗？难道它的辽阔的土地不曾遭到分裂和形成几个国家吗？由此可见，它的
政府所以能维持很长的时间，并不是由于局部的情况，而是本质上的稳固的
秩序。



关于工商业利益和所谓不生产阶级生产性的记录
 
  

H 君②对《新报》和《农业·商业·
财政评论》执笔者的书信之一

 
敬启者：

贵评论九月十五日号一五六页所载的注释①，非常明白地叙述了《经济
表》所包含的主张，已经拜读了。我已经仔细地研究了这个学说，因此感到
要把后面的记录看下去。你们对于有关国家的一切意见，不管对于这些意见
是赞成或是不赞成，我认为都已经以严密而公平的态度把它公布，我们也以
高兴的心情，把我们自己的意见提供给你们。贵评论，正如在序文中所说的，
是为万人的福利进行争论的很好的斗争场所。在这里，我可以看到卓越的学
者和极有修养的人相互出现于舞台，在大家注视之下进行争论，这是很使人
感兴趣的。我和其他人一样，欣幸地希望能够发现真理，这就是我这个记录
所希望的一个目的。因为，此外我并无其他意思，我的名字，请容许只写在
这封信的末尾。实际上，我的议论，读者和你们都会感到兴趣的。

一七六五年十一月
  

工商业的利益和所谓不生产阶级的生产性的记录
  

和上面的信同是来自某经济学研究者②

把一个对象以种种不同的方法来考察时，在大多数的场合，会使人对它
的看法，陷于支离破灭的境地，但是如果要对事物能够进行比较完全和比较
正确的检讨时，由此所显现的种种情况，对于事物的考虑是有益的。但是这
种检讨，往往只是部分地进行了，而且是由许多个别的观察所进行的；因此
各人只以自己的观察为基础来进行研究时，思想从这里出发向前开展，就会
陷于丧失研究对象本身所具有的真理的错误。在这个情况之下，各人愈埋头

                                                
② 《中国的专制制度》是从《市民日志》，别名《政治、道德科学的教养文库》（一七六七——六八年）

选出的。全部内容如下：绪言：第一章：第一节序说；第二节中国的起源；第三节中国领域和繁荣；第四

节市民的各阶级；第五节军事能力。第二章：中国的基本法；第一节自然法；第二节第一级的经书；第三

节第二级的经书；第四节中国人的学问；第五节教育；第六节科举；第七节财产所有权；第八节农业；第

九节伏存于农业的商业。第三章：实定法。第四章：租税。第五章：关于权力。第六章：第一节行政；第

二节刑法；第三节中国官吏。第七章：中国统治上的缺点。第八章：是最后一章，这里所译的是这一章的

全文。（译者注）
① 魁奈承认自己的笔名有 M.H.，M.N.，M.del’lsle，以及 M.Nisaque 等。又米拉波则用 F，利维尔用 G 作

为笔名。杜邦的《概说》（《日志》的一七六九年四月号），对这个记录有如下的说明，即：“在这个记

录（G 君的）之后，虽然还有一个很大的错误，但是可以把它看作是依据极为锐利的原则所做的独创的记

录。我们在这里所以要把它指出来，因为这个记录是很清楚的。这个反驳《经济表》的记录，实际上就是

出之于《经济表》作者自己之手。他因为没有能和它匹敌的对立者，于是开玩笑地以 H 君的笔名，写出意

见来帮助他们。但是他所发现的真理，就是有勇气出来作极其强烈反对的人，也不能做出如魁奈自己所做

那种象样的反对论。因为这个缘故，魁奈才自己来写出这个有力的反舆论点”（翁根注）
② 这个注释在后面 385 页拔萃三的开端，已全文刊录，因此关于这部分，这里就把它省略了。（翁根注）



于他的研究工作，会使他的知识愈益狭隘，甚至会把从另外的观点，研究同
一问题的人们所公认的真理，也加以否定。假使每一个人都同样地从自己个
别的观点来研究，结果就会由此产生互相矛盾的学说，这对于学问的进步是
极其有害的。虽然经济学是所有学问中最重要的，但向来最不为人所重视，
现在想必已引起法国人强烈的关心。由于各人都只专心于自己的研究，从突
出的尖端建立起全面的观点，所以已经出现很多以个别的认识为基础的各种
学说。这种个别的认识，沿着一连串不完全的推论前进，而这个推论，又脱
出作为其根据的认识的界限，并使它冒着错误前进，沿着这个过程，浮现在
这些学说主张者头脑中的结论，就会把真理排除掉。

在这里，我们想举一个例来说明的，是把社会看作是由生产的阶级、土
地所有者阶级、不生产的阶级、这三个阶级所构成的观点。由于在这一方面，
把现实进行了明析的观察，并把它作了系统的和极其严密的分析，这对于缺
乏对经济真理的总体有教养的人们说，有着压倒的力量。把农业国的居民这
样地来划分，对于研究各种市民阶层之间支出的分配，和了解使属于生产阶
级的一切工作能够成立的生产物的源泉，明显地有很大的方便。但是农业国
每年生产物的分量，并不就此表现为王国财富的多少，因为生产物之所以成
为财富，只由于它有售卖价值，但过多的收获，会使生产物的价格降低，过
少的收获，会使价格腾贵。因而大量的生产物，并不就是大量的财富。可是
生产阶级，除了生产物之外，没有其它东西。那末，究竟是谁给他们以国富
成立的售卖价值呢？能够确定说的，不是只有购买者的竞争能使售卖价值成
立吗？这样说，只有购买者，就是全国民的竞争本身，是财富的生产阶级。
因而，如《经济表》所示，把农业国的居民划分为三个阶级是错误的，在那
里把农业阶级看作是财富的生产阶级，这是无视相互扶助、促进国家繁荣的
市民之间很多的根本关系。以上是我们重复说明了的理论，这实际上是把由
土地生产物最初的售卖者的出卖所产生的财富总生产量，看作只是农业阶级
的恩赐物，明显的这只是以极大的错误为基础的主张。没有认识到，在被叫
作不生产的阶级方面，倒是赋予生产物以财富的资质，事实上取得售卖价值
的生产阶级，如果没有这个阶级的劳动，就不会有任何价格，因而也会放弃
一切生产物的耕种。所以生产物最初的售卖者所取得的贩卖收益，首先应该
归功于这个阶级本身，并不是农业阶级之赐。农业阶级并不曾以它的劳动，
给它以任何价值。原因是使这些生产物适合人类的拿用，由最初的售卖者，
向他们保证贩卖的价格的，正是不生产的阶级，因而给生产阶级的劳动以报
酬的，由于最初的售卖者的贩卖利益，也给不生产阶级以报酬的，正是不生
产阶级自己。所以只有不生产阶级，才是生产的阶级，支付农业阶级以工资
的阶级。

这个真理，不但对于叫作不生产的阶级所制造的制成品原料的出卖价值
是恰当的，而且也适用于作为这个阶级的成员的生活资料消费掉，和由不生
产的阶级的制成品盼贩卖利得，以支付农业阶级的生产物的出卖价值。不生
产的阶级的制成品的贩卖利得，不仅是支付了农业阶级的各种劳动，而且是
扩大得更远，在王国内部很多繁盛的制造业，把制成品出卖到国外去，由于
在国外贩卖所获得的利益，使这个制造业能够对国内农业阶级所购买的全部
生产物进行支付。它的结果是使土地劳动增加。同时在这个场合，为本国生
产的阶级生产财富的人，却常是不生产的阶级，这个阶级并不从生产的阶级
接受任何的支付，反而常是支付给生产阶级。这样看来，并不能说从生产物



最初贩卖者的售卖数额，来对不生产的阶级进行支付的是王国的生产的阶
级，因而也不能说，所谓制造品是农业扩张和王国的收入以及人口增多的生
产物，不生产的阶级并不曾进行过任何生产。

同时耕作者阶级，在一般的情况之下，由于得到运输商业之助，由他所
生产的生产物的最初贩卖者，建立起贩卖价格。在随便禁止把谷物输出国外
的场合，会使谷物陷于无价值状态。在这个场合，从谷物的售卖量中所支付
的输出贸易，是完全不能成立的，生产阶级为了使谷物的价格提高，深切地
期望这种贸易重新开放。在这个场合，生产阶级对于这种贸易的费用，是否
希望由这种贸易本身所引起的谷价上涨来支付呢？但是贸易的费用，究竟并
不是只由农业所能生产的，对于农业说，不是不能取得利得的吗，因此，为
了支付贸易的费用，进行财富生产的，并不是生产的阶级，只有生产的阶级
不能够为自己创造利得。因为能够由此生产财富的，实际上完全是商业之赐。
由于这个缘故，商业并不是不生产的劳务。同时也因此，农业劳动并不是唯
一的生产劳动。不生产的阶级的劳动所支付的，实际上是来自农业的生产物
的贩卖量。但是这个贩卖量，是由不生产的阶级和生产的阶级的协力所取得。
生产的阶级生产了生产物，不生产的阶级则提高它的价格，就由于价格的提
高，使不生产的阶级为它自己的阶级，生产出当然应该接受的报酬，更为国
民生产出纯产物。因此，谁也容易想到，所有的生产的劳动，就是再生产每
年国富的一切劳动，不仅是农业阶级，同时生产的阶级的名称，也不能专和
再生产的财富有关的农业方面结合一起。事实上，被叫作不生产的阶级，虽
然并不生产土地的生产物，但却是生产财富的阶级。

《经济表》的著者，并不能洞察这二个财富的源泉。根据他的看法，如
果没有生产，财富就完全不存在，因而认为只有农业是生产财富的。但是他
完全不认识双重作用，就是必然的相互依存、任何一方都不能单独地结起果
实的关系，它的媒介的作用。他把这一方没有另一方就不能存在的媒介条件，
和它们的存在因素相混淆了。实际上，因为这个缘故，它的表式的巧妙的构
成，为了要用计算来证明，一直就把它画得简单易解。但这不过是一个虚假
无力的论证，与其说使人信赖，毋宁说引起人们的疑惑，这是需要很好的判
断力的。可是他对于错误，却以肤浅的观察，披上一件隐身蓑衣把它掩盖起
来。如果对于这些错误稍微加以注意，就可以把这些被混淆的观念明白地分
辨出来，因此就能够把社会秩序颠倒起来的新经济学说的基础，它所包含的
暧昧之点充分地消除。①

  
答一七六五年十一月《农业·商业·财政评论》所载 H 先生

对于工商业的利益和所谓不生产阶级的生产性的记录
  

敬启者：

                                                
① E.台尔在他的魁奈的主要著作集中，附了一个魁奈在《农业·商业·财政评论》中所发表的论文目录，

但他是由于风闻而知道这些文献。台尔把它简要他说明，很明白是根据“概说”中杜邦的记述。因为论文

的题目的一部分，在二者之间是一致的。所以在台尔的上述《记录》中，有如下的一段说明，就是：“一

七六七年（应该是一七六五年），在假想的批判的《对于经济表的反驳》obljectionscontreleTableauecono-mique

这篇论文中，著者在 H 氏的名字之下⋯⋯，为布设圈套以打击反对者，而把自己的学说加以反驳。”（翁

根注）



九月十五日贵评论一五六页所载的注释，是值得真挚检讨的争论对象。H
君与其说他是注释，毋宁说是对于《经济表》的原则给以极严厉的驳斥。你
们对于 H君的严密而特殊的议论，和我的考察，认为至少是适合的想法相对
抗。但我热切地希望，你们自己，或者其他任何人，可以把“价格论”
（Essaisurlesprix）做个尝试，而且在你们考察的本身中，已经把那个计划
提出来了，这是结束这个问题的争论所不可缺少的。对于这个现在还有很多
考虑余地的著作，在把它公开之前，预先迫切地给 H君以回答，还是适当的。
当 H君向你们述说自己的记录时，希望能够确认真理，从他和我们结合的深
刻亲密关系来看，是没有怀疑的余地的，同样我在回答 H君时，确实也要和
他有共同的见解。现在这里，就从引用你们由预想的问题所写的注释开始。

根据《经济表》，你们说：“在生产的阶级中，是包括了从事于为获得
适合于人类享乐之用的土地生产物所不可缺的劳动的一切人。这项劳动，由
于生产物最初贩卖者的贩卖，才把它结束。由于贩卖，这种生产物作为原料
交给不生产阶级的成员的手中，再由这个阶级用于工作物的制造，或者作为
商品经过商人之手，向消费地输送转卖。在最初的贩卖者贩卖之后，由于转
卖人的商业，或者是由于此外的不生产的阶级成员的劳动，而把生产物的价
格提高；但是并不能使财富有丝毫的增加。这样的价格提高，是由于对不生
产的阶级成员的劳动支付报酬所产生，结果是作为最初贩卖者的贩卖价格，
而支付给这个阶级的。对属于不生产的阶级的人们支付报酬，实际上是从土
地所有者的收入对不生产的阶级进行支付，和生产的阶级的支付。因此这种
报酬愈少，对于国家国民的收入愈是有利。因为这项报酬的减少，会使最初
贩卖者的贩卖价格降低，或者是由贩卖的收益而使价格削减。在一年中，生
产的阶级作为最初的贩卖者，由贩卖所得的总收入，是这一年度所再生产的
财富的数量。工商业的劳动，并不能使财富增加到这个数量以上。在有相互
贸易关系的各农业国家，也都受这个规律的支配，就是任何国家都不会把自
己的财富给予其他国家，而只是以等价的财富相互交换。由于这些国家的商
人的劳动，丝毫不能使它的财富有所增加，因此各国都要负担由于工商业劳
动，和支出所要的经费所发生的价格上涨部分。费用增加之后，并不能使收
回这笔费用的人的财富，随之也增加起来。所以，因为费用增加所引起的价
格上涨，对于由相互买卖而互相支付费用的各国说，不会使它的财富有丝毫
的增加。也因为这个缘故，各国之间的交换贸易，只能使各国根据售卖多少
而购买多少。结果在各国相互之间所进行的卖买，不过是各国进行交换之前
各自所有的财富以同等数量交换。又如果从双方支付费用的事实来考虑，也
可以说它们的财富，反而比较交换以前减少了。但是各国都要相互收回这笔
费用；因此假定各国在相互贸易中，都同样地注意自己的利益，则如上面所
说，各国都恢复到以前所有的财富数量；不然就不能不设想是各国交替地互
相欺骗，而其最后的结果还是一样。手工业商品的贸易，虽然是要支付比较
多的经费，也不能使经营者得到利益。因为在这种国家，也不过把过去在国
内所支付的费用收回来，这项费用是为了保证纯产品而生产生产物所必要
的，并不能使财富有所增加；至于纯产品则不仅要维持依靠生产纯产品的支
付来维持生活的消费者，而且要养活其他消费者。以上所述，在于说明《经
济表》支出的秩序。这也就是研究经济科学（Scienceéconomique）的学者之
间引起大争论的现实对象。”

但是贵评论去年十一月号所刊的记录的作者，并不承认生产的阶级和不



生产的阶级的划分，是如名称所示，有着对立的意思。
根据他的意见，通过在购买时赋予生产物的价格，成立两个阶级之间的

生产的交流圈，由此使这些阶级，相互的对其他阶级同样成为生产的。在《经
济表》中被叫作生产的阶级，虽然生产着生产物，但并不形成给生产物以财
富资质的价格。因而根据他的所说，正是在《经济表》中被叫作不生产的阶
级，由于对生产的阶级的购买，给生产物以售卖价值，由于有这个售卖价格，
才使《经济表》能够进行一切的计算。所以国富之所以成为国富的原因，实
际上是不生产的阶级向生产的阶级进行购买的结果。这必使这个阶级成为不
是不生产的。认为生产的阶级的界限，只限于到最初的贩卖者的生产物的贩
卖为止；从贩卖所取得的收益，只因为有不生产阶级才可能的理由来看，是
不适当的。因此这种收益，不能认为只由生产的阶级所生产；由于最初贩卖
者的生产物贩卖的售卖价值所产生的收益，正是不生产的阶级所赐与，所以
所谓不生产阶级，和生产的阶级一样是生产的。但是生产的阶级的界限的划
分，只到获得土地生产物的劳动终了时为止，并没有到生产物由最初的贩卖
者售卖时。因为在这个界限点上，生产的阶级把它所能生产的东西，都生产
出来了，其次所谓不生产的阶级，在这个界限点上，由于最初的贩卖者对于
生产物的贩卖，把贩卖价值生产出来，这个贩卖价值，是生产的阶级，从自
己的生产物所引导出来的。因为这个缘故，所谓不生产的阶级，和生产的阶
级一样是生产的。

这种特殊论点，是以很大的技巧，渐次地发展起来的，似乎是以很好的
论证，使《经济表》的计算的说明，完全地失效了。但是如果问作者把不生
产的阶级看作是生产的根据是什么时，作者的答复究竟是如何呢？是否不生
产的阶级向生产的阶级购买生产物所支付的货币呢？如众所周知的，不生产
的阶级所以能够取得这些货币，是由于在事先进行了售卖，这个阶级本身并
不曾生产出货币。又如大家所知道的，这个阶级依靠贩卖，要尽可能地多获
得货币，而在购买时，则尽可能地少付出货币；只要有可能，这个阶级就努
力于降低所购买的生产物的价格，相反的是尽可能地提高所贩卖的生产物的
价格，这是大家一致的意见。在这个意义上，这个阶级之所以是生产的，是
把财富构成售卖价格而成为生产的，是由于把价格提高的结果，因此不是作
为购买者，而是作为售卖者，是生产的。根据同样的论点，生产的阶级也是
因为所贩卖的生产物的售卖价格，本身才成为生产的。但是这一切的想法是
架空的，因为价格决不从属于购买者的利益和售卖者的利益，这种利益本身，
在贩卖和购买上是相反的。因而个别分离开来考虑的售卖者和购买者，任何
一个都决不是生产物价格的制订者。所以个别地来考虑的不生产的阶级，所
说的生产的阶级所生产的生产物的售卖价值的生产，是个不可理解的矛盾。
因为从生产物来看，由于它是稀少还是丰富，或者售卖者和购买者的竞争是
否激烈，成为这些生产物市场价格（prixcourant）的一般原因，而且因为这
个原因，生产物的现实价格（prixactuel），是属于售卖以前的事实，最初
的售卖者的贩卖，大家都知道，也只有以价格成立的事实为基础，才能够进
行的。

因此，所谓绝对价格（prixabsolu），虽然是不生产的阶级本身在购买
时作为既定事实来遵从的，但只有这个价格成立之后，才能对《经济表》中
生产的阶级所生产的生产物的售卖价值，进行计算。在事实上，把土地来出
租的人们，在成立租用时期对土地所有者支付的租借费价格契约时，正是以



平常年度通算的价格为标准。所以这个计算的基础，是不能作为推翻经济秩
序的新学说的立脚点。由于这个原因，这个所谓立脚点，和农业一样是古旧
的东西。被穷追到这里的作者，认为不生产的阶级，至少对于从生产的阶级
购买生产物的售卖价值有所贡献。但他不得不承认，只要生产的阶级对不生
产的阶级购买东西的售卖价值有所贡献，不生产的阶级对于上述的售卖价值
并无贡献，同时这种购买在相互之间是平均的，结果由于这些作用，双方都
归着于等价交换。谈到我的关于价值的想法，我认为双方在交换之前都是存
在的，因此在事实上，交换并不曾生产任何东西。因此不生产的阶级并不曾
由于购买，生产出从生产的阶级所购买的生产物的价值。生产的阶级从不生
产的阶级购买时，可说情况也是相同。总之，这些阶级相互是购买者也是售
卖者，相互遵从同一的条件，同一的交换规律。作者可能会这样想，我是误
解了。就是因为不生产的阶级的贩卖，是进行着等价物的交换，因为贩卖对
象的价值是在贩卖进行以前就存在了。根据这个理由，虽说“所谓不生产的
阶级是生产的”，但这话是站在售卖者立场说的。对于这样的问题，应该把
纯粹的经费支出的价值，和再生产的生产物的价值加以区别。因为支出不就
是生产。但是这个支出的偿还，在财富再生产不以自然为条件的场合，那它
本身不过是另外一种支出，纯粹的经费的支出，则所谓是从生产中所导出的
一部分，已不能说是生产了。由于在不生产的阶级的贩卖中，它所售卖的不
过是纯粹经费支出的价值。因此，单纯的费用的支出，很明白的并不能叫作
生产，同时只能售卖纯粹经费支出价值的不生产的阶级，并不是这个贩卖价
格的生产者，也是明白的。

可能有人会反问，一个售卖自己的制造品的手工业者，例如出卖一双鞋
子的手工业者，是否只把制造一双鞋子所要的原料，和在制造的时期中，为
维持自己和家族的生存所必要的生产物以及商品的支出价值，就是以此价值
来决定的劳动，简言之，是否以原料和生产所要的劳动二者的价值来售卖呢？
在这里，问题在于是否只有消费，并没有一点生产。人们将要说，这里岂不
是生产了一双鞋子吗？事情并不如此。因为，如果你们把一双鞋子的生产原
料，和它的工作的过程加以区别，就会看出那不过是由鞋匠的劳动所进行的
一种加工，这种劳动的价值不过是为了自己的生存所支付的纯粹的费用；又
如果你们问鞋匠，价格是怎样定出来的，鞋匠将回答你们说，这是为制造一
双鞋所投入的劳动。结果是一个劳动者自己取得为自己所花费的工夫，为此
所花的时间，为此所花的劳动，为此所花的费用，这些漫不经心的话，对他
说都是些同义语。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要说，这些劳动至少是生产出劳动者和其家族的生
活资料。但是如果为了使人接受单纯的消费就是生产的意见，而不把它看作
是滥用语言，结果是我们这里所理解的生产是财产再生产，与此相反的单纯
的消费，则是财富的破坏。实际上，要把这样相反的两种事结合在同一概念
里是困难的；在任何情况之下，为了消除对非常复杂的概念的混淆，有加以
详细说明的必要。

对劳动者说，是要更加正确地来表达，所谓赚得（gagner）自己的生存
资料，并不是说生产（produire）自己的生存资料。那末，不生产

阶级制造上所使用的原料，也不认为是生产吗？这是要加以严密地检讨
的。

首先要承认的，是劳动者并不是生产制造上所需要的原料，而是买进原



料来制造的，然后又把它卖出去，从这点来看，他不过是个转卖商人。在这
个场合，他由转卖所取得的利润，是来自制造品的购买者呢，还是来自原料
的出卖者？原料的出卖者如果降低出卖价格，是要蒙受损失的。因此在这里
并不存在生产，只有购买者和最初的出卖者所支付的费用。可是所说的原料，
是因为劳动者使用它，因而产生出卖价值吗？例如亚麻，如果不是由织制亚
麻布的机械职工把它使用，它究竟有些什么效用呢？有着怎样的出卖价值
呢？

这样来思考时，亚麻就没有任何价值，我认为耕作者将会放弃耕作。然
而并不是他的土地就此放弃而成为荒地。因为能够出产亚麻的土地，也能生
产任何其他有价值的生产物，能够生产出完全不要不生产阶级劳动者劳动的
生产物，例如小麦、葡萄酒等。耕作者所以能够有生产物出卖给购买者，在
于土地的利用，只要能够很好地利用土地，至于能够生产出什么生产物，对
他说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就以某种生产物，由于不生产阶级的使用，因而使
它的价格提高来说，耕作者之所以要增产这种生产物，不仅是因为它能够抵
偿所有的支出和利润，实际上是因为这种生产物的价格，比较其他生产物的
价格高。因此，国内生产物作为原料而由不生产阶级使用，而使这些生产物
的价格提高，这差不多只是一时的现象。那末，要生产多种多样的生产物的
原因，难道不是在于要更安全和更有利地使用土地吗？而且由良好生产而取
得的剩余，难道不是财富的剩余吗？土地的利用是把它划分为很多块来进行
良好的生产耕作，必然使总生产量增加时，以上的情况确是妥当的。因为土
地的素质极其多种多样，结果是能够保证土地的良好使用，实现生产物的多
样化。这确是真实的事情。除了用于奢侈的原料，总是适应不同的上质和用
途，存在着生产物的多样性。奢侈品的原料是由耕作来供给的，除了极少的
一些对象，土地虽然因为耕种它而被占用，但也可以毫无困难地进行其他生
产物的耕作。我的所以不把奢侈品原料特别作为一个问题来谈，因为任何能
够由耕作来生产很多财富的地方，通常绝对不会感到必需的制造品的原料不
足。

只有欲求是勤劳之父，欲求使工匠去取得他的生活资料，诱导他专心于
勤劳；同时，欲求又促使一切有购买能力的人去获取工匠的制造品。不生产
的阶级，总是随国富增进的比例而扩大，政府并不必使每个人为满足欲求而
特别地刺激欲求。我所说的随国富的比例，是因为不生产阶级什么东西也不
生产，只是为消费而劳动，为了自己的生存，除了依赖国富，即生产阶级所
生产的财富是没有其他道路的，确是因为有欲求，除了依靠自己的劳动没有
其他生路的很多人、即使没有政府的劝奖，也会去从事于工业和转卖商业的。
而且不生产的阶级的劳动，一般说，比较生产的阶级的劳动艰苦要少。不生
产的阶级的人们被吸引到都市里，他们居住条件比较农村好，从古时的谚语
“住在都市是幸福的”（beatiquihabitn－aturbes），也可以了解到不生产
的阶级，应该是国民中最无不自由之处，最富于魅力的阶级。然而就是因为
这个理由，如果不生产阶级很大地扩张了自己的勤劳和劳动，为了制造品而
使用了很多原料，则由于原料的使用而增加了生产的阶级所提供的生产物的
贩卖和价格的事实，就愈来愈为大家所接受。如果这个观点能够成立，就不
能把这个阶级看作是不会生产的。但是即使从这个观点来说，这个阶级也不
可能把它的制造品增加到贩卖可能数额以上，这是不可不注意的。即不生产
的阶级所能贩卖的，只能局限于适应生产的阶级劳动每年所再生产出来的国



富，如果这个阶级能够使生产阶级所提供的原料的价格提高，则它所出卖的
制造品价格，势必相应地抬高。因此在这样的循环中，不过是出现了财富的
幻想的增加。同时，从生产的阶级所购买的原料，在全部耕作秩序所运用的
广大领域中，只是极少的一部分，因此这种原料价格的轻微变动（从国民的
每年财富再生产总额来看），不会产生怎样的显著影响。

在这一般的考察中，不得不把对农业极为有利的羊毛的使用除外，实际
上羊毛价格的低廉，对于生产的阶级是有影响的。但是羊毛的使用如何，与
其说是依靠不生产的阶级，不如说在于是否节减奢侈的纺织品；事实上，不
生产的阶级是阻碍羊毛的消费，从事于奢侈纺织品的制造。假定如上所说，
不生产的阶级制造品的原料上涨，即使这些制造品能在国外贩卖，也不能想
由于贩卖而实现了所谓财富的增加。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些制造品虽然
不生产的阶级自己把它哄抬了价格，结果是阻碍了它在外国的贩卖。这个情
况是使土地生产物在对外贸易上失去出口上的便利，这种贩卖的扩大，只有
工业劳动增加的国家才是可能。但是即使在这个场合，也不能把原因和手段
混同起来。对于不得不使用这种手段来维持其生存的国家说，这是不幸的。
与此相反，对外贸易方便，为了维持生产物过高的价格水平，就使不生产阶
级把制造品在国外贩卖时，不可能进行竞争；因为这缘故，结果使这个阶级
的制造品，只限定、或者差不多只限定在国内商业上，这样的国家是幸福的。

对于工业的丰富的生产性，不断的被反复说明，并且认为有决定意义的
一个论据，如果加以深入的研究，则这个论据就会有与人们所想象的完全不
同的意义，所证明的是和人们所想证明的事完全相反。一般人常是这样说，
王国的消费者人数越多，这些消费者就会把土地生产物的价格哄抬得愈高，
会赋与这些生产物越多的财富的资质。但是王国内从事工业的人数越多，就
会有越多消费者。简单说来就是这样。学校总是粗略地忽视大前提，只有一
件事是要把它指出的，就是说消费者越多，那末可以说消费也越多。因为到
处都有消费者。总之，在任何地方，最大多数的消费者，并不能只消费自己
所喜欢的东西，只吃荞麦面包，只喝水的人，也会想吃小麦面包，喝葡萄酒，
不吃肉的人，也会想吃肉，没有取暖用的柴草的人，也会想买柴草等等。因
此感到不足的并不是消费者而是消费。那末，由此就可理解到，为了制造奢
侈品和购买外国原料，由不生产阶级所负担的多额支出和劳动，为生产新的
生产物而把它削减的话，就会使消费用的生产物，特别是食用生产物跟着增
加。因此，在这个场合，由于留有较多的供消费用生产物，就有较大的消费
的可能。因为这个缘故，热烈地希望消费范围比今天更为扩大的消费者增加
起来，使消费扩大了，财富、收入、人口及王国的实力，随着耕作和消费的
增加而增长。随着消费和财富的逐渐增加，不生产阶级的人们的勤劳愈是感
到必要。总之，这个阶级的工作是随着雇佣他们的资金的增加而增进。可是
由于能够交换的生产物的数量极其丰富，消费量就很大，随着丰富而来的资
金，则在生产阶级的人们，以及耕作的纯生产的所有者，即土地所有者、国
家、十分之一税征收者的手中增加起来。

因此，由于不生产的阶级削减过多的支出，结果是使财富增加，自然而
然地使这个阶级扩大起来。由于财富和消费的增加，消费者当然增多。因此
有人认为即使牺牲生产生产物的支出和劳动，分出人力和财富，增加在完全
不生产生产物的劳动上，也是增进财富和消费，这种信念是明显的不合理的。
这一点实际是问题的决定点。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由此证明不生产的阶



级，并不是使生产的阶级和国民富起来，反而成为生产的阶级的负担。关于
不生产性，特别是这个阶级的不生产性，首先要指出一点，这个阶级的人口，
因为工厂、搬运、输送等等费用的增加越多，并不是使生产的阶级的负担越
重。也不能说，由于这个阶级的这二切费用的减少越多，则消费者也越少。
这是由于不生产的阶级的人数减少，生产的阶级的劳动增加越多，则由于它
的劳动，就能维持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因此，使生产的阶级繁荣起来、王国
富裕起来的并不是工业，使人口增加、王国富裕、不生产的阶级人数增多的，
实际上是生产的阶级，和这个阶级所生产的财富。

为了证明商业是生产的，如果从著者所说的关于商业的利益来判断，那
末他一定会对于运送生产物所必要的道路的利益，也会以同样论断来说明。
就是他可能会证明，生产出收获的道路。他曾说把谷物轻率地禁止输出到王
国之外，就会使它变成无价值的。例如使道路搬运自由，也轻率地加以禁止。
著者的论点，很容易被他转变成这样的形态。如果这样地来论断，我们就不
把这样的议论喋喋不休地谈下去。

所谓商业，是在实在的物品中，相互有对照价值（valelurres-pective）
的物品的交换，而且还要有交换的欲求，如果没有这个前提、交换，也就是
商业，就完全不能存在。但是这一切物品，必须在交换行为之前就存在，交
换或商业是不会生产出生产物的，所以从交换行为是不会生产出任何东西
的。因此交换行为只是为了充足本身是交换原因的欲求时才是必要的。于是
把单纯必要的物品和生产的物品加以区别。总之，生产的物品虽然是必要的，
但正如著者所提示的，必要的物品并不都是生产的物品。混同是诡辩的隐藏
处，辨别则是把它揭发出来的探究者。①



关于货币利息的考察①

  
对于使用出借的货币所要求的价格，即利息，公平他说来，其所根据的

理由，是同土地所提供的收入以及转卖商业所获得盈利有相似之处，当然可
以成立的。有了货币，就可以获得土地所有权和收入；土地的所有权可以由
购买这块土地并每年能带来收入的货币资本所代替。这样，依靠货币的这种
使用，在保持资本的情况下每年能得到收入。因此，按照最公平的要求，依
靠货币可以得到年收入，而同时仍保持着保证这种收入的货币资本。我们说
这种话是“符合最公平的秩序的”，因为它能够在不向任何人夺取什么的情
况之下，每年带来收入，这些收入是由用货币购买来的土地所产生的。因此，
每一个出借货币的人，实际上就是把借贷资本的所有权保持在自己手中，而
把能够给他们带来收入的财富出让给别人。

人们可以提出反驳说，出借货币同购买地产完全不是一回事。
地产能够在不夺取属于别人的东西的情况下带来收入。说这些用以购买

土地的货币也能够在不向别人夺取东西的情况下带来同样的收入，这不过是
一种空洞的遁辞。出借的货币不能给债务人带来他们付给债主的那种收入，
这是非常清楚的。但这种反驳对债主是没有任何力量的；它对他们甚至毫无
关系。事实上，债主把自己的货币出借以后，自己就不能使用这笔财富了，
而这笔财富在保持资本完整和不对任何人造成损失的情况下，能给他带来收
入。这里涉及的是得到这笔财富的借款人的事，他应该怎样使用这笔财富，
使它在不损害第三者的情况下为他带来他应当付给债主的收入。但是这个决
定性的理由还证明了另外一点：这种收入显然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是自然
而公平地规定下来的，并且限制着债主向债务人索取收入的权利。索取超过
这个限度的收入是不合理的。因此君主的法律应当根除这种明显的不合理现
象。

由此可见，利息的水平同土地的收入一样，是服从于自然规律的，自然
规律限制着这两者的大小。土地提供的和依靠货币取得的收入，只是纯产品
的一个部分，它是随同土地一起卖给地产获得者的。出售者和购买者双方都
知道的这一部分纯产品，决定着这块土地的价格。由于这样，购买土地后可
以获得的收入的数量，既不是任意规定的，也不是不可知的；这个明显的、
受大自然限制的尺度，是买卖双方共同遵守的规律。现在我们来证明，按照
公平的秩序，上述规律还应当调节利率，以及在农业国中作为永久租金的货
币所带来的不断收入的水平。

有人说，把货币用作永久租金是冒险的，应当考虑这样处置货币是否有
利。但即使冒险，对食利者来说，他们不需要任何关心而得到收入，并保证
自己过安逸的生活，他们已经非常有利了。危险是到处可以遇到的；假如我
们这里所说的那种收入完全不冒危险，那未大量的假收入就会大大地超过国
家的真收入的数量。这种没有任何基础的假收入只会把国家搞垮。因此，必

                                                
① 引起论理学研究者兴趣的有二种论法：即“井的吊水桶”论法，和“火腿”论法。第一例说的是井的水

源供给我以饮水。第二例说的是饮水为了解渴，可是由于吃了火腿，就很想喝水，所以吃火腿需要解渴。

第一例是把原因和手段混同了，第二例则是把各种的结果和各种的原因混淆了。H 氏（如果允许我提名的

话）由证明不生产阶级的生产性来反驳《经济表》，这至少是为咒骂而提出论点，他的做法就是混淆因果

关系。（原注）



须有一种与之对立的东西来限制其发展，吝则土地就会不值钱并变得荒芜，
而货币只是被用来取得利息。但不久就会连货币也得不到，因为一个没有矿
山的国家，只有靠土地的产品才能得到货币。土地所有者、土地收入、食利
者、利息、资本，都会掉入同一个深渊之中。

实际上，除了土地和江湖之外，任何东西都不能带来收入。甚至可以简
单他说，只有土地才能带来收入，因为如果没有土地，江湖也是什么都不能
生产的。因此，按照自然秩序和道德秩序，拿货币去生利息的动机所能作为
根据的，只是由于这种利息同把货币购买土地后能得到收入的情况是相似
的，因为在不侵占别人的东西的情况下，依靠货币是不可能得到别种收入的。
我并不忽视这一点：即关于贸易能生产财富的错误观念可能会引起许多反对
意见，但它们会在这个颠扑不破的原则上碰得粉碎。我们不打算预先提出这
些反对意见，以免引起多余的、不适时的争论。我们下面只谈同永久租金机
构的借款性质不同的贸易中的短期借款。

大家都非常清楚，货币本身是非生产性的财富，什么也不生产，并且只
能用等价的东西在交换中取得。因此，货币只有在下面的情况下才能带来收
入：把货币用于购买能带来收入的土地，或者把货币出借给借款人，而借款
人把货币也用于同样的目的。货币能用于这种目的，这是不容置疑的；出借
货币的人有充分的根据来假定，惜款人能把借到的这笔货币用于事业，而每
年向他支付永久租金的利息，直到把资本归还，赎回永久租金时为止。

然而在对出借的资本任意规定利息的情况下，债主就不能以同样的根据
来假定，借款人能够在不违反法律的条件下取得比土地收入更大的报酬，因
为实际上只有土地才能带来收入，而且只有这种收入才能作为向用作永久租
金的资本索取利息的根据。这里没有固定的有效法律可以用来规定合理的利
率；这只能由自然法，即自然界提供的和依靠货币所能获得的收入的实际状
态来规定。君主的法律只能规定出一个限度，债主不能利用债务人的需要而
破坏这个限度，而让双方去商定一个较低的利息。但在有争论的案件中，甚
至这种法律对债务人有时也是有害的，因为在这种场合关于利息的高低问题
将由法官来裁决，而法官对利息低于法律规定的债主是不能判罪的，即使这
种合法的利息有时也足以使债务人破产。况且法官在判决时必须经常有确切
的资料，而假如遵照地方当局的行政条例，就会更公平些，这种行政条例将
颁布土地及其收入的实际存在的和最通常的价格，并且至多每隔十年就要重
订一次。各主要省城的地区公证人的一致估价，就可以作为每十年的行政条
例，他们必须把这种估价呈报地区法院办公厅批准，并由办公厅把摘要上报
省的高等法院。在确定利息的争论案件中，这些资料在判决时同定期规定的
粮食市价具有同样的效用。这种价格于每一次集市时在地方法院办公厅悬牌
公布，供后者在有争论的场合根据谷物价格来确定祖借费的高低，以及债务
人应向债主支付的收入的高低。

由于利息同土地价格及其收入具有自然的相似关系，因此要求用和上面
同样的规则来公平地解决债务人和债主之间的纠纷。但有些放债的人以贸易
的利益为掩饰而任意索取利息；这些人定然会反驳说，根据货币利息率和土
地收入是处在同等关系的严格原则上，使前者（货币利息率）服从土地收入，
会引起贸易的破坏。这些人对贸易的过于广泛的概念，把一切都搞糊涂了：
他们把对贸易毫无关系的借款也归人这个概念的范畴内，并以此使那种完全
不许可的放债合法化，那种借款的利息，如果在贸易中实行，对贸易和社会



同样都是有害的。最后他们得出结论，用于放债的货币的价格，象市场上的
商品价格一样，应当是自由的，随时变动的，不过有一个条件，就是议定的
利息绝对不能改变。这样，他们想使经常在变动的原因所产生的影响保持不
变，而土地收入是会由于购买价格的变动而发生巨大变动的。高利贷者的贪
婪心所引起的、同合理的秩序不相容的这种矛盾，是以假想的贸易利益为借
口的，他们对于这种利益只有自相矛盾的、错误的概念。他们不断要求政府
保护贸易，而他们所说的贸易，始终都是指转卖贸易，从来不是指能给国家
带来收入的、从第一手出售产品的贸易。然而人民只能在自己出售的东西或
收入的限度内进行购买，因此转卖贸易永远是同人民能够购买的产品数量相
适应的。这种贸易不需要保护。在一个富裕的国家里，总会有很多的商人；
然而要知道，并不是商人使国家富裕，而是财富使商人的人数增加，从而引
起贸易的繁荣——除国家财富的吸引以外不需要任何别的刺激的转卖贸易的
繁荣。但商人的贸易、国家贸易、工业、奢侈品、国家收入、贸易开支——
这些同贸易有关的东西，都被搞在一起，归人了贸易这个意义含混的概念中；
在这种混淆不清的情况下，一切种类的放债都被毫无区别地看作是贸易的辅
助手段；高利贷者的贪婪心经常受到这种庸俗见解的庇护。

为了摆脱这种混乱的状态，在光明还没有驱散黑暗以前，注意到下面几
点就足够了：①由设立永久租金所进行的贷借，在贸易中几乎从来都是没有
的：商人的资金（lesfondsdescommercants），由于商品的销售，很快就会
回到他们手中，使他们能够支付在滞销时所借的短期借款；②在商人中有一
种用要付利息的货币来进行贸易的，这种贸易就象在市场上一样进行，并且
只在他们本身之间进行；③商人最通常的借款是赊货，把付款的日期延迟至
货物销掉的时候，因此商人相互之间只是经纪人，而贸易中的借款的最大部
分就是货物本身；④商人自己有法律咨询机构，来解决仅属于贸易范围的纠
纷，因此贸易所特有的判例对其他阶级的居民的纠纷案件完全不发生影响，
而解决后者的争端的法律咨询机构对纯属商人之间的贸易事务也不发生影
响。因此，本身不是商人、而借款又是用作永久租金的债主，就没有任何理
由引用贸易作为借口；他们这样只会对确定永久租金的利率的自然秩序造成
混乱。同样没有任何理由以贸易的利益为借口，认为永久租金的利率应当根
据债主和债务人之间竞争的大小而增减。这样只会使国家破产，因为在困难
时期债务人的人数会大大超过债主的人数；利息就会因之而大大提高，最后
租金会把土地收入吸取过去；土地耕作会逐渐变坏，借债的需要愈来愈大。
随着收入的减少，利率会过度提高，不动产的抵押迫使土地所有者放弃自己
的土地，荒废的土地成了食利者的唯一的资源，由于被他们弄得破产的人十
分贫穷，他们自己也会因之而破产。

然而，一旦利息提高到超过它的自然水平，所有的居民都将承受过多的
负担。把自己的打算建立在货币及其利息上的商人，在这种情况下，就会随
着当时利息的大幅度提高而增加贸易开支；这就会引起从第一手出售的产品
价格的减少和商人转卖的产品价格的提高；所有这一切形成一种普遍的、隐
秘的勒索，由于人们对制止这种勒索的发展很少予以注意，它就变得格外的
繁重。这种过高的利息破坏了上述那种相似关系，按照这种关系，只有在土
地价格及其收入提高的情况下，利息才能提高；由于这样，我肯定说，利息
提高的负担将落在人民和国家身上，因为它超过了用货币购买土地所能带来
的收入。这样，在把货币购买土地同把货币出借以索取高利息之间的适应关



系就会消失，因为利息超过取得收入所依据的自然价格，这就是掠夺，国家
和全体人民都会因之而不合理地受苦。食利者在困难时期利用国家迫切需要
借款，使国家本身成为他们的主要债务人，这时候这种过高的利息就更其有
害；他们至少没有注意到，由于过高的利息对国家和人民极其有害，因此高
利息的这种诱惑对他们本身说来也要冒风险。事实上，国家不外乎是由人民
组成的，如果人民处于力不能及的沉重负担之下，那末造成这种按照自然秩
序不应有的沉重负担的人，也将失去其力量。企图用以直接减轻负担的各种
手段，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得到预期的成效。在这种场合，有许多情况会影
响在农业国中采取这些手段的成效，以及有许多需要，会把它的作用搞乱。
因此最安全的办法，是采取按照自然规律和要求确立秩序的公平呼声所规定
的规则，因为超过收入的正常水平的虚假收入，是国家的寄生性的赘疣，会
对农业国的整个经济制度带来可怕的混乱。

后  记
 

在这里，我想对《经济表》的“原表”版本最近研究的情况作一点补充
说明。

在本《选集》编成付排后，又收到一种关于魁奈“经济表”的新材料，
即由马尔加里德·库辛斯基夫人和罗纳尔特·米克编写的《魁奈的〈经济表〉》
（MargueriteKuczynski＆RonaldL.Meek：Quesnay'sTableau Economique）
一书。这本书说明，库辛斯基夫人一九六五年在艾留塞里安·希尔斯历史图
书馆所藏的杜邦·德，奈穆尔的藏书中，发现了歇尔教授（GustavSchelle）
一九○五年在《魁奈和经济表》（QuesnayetlefableauEconomique）一文中
提到的魁奈经济表的《原表》第三版，并于同年把它译成德文出版，一九七
二年米克和库辛斯基夫人又合力译成英丈出版。书中有米克的《经济表的一
七五八至一七五九年的版本》和库辛斯基夫人的《经济表“第三版”研究》
各一篇，及《〈经济表〉第三版的复本及英译》、《第三版的注释》，并附
《经济表》的第一版和第二版。

在米克的文章中，对经济表《原表》的三个版本有如下的说明：
“‘第一版’可能是魁奈在一七五八年十二月所创制，其形式和内容，

如国立文书保管所的手稿，是一个以四百（利佛尔）为基础，和附有二十二
条‘注意’（即《略论国民每年收入的分配变化情况》）的‘表’。它可能
曾经很好地印刷，但从未发现它的印本。除曾把，它送一份给米拉波之外，
没有发现送过其他人的迹象。这一版显然是为了礼节上表示尊敬而赠送。”
“‘第二版’可能是二或三个月后所创制，发表在英国经济学会的文献中，
这个‘表’以六百（利佛尔）为基础，附有二十三条准则，题为《苏理氏王
国经济准则摘录》（即《苏理氏王国经济精华》），据魁奈自己说，‘第二
版’印了三份，其中二份已发现，同样没有迹象表明，除了米拉波之外，曾
把它送给其他人。”

“‘第三版’可能是在一七五九年较晚时间所创制，有一个以六。百利
佛尔为基础的‘表’（这和英国经济学会所发表的文献完全相同[过去一直被
看作是‘第二版’的‘表’——编者]），并附有‘说明，（在英国经济学会
的文献再版时）。此外还有附上详细注释的二十四条准则，题为《苏理氏王
国经济精华》，是一个精美的四开印本。从现在所有证物来看，‘第三版’
的印数比‘第二版’多，魁奈曾把它送给许多人，但似乎未曾公开出卖。只



有一份被发现了。”
从上面这些说明，可以知道，由库辛斯基夫人发现的魁奈《经济表》的

“第三版”，和英国经济学会在一八九四年为纪念魁奈诞生二百周年出版的
纪念刊上发表的、被看作第二版的“表”，完全相同。而库辛斯基夫人和米
克合编的书中所刊的第二版的“表”，有国立文书保管所和国立图书馆两个
相近但不同的“表”，并附有《苏理氏王国经济精华》二十三条。本《选集》
所选译的《苏理氏王国经济精华》，就是库辛斯基夫人和米克书中所刊的国
立文书保管所的第二版的“表”。

又，关于魁奈《经济表》的第三版，在日本一九三五年（昭和十年）出
版的增井幸雄和户田正雄所编译的《魁奈的经济表》一书中，其目次的第一
项就是《经济表（第三版邦译）》，这表和库辛斯基夫人所发现的“第三表”
完全一样，“表”后也附有“经济表的说明”。接着就是库辛斯基夫人和米
克书中所收录的国立文书保管所的《经济表》的第二版，和《苏理氏王国绎
济精华》二十三条。但在一九六一年（昭和三十六年）改订出版的户田正雄
和增井健一编译的《魁奈的经济表》一书中，最先是《经济表》的第一版，
接着是第二版的“表”，即现在被认定为第三版的“表”，及《苏理氏王国
经济精华》二十三条。关于魁奈的经济表的其他著作，大体上都这样安排，
这里不一一列举。

  
吴斐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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